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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節略

在准印度駐聯合國代表M 、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美國政府以朝鮮 

聯合司☆ 部名義，分別檢送依據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所:設中立 

國遺返委算會之臨時報吿書g 最後報吿書全文，其起訖日期爲自一九5 三年 

九月九日至一九3 [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謹此分送大會各會員國査照。



Blank page 

Page blanche 



目 次

中立國遺返姿員會臨時報告書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聯合國軍總司分及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與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員的送文函..............................................................................
第一部料俘看管的移交 ..........................................................................
第 二 部 解 釋 .............................................................................................
第三部解释開始 .....................................................................................
第四部南戰俘營的戰俘粗織 ..................................................................

段次

-T<- —•，'主一  

•至一八 

一九至三七 

三八至八玉 

八六至九H
第 玉 部 結論 .............................................................................................九i 至一 0 ®

附錄資：中立國遺返委眞會主席送文面附件（關於報吿書起草工作節略）..................................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墙典如瑞士委員另外提出的臨時報吿書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典和瑞士委貴致該委員會主席的送文函.  ............... ...........................
第一部戰俘看營的移交 .................................................................... .
第二部戰俘的粗織 .................................................................................
第 三 部 解 释 .............................................................................................
第 四 部 結 論 .......................................................................................

•一至四 

S 至一九 

二0  至 /CO 
六'一至'^九

中立國遣退委員會臨時報吿書附件

附 件 爱 觀察員到場問題 ..........................................................................................................................................
附 件 或 對戰俘公吿信 ..............................................................................................................................................
附件巻戰俘營中的粗織 .........................................................................................................................................
附件肆戰俘營中的組織 ..........................................................................................................................................
附件伍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的擬定 ..................................................................................................................
附件陸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
附件染擬譲之聯合國軍司令部吿戰俘書 . .......................................................................................................

附件挪解释設備的修建 ..........................................................................................................................................
附件块解释期間時限的延長 ................................................................................................................................
附件拾中立國遣返委鼻，政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面稿 .................................................

附件拾爱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要求交出戰俘進行解释 ...............................................................
附件拾威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蘭於解释工作辦理情形所提之抗譲 ..........................
附件拾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訪間中國戰俘 .........................................................................................................
附件拾肆担維遣返的南朝鮮戰俘向中立國遺返委 g 會所提之抗議 ..........................................................
附件拾伍北戰俘營解釋工作的開始 .................................................................................................................. ..
附 件 拾 陸 中 遺 返 委 員 會 正 武 聲 明 ..................................................................................................................
附 件 拾 梁 A . 中立國遣返委a 會與聯合國軍司♦ 部遣返紐閲於南戰'俘營內各種暗中活動之来柱

..........................................................................................................................................................................................................................................................................................................................................................

B . 印度看管部朦截獲函件之副 本 ....................................................................................................
C . 印度看營部朦關於美國第六十K 野戰醫院 (成爲秘密工作基地）活動情形的報吿 . .

附件拾掘大韓民國對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提出的反對 .................................................................................
附 件 拾 攻 狂 中 Æ 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的南戰俘營中疑被謀殺的九名戰俘具體情巧 ..........................

B 次

3
3
6

8

15
16

17

22

22

22

24
27

28 
33
35
36 
38 
40 
46 
48 
59 
61 
61 
63 
75 
77 
82
84

85 
87

103

103
105

vu



附 件 或 拾 表 一 .
表二 . 
表三 •

冗次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0 日戰俘淸表 ..........................................................................................105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戰俘看營情形 ................................................................................ 106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以前遣返的戰俘 .................................................................. 110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最後報告書

前言

段次

第一章 解释的終止 ...................................................................... ..................................................................  —至 . . , 113

第二章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解釋 ..................................... ..................................................................  — 0 至一七 . 115

第三章 戰俘的處理 ...................................................................... . 116

第四章 南營戰俘看營之交遺 ................................................... ............................  二 九 至 三 . . 117

第五章 北營的戰俘 ...................................................................... ..................................................................  三七至四® . 118

第 章 核對戰俘名單 ................................................................. ............................  0 五 至 四 九 -. 120

第七章 司法處理程序 ................................................................. ............................  五0 至 六 七 . . . 120
第 '"V章 戰俘醫藥支援的供應 ................................................... ............................ 六八至七13 . . . 123

第九章 結論 .................................................................................... ............................  七 五 至 七 八 -. 124

第十章 本委員會的解散 ............................................................ ............................  七九 . . , . 124

附錄：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喘典及瑞士委員的不同結論 ................................................................................................... 124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最後報吿書附件

附件資解释的終止 ............................................................................  125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解释 .......................................................................................................................... 126
戰俘的處理；南營戰俘看營之交遺；北營的戰俘 .................................................................................139
核對戰俘名單 .......................................................................................................................................................153
司法處理涯序 .......................................................................................................................................................154
司法處理程序 .......................................................................................................................................................159
選揮前往中立國的戰俘名單 ...........................................................................................................................161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之解散 ............................................................................................................................... 162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之解散 ....................    168

附件戴

附件卷

附件肆

附件伍

附件陸

附件结

附件挪

附件软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臨 時 報 吿 書



Blank page 

Page blanche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臨時報吿書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總司令及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的 

送 文 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获奉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臨時報吿書一  

汾 , 此項報吿書經本委眞會以三票對零通過,喘典及 

喘士委員於表決時棄權。棄權委員於本報吿書外另 

附具報吿書*。隨函並附奉報吿書起草委員會主席的 

來画（附錄S * * 該函業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分發本委貴會各委員），及喘典與喘士代表M 團長向 

本人遞送其報吿書時的來面。兩画内敍述委眞會巧 

瑞典與瑞士委貴何以必須另提報吿書的經過情形。

*見第2 2賈。

**見第 1 7頁。

二 . 本人恭任本委員會主席及執行人，願代委 

員會全體委員表示一個希望，卽請貴司令部參照本 

委員會"職權範圍"所載的基本目的，切實考慮戰俘 

的處理間題。本委員會並盼你方承知對於本報告書 

的意見。

中立國還遥委員會主岸 

中騎 

(簽名）凯 .斯.蒂邁雅

臨時報吿書

第一部•戰俘看管的移交

第 --章

一 . 中立國遺退委資會，依據"職權範圍"第一 

條第一款及第二條第四、五甫款1,於一九五三年九 

月十日開始負責看營未遺返的戰俘。

二 . 前由聯合國軍司分部看營的戰俘二二，六 

0 四名，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移交完畢。朝 

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渾司令部亦於一九$ 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將三a 九名戰俘在一日內移交完舉。

三 . 抵達南營的戰俘情緒欠安，常有暴燥表現， 

但印度看營部朦接待他們時，未攝武器，亦未發生 

必須以武力解決的情事。

四.聯合國軍司令部聲稱戰俘的暴烈行爲是伍 

爲看見了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表在場 

而齋生的。這些代表共有五人，每天會同聯合國軍

1參闕文件A /2 4 3 1 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壊範

園，

司令部代表根據"職權範圍"第一條第一款觀察本委 

員會的工作。

S . 聯合國軍司♦部又稱這些代表之在場是遂 

反 "職權範圍"的。海立勝中將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 

二日政委貴會主席的面中，聲稱：

"非軍事匿戰俘營巧所發生極不幸的騒擾， 

顧然是由於戰俘目靓有共方人員在場而起的。 

如果這些共方代表不堅持到場，大致不會有騒 

擾情事發■生。當我方草擬"職權範圍"時，在我 

方看營下的戰俘都在南朝鮮南端的戰俘營中。 

移交工作原德爲純係單方的工作，由我方將戰 

俘交與印虔部隊，送入已設立執行看管的戰俘 

營。在談制期閩，從未考慮到由對方人真觀察 

道種工作。紙有在九十天的解釋期間敵對鎭方 

的代表及觀察貴才許来戰俘營。因此，從停戰



談判的經過看來，在實際移交時期，似無須任 

何一*方的觀察員到場。我方曾向反共戰俘解釋 

停戰協定及 "職權範圍"，想消除他們的恐懼心 

理並取得他們的合作，以求和平地把他們送往 

. 非軍事區 ;我方的解释卽係根據上述的假設，新 

發展的情勢自然使他們懷疑聯合國軍司令部的 

誠意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工作。前曾向戰俘 

解釋移交是絶對單方的工作，時至今日，耍使 

戰俘們相信這事，需耍共方觀察員及其他共方 

人貴到場，縱非不可能，也很困難。此外，純 

從軍事觀點言，在印度軍接營戰俘時，如這些 

視察員不在場，似對印度部厥亦有莫大的便 

利。"（附件f t ,  二）。

六 . 委 R i ■全體委員的意見，認爲聯合國軍司 

♦ 部歸於觀察資在場的解释，不甚正確。根據"職 

範範圍" 第一款規定,收容戰，是"委員É■的工作"。 

雙方司♦ 部的代表都有權到場觀察此項工作。本委 

員會主席，於答復海立勝將軍的信中，表示立場如 

下：

" 關於朝鮮人民軍及中H 人民志願軍派觀 

察 R 到場的間題，我願指出：不論你們草擬"職 

權範圍 " 時 , 同意何在，我們紙受經雙方譲定 

的條款拘束。這個間題經本委員會及其法律專 

家妥愼研究，結論認爲本委a t ■不能担絕觀察 

員在戰俘移交時到場。我願徵引第一條，該條 

對這點規定得很淸楚，不容作任何其他或足以 

便利印虔看管部朦工作的解释。該條明白規定， 

"成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 . . . 牧容那些 . . . . 戰 

俘 " 云云，該條末一旬規定："鍵方的代表應被 

允許觀察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之工 

作，包括解釋和訪間。"你認爲停戰協定談判人 

員所認爲雙方觀察員可以到場觀察的唯一工作 

m  "只有在九十天的解释期間 " 內進行的工作。

上文徵引的第一條末句預斯在 "解釋與訪間"以 

外的場合，亦有觀察員到場。本委員會認爲 :接 

管戰俘以及將來眉時遺退戰俘都和解释一樣， 

同爲委員會的工作。你又說：你們草擬"職權 

範圓 " 時，你們看管下的戰俘均在南朝鮮南端的 

戰俘營中，因此，你們除以單方行動將戰俘交 

與印虔看營部朦外，從來沒有考慮到另有交與 

其他任何人之可能。但第二條第0 款明白规定： 

戰俘應儘速可行地從拘留一方的軍事控制與收 

容下释放出來，交給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同 

條第S 款亦提到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實營轄戰 

俘居留之處。這雨款都明顯地説出：所謂看管 

係指中立 ' f â道返委員會經由執行人印度看管部 

朦所執行的看管。因此，本委員會經愼重討输 

後，結論認爲依 "職權範圍 "规定，本委員會不 

能否認雙方有權派遺觀察小紐到場觀察移交工 

作 " （附件，，三）。

七.委員會食請雙方司分部考慮放棄派遣觀察 

員的權利。聯合國軍司分部同意委員會此項提議，但 

朝鮮人民軍及中®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担絕放棄此項 

權利。李相朝中將，在一九2 三年九月十四日致委 

員會主席的信中，稱 ：

" 我認爲有必要說明：過去幾天中，印虔 

看營部贼在接營聯合國軍收容下的戰俘時所遭 

遇的困難，完全是由於混在不直接遺返的戰俘 

中的特務預謀製造的骚戴所引起，而決非由於 

我方觀察代表與縫摩人員的在場。如果現時停 

Jfc遺派觀察代表，不僅與協定不符，且將使特 

務汾子及其支持者認爲勝利，使印度看營部朦 

今後更難維持戰俘營中的秩序。對此我方完全 

不能同意。我力將根據協定繼續派遺觀察代表 

進行觀察。" （附件査，六）。

第二章

八 . 當本委員會着手負責* 管戰俘時，顯而易 

見的是戰俘們對 "職權範圍 " 缺乏正確的了解，似乎 

對他們根據此項文件所有的權刹義務，沒有獲得明 

瞭的解释。爲補救此種情※ 起見，委員會決定根據 

"職權範圓 "第九條第二十二款，採取行動。爲達到 

這一個目的，委員會一致同意向戰俘散發傳單（附 

件 — ），同時將其內容向戰俘廣播。

九 . 聯☆ 國軍司♦ 部，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八日的信中，動傅單中的敍述 ( 附 件 二 ) 表 示 不

滿，稱傳單内容雖然"在大體上並非不合停戰協定 

及 '職權範圍，的表面措詞，但顧然違反其中明白表 

現的精肿。傳單的措詞，叙述的力法及強烈的暗承 , 
都倾向於不恰當地影響盤力的戰俘使他們願意遺 

返，而不是使他們自由和獨立地選揮"。委員會不能 

接受這些反對意見，因爲它認爲傳單内的叙述完全 

符合 "職權範圍 " 的规定（附 件 四 ）。

— 0 . 委員會無從斷定傅單的散發與廣播對全 

體戰俘究竟發生怎樣的效果。傳單常常被《掉 ，而



在若干戰俘營内，由於有組織的故意喧嚷或由於裝 

設在戰俘營內，播音機電線之被切斷，廣播亦不能醫 

_生作用。不過，對於一個間題，戰俘們，至少戰俘 

"代表們"2, 仍有誤會之處，卽他認爲並無義務聽 

取他們法定歸屬的一方所作的解釋。本問題將於本 

報吿書中叙述解释經過時另述。

一一 . 膝開戰俘們表現缺乏了解與誤會外，委 

員會又明雄一個事實，卽聯合國軍司令部所交與委 

員會看營的戰俘有嚴密的組織，這種組織的主要目 

的是拒抗遺返，同時胆Jh有意被遣返的戰俘行使此 

項權利。爲達到這個目的，一部分的戰俘以武力衡 

付另一部分的戰俘，其結果是有意被遺返的戰俘紙 

有冒着生命危臉，秘密聲猜。委員會無從說明戰俘們 

怎樣和在什麼情※下，在一個確定的領導下，組織 

起來的。不過，有一點很淸楚卽在他們移交給委員 

會時,他們是有姐織的,這在上面B 經說過。

一二 .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委員會雄克代 

表提出一項決譲案(附件春），除其他事項外，要求 

立卽採取招施以解散各戰俘營內的現有鶴織，隔離 

"特務及魁首"使他們不能和其他的戰俘接觸3。

一三.上段所述決議案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一日本委員會第十次會譲時很有詳盡的射論，當經 

付表決，結果否決。委員會各代表對捷克代表決議 

案所提各問題的意見，载下文第十四段S 第十 ; 段。

一E 3 .波蘭及提竞代表認爲：戰俘營内的組織 

和領導，主要是恐怖性質的；其盤個目的就在用武 

力脅迫戰俘，不譲他們行使遣返權利；這些組織及 

倾導是在委員會接營戰俘以前就已成立，所以委員 

會不能予以承認；此種翻織若不解散，其懷導分子 

若不到除，委員會就無從對願意遣退的戰俘們保證 

履行"職權範圍"篇一條第三款的規定；委a 會所能 

承認並且符合日內Æ公約的唯一組織及値導，必須 

在某種條件之下產生：卽先解散現有組織，在戰俘

2 應 確 切 說 明 者 ： 卽 委 員 會 旣 無 時 間 亦 無 方 法 去 確 定 戰  

俘 營 場 首 ® 是 否 確 有 代 表 戦 俘 的 資 格 。 戰 俘 營 組 織 及 其 首  

領 ，仍 如 未 移 交 委 員 會 看 營 前 一 標 ，並 無 變 動 。 R 此 ，這 些  

" 代 表 " 不 能 被 認 爲 具 有 日 內 冗 公 約 第 七 +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一 條 所 規 定 的 代 表 的 意 義 。

3委員會內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代表於- 九五三年九月 

十日聲稱：應胳代表及提亂分子照難,並將各戰俘營重新編 

組，藉以折散《俘在前拘留國看管下所成立的各種組織。 

他們义說臉非實施道些變更原有組織的辦法，委具會將來 

的工作卽非絕Ü•不能進行，亦將遭到重大的咸脅。他們建 

議 ：接管應與戰俘營的改組及戦俘的改編二事同時進行。

營内造成正常狀想，使戰俘得以自由選舉他們自己 

的首傲。

一五 . 墙典代表的意見是：戰俘来到時是有組 

織的，這是事實；依日内Æ 公約的總精神，應淮許 

戰俘保持其組織；不過，就撒處不法的人而言，看 

營部隊司令應竭力肪止並壓制暴«L行爲，凡經證實 

曾犯此種罪行者，槪加懲處；在現時，委員會的主 

要責任是接管戰俘，在向戰俘解釋的期間，戰俘應 

有機會自由表示他們的意見。瑞士代表贊成墙典代 

表的意見。

一六 . 印度代表團的意見是：把戰俘營内的"特 

務" ，"綺亂汾子" 和 "魁首" 隔離起来，雖然是很理 

想，甚至是必要的，不過，覺覺要達到這種理想的 

結果，實摩上有許多困難。所以，印度代表M 固然 

同情提克及波蘭代表所提的意見，但認爲印度看營 

部朦所支配的力量不足以同時妥爲看營戰俘，而又 

應付戰俘或其首値對改組各營可能有的抵抗。而旦 

戰俘的組織，每一個行動單位似乎都非常的小，無 

論如何改編，都無法押散，0 此，卽令印度看營部 

朦有力量從事改組，其所費的力量與所獲的結果及 

所冒的危臉亦不成比例。此外，在認辨"特務或秘 

密工作人員" 上，亦有其他的困難。印度代表團認 

爲一旦接營戰俘完畢，看管部朦力量墙加後，將盡 

力在委員會工作的第二期中確保每一個戰俘都不政 

受現有的任何翻織所威脊，每一個戰俘都能自己考 

慮，自己決定。

一七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 

自委員會工作一関始，卽認爲戰俘中的所謂特務或 

秘密:E作人員若不隔離，其勢力倘不刻除，委算會 

卽不能履行其義務，以確保每一個戰俘都有自由在 

無所恐懼及不受暴力威脊的情形下，靖求遺返。一 

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 

軍代表李相朝中將以備忘錄一件，陳述其意見（附 

件肆，一 )o

一八 . 解散戰俘粗織，將上述所謂特務分子隔 

離起來，這種工作，在實行上,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當委員會内捷克代表提出 

開於本問題的決譲案時，印度看管部塚的總兵力是 

一 五百二十四名涉搶兵。九月二十四日，當委員 

會自聯合國軍司♦部接管二二，六0 四名戰俘完畢 

時，印度看營部朦的人數仍和九月二十日一樣。不 

過，爲應急起見，自行政人貴內抽調七九八名，加 

入看營軍內。印度看營部朦的兵力，最高從未起過



二，八一八名渉检兵。而爲執行看守戰俘營的經常 

任務，卽在營內與營周圍附近的瞭望與巡邏工作，每 

夜需要一，三® 七名兵士。依每一名士兵在兩夜中 

有一夜休息計算，便需要二，六九四名士兵，霜樣， 

所餘後備紙有一百二十四名，以備填補傷亡或執行 

任何非常的任務。因此，在解釋期間，或是在進行 

重大工作時，印度看營部隊必須調用全部人員，卽 

在上一日服務後有權休息一日春亦須服務。遺有應 

敍述的，是南部戰俘營共有五十S 個營場，分作六個 

圍場，共估三 .一八平方哩。看營部默的兵力是根據

一個假定的，卽他們是用以執行看營戰俘的任務，同 

時假定戰俘營內不會發生重大的騒擾事件。想解散 

戰俘組織或隔離他們的"代表那便耍引起嚴重的  

騒擾。在此種情形下，由於戰俘營的分佈狀況，遺 

坪能有其他的困難發生。在每一個營場內，都集中 

有大批戰漆。營場與營場圍場與圓場，彼此都靠得 

很近，目能相望，耳能相聞。在此種情形下，卽在 

一個營場內有所舉動，亦可引起其他營場的反應。在 

大规模騒擾事件發生時，營場的分佈狀※，對於印 

度看管部隊的行動，造成嚴* 的障礙。

第二部 • mm
第 章  

工作細則

一九 . 當委員會 I從事接營戰俘之艱鑑任務時，

卽設置一個小組委員會，俾根據"職權範圍"第三條 

第八款(丁）項，譲訂有關解釋的附加规定。該小姐 

委g 會在提出臨時報吿書時，建譲睛聯合W軍司令 

部，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各就解释 

進行辦法，提具意見。本委員會當卽照辦。聯合國 

軍司令部於九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雨函中提出其 

意見（見附件伍），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令部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來面中表示意見 

( 附件伍，三）。

二0 . 餘力司♦部關於解释進行辦法的觀念相 

距過遠，不能党得一個共同的基礎，使本委員會有 

所遵循。因此，委員會必須蓮用自身的獨立制斷，酌 

及戰俘營內之狀況以及戰浮對於全部解释工作跌乏 

了解的情形，擬訂工作細則，使"職權範圍"的規定 

得以嚴格執行（附件伍，四）。

二一 . 經委員會終於九月二十日的會議中通 ' 
過適用於解释的"工作細则"，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九日送政键力司分部。

二二 . 聯合國軍司分部，對於委員會所通過的 

工作細則，向委員會提出正武抗譲，見一九五三年十 

月二日来函。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致 

漢布偷淮將一函，提出委員會的答覆（附件陸，一 

與二）o

二三 . 朝鲜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在 

ic體上贊成委員倉所通過適用於解释的"工作細  

則 " ，同時對細則的若干规定，提出批評意見，見李 

相朝中將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來旧（附件陸，三）。

二四.聯合國軍司令部餅全部解释間題的態度 

由克拉克上將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致委員會主席 

函中殺述，其有蘭部分摘錄如下：

" 總之，委員會迄今所作決定與所做工作 

似乎都是根據一個假定，那就是說委員會看管 

下的戰俘，實際上是願意遺返的。襄於反共的 

朝鲜和中國戰俘，甚至對於共力代表之在場也 

B 個別及集體表示堅決及委員會的此項假  

定更加令人難解。委員 #■似乎沒有充分認識一 

項事實，就是：朝中戰伊在許多個月以前卽B  
決定其選擇，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 

迫的話，絕大多數的戰浮將維持其原来的決定。 

如果對於戰俘的態虔眞的有所懷疑，我鄭重建 

譲 利 用 ‘職權範圍 ' 第九款的規定，鼓勵戰俘直 

接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陳述他們 

與當前情巧的意見。這樣自應可以對他們個別 

的志願，獲得明顯的證據 " （附件陸，四）。

二五 .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主席向克拉 'S 上 

將政送經委》會一政贊成的答函，其有關部分摘錄 

如下：



" 来画顯示出聯合國軍司❖部及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對本間題看法之不同，看來這遺是一 

個相當基本的分歧點。来面稱：'委員會迄今所 

作決定與所做工作似乎都是根據一個假定，那 

就是說：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實朦上是願意 

遺返的 '。本委員會並未作此假定。就另一方面 

來說 , 本委員會亦不願意接受下列一說爲確定 

事實：‘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卽B 決定其選 

揮 ，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迫的諧，絶 

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決定'。這當然是 

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採的立場。但在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却認爲這些戰俘沒有 

機會表明他們的自由意志，因爲戰俘營襄有組 

織嚴密的® 體獲得庇縱，它們對願意遺返的戰 

俘施恐怖手段。本委員會不準備以上述南項假 

定的任何一項爲工作基礎。本委員會不存偏見， 

而且亜欲便戰俘得到完全的選揮自由，不受威 

脅強追。姑假定'艇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 

來的決定’，本委員會怎樣才能發見少數可能改 

變了主意的戰俘呢？正暴爲了這個間題，雙方 

司令部才同意在協定的條敦中规定 (解釋 '的辦  

法。這是一項強制性的規定，本委員會根據<職 

權箱圍，必須對解釋人員提供必要的自由與便 

利。本委員É■一方面固然有義務保譲戰浮不遭 

受武力或武力的威脅，同時也有義務使他們履 

行 '職權箱圍 '所規定的合法職務。

"有許多戰俘可能不願意遺返。但重迄今 

要求遺返的戰俘B有一百一' h名左右，道請明 

至少有一部份戰俘是願意遺返的。更重要的一* 
個事實就是沒有一個戰俘敢在戰俘營襄當衆睛 

求遺返。他們紙有偷偷地要求提出遺返申睛，否 

则便要冒着被同營的戰俘處死或打傷，或是被 

武装警衞打死在鐵絲網上的危臉。申睛遺返的 

戰俘這種不正常的衷達意願方式：，自然令人懷 

疑到全體戰浮都不能自由斤使意志。在此種情

形下，你方餘必能體會本委員會何以不能'充 

分認識一個事實，卽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 

卽B 決定其選揮，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 

以脅追的請，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 

決定'。委員會必將保證在進行解釋時無使用武 

力或施行脅迫情事，‘但不敢說戰俘現在不受同 

營戰俘武力脅追。

"你雄譲鼓勵戰俘直接向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或其附屬機構陳述意見，以期消释一切關於 

戰俘所持眞正態度的疑賣。本人前此與各戰俘 

首懷會談時，確曾■詢問他們是否願意親自向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陳述意見。他們連這一點也表 

示不能同意。顯然，戰俘首領不是不信任中A  
國遺返委員會，便是恐怕戰俘一有軍獨行動的 

機會，卽會改變初衷，決定申睛遺返。因此，你 

所建譲的這植探知戰俘態度的方法，本委員會 

礙難採用。" （附件陸，五）。

二六 . 委員會不得不指出： '竞拉克上將在信內 

並沒有提到 " 職權範圍"第三條第八款所規定的義 

務。他根據第九款所提議的辦法不能作爲第八款规 

定的替代。

二七.委員會又注意到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意見 

與戰俘 "代表 " 們的意見不謀而合，這些代表們仍然 

對進行解釋工作，表示敵意。似此，委員會多數代 

表認爲應當請聯合國軍司♦ 部協助，吿知戰俘們;在 

委員，看來，關於戰俘們聽取解释的義務，什麽是 

應採的正確立場4。聯合國軍司令部聲稱願向其前所 

拘留的戰浮發表公吿（附件结，— ) o 爲達到這個目 

的起見 , 委員會代聯合國軍司♦ 部擬出一個公吿，提 

譲以聯合國軍司分部名義 , 但在委R 會的權力下，向 

戰俘們頒佈。公吿原文見附件染。但聯合國軍司分 

部並宋接受委員會的要求。

4委貴會內捷克及波蘭代表，反對多数代表的意見，認 

爲以前拘留鶴俘的一力•，無論用任何方式，接觸a 經移交 

爽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的戰俘，都是達反" 職樓範圓" 的。

第二章  

解釋工作的技術安排

二八.進行解释的設備是由雙方司令部修建  

的，其地址亦重由他們選定的，末徵求委員會的同 

意，但印度看營部朦售■於事先知曉並予贊成。南戰 

俘營內解释區的圖樣經印度看營部嫁於一九五三年

九月十® 日核可，該營戰俘人數衆多故紙有該營才 

有大規模修建的要。委資會認爲在核可這些設備 

之前，應使雙方有機會視察此種設備，如有批評並 

向委員會提出。



二九.雙方司令部代表經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 

十六日由委員會陪同視察各自利用的解释地址。 m  

方司分部對地點、設許及圖様，都表录不贊成。他 

們都向委員會提出自己的設計並建譲其他的地址。

三 0 . 委員會斷定：键方司分部所作批評，俱 

有理由，同時，雙方戰俘營内建☆ 解释設備的地址， 

就實施 "職權範圍 " 關於解释的規定而言，都不能分 

人满意。九月二十八日，委員會向雙方司令部送政 

毎一方司令部對於設計與地址的要求，並請他們於 

最短期間内完成。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分部同意對北營內解釋設傭作必要的變動。但聯合 

國軍司分部表示在相當超促的期間內不能照辦，因 

據該司令部稱所建譲的地址埋有地雷，在其他方面， 

亦不適於建築。聯合國軍司分部並謂缺乏工程人員， 

工人及器材。

三一 . 报據聯合國軍司♦部關於埋有地雷的陳 

述以及 t 對淸理該區需用時閩的估計，委員，認爲 

對解釋工作的開始不能自行負遲延的實任，因此，向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車司令部提譲在南戰俘 

營現有設備內進行解释，此項設備大體上當依該司 

♦ 部所提設計妥加變更擴充。委賛會爲此通過一項 

決譲案。捷克及波蘭代表反對該決譲案，理由爲委 

資會所採行動，出於倉卒，並未衡朝鮮'人民軍及中 

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態度予以應有的考盧，且該 

決譲案的通過，違反 "職權範圍 " 的規定，因 "職權  

範圍 " 實成委員會使餘方都獲得自由與設備。

三二.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聲 

稱 ：聯合國軍司令部閲於埋有地雷的陳述不切事實， 

且 與 B r y a n 少將九月十日於軍事停戰委員會所 

作陳述不符， B ryan少將當時保證聯合國軍司令部 

控制下的非軍事直並無地雷及其他危臉物。委員會 

獲悉此項事實之後，蕭爲以前遷就聯合«軍司令部 

所修建設備的決譲，沒有充分理由。

三三 .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委員會對聯合國 

逗司令部指出修建新解釋區的地址，十月二日，主

鹿請求聯合國軍司♦部估計依照朝鮮人民軍及中國 

人民志願軍司♦部所提設計在新址完成解释設備所 

需的時閩。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十月三日答稱，據其 

估計，一個臨時解释區(帳蓬二十）的完成需時一屋 

期，第一個永久解釋區的完成需時二十日，第二個永 

久解釋區則需三十日，但未表示是否照建該項工程。 

聯合國軍司♦部並表示應先提出一個確定的請求而 

後與工。此項請求已由十月2 日主席面中正式:提出， 

主席在該函內稱，委員會確信聯合® 軍司令部能在 

遠較原定估計爲短的期閩內完工。十月七日，聯合 

國軍司♦ 部答稱，原作估計仍然不能改動。

三0 . 委員會不能同意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出 

的時間估許；朝鮮人民軍及中B 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則提出具體保證，準備於四天內卽可依照所提出的 

設計修建設備。聯合國軍司☆部終於將修建時間縮 

短一半以上，並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0 日完成修建 

工作。委員會和雨方司分部就修建解释設備及其他 

相關間題，如建築道路等，所有來往面件，均載附 

件挪内。

三五.委員會脚顧過去並根據它在南戰俘營進 

行解释工作的經驗，不得不表示意見，就 1:聯合國 

軍司令部原來修建的解释場所，完全不適用。它們 

都嫌大倡狭。在那些設備中進行解释工作，而想不 

受戰俘喧翼與暴力行爲所引起的厳重擾亂，是不可 

能的。

三六 . 由於修建解释設備的耽延，因而霞緩解 

释的開始，委員會要求聯合a 軍司令部和朝鮮人民 

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同意延期，並將解释期 

問順延S 日。朝鮮人民軍和中0 人民志願軍司分部 

同意委員會所提兩個建譲。聯合嵐軍司♦部雖同意 

延期，但表示不願意將時間作任何延長。

三七 . 塵於解禪工作的開始一再遷延，委員會 

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再政文聯合國軍司令 

部，詢問該司合部願否重新考盧它對於延長時間的 

決定。蘭於這個間題的有関函件，載入附件砍。

第三部. 解釋開始

第 章  

南戰俘營巧的解釋工作

三八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委算會通知聯 

合國軍司♦ 部說，委員會準備就緒，將於一九玉三年 

十月十5 日在南營開始解釋工作。委員會■對軸舞人

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亦發出同樣通知。聯 

合織軍司令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復文稱，它不 

希望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開始解释工作，並稱



1£將會把它對於這個問題的意願通知委員會秘書 

處。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已按照 

"解释工作細則 "第二十三款，將其擬就的計劃S 送 

交委員會秘書處。它要求從第二十八號和第三十…  
號營場帶出一千名中國人民志願軍被伊人員來聽解 

释。該司分部並要求有對全體營場戰俘廣播若干文 

吿的便利。

三九 . 看管部嫁司令接獲要求，按照朝鮮人民 

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提出計劃從事安徘。但 

是看管部嫁司令報稱，各該營場 "代表 "表示，假使 

戰俘們不得機會當着聯合®的記者與委員會射論若 

于間題，他 不 準 備 來 聽 解 驛 。雖然委員會波蘭及 

捷克委員餅於這些的代表資格和誠意表示懷疑， 

由於委員會切盼儘量以和平方武使戰伊們來聽解 

释，各委員同意與 "代表們 " ，面。

C 9 0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委員會接 

見了各個營場的中國籍戰俘的 "代表"。戰浮得到保 

證，他們在對遣返問題行使自由選揮時，將不，受 

到任何脅迫。委員會又提出保證，凡是不願遺返的 

戰俘仍將帶脚他們原來的營場。儘管有了這些保證， 

有關的 "代表 " 仍表示不願立卽進入解释區，而且一 

般都表現缺乏誠意。看營部朦因此奉令包圍營場，並 

要求戰俘們自各個營場出來。戰俘們最後同意出來 

聽解释。

© — . 十月十六日，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根據他們的解釋計劃，要求向想三十四 

號及第ra十八號營場的朝鮮戰俘進行解释。但朝鮮 

戰俘的 "代表 " 堅決拒絕出来聽解釋。這個担絕所引 

起的情勢，當經委員會詳盡審譲，按委真會當時曾 

在場觀察工作的進行。

四二 . 第因十一段敍述的情勢，曾由印度看營 

部陳司令報吿委員會。他提譲派遣他的部朦到營場 

去，挨着帳鍾把人標出來，並提議如渠在這一過程 

中，他的軍隙被這個幅鐘或其他帳蓬的戰俘襲擊，委 

員會應准其開检。委員會全體一政認爲它雖不應向

«在開始解釋工作前，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寧司 

令部代表要求毎天筒時對朝中戰俘進行解釋工作。他ffî說 

« 爲中朝人民一筒作戰，他們很董視照他們要求的方式進 

行解釋。他们义要求從許多營場內把兩個國籍的戦俘，分 

成若干小組提出。經指出自若干營場提出戰俘的實腺困難 

之後，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7志願* 司令部筒意向雜屬~  
個營場的戦俘進行輔釋工作。他們也不堅持向朝中戰俘在 

同一天進行解釋的要求。

印度看營部朦司☆ 提供意見，但該司令可在主席指 

令的範圍內，便宜行事，該項指分說，除了（甲）自衞、 

卽遇戰伊攻擊看營部朦時，及 ( 乙）企圖焦體逃出營 

地時S 不得使用武器強迫戰俘出營場。

四三 . 在發出這個指令之後，印度看營部隊司 

令向主席報吿，朝鮮戰俘營場巧及周圍營場的情勢 

B 變得如此緊張臉惡，以政該司令認爲E 經逢 

種新情勢，如果他要強迫戰俘出營場，可能造成大 

規模的傷亡。他把這個問題提交委員會，並聲稱照 

他的估計，使用武力可能要有三四百人傷亡。在這 

種情形下，看營部歐司令請求委員會明確指示，他 

究竟應否不顧傷亡進行此項工作。

r a r a .委員會波蘭及捷克委員宣稱，看管部隊 

司令已經變得明白指令；委員會不應討論純軍事性 

質的步驟 ;看營部朦s f根據委員會指令進行工作，但 

須負起軍事實任。他們並稱，看營部默司令應照前 

此給他的委員會全體一政指令 :行事。

四S . 委員會瑞典及瑞士委員認爲前此雖已通 

過決》規定戰俘應予勘出聽取解釋，但委員會已面 

臨一個新的情勢，印度看管部嫁司分對於這一個本 

質上重大的問題，有權獲得一個新決定。他們宣稱 

要將這個問題向其政府靖示再作最後決定，因爲他 

們不願意贊同將引起戰伊重大傷亡的任何決定。

0 六 . 委員會主席以執行人的資格，認爲在這 

種重大間題上，看營部隊司分有權變得委員會全體 

一政的支持；委員會全體以主體地位，對於一切因 

使用武力而發生的後渠，必須準備支持委員，的執 

行人。由於委員會不能達成全體一致的決議，印度 

看管部隊司令乃停止進行各項工作，並放棄用武力 

使朝鮮戰俘出營場的試圖。

6 使 用 武 力 帶 出 戰 俘 聽 候 解 釋 間 題 ，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 r a 日 舉 行 的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一 次 會 議 上 ， 由 主 席 首 次 提  

出 。 他 雖 保 S 在 原 則 上 不 願 使 用 武 力 ，但 他 聲 稱 假 使 戦 俘  

攻 擊 看 管 部 隱 或 企 圓 逃 跑 ， 使 用 某 種 武 力 是 不 免 的 。瑞 

典 委 員 聲 稱 , 臉 ® 集 體 逃 跑 或 自 衛 外 , 原 則 上 他 反 》 使 用 武  

力 。至 於 使 用 催 涙 氣 ，他 遺 S 有 礎 定 意 見 。 他 說 卽 使 使 用 武  

力 ，也 非 到 最 後 萬 不 得 已 時 ，決 不 使 用 。 瑞 士 委 * 說 " 職 濃  

H P " 第 三 款 禁 I k 使 用 武 力 ， W 而 除 自 衛 外 不 得 使 用 武 力 ， 

他 說 催 涙 氣 的 使 用 倒 可 以 考 慮 。 捷 克 及 波 蘭 委 R 營 稱 ，假  

使 勸 說 無 效 ，除 用 武 力 使 解 釋 代 表 能 " 接 觸 所 有 的 戰 俘 " 外  

並 無 其 他 辦 法 ； 爲 使 戰 俘 前 來 聽 取 解 鍵 起 見 ， 板 據 " 職 a  

範 圍 " 規 定 ， 使 用 S 力 是 必 須 的 ；至 於 使 用 武 力 至 何 程 度 ， 

及 在 何 時 使 用 ， 這 完 全 要 由 印 度 看 營 部 險 決 定 。



第二韋

旧七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事件，使委員會 

面臨一個有基本重要性的簡題，卽使用武力栽迫戰 

俘前去聽取解釋的間題。這個問題所引起的困難永 

遠不能解決。因爲委員會工作由於對這個問題得不 

到全體一致的決定，多方受到胆礙，所以把這個間 

題的各種不同意見詳細敍述，是很重要的。

0 八 . 委員會瑞典及瑞士委員提出的意見是， 

" 職權範圍 " 及日內Æ 公約在文字與精神上，都禁Jk 
對戰俘使用武力。因此，除関純粹紀律性的措施外， 

他們反對委員會採取對戰俘使用武力的任何行動。

四九 . 捷克及波蘭委員辦稱，依據 " 職權範圍 "  
第一款規定，委 g # 存在的理由，就在"保證全部  

戰浮有機會行使其被遣返的權利 " ；" 職權範圍"第  

八款及第十款载有具體規定，俾在不違反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下使戰俘能行使其權利；並責成委員會給 

予戰俘所屬國家以 " 自由與便利"，向全部戰俘解释 

" 他們的權利等等"。委員會有充分證據足以斷定載 

俘中確有處於恐怖狀態，遭受暴力胆Jk, 不得行使 

其遺返權利者。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最重要的職 

責之一在保證戰俘營情形改善，俾戰俘得免恐懼。在 

履行職責時，如認爲必要，自5T使用武力，"職權範 

圍 " 第七款規定授權委員會使用武力。

五0 . 印度代表圓認爲它不能接受所稱戰俘已 

作決定的認法。這與事實相反。委員會負有責任，根 

據 " 職權範圍 " 的规定，幫助探知戰俘在遣返問題上 

的眞正決定，如接受上述説法，委員會就將否定其 

存在基礎。進行解释工作爲委員會基本主耍職務的 

一項，並構成它的最重耍的責任。戰俘反抗委員會 

執行這些職責，根據 " 職權範圍 " 和 " 工作細則"來 

說，都是非法的。因此，爲克服這種反抗是可以使 

用武力的。

五一 . 印度代表M'認爲 " 職權範圓"規定並不胆 

礙使用武力；第七款明白規定，在履行委員會職責 

時可用此項武力；而委員會最主耍的職責節在給予 

解釋代表以自由與便利，使他們可以向全體戰俘進 

行解釋。但是使用武力BT能在戰俘中造成董大傷亡 

時 ，印度代麦圓1§爲委員會應全體一致授權並支持

其執行人；任何造成重★傷亡的責任應由委員會委 

員共同負擔。委員會委員必須承當使用武力而産生 

的後某。顯然，當時缺少這種支持7。同時，委員會 

瑞士妻員宣稱，假使耍用武力绩追戰俘聽取解释，瑞 

士政府甚至可能耍考慮它是否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五二 . 在第五十一段所述情形下，委員會不得 

不放棄用武力使戰俘離開營場聽取解釋。委員會執 

行人所能刹用的唯一辨法，紙有說服。委員會波蘭 

及捷克委員反凿與這些"代表 " 會晤来說服他們。他 

們餘這些 "代表 " 是專派來破壊解釋工作的 "特務"， 

這些 "代表 "不能代表戰俘，他們的首要努力,便在胆 

止戰俘行使遺返權利，甚至以武力、武力威脅及暴 

力行爲来胆Jh他們。

五三 . 委員會審譲隔離所謂 "特務 "的間題，不 

止一次。朝鮮人民軍和中國入民志願軍司令部提供 

委員會一個他們指爲是特務的名單。就 "特務"一鋪 

表示 "非被俘人員 "來說，委藥會多數委員認爲移交 

給委員會看營的戰俘並不屬於這一類，而是眞正的 

戰俘；他們不認爲因若干名字見於朝鮮人民軍及中 

國人民志願軍所提出的名單上，這些姓名的戰俘就 

須隔離；紙有實際醫現犯了不遵紀律及其他應受懲 

罰過失的戰俘® 綠能予以隔離。少數戰俘曾■因這種 

情形而予隔離，但他們的人數不多。無論如何，這 

種隔離艇沒有桃散或改組現存的戰俘營。因爲不能 

夠改組戰俘營及隔離所指的 "特務"，委眞會退而求 

其次，覺得爲求保證戰俘能有自由不受拘束而行選 

揮 ，應當將他們個別權出聽取解释，這様，他們就 

有機 t 來作決定。

7 委 員 會 捷 克 和 波 購 委 員 認 爲 ， 根 據 " 職 灌 範 圍 " 第 +  —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委 R 會 應 該 依 據 多 數 的 決 定 而 行 事 ； 

因 此 ，關 於 使 用 武 力 ~ 事 ，無 須 獲 得 全 體 致 的 決 定 。 覚 取  

全 體 一 致 決 定 , 是 違 反 " 職 機 解 圍 " 規 定 的 。

« 委員會捷克和波蘭委員要求把這些特務照離，並建議 

縦:不作爲一種懲戒措施，至少可以作爲在看管範圍內的管 

埋措施將他們陽離。各試委R 提議說，依據"解îé葡訪問工 

作細副"第一、二、三、五各款的規定，應該採用想戒措施對 

付阻礙解釋工作的特務。他們認爲屈服於特務們暴力及恐 

怖的政策，會使委R會無法執行工作。



章

五r a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依 

據 " 解釋和訪簡工作細則 " 第二十三款的规定，於十 

月十日午前十時提出其十月十七日進行解释的計 

劃。它要求從某些指定的營場®去一千名中國戰俘 

個別聽取解释。塵於其十月十 /^：日計劃未得實行（參 

閱第三十八段至第K 十六段），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分部耍求設法再使朝戰俘出來聽取解 

释，並相應修改它十月千七日的計劃。

五五 . 委真會主席 f l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提出意見，請其不變更所提關於十月十 

七日的許劃。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最後同意此辦理。因爲此項談判沾去若干時間，十月 

十七日午前未能進行解释；因此，那天紙對一個營 

場約五百名中國俘膚進行解释。

五六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力:國遺返委 

員會秘書處接獲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部関於一九玉三年十月十九日進行解释工作的計  

割。該司令部請求從第四十八號及第三十四號營場 

帶出一千名朝鮮戰俘進行解釋。因印瘦看營部赋仍 

不能帶出朝鮮戰俘聽取解釋，但能®出中國戰俘聽 

取解释，遂向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 

建譲，襄及委眞會的困難，睛其在朝鮮戰俘尙未被 

說服聽取解釋以前,考慮對中國戰伊進行解释

五七 . 朝鮮人民軍和中® 人民志願軍司♦ 部，認 

爲不能接受這個建譲，重申t 關於朝鮮載俘的要求。 

朝、中方面在一九《三年十月+ 八日的信中，除其 

他事項外，表示態度如下：

"事實業已證明安拂戰俘聽取解释的困難 

是蒋李特務在原拘留一方指示之下製造出來 

的。克服這些困難，需要採取一些實際有效的 

措施。但如果在這些困難面前低頭，則不僅違 

反 ' 職權範圍 ' 和 ‘ 工作細則'，而旦將鼓勵這些 

特務破壊解释工作，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虔 

看營部朦不能執行其任務 " （附件拾資，三）。

委員會業B 考慮了這種情?

五八 . 印度、瑞典和糖士委鼻所待的多數意見 

認爲，委員會是核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 

司令部所提計劃的最高權力機關。 " 工作細則"第二 

十三款紙給予他們提出計劃的權利，計劃的接受與 

否必須取決於委員會。委貴會在考慮向它提出的任 

何計劃時，必須計及望個計割之能否货行。第二十 

三款絕沒有造成項義務認委員會必須實施解释代

表所提計劃不能加以修改。委員會有權以是否方便 

或是否可行爲理由担雜或修改此種計割。至於第七 

m , 該款僅規定了向戰俘個別或集體進行解释的權 

利 , 並未規定指定個人或集體聽取解释的權刹。

五九.委員會中捷竞及波蘭代表所持的少數意 

見，，認爲 "職權範圍"第八款授予解释的一方對全體 

戰俘進行解释的權利，解释 "工作細則"第七款及第 

二十三款的规定，證實此項權利；僻释代表旣然有 

權對全體戰俘進行解释，委員會就不能命令他們應 

向那類戰俘進行解释；紙要殺序不® 觸 "職權範圍 " 
任何具體规定，"職權範圍"並未授權委員會控制或 

更動解釋的程序 ; 0 爲提出戰俘是完全 "能實行的"， 

委員會不館根據 "是否可行" 爲理由；卽使有不能實 

行的情這也完全是委員會的錯處，因爲它拒絕拆 

散戰俘粗織及隔離 "特務 "與 "魁首"而放棄了自己的 

權力；最後 , 委員會不能辩稱<"木能實行"，因爲這是 

t 自已的不行爲與行爲的結果。因此，委員會不能 

限制解釋方面的權利；任何這類限制，違反"職權 

範圍 " ，都是不合法的。

六0 . 波蘭和捷克委員指出假使委員會堅待按 

照他們認爲是嚴重遺返 "職權範圍"的多數意見行 

事，他們就不能參加委員會的會譲。當 衷 決 封 函  

稿（附件拾 )時，各該委員就退出了會議。委員會因 

此不能把不克安徘朝鮮戰俘聽取解释的情形，Æ 武 

通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並要求 

該司令部再次考慮繼續向中國戰俘進行解释。朝鮮 

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司令部方面則繼續堅持耍向 

朝鮮戰俘進行解釋9。印度看管部默不能說服朝鮮戰 

俘 "代表 "聽取解释。Æ 此情形下，一九五三年十月 

十八日至三十日之間就不能進行解释。十月三 i ^一 

日，解釋工作恢復，朝鮮戰俘的 "代表"終被說服離 

開他 ff!的營場》。。

®明鮮入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合部堅持要向朝鮮戰 

俘進行解釋，立場是他m有權向全體號俘進行解釋。委R 
會不能要求他們厥向批戰俘，卽中國戰俘解釋而限制他 

們的權利。不過該司令部對於聽取解釋的戰俘人數廣作某 

種譲步。它聲明願筒意改向五百名而不是~千名朝鮮戰俘 

解釋，而且這些戰俘不拘來自兩營場中任何~ 個營場（參 

閱附件拾《 )o
1»朝鮮戰俘担絕聽取解釋，似與戰俘營以外當時敵視解 

釋工作的若千圓係方面有關。參閱本報告書第九+ 八段， 

及附件拾柴。



六一 . 次日，卽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解释 

工作未能進行。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 

部在那天的計割中，耍求獲得便利向營場中及解释 

愿域内二五0 個等待營場的戰俘廣播。在進行個別 

解释的同時，看管部朦司♦認爲此種廣播必會在戰 

俘中引起激動，並可能造成骚亂，使看誉部朦無法 

應付，因爲看管部默的全部後備力量都已用来進行 

個別解释。粮據這個意見，委 R 會主席通知朝鮮人 

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稱，假使該司令部不 

同意放棄對戰俘的廣播，就不能進行個別解释。朝 

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不贊同這個建 

譲。因此，十一•月一日的解释紙得停頓。

六二 . 爲避免前段所述的困難，委員會主席向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建議，限於紙 

對等待營場廣播，並於廣揺完畢後幾開始個別解釋， 

該司♦ 部接受這個建議。0 此 ，解釋於千一月三日 

恢復，十一月三，四、五日均繼續進行。

六三 . 十一月四日，委員會面臨一個新的間題。 

根據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合部的購求， 

十一月四日中國戰俘四0 三人，經得出聽取解释。其 

中二0 五人B 經聽過解释，等待營場內剩餘一部汾 

未經解释。因無多餘營場將 "未經解释 "及"經過解 

释 " 的戰俘隔離，於是將他們一齊帶旧原來的營場。

六0 . 十一月五日，来 自 C .2 2 營場的四0 八 

名中國戰俘，紙有一三六人經過解释。"經過解释"與 

"未經解释 " 的戰俘，仍未能予以隔離。

六五 . 十一•月四，五甫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 

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對於戰俘的未予隔離，提出抗譲。 

該司令部宣稱 "解释工作細则 "第二千款規定，造成 

一項明確義務，應照該款規定方式隔離戰俘。 t 並 

通知委員會稱，十一月五日帶出來的戰俘未必能全 

部完成解釋工作，並要求印度看營部陕進行安徘，將

剩下未經解释的戰俘隔離。由於第六十三段S 揚出 

的理由，此事不能實行。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雖抗譲第二十敦遣受破壊，仍於十一月 

六日要求向其餘未經解释的戰俘進行解释。戰俘代 

表不服勸說，不肯出來聽取解釋。朝鮮人民軍和中 

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直至十一月十五日仍繼續要求 

向其餘戰俘進行解释。自十一月六日至+—月十六 

日這段時閩，未能進行任何解释工作。

六六 . 十一月十四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良 

志願軍司令部，雖然保留權利再要求C .22營場戰 

俘，但B 同意® 其他營場進行解释。因此，十一月 

十六日恢復解釋工作，G .5 3 營場的r a o 七名朝鮮 

戰俘普出聽取解释，但紙二二七人經過解釋，於是 

再度發生隔離間題。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 

司令部要求將朱經解释的剩餘戰俘予以隔離，並於 

十一月十七日帶出來聽解释。印度看管部朦不能辦 

到此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繼續 

堅持福離，並停止提出t 進行解释的計劃。南戰俘 

營的解釋工作因此又吿停頓。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 — 日，解释工作恢復進行11。

六七 . 南戰俘營解释工作的停頓，引起委員會 

及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章司分部的面件往來 

( 參閱附件拾戴）。朝、中方面對其代表進行解释時的 

情形表示不満。這些情形難稱圓満，而旦與北戰俘 

營的情形構成強烈的對照，在北戰俘營的解释，絕 

無一切騒擾及暴力的表現 I2。委員會不能保證南戰俘 

營的戰俘保持良好秩序。委員會多數關於戰俘行爲 

問題及其他問題的意見，B 載主席一九五三年千一 

月十八日画內（附件拾或，十一）。

參 閱 第 七 八 段 至 第 八 一 段 。 

' 參 明 第 八 二 段 至 第 八 五 段 。

， 四章

八 . 在進行解釋的幾天中，委員會觀察戰浮 

在解释帳鐘的行爲，看出•一個劃一的類型。當戰浮 

被普進帳蓬時，他們都安靜正常；在帳蓬內，多數 

戰俘變得激烈，用同樣的 l i F i ' , 喊同樣的口號。看 

管部朦在每個解释帳鍾两都得派遣三個徒手人員保 

證秩序紀律。但是，印度看營部赚不能禁Jh戰俘叫 

喊。這類行爲的唯一例外是那些要求遣返的戰俘，和 

一些不願遺返但不叫喊而與解释代表進行政治辯論 

的戰俘，而這兩類都紙佔少數。

☆ 九 . 至於那些要求遺返的戰浮，除雨人外，在 

個別進入解釋帳蓬時，就請求遺返了。這種情形又 

證實了委員會的一個看法，就是說願意遺返的戰俘 

被追缠留在戰俘營內，他們在營內不能行使被遺返 

的權利。

七0 . 有少數戰浮需耍經過相當時間才 I能決 

定。一次，戰俘似乎表現一種恐懼和極度躇躇的神 

情。因此，解释代表繼續他奶的解释。最後，委員 

會主庶出面干頸，將該戰俘移開予以隔離，使他有



時閩來安靜考慮他的決定。這個戰浮在獨自一人時 

決定願意遣返。委員會審間他，他在委員會內作證 

說，他心中蕴藏了一種恐怖，以政在切盼遺鄉時仍 

不能解脫那些恐怖，當他一經隔離時，他就感覺比 

較放心了。這個戰俘的情形，成爲聯合國軍司分部 

抗議的主題。關於此事的有關面件载於附件拾春。另

一個經姬充分時間解释才要求遺返的戰俘，同樣似 

乎表現恐怖神色。

七一 . 委員會頗難估計那些戰俘的人數，他 ff! 
因爲聽餘將要醫生的後果而心懷恐懼，以政不能行 

使被遺返的權利。委員會同樣無法說，所有那些沒 

有要求遣返的戰伊都是自由與志願的舉動，而不是 
由於長期不斷灌輸在他們心中的若干恐怖所政。

第 5 ：章

七二 . 委員會在通過 "解释工作細則"第二十敦 

规定時 , 全體一政確認必須將該款所述的三類戰俘， 

分別看管。但在實施這條规定上已逆料到若于實際 

困難。

七三 . 因委員會沒有空餘的營場，有兩個辦法 

可以採取：保證另行修建一批相同的營場；或者遂 

營或數營一起進行解释。後一辦法較簡單，因其可 

避免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完成的大規模建築。由於解 

释的開始已有遲延，修建解释的設備亦經週若干困 

難，委員會主席切念身爲執行人所負的責任，對實 

施 "解释工作細則 " 第二十款的方式提出具體保留。 

根據這個保留，在未因戰俘遺返若于營場騰空以前， 

應對æ 個或數個營場一起進行解释。當時認爲遣返 

戰俘的比率，可能在五千名左右的戰俘經過解释以 

後，將有營場空出，使戰俘得分成小紐聽取解釋，並 

實行分別看營。提出這個保留的一個重大因素，卽 

在必須避免擴大營場數目而使印度看營部隊增加額 

外負擔。

七0 . 第二十款是根據若干假定而如此规定  

的，此項假定B 隱合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的保 

留中。這些保留與 " 工作細則 " 第二十三款同樣有關， 

而該款與第二十款密切相關。

七五 . 十 一 月 五 兩 日 ，開於委員會主席所 

作保留的因素仍然存在。爲動這一情勢求一出路起 

見，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日 i t 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面提出下述提譲：

"目前你們對於個別解释程序的進行似已 

大爲遲滞，因此印度看營部朦遇到一個間題，就 

是要尋找空餘場所來隔離已經解释的戰俘和未 

經解释的戰俘。目前並無養餘營場以供這項用 

途，印度看營部朦司令官所指揮的部朦，也無 

法派人管理更多的營場，及保證警衞此項堵加 

的營場內的戰俘。但是，我 — 向非常願意在我 

們能力範圍内滿足你們的願望。因此，儘營人 

力方面有困難，我仍擬另外設立一個營場應付

此種緊迫情形。我希望，你了解再建營場妥加 

警衞是不可能的。假使你同意在斜一個營場的 

全體戰俘解释完華以前，不另要求別一營場戰 

俘聽取解釋，印度看營部嫁就可以利用這個加 

建的營場，把已經解释和未經解釋的戰俘分開。 

假使你贊同這個程序，我們就在實際可行的範 

圍內儘早增建一個營場 " （附件拾或，四）。

七六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來函贊同主席達譲，措詞如 

下 ：

"爲了迅速解決分別看營戰俘的問題起見， 

絕對必須增建營場，把他們隔間。姑念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印度看營部隊的實摩上有困難，所 

以我們同意：不論蓮續花去多少天的時間，在 

沒有向一個營場全部戰俘解释完畢以前，決不 

向另一營場的戰俘解釋 ; 雖然我們認爲根據"職 

權範圍 "和 "工作細則 " 的規定，並沒有這樣做 

的必要（附件拾或，六）。

七七.委員會主席對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所作的諾言，由於戰俘" 代表"所採的態 

度不能履行，他們宣稱假使要予隔離，戰俘們將不離 

開他們的營場。戰俘 "代表 " 的態度是沒有理由的，因 

爲依照 "工作細則 " 規定，戰俘是應予隔離看管的。他 

們曾經明白表示担趣的理由，就是顧慮戰俘營拆散 

之後可能使得戰俘營組織澳散，結果削弱這些"代 

表們 "對戰俘主體所蓮用的勢力。

七八.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繼 

續堅持他們的要求，卽委員會應爲戰俘隔離進行安 

徘。當北營開始解釋工作，關係戰俘都同意隔離時，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再提出他們歸 

於隔離辦法的要求，理由是南營沒有此項設備對於 

該司令部是一種"不公平的情況"。委員會主席在 

九五三年十二月六日函中說明情形如下：

"戰俘之所以沒有隔離，並不是因爲委員 

會不願意這樣做；本委員會也不是不願遵守德



方絕對平等的原划。在目前情勢下我們不能將 

他們隔離，完全是a 爲如果將他們隔離，戰俘 

代表便要担絕離開營場 " （附 件 拾 十 三 ）。

七九.李相朝中將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給 

委員會主席函中，再度要求修建隔離設備。原面有 

關段文获摘錄如下：

" 隔離已經解釋與未經解释的戰俘是'解 

釋和和訪間工作細則 ' 的明白切實的规定。你 

十一月六日來信明白答應在東場里戰俘營内建 

造一個隔離營場。‘工作細則，必須執行，諾言也 

必須遵守。中立國遺返委真會與印度看管部隊 

沒有理由不在東場里戰俘營內執行 ‘工作細则， 

的规定，實行你的確切諾言。

"你千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日來信中都  

說不能進行隔離完全是因爲如果將他們隔離别 

戰俘代表便要担絕離開營場。對此我們完全不 

能同意。鐵的事實證明，目前東場里戰俘營的所 

請戰俘代表，就是聯合國軍方面所指派的特務， 

他們是我方被俘人員的迫害者和謀殺者，他們 

是解释工作的破壊者。他們艇對不能代表戰俘。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隊，不但沒有 

肅淸特務，街散他們的組織，反而承認特務爲戰 

俘代表，把特務的意志當作戰俘的意志,担絕進 

行隔離安婢。這不能不令我們感到深切的憤慨。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從未認眞作過任何隔離安 

徘，怎麼會知道隔離安挑不能進行？聽從特務 

in之詞而使我方解释工作除於停頓，這種情形 

是不能容忍的。

"我堅決要求中立國遣返姿員會和印度看 

營部朦修建隔離營場，進行一切必要的隔離安 

排，並按照'職權範圍 ' 和 '工作細則 ' 的規定， 

採取堅決措施予以 '執行，以便我方解释工作得 

以進行"（附件拾鼠，十四）。

八0 . 隔離安排最後以調盤看營部朦的居住設 

備而吿完成，並於一九五三年 "p二月十日把此項安 

徘通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A ~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提出於一*九五三年十二 

月十二日動第五十三號營場二百五十三名朝鮮戰俘 

解釋的計劃。有關的戰俘 " 代表"担絕離開營場聽取 

解釋。解释因此未得進行。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令部繼續提出它對第五十三號營場的二百 

五十名朝鮮戰俘解释的計劃。戰俘 " 代表"堅持他們 

的態度。後來，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部於一九五Hi年十二月十八日要求衡第三十八號營 

場的二百五十名戰俘進行解释，該闕係營場的"代 

表 " 亦担絕出来聽取解釋。十二月二十日，朝鮮人 

民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部一方面保留權利，對 

前此所要求的營湯進行解释，並要求提出B .3 營場 

的二百五十名中國戰俘聽取解释。該營場戰俘"代  

表 " 同意出來聽取解释並受隔離。因此，十二月二 

十一日恢復南戰俘營的解釋工作。這一營場的其餘 

戰俘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經過解释。十二月二  "h三日， 

B . 4 營場中國戰俘二三0 人經過解释（參閱附件或 

拾）。

第六章 

北戰俘營的解釋工作

A 二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聯合國軍司令 

部通知委員會說，大韓民國願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日開始齋屬於該國的戰俘進行解释。北戰俘營解 

释工作因以開始。聯合國軍司令部要求每天向三十 

名朝鮮戰俘解释。直至十二月十一日，解釋順利進 

行而無任何中斷情形。該日，朝鮮戰俘堅持詳細質 

問解释代表，要求齋他們的間題提出答覆。但解释 

代表表示他們不願對那些抗辯的戦俘再作解釋。於 

是，附屬機構主席要求戰俘離閲解释帳蓬。戰俘不 

服從所醫命令。經相當時間後，只得用相當武力將

他們移出。在此情形下，十二月十一日的三十名朝 

鮮俘廣中紙有五人聽過解释。

八三 . 十二月十一日，北營朝鮮戰俘對委員會 

提出一件長篇的節略，申訴他們的不滿。美籍戰俘 

和一個英籍戰俘提出了類似的群願書，來支持朝鮮 

戰俘的訳願書，宣稱在委員會未考慮他們朝鮮朋友 

提出的韩願書之前，他們不願出來聽取解釋。

八0 . 由於朝鮮戰俘提出的詳願書係用朝鮮文 

字，長達若干育，翻譯需相當時間。B 此，當項詳 

願 書 不 能 予 審 譲 ，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審譲 

該件。對於美俘訳願書已予正武答覆，該項訳願書



載附伴拾肆巧。委員會主席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把 

情形通知美國及朝鮮戰俘，但戰俘們担絕出來聽取 

解释。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對這 

些戰俘廣播。

八五 . 在此種情形下，北營解釋工作無法再進 

行。戰俘們拒絕出場聽取解釋所提出的理由，據委 

員會多數的意見看來，是無法站住的。關於北營解 

释問題的有颇面件，載附件拾肆及拾伍中。

第圓部. 南戰俘營的戰俘組織

第一章

八六 . 本報吿♦第十一段曾提及存在於戰俘營 

中的各種組織。本章擬稍詳論述這項間題。不更淸 

楚了解戰俘組織的性質、目標及系統，則無法明瞭 

委員會的處境及努力執行 "職權範圍"時所遣遇的各 

種困難。

八七.委員會於開始工作時卽獲悉有戰俘粗織 

存在。委員會全體委員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向報 

界發表的公報中曾表示這些組織是一個間題。公報 

有蘭部汾如下：

"戰俘在接營工作進行時，無疑地B 分紐 

組織好了，這種翻織形式在現在的戰俘營中仍 

'奮保留着。在被却度看營部朦接營以前卽B 存 

在的俘廣領袖仍繼續以極大躯力 , 問或以暴行， 

影響戰俘的行動。這是本委員會目前面臨的間 

題 " （附件拾陸）。

八八 . 委員會獲得的情報日益增多，更可淸楚 

看出，戰俘叙織是甚爲複雜而完藥的。

八九.本報吿書附件拾结载有看營部隊所截獲 

的自營場送出或遞入營場的許多函件。這些信件顯 

示戰俘粗織設有總部，地點在漢城，受大韓民國憲 

兵總司令官的控制。總部與搂制,'<個戰俘圍場的四 

個支部聯繁；各支部則控制全部S 十玉個營場中的 

營場粗織。這三層粗織間有極良好的通訊系統。美 

國第六十0 碌戰醫院是通凯系統中的最董要的一  

環。

九 0 . 臓於這點可以提出一件事情：截'獲信件 

中最可注意與最重要者爲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一

名朝鮮戰俘於企圖進入E 圍場第四十號營場時被捕 

身上搜得的信件。委員會目前仍在調査他潛逃及企 

圖重入營場的情 "52。不過，信件在他身上搜得則爲 

事實。他自營場潜逃並於數日後企圖重行進入營場 

時被播，這兩點亦經確*。

九- 這些戰俘組織的目標是多方面的。委員 

會深知被迫在戰俘營中生活的人必須有爲娘樂及求 

知目的而自動翻成的組織。可是，委員會絕不相信 

它所必須t f 付的粗織是這種自勤 la成的翻織。外界 

勢力之嚴密不斷干涉，足以證明委員會的疑慮不爲 

無據。其實，委員 i ■本身也受大韓民國的威脅恐嚇， 

而敎工作更感困難 (參圓附件拾棚)。

九二.戰俘組織中有權勢 I汾子用的嚴脅迫手  

段。他們對有意行使遣返權利的人採取暴力行爲。一 

九S 三年十，一月一日，雨個戰俘因爲表示希望遣返， 

竟在委眞會附屬機構之前遭了毒打。看管部陳經過 

極大的困難，始將該兩名中國戰俘自D . 28 營場生 

救出来。

九三 . 兒殺事件會發生數宗（參閱附件拾砍）。 

調査這些事件的努力均遭戰俘 " 代表 " 抗担。看管部 

陕每次進行此種調査均鎮&規模行動。十月一日，在 

醫院中的戰俘發動了狂暴的示威，胆止委員會視察 

醫院。十一月二十一日，醫院病員又發動狂暴的示 

威，反對委員會據報偵査醫院中發生的览殺案。

九四.委員會極不願訳諧武力然而不訳諸武力 

又不能應付這種局面。戰俘營中的情形對於"職權 

範圍 " 第三款的實施絕對不利。



第五部.結論

九S . 按照"職權範圓"第一條第一款，設置中 

立國遺退委員會的目的"爲保證全部戰俘有機會行 

使其被遣返的權利"。同條第三款規定 "對 ....戰俘 

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以ffl擁或強使其遺返， 

不得允許以任何方武或爲任何目的. . . . 對戰俘人身 

施以暴力或侮霉其尊嚴或自尊...."。

九六.委員會襄於戰俘在營場中不能享有睛求 

遺返的自由，而受武力或武力威脅的禁制，深信解 

释工作不能依照第八款規定的方武，在"此項戰俘 

截看管的地點 " 進行。有組織的吵鬧及狂暴的示戚 

會胆擾這種工作的進行。委員會必須董訂關於解释 

的附加規定，俾得執行 "職權範圓"，尤其是其中第

三、第八兩款。訂定這種附加規定的權力係以"職權 

範圍 "第三條第八款 (丁 )項爲依據。所通過最重要的 

规定墓關於向個別戦俘解释的規定。"解释工作細 

則 " 第一款至第七敦均旨在建立執行 " 職權範圍"的 

各種條件。

九七.委員會雖竭力設法造成適當氣氛以便進 

行解释工作，然而甚至不敢斷言，看營下已輕個別 

解释的南營戰俘，完全不受因戰俘營粗織及其値導 

而起旦與之有密切関係的武力成武力威脊的影響。 

在此必須指明：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在這種環境之 

下 ，且因時間及力量的限制，委員會除供給便利進 

行個别解释外不能再採其他措施。委員會的捷克及 

波蘭委員則表示這種措施實嫌不夠，委真會必須同 

時改組戰俘營及隔離魁首與所謂 "特務"。

九八.委員會不能斷言其所看營的南營戰俘完 

全不受前拘留方、特別是大韓民國當局的影響;後者 

的干預行動使委員會不能達成任何其他的結論。

九九 . 這些活動加上戰俘組織與其 "代表"的活 

動，不能助成使俘膚無束縛地行使遣退權利的條件， 

這些活動削弱了委員會看管及控制的力量，並使委 

賛會確保戰俘在任何時候都享有選揮自由的工作， 

異常困難。

一 0 0 . 至於化戰俘營，委員會並無證據足以 

證明前拘留方對該營戰俘有任何活動。道些戰俘似

乎極有紀律，同時委員會亦未有證據可以顧示有任 

何姐織存在及其性質、目標爲何。不過，北戰俘營中 

選揮遣返的極少數戰俘均以逃出營場的方式而獲得 

遣返，而在那* 逃出營場是比較容易的事。

一 0 — . 委員會遺可以聲明卽委員會認爲兩方 

司令部均有權進行解释工作九十天。聯合國軍司分 

部自動決定不在塵個期間進行解释，而於十二月二 

日開始其解释工作。不過，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令部則始終整持變有全部九十天期間以進 

行解释。因爲解释工作數次中斷，所以他們不能如 

願以償。本報吿書第二八段至八一段已，叙述引起 

這些解擇中斷情況的各種原因。

一 0 二.解擇工作最初因委員會不能使有閩方 

面修建必要的設備而延期開始。解释後来又因朝鮮 

戰俘 "代表 "所持態度而受胆礙，不得持續舉行。朝 

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則繼續要求向這 

些戰俘解释。這是十月十八日至三 .十日的情形。其 

後，在十一月六日至十五日及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 

月二十日間，解释工作亦吿中離。這是因爲戰俘"代 

表 " 拒離隔離而引致的。B . 3 及 B . 4 營場中國戰俘 

"代表 " 表示願意聽取解释後 , 解释工作遂又開始。

一 0 三.委員會必須睛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朝鮮 

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注意委貴會不能依 

照 "職權範圍 "完成全部任務的情92。附件威拾詳細 

開列一九S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委員會所看營的戰 

俘人數，經解释後遺退的人數，及未經解释而遺返 

的人數。

— o r a . 依據 "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規定，委員 

會負有義務，卽" 九十天期満後 la ....未行使被遺返 

的權利之戰俘的處理間題交由停戰協定草案第六十

捷克及波蘭委ft認爲雙方均應享有自由及便利， 在 

"職缀範圓"規定的九十天全部期限内，向屬於各該方的戰 

俘進行解釋;他 並 認 爲 * 於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 

車司令部在九十天中僅有一小部份的時間能進行解釋，委 

員會應設法使他m能繼續解釋工作，並補足整個九十天的 

期限。



敦所建譲召開的政洽會譲…… "。這種政治會譲遺 

沒有召開。因之，委賣會不能將戰俘的處理間題提 

夜政洽會議，現在只得將盤個問題提猜甫方司☆部 

參照委員會的報吿書予以審譲，同時並睛審譲以何 

種方式實施 "職權範圍 "笛十一栽，尤其是實施下述 

宣吿的間題："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遺退委員會負 

責看營他們後的一百二十天內尙未行使其被遺返 

權利，又未經政治會譲爲他們協議出任何其他處理

辦法者，應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佈解除他們的戰 

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 "

" 關 於 本 臨 時 報 告 書 第 一 0 四 段 , 捷 克 及 波 蘭 委 員 曾 作  

下 述 聲 明 ：

" 依 據 ' 職 Ü 範 圍 ' 尤 其 是 第 + ~ 條 第 二 十 四 款 的 規  

定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應 負 責 解 釋 （職 權 I S 圍 ， 第 四 條  

第 十 ~ 款 的 規 定 。捷 克 及 波 蘭 代 表 團 指 出 他 們 》 ' 職 ®  

範 圍 ' 規 定 的 九 十 天 期 限 問 題 所 採 的 立 場 ， 並 聲 明 保 留  

權 利 ，要 求 委 員 會 依 據 ' 職 機 範 圓 ' 的 解 釋 ，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以 訂 實 施 ‘ 職 權 範 圓 ' 第 0 條 第 十 一 款 的 進 一 步 辦 法 。

附 錄 曼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送文画附仲（關於報吿書起草工作節略 )

致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先生：

一.小組委員會前奉派擬具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書，获謹報吿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如下。

二.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十 

>*̂ 次會譲中着分委員會秘書處"於本日內擬具並分 

發政键方司令部的面件草稿. . . 該函旨在將解释 

工作停止後而產生的局勢通知鐘方司令部。秘書處 

用是將本函所附列爲附件A 的節略草稿分發粗成委 

員會的各代表》1。瑞典及瑞士代表圓對節略草稿所 

提修正案經列爲附件B。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十月 

二十日舉行之第三十八次會議中審譲節略草稿及 

其修正案。

三 . 委員會波蘭委員聲稱他認爲 " 波蘭代表》 

所贊同的是報吿委員會開始工作以來情形發展經過 

的文件，而節赂草稿僅報吿十月十S 日以後發生的 

各種事件"。委員會最後同意委旅一小組委員會擬具 

新的草稿。

四.本人向小組委員會各委員遞送臨時報告書 

草稿一件，供其審譲，並聲明草稿的"唯一目的在 

使遣返委員會各委員得據以討論本問題，目前絕非 

不可加以修改 " 。（參閱附件 C )分發的草稿論述一九 

五三年九月十日至千一月四日期間所發生各種事件 

的全部經週。

S . 捷克、波蘭、喘典及瑞士各國代表M 均對 

該報吿書提出修冗案，經小組委員會於一九玉三年 

■f*—*月二十K 日舉行的會議中予以審議。

六 . 修JE及訂正後的報吿書草稿於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八日分發小姐委員會各委員。該次分醫的草 

稿使報告書論及南戰俘營解释工作的全部經過，無 

所遺漏。本人送發該草稿的公函列爲附件D 。

七 . 一九五三年千二月千三日，瑞典及瑞士代 

表團通知本人謂他們 " 要凿遣返委員會報吿書 ÎH E  
稿，建譲若于修正及更動 " 。不過，他們說他們認爲 

報吿書應就其全部内容而加審議，所以在閱悉報吿 

書的結論以前不擬提出建議。他們的函件抄本一设 

隨附，列爲附件 E。

八.報告書結論業經本人以一九五三年千二月 

十五日公函（附 件 F )分送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小組 

委員會於一九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開會審議該報吿 

書。捷克、波蘭、瑞典及瑞士各國委員均於會中發 

表聲明；此等聲明載於附件G 。

九 . 凄於小'組委員會中瑞典及瑞士委員所持的 

鶴度，本人紙有向遺返委員會報吿本函所述的一切 

經過，並建譲遺返委員會自行掛酌處理本問題。

— 0 . 本人會明白表示遣返委員會必須負責向 

兩方司令部提具報告；這種報吿書必須論述委員會 

的全部工作；每一®瞭委員會均負有提出報吿的貴 

任 ，旦在擬具報吿時必須對它已能執行 "職權範圍 " 
規定的程 ,度表示意見。本人並尊表示小粗委員會所 

負的任務是擬具關於遣退委員會工作的詳盡報吿 

書。基於這種® 於小組委員會任務的了癖，本人骨 

表示不能討論嚼典代表圓所提企圖再行採用最初所 

擬節略的較短草稿；遺返委員會E 決定放棄最初所



擬節略而改擬較詳盡的報吿書。本節略草稿業經分 

送遺返委員會各委員，故不再附上該草稿抄本。

一一 . 本人並曾表示:願意討論對業經分發的草 

稿提出的任何建譲，更IT及修 ;E 案。小粗委員會的 

瑞典及瑞士委員則不擬從事這種討論。

小.纽要Â會主序 

(簽名）P- N. Haksar

附錄所載各項附件 

附件A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節略草稿

一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上午十時，朝鮮人 

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依照 "解释工作細則 " 
第二十三敦提具計劃一項，請中☆國遺返委員會於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第三十四號及第四十八 

號戰俘營場的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一千人聽取解 

释。

二.遺返委員會遂命令有關戰俘離闇營場前柱 

解釋地區。委員會雖向戰俘確切表示他們完全不必 

恐懼，且保證他們在聽過解释後可有自行選揮的雜 

對自由，他們仍担絕服從命分。這些保證均未發生 

作用。有鬪戰俘及鄰近營場中的戰俘且開始採取威 

脅及狂暴的態度。要應付這種局勢及確使戰俘前往 

聽取解释，則勢須訳諸武力。不過，委員會認爲使 

用武力可能在戰俘中造成極大的傷亡數字。在這種 

情況之下，委員會遂放秦帶出朝鮮戰俘聽取解释的 

企圖。

三 . 一九玉三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十時，朝鮮人 

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提出一項許劃，要求 

帶出第二十七號及第三十三號營場的朝鮮戰浮聽取 

解释。委員會覺得 , 德出這些戰俘，則委員會及印度 

看營部朦又要面對十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局勢，由於 

實行方面不無困難，不能接受是項許劃。於是，委員 

會建譲該司令部先向願意聽取解释的中 f t 戰俘進行 

解释。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雖仍要 

求® 出朝鮮戰俘聽取解释，同意於十七日向中國戰 

俘解释。

E 3 .委員會若干委員認爲，按照 "職權範圍"第 

三條第八款，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合部 

有權依照他 f f !自己的計劃進行解释工作。墓以，委 

貢會必須依照他們的請求負責糖出戰俘聽取解释。

五.委員會其他若于委員則認爲委員會並無義 

務必須普出某批戰俘，並認爲委員會雖要考慮任何 

一方司♦ 部所提的計劃，它可以基於能否實行爲理 

由而予接受、修改、甚或加以担絕。因此，他們提 

譲委員會應請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在委員會未能勸導朝鮮戰俘聽取解释之前，先向中 

國戰俘進行解释。

六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千九日，第五段所述主張 

强付表铁:時，委員會若干委員覺得是項主張過分達 

背 "職權範圍 " 及 "工作細M " , 認爲他們必須退出委 

員É•會》。委員會關於進行解释的工作遂Pg入僵局。

七 . 十月二十二日委員會重行會議時，委員會 

若干委員表示十月十九日委員會某某委員退出會譲 

的行動違反 "職權範圍 " ，所以亦昆非法的行動。但 

是，有關委R 辯稱他們退出會議是主權國家的每一 

個代表合法行使權利的舉動，就是說有在委員會中 

以他認爲是適當旦符合摩法及慣例的方武反對任 

何事項的權利。

八 . 除委員會是否有權接受、修改或担絕任何 

一方司令部所提解释計劃的問題外，若于委員並認 

爲委員 t •不能帯出朝鮮戰俘一事是戰俘營情※的反 

映，這種情巧繼續存在則等於是破填 "職權範圍"及 

"工作細别"。

九 . 委員會若干委員於是宣稱：戰俘營中有若 

干戰俘恐嚇其他戰俘，並用武力艇止他們自由行使 

遣返權利；並謂所有朝鮮及中國戰俘營中的這種情 

況破壤了 "職權範圍 " 的基本规定，卽不得使用武力 

强使或胆撞戰俘遺返的規定。因之，若干委員請委 

員會立卽採取，驟以糾正戰俘營中的情92。

一 0 . 戰俘營中的情況不能促使戦俘不受束 

m , 自由行使其截遺返或不被遣返的權利，實無疑 

問。這種情況雖非由委員會造成，却對委員會確保戰 

俘不受暴力威脅或厘迫的工作確有極大妨礙。

一一 . 不過，委員會若干委員認爲，塵於戰俘 

營中的組織的性質，實無法將之有效探散，旦辨認 

所謂特務及魅首，亦多困難。

一 二 . 無論如何，拆散戰俘營加以改組的工作 

均須使用相當武力。

一三 .位委員認霉對戰俘採取任何武力行動 

均屬逢反日内Æ 公約，所以不擬建譲使用武力；若 

干委員雖同意稍用武力，然而這種行動倘可能造成 

董大傷亡，則不贊成加以採取。若干其他委員則認 

爲 ：委員會倘爲執行其合法職務，卽將戰俘營中壓 

迫或威脅其他戰俘使之不能表示自由選揮願望的所



謂是特務的戰俘移置他處，而使用必須的武力，則 

這種措置並無不當。

一E . 委員會對使用武力的間題，特別是對於 

使用武力的程度及目的，不能達成決譲。

一五 . 同時，規定進行解释的期眼瞬將届滿。雙 

方司♦ 部對延長期限間題亦無協譲。委員會塵於®  
種情況，認爲應將本節略所載各種事實通知，方司 

令部，俾能參照上述事實審譲間題，而使"職權範  

圍" 關於解釋的條款得以確實執行。

附件B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致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秘書

先生：

获諶就十月二十三日分發的節略拿案，提譲修 

JE如下。

一 . 第二段第二行 " 營場前往解释地廣。 . . . .  
戰 俘 " 等字應修正霉 " 營場標往解释地區。. , . .  
戰俘

二 . 篇三段後應增添第三段 a , 措詞如下：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復

提出十月十九日向朝鮮戰俘解释的計劃。委員 

會多數委員於十月十八日委R 會會譲中決議通 

知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謂在 

目前情況下實無法帶出朝鮮戰俘聽取解释，並 

要求該司令部暫行繼續向中 t e戰俘解释。然此 

項要求未獲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部接受。"
三 . 第十段之後應增添第十段 a ,推詞如下： 

"不猫，若于委員認爲目前可充分保證戰

俘能自由表示其願杏遺返的條件下繼續向中國 

戰俘解釋；如此則朝鮮戰俘似可能在相當期間 

後同意聽取解釋。"
四 . 第十三段第一句應修正爲：

"二位委員認爲：除純粹屬於紀律性的指 

施外，動戰俘採取任何武力行動均屬違反日內 

Æ 公約，所以不擬建譲使用武力；其他一位委 

眞雖同意稍用武力，然而這種行動倘可能造成 

重大傷亡，則不贊成加以採取。"

中立圓遣进委責會 

糖典要員 

( 茶 )Jan Stenstrôm

中立國遣避要A 會璃士要Â 提案

瑞士委R 對委員會定於十月二十六日，屋期一 

的會譲中討論的節略草稿，提出修正案一項。主張 

在第十一段之末增加下述一句：

" 若于委員則表示反衡 , 認爲僅a 有人提出斥責 

而隔離戰俘，實屬建反 '國際法。"

附件C
編號  NNRC/REP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秘書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同仁：

获附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臨時報吿書草稿一  

份。此處必須明白指出：擬具草稿之唯一目的爲使 

委真會各委賛得據以討論本問題，目前絕非不可加 

以修改。倘對本報吿書有任何修正、更動或修改的 

意見，務請書面提交本人爲荷。因爲本人擔任編輯 

職務，主要的工作是記述各種觀點；書面提出的修 

正或更動的意見對本人的工作可有極大幫助。

中.è 國遭进要責會,权書處 

颜間

(簽名）P. N . Haksar

附件D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

同仁：

兹附上委員會報吿書訂正稿甫份。本人B 仔細 

考慮代表團所建議的各項修正案，其中若干修正業 

經載入報吿書。，印度代表《認爲它可以接受這項草 

稿。報吿書中閣下認爲不可接受的部设，務請指明 

爲感。你並可就此提出所持之具體觀點，該項意見 

將列爲多數或少數委員的觀點而載入報吿書。本人 

希營委員會報吿書可以從此得一較爲明確的草稿。

中立國這进委 f i 會,秘書處

mm
( 茶名 ) P. N. Haksar

附件E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Haksar 先生，

我們耍對委真會報吿書訂正草稿建譲若于修正 

及更動。不過，我們認爲報告書應就其全部內容而



加以審議；我們尙未收到閣下所說的其餘雨部，所 

以目前不擬將我們的建譲送給你。我們牧到其餘部 

汾後，當儘速將我們的建譲送交。

中立圓這遮委責會糖士类員 
(茶名) A. Daeniker

中立圓遣进要5 會瑞典委員 
(茶處 ) Jan Stenstrôm

附 件 F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S 日

同仁：

获随函附上委員會臨時報吿書草稿最後甫韋抄 

本兩份。這爾章均爲初稿，目的自然僅在供各位計 

論而已。

中立國遣遮要Â會,权書處

mm
( 茶名 ) P. N. Haksar

附 件 d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立國遣进委員會德士要员所作盤明

就臨時報吿書第一部汾而論，我們願意聲明，我 

們認爲所提出的修正案是使報吿書^成爲客觀而公正 

的報吿書的最低限虔條件，然而該部汾僅採用我們 

所提修正案的一部汾。

至於最近提出的最後兩章及結論，縱僅爲討論 

的基礎，我們也完全不能接受，因爲其中沒有恰當 

殺述造成解释工作僵局的演變經週。現擬報吿書草 

稿沒有揭露造成僵局的眞正原因，反而論及與之無 

蘭的責任間題。

出席小組委賛會的瑞士代表圓靈於附屬機關極 

難達致協譲，旦蕃於目前無需向鍵;^^司令部報吿委 

a 會工作的全部經週，認爲關於業經提出的報吿書 

草稿的任何計論，均應停Jfc。
反之，我們認爲必須將九十日届滿時解釋 : r 作 

的結果通知餘方司合部。我們極願贊同擬具純粹論 

及在兩戰俘營中向戰俘解释的事實的報告書。

中立國遣返要员會璃典要«所作缓明

本人完全贊同喘士委R的意見，目前僅擬撮出 

一® 铺充意見。

本人?忍爲不能以草稿所採用的方式擬具報吿 

書，亦不能挑選若干事實及意見而謂這是使解释工 

作失敗的原0 。同樣，就現有的事實，公平地選撑 

有圃的事項，及擬具道種報吿書而不怪責一方或他 

方，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本人認爲委貴會不應將解 

释工作的失敗歸咎於任何一方。

本人認爲處理本間題的唯一方法是提具就論及 

解釋期間情形的簡短報吿。報吿書的目的應爲將解 

释工作的情巧通知雙方司❖部，除與解释工作數次 

停頓直接有關者外，不必提及其他事情。本人認爲 

報吿書紙應論及解釋工作停頓及其直接原&。這是 

十月簡振具草稿時採取的方法，本人認爲我們仍應 

採取這種方法。瑞典代表M B依照這些意見擬具了 

新的草稿，擬向小報委R會提出。

中立國遣进委責會捷克斯洛伐克 

委員所作撑明

本人已詳盡研讀本小粗委員善主席所擬的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報吿書稿，並願藉此對他擔任這項確 

非輕易的工作表示感佩之意。

本人深知主席擬具報告書草稿時亟盼擬具一個 

能得遣返養員會全體委員接受並可獲得一敎贊成的 

草稿。本人願向小 :組委員會確切表示，捷克代表M 
對報吿書草稿的 '態度，亦是從這種願望出發的。

捷竞代表M 認爲银吿書草稿在許多方面均能反 

映事實眞相，說明了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的主要工作， 

然而同時也顕露了若干重要的缺點。我們認爲報吿 

書草稿叙述所發生的不當情巧的原因時，未充分說 

明因果間的必然關係，也未明確顯示非軍事區南部 

戰俘營中現有不幸情※是前拘留力卽聯合國軍司令 

部S 先計劃的各種有意行動所造成的結果。例如，報 

吿書未充分明白叙述聯合國軍司令部故意採取各種 

指施使中立國遺返養貴會接管戰俘時不政拆散特務 

所控制的組織，甚旦在中立鬪遣返委資會進行工作 

之前及進行工作期間採取特別指施，務使這些，組織 

能夠有效執行其主要任務：就是以武力，武力威脅 

及暴力行爲& 鶴戰俘行使遺返權利。報吿書草稿甚 

至沒有充分明白說明，南戰俘營的解釋工作一再中 

斷而終趨停頓是胆撞活動與各種非法活動的直接結 

果，這是聯合國軍司令部親自指揮，並且依照舒對 

某糧局勢而顏發的厳密訓分及命令而執行的。本人 

不願論及種種細節，紙擬提及報吿書草稿中的 t 述 

幾個主要實質上的缺點。本人猜想這些敏點之達生



是因爲擬稿人期望向遺返委R 會提出一項能得全體 

接受的報吿書，而且因爲他明知提出一個極其明確， 

前後一貫地錢述事實眞相的報吿書，可能不爲委 

眞É■若干委員接受。捷克代表®襄於這種種實際情 

況 , 深欲便利委眞會的工作，雖有上述種種重大保 

留，仍願表示在大體上贊同這個提出的寧稿，雖然 

它要保留權利，對於糖克態度的措辭，提出若干次 

要的修改。

至於報吿書草稿的結論，特別是第九十二段綜 

述的意見，本人願簡短表示捷克所持態度如下：

一 . 依據 "職權範圍 "箱十一條第二十四敦，"對 

本協定之解釋由中立窗遺返委員會負責"。該款立意 

爲委 f t 會卽對"職權範圍"箱四條第十一款的規定亦 

須自行加以解释，這不僅長委a 會的權利而旦是委 

員會的義務。可是報吿書草稿紙表示委員會可以提 

交這個問題的政治會譲尚未召開，是以委員會現在 

將本問題提交盤方審譲。

二 . 報吿書草稿並未記載委員會對 "職權範圓 " 
第四條第十一款關於宣佈解除戰俘身份的規定的解 

释 ，該項規定是受"職權範圓 "所提及的數項Ï«件的 

眼制。

三 . 捷克代表團塵於 "職權範圓 " 的嚴格規定， 

認爲遣返委員會必須確定其對 "職權範圓"第四條第 

十一款的立場，這種立場必須以委員會對"職權範 

圍" 的解释爲依據，唯有委員會可以負責解释"職 

權範圍"。

四 .捷克代表團不反對在委員會通過報吿書草 

稿以後，提交雙方，然而它依據剛才提及的各種理 

由，保留向委員會提出下述提案的權利：就墓委員

會顧及目前及將来可能發生的情勢，並根據其對"職 

權範圍 " 的解薄，表明其對第四條第十一款的立場。

四

中立國遣进要ÿ 會波蘭要A所作«明

本人代表波蘭代表團贊同捷:克代表對於委員會 

向雙方所提報吿書草稿的立場 , 兹願作下述聲明：

波蘭代表I«認爲所提出的報吿書草稿並不完 

善，而且不能充分反映委員會工作的眞正情況。例 

如 ，我們認爲草稿數次論述特務在戰俘營中的影響 

等等間題，行文殊嫌軟n ; 有時旦舍混其詞。草稿 

亦沒有明白指出我們認爲是使委員會工作失敗的主 

要原因，卽特務在戰俘營中的血腹統治。關於使用 

武力問題的敍述亦不夠有力，不夠明顯 ;我們認爲  

若于代表團對使用武力制裁特務間題態鹿錯誤，這 

是使委員會工作陷入僵局的原因。雜則如此，爲使 

委員會能向雙方提出報告書起見，波蘭代表111願接 

受提出的報吿書草稿，同意提睛委員會討論，予以 

通過。

不過，我們必須再提出一項問題。

我認爲報吿書草稿論述解除戰俘身汾而成爲 

平民的間題，以及論述委員會執行對伊膚的職務有 

駒各個期限的一切問題，均嫌不糊確切。'我們認爲 

主張委員會對這I* 面的間題必須聽候键方決定，而 

不能自行採取行動的意見是錯誤的。依據"職權範 

圍" ，委員會本身享有解释各項规定的權利。本人目 

前不擬詳細論及道點，但是，願保留波蘭代表M 在 

委員會中再行論及這項問題的權利。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典和瑞士委員另外提出的 

臨時報告書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瑞典和瑞士委員敢該委員會主席的送文函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 t 二月二十四日以多數襄 

通過致聯合國軍司分部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的臨時報吿書，瑞典及瑞士委員當時棄 

權。我們主張另編報吿書的提譲旣遭担絕，在謹向 

閣下提出我們另外一個報吿書，睛將此書附於委員 

會報吿書之後，作爲少數報吿書。

我們不同意報吿書起草委員會主席M r .  H ak sa r 

十二月十九日政閣下函第十段中的陳述。我們一向 

認爲委員會負有就其工作情形編製詳盡報吿書的

•—九五三年千二月二千 0

責任 ,然而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要在委員會工作結 

束以前編製。惟委員會多數委員旣B 通過詳細的臨 

時報吿書，我們對其内容又不同意，所以我們離爲 

也有用同等方武提出我們所抱觀點之必耍。

中立國遣进委A會 

填典委A 
(务字）Jan Stenstrôm

中立國遣遮委責會 

瑞士要責
( 谷名 ) A . Daeniker

另外提出的臨時報告書 

第一部. 戰俘看管的移交

一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依據 " 職權範圍"第一條 

第一款及第二條第0 、第五兩款於一九五三年九月 

•h日開始負責看管未遺返的戰俘。前由赚合B 軍看 

營的戰俘二二、 二名，於九月二十三日移交完 

舉。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亦於九月 

二十四日交來戰俘三五九人。

二 . 戰俘到達各營時一般舉止安詳，印度看管 

部嫁接待時亦未帶武器。但是戰俘在南營入口處  

看到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代表與傅 

譯員、北方新聞記者和委員會若干委員時，往往関然 

騒動甚至有暴亂的行動，惟未醫生重大事件。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說這些觀察員之到場遂反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認爲移交戰俘是聯合國軍司分 

部單方的工作。委員會則認爲依照 " 職權範圍"第一 

款 ，收容戰俘是 " 委員會的工作"，因此雙方司令部 

的代表都有權到場觀察此項工作。

四 . 雖然如此，委員會遺是顧到實際上的理由， 

會購雙方司令部考慮放棄派遣觀察員的權利。聯合 

國軍司令部同意，鮮鮮人民軍和中a 人民志願軍司 

令部則担絕放秦此項權利，聲稱停派觀察員不但不 

合停戰協定，而旦等於使戰俘中的 " 特務人員"獲  

得勝利。

第二部. 戰俘的組纖

五 . 委員會自接管之始，就知道兩方戰俘都有 

厳密粗織，顧然存有政治作用。

六.這些組織中的政洽活動所逢生的結果之一 

是 ：戰俘對 "職權範圍 "似乎沒有充分的了解，尤其 

是關於他們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委員會決定向戰俘 

散發傳單一汾，並廣播其內容。聯合國軍司令部對 

其中敍述表泰不满，並稱這種叙述雖然"在大體上 

並非不合傳戰協定和 " 職權範圍 ' 的措詞，但B 違

反其中明白表現的精神。傳單的措詞、殺述的方武 

和強烈的暗示都値向於不恰當地影響雙方的戰俘， 

使他們願意遣退而不是使他 f f !自由選揮"。不過這個 

抗譲所根據的是由中文傅單董譯出來的不正確的英 

譯文。委員會並不能接受這些反對意見，因爲它深 

信傅單內的敍述完全符合 " 職權範圍 " 的規定。委員 

會無從斷定傅單之散發與廣播究竟對戰俘醫生怎樣 

的效果。



七.委員會並森悉這些粗織對於希望遺返的戰 

俘控制甚嚴。因此後者常須冒着生命的危臉秘密聲 

請遺返。

八 . 實際上，南營已發生謀殺案數起。委員會 

及印度看營部朦業已採取適當措施，俾査綠主犯加 

以懲治。

九 . 有信伴數封，業於在南營各營場甚至戰俘 

營内外傅遞之際截變，這些函件更加表示各營確有 

強大組織存在。

一 0 . 委員會的趣竞與波蘭委員自委貴會工作 

伊始就B 建譲應將戰俘代表與其他搗亂汾子隔離， 

並將各戰俘營重新編粗，藉以拆散在前拘留國看營 

下所成立的各種粗織。上述代表又說除非實施這些 

變更原有粗織的辦法，委員會將來的工作卽非絕對 

不能進行，亦將遭到重大的威，。他們建譲接管應與 

戰俘聲的改組及戰俘的改編二事同時進行。

一一 . 九月二十日，委員會的捷克委員提出一 

項決譲案，除其他事項外，要求立卽採取猎施，解 

散各戰俘營內的現有粗織，隔 離 " 特務與魅首"，使 

他們不能與其他的戰俘接觸。此案經委員，於九月 

二十一日加以討論並付表決，但未通過。端典委員 

嗣提出餅案一件，認爲應採各種可能措施，以肪此或 

厘制戰俘的暴亂行爲，凡經斷定曾犯此種罪行者，槪 

加德處，此案已於九月二十日一致通過。委員會各 

委員對趣克委員決議案內所提各問題的意見載下文 

第十二段至第十K 段。

一二.波蘭及捷克委員認爲戰俘營內的組織和 

領‘ 導主要是恐怖性質的；其嬉個目的就在用武力脅 

追戰俘，不讓他們行使遣返權利；這些叙織和領導 

是在委 » 會接營戰俘以前就B 成立，所以委員會不 

能予以承認，此種翻織若不解散，其領導汾子若不 

戲餘，委員會就無從對願意遺返的戰俘們保證履行 

"職權範圍 "第一條第三款的规定；委員會所能承認 

並且符合日內S 公約的唯一組織與領導必須在某種 

條件之下産生，卽先解散現有組織，在戰俘營内造成 

JE常狀態使戰俘得以自由選舉他們自己的首領。

一三.瑞典和瑞士委員認爲戰俘來到時是有組 

織的，這是事實；依照日内冗公約的總精神，應准 

許戰俘保持其姐織，不過就懲處不法的人而言，印度 

看管部歐司令應揭力防止壓制暴亂行爲，並對凡經 

證實曾犯此種罪行者，槪加懲處；認爲當時委員會 

的主要責任是接營戰俘，在向戰俘解释的期間戰俘 

應有機會自由表兩他們的意見。

一四 . 印度代表圓的意見是 :把戰俘營中的"特 

務 "、"搗亂汾子 "與 "魁首 " 隔離起來雖然是很理想，

不過覺得要達到這種理想結果，實際上有許多困難。 

看營部默所支配的力量有限，不能同時姿爲看管戰 

俘而又應付戰俘或其首領對改粗各營可能有的抵 

抗。而且戰俘的組織，每一個行動單位似乎都非常 

的小，無論如何改編，都無法拆散 ; 因此，卽使看營 

部嫁能有力量從事改組，其所費的力量與所獲的結 

果及所冒的危臉，亦不成比例。此外在認辨 "特務 " 
或 "秘密工作人員 " 上，也有其他的困難。印度代 

表M 認爲一旦接營戰俘完畢，看營部隊實力增加後， 

將盡力在委員會工作第二期中確保每一個戰俘不政 

受現有的任何組織所威脅，每一個戰俘都能自己考 

慮 ，自己決定。

一五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合部自 

委員會工作一簡始，卽器爲戰俘中的所謂特務或秘 

密工作人員若不隔離，其勢力倘不削除，委員，卽 

不能履行其義務以確保每一個戰俘都有自由在無所 

恐懼及不受暴力威脅的情形下，睛求遺返。九月十 

七日，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以備忘 

錄一件陳述其意見。

一六.戰俘在對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隙之閲係 

上向由其發言人代表，這些人自委員會接管之始卽 

擔任此種工作。委員會並不知此等發言人是否係由 

戰俘依照日內Æ 公約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一條選 

舉。瑞士委員曾建譲進行新 i l 舉，但未經委員會考 

盧，' S 爲若干代表認爲在各營現況之下，此種選舉 

決不會眞正自由，因此也不會改變實際情況。

一七，因此委員會的捷克和波蘭委員從未認這 

些發言人爲戰俘們的代表。雖然如此，委員會主席 

遵從多數意見，屬次把他們當作 "事實上的代表"進 

行交涉，因爲這是與戦俘接頭的唯一方法。

一八.波蘭和捷克委員不但抗譲這些發言人充 

任代表的資格，而且說他們是在委員會接管以前偷 

入 各 營 的 "特務 " ,其任務在恐嚇戦俘，胆JH也們請 

求遺返。

一 .九 委 員 #■其他委員對以上說法表示異議。 

因此委員會對於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 

部所請，將其所認爲是 "特務"且經提出姓名的約 

0 百人予以隔離一節，遂未能加以考盧。現在並無 

證據，足以證明各營内餘眞正之戰俘以外，尙有其 

他人等在内。如根據政洽立場隔離，则委員會瑞典 

及瑞士委員認爲係屬達反日内Æ公約規定。委員會 

並且感到如果企圖拆散這些組織，一定會遭遇戰俘 

最堅強的抵抗，致須動用大量武力。



第三部，解釋

¥ . 解釋和訪間工作細則

二0 . 委員會從事接管戰俘之任務時，卽指派 

一個小組委員會 ,俾根據 "職權範圍"第三條第八款 

(丁 )項議訂有踢解释的附加規定。該小組委員É■在 
提出臨時報告♦ 時，建譲邀請聰合國軍司♦部及朝 

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各就解释進行辦 

法提具意見，委員會當卽照辦。聯合國軍司令部於九 

月二十一日及九月二十三日兩函內提出其意見；朝 

鲜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於一九五三年九 

月二十二日的來函中表示其意見。

' 二一.鎭方司分部對解釋進行辦法的觀念大相 

逕庭。委員會蓮用其獨立判斷，酌及各戰伊營巧的 

情況，擬 訂 "工作細則 " 使 "職權範圍"的規定得 

以厳格執行。

二二.委員會終於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 

會 譲 通 過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 " 。在討論時，委員 

會多數委員都鄭重聲明，委員會必須保留其管理各 

次解释的全權。第二十三款之通過是因爲有主席的 

保留，那就是說，在解释初期內，紙要各營場尙未 

因多數戰俘的遺退而空出時，每天就必須有戰俘五 

百人聽取« 释，以免必須依照 " 細划"第二十款加 

以隔離。

二三 . " 細則"瞻本經於九月二十九日送交雨司 

令部。聯合國軍司令部在十月二日函內對此 "細則 " 
向委員會提出正式抗議。委員會嗣在十月七日函中 

予以担絕。

二K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對 

" 細則 "之若于規定提出批評意見。

二五 . 爲約束戰俘起見，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十 

月九日函内稱願向其以前所拘留的戰俘發表公吿。 

委員會切望利用道機會吿知戰俘 :在委買會看來 ,m  

於戰俘聽取解释的義務，什麽是應採的正確立場，故 

在原則上贊成在戰俘間散發傳單。但在另一方面，委 

員會不能接受該通吿的詞句，因此建譲採用另一案 

文 ，用聯合國軍司令部名義，但在委員會的權力下， 

向戰俘頒怖。然而聯☆ 國軍司♦部却不能接受委員 

會所建議的新辦法。

二六 . 委員會塵於 "辦释和訪間工作細則"的 

擬訂業已遲延至九月二十四日以後才完成，遂請雨 

司♦ 部同意解釋工作，延緩開始，並延長解释期限。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同意這個建 

譲，但是聯合國軍司♦ 部却不願同意延長期限。

乙*解釋設傭

二七，進行解释的設備是由盤 ÿ 司'分部修建 

的，其地址也是由他們選定的，未徵求委員會的同 

意，不過印度看營部隊曾於事先知曉，並予贊成。南 

戰俘營内的解释區圖樣經印度看管部默於九月十0  
日核可；該營戦俘人數衆多，故紙有該營才有大規 

模修建的必耍。委員會認爲在 .核可這些設備之前，應 

使雙方有機會視察此種設備，如有批評，並向委員 

會提出。

二八.雙方司令部代表經於九月二十六日陪同 

前往各自利用的解释地址。雙方司令部對此種設備 

之地點、設計與圖樣都表示不贊同。雙方司分部並向 

委員會提出其各自的設計、且建譲其他地址。

二九.委員會蘭定覚方司分部所作批評俱有相 

當理由。九月二十八日，委員會將向雙方司令部送 

致每一方司分部對於設計、地址的要求，並請鍵方 

在最短期間內完成。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 

司分部承認對北營内解释設備作必要的變動。職会 

國司♦ 部则懷疑聯合國軍;面是否能在相當短促的 

斯間內照辦，因據該司分部稱，所建譲的地址可能 

埋有地雷，其他方面亦不適於建藥。聯合國軍司分 

部對於工程人員與器材之有無亦作保留。

三0 . 委員會根據聯合國軍司♦ 部的聲明，感 

覺他們對解释工作的開始不能自行負遲延的費任， 

並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合部建議在南 

營現有設備內進行解释，此項設備，在大體上當依 

照該司令部所提設 t i 姿加變更擴充。九月二十九日， 

委員，以多數募通過這樣一個決譲案。委員會的趣 

克和波蘭委員並未參與表決，認爲委員會操之過急， 

對於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立場並 

未妥加考盧。

三一.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嗣 

堅特在另外的地址上興工，並中言據其所知，該1S 
並未佈雷，委員會爲重新取得所有委員之合作起見， 

感到應對當時情形重加檢討。爲了種種按術原因，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最初所指定的愿域， 

經證明不宜採用，旧此遂根據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 

民志願軍的建譲，選定新址。十月一日，委真會向 

聯合® 軍司令部指出最後修建新解釋愿的地址。主 

席於次日請聯合國軍司分部估許依照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所提設計，在新址完成解释 

設備所需的時間。聯合國軍司分部於十月三日覆稱，



據其估計，一個臨時的解释區（帳慈二千）的完成 

- 時一週，第一個永么的解释區的完成需時二十日， 

第二個永久的解釋區的完成則需三十日。聯合國軍 

司令部並表示應先提出一個確定綺求，而後奥工。此 

項請求經以十月五日面正式 :提出，委員會在函內表 

示誠懇希望聯合國軍司♦部能在遠較原定估討爲短 

的期間内完工。聯合國軍司命部終於千月十三日完 

成工作。

三二 . 委員會脚顧過去，並根據它在南營進行 

解釋工作的經驗，確知原來所修建的解释設備地面 

過狭，不會使人滿意，惟仍可在完成新址之際，利 

用此種設備進行一部汾解釋工作。

丙，解釋工作

三三.委員會嗣通知雙方司令部準備自十月十 

五日起開始進行解釋。聯合國軍司令部聲睛尙不擬 

開始。朝鮮人良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十月十 

S 日的計劃則睛求在雨營場內帶出中國戰俘一千名 

去聽解释。這些戰俘先担絕出營。經戰俘及委員會 

键方代表舉行一次會譲，印度看管部賦並將其中一 

營場包圍，着戰俘出營場後，這些戰俘終於同意聽取 

解释。由於此種時間的損失，解釋的進行未能超過 

五百人左右。

三 ©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請 

求於十月十六日從某兩營場標出朝鮮戰俘一千名聽 

取解释。這些戰俘却堅決不肯出營聽解釋。

三五.印度看管部朦司令當向委員會報吿此種 

情形。委員會認爲 t 雜不應向該司令提供策略上之 

意見，但該司令可在主席指令的範圍內便宜行事， 

該項指令說，除了（甲）自衞，卽戰俘攻擊印度看管 

部朦時，及（乙）企圖集體逃出營場時，不得使用武 

器，強追戰俘出營場。

三六.印度看管部朦司分在相當時間後向委員 

會報稱，該營場和四週各營場的情況非常緊張臉惡， 

該司令認爲 : 加用武力強道戰俘出營場，可能造成 

大規模的傷亡，會有三0 百；人遭残。他請求委員會 

明確指示，他究竟應否不顧意料中的傷亡，進行此 

項工作。委員會於考盧當時情況後，遂放棄強使戰 

俘出營場之譲。

三七 .十月十日事件使委員會面臨一個有基 

本重要性的間題，卽使用武力強迫戰俘前去聽取解 

释的問題。這間題對委員會將來的工作極端重要， 

因此把這個問題的各種不同觀點詳細敍述是很重要 

的。

三八 . 委員會瑞典和糖士委員會的觀點是："職 

權範圓 " 及日內冗公約在文字與精神上都禁Jk對戰

俘使用武力。0 此除包括制 i t 犯罪在内的純粹紀律 

性措施外，他們反對委員會採取對戰俘使用武力的 

任何行動。

三五 . 捷克和波蘭委員辯稱依據 "職權範圍"第 

— 款規定，委員會存在的理由就在"保證全部戰俘 

有機會行使其被遺返的權利 " ；"職權範圍"的第八 

款和第十敦載有具體規定，俾在不遂反第三敦規定 

的情形下，使戰浮能行使其權利;並責成委員會絵予 

戰俘所屬a 家以 " 自由與便利" 向全部戰俘解释"他 

們的權利等等 " 。委員會有充分證據，足以斷定戰俘 

中確有處於恐怖狀態，遭受暴力胆止不得行使遺返 

權利者。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在保證各戰俘營情形改善，俾戰俘得免恐懼。在執 

行任務時，如認爲必要，自可使用武力，根 據 "職  

權範圍 " 第七款的規定，委員會有權使用武力。

E 9 0 . 印度委員認爲 "職權範圍 " 並未a 礙使 

•用武力；第七栽明白规定在執行委員會職責時可用 

此項武力；而委員會最主要的職實卽在給予解釋代 

表以自由與便利，俾能向全體戰伊進行解釋。爲執 

行這種任務起見，他準備使用相當武力。但是使用 

武力可能在戰俘中造成重k 傷亡時，印度代表《認 

爲委員會應全體一政授權並支援其執行人。如果武 

力的使用可能引起大規模的殺戮時，那他根本就不 

準備接受武力的使用。

m — . 依照委員i ■多數委員如此表示的意見，將 

來是不能使用武力強迫戰伊出豐聽取解释的。如果 

戰俘們拒絕前來唯一尙可採用的辦法就是說服。

四二 . 朝鮮人民軍ÏU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請 

求在十月十七日調中國戰俘一千名聽取解釋。該司 

令部嗣又修改其許劃，請調朝鮮戰俘以代中國戰俘， 

最後終於同意委員會請其維持原定計劃的建譲。中 

國戰俘同意出營聽取解释。委員會與該司分部間之 

交涉估去相當時間，因此那天紙能向一個營場的中 

國戰伊約五百人進行解驛。

0 三.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請 

於十月十九日<1朝鮮戰俘聽取解释。朝鮮戰俘當時 

仍担雜出營，而中國戰俘則同意聽取解释，因此委 

員會遂向該司分部建議：襄及委員會的困難，該司 

♦ 部應在割鮮戰俘尙未被說服聽取解释以前，先向 

中國戰俘進行解釋。但該司令部担絕接受這建議。當 

委員會將通知該司令部請其繼續向中國戰伊解释的 

信稿付表決時，波蘭和捷克委員退出了會譲,因此委 

員會遂未能採取此種行動。該司分部繼續堅持向朝 

鮮戰俘解釋。職是之故，又因不能爲此使用武力，所 

以由於十月十八日至三千日之間都未能進行解釋。



mm.有如以上第ra十一款所述，使朝鮮戰俘 

出營聽取解释的唯一方法便是說服。此種方法過去 

業經證明有效，紙要全營場在一天之內解释完畢，凡 

是不願遣退的戰俘都在解释完結時德旧原住營場。 

但是波蘭和捷克委員却不願同意這種能服方法，認 

爲紙能對營場領袖們實行勸說，而他們却不是戰俘 

的眞冗代表。他們聲明將不參加與這些 " 代表們"進 

行的任何交涉。

0 五.朝鮮戰俘終經印度看管部隙司令說服前 

永聽取解释。因此遂於十月三十一日恢復工作。該 

日計有戰俘0 五七人聽取解释。

0 六 . 朝鮮人民軍和中® 人民志願軍司♦部十 

一月二日的計劃暴請求供給播昔設備，俾於向戰俘 

個別進行解释時，同時向各營場及解釋匿域等待營 

場內的戰俘播昔。由於印度看營部贼難以提供充分 

的安全猎施，這個請求並未答應下来。因此遂通知 

該司令部，謂該司令部若不同意取消播昔，卽不能. 
進行個別解釋。該司分部並未同意，因此千一月一 

日的解释紙得停頓。

四七 . 各避免输段所述的 ffl難起見，經向朝鮮 

人民軍及中0 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建譲：限於紙剑等 

待營場播昔，並於播音完畢後，才開始個別解釋。該 

司令部同意此項建譲，遂於十一月三日恢復解释， 

十一月四日及五日亦繼續進行。

四八.十一月三日該司分部睛求帶出一個營場 

內的戰俘聽取解释。該營場所有戰俘四八三名都聽 

過解释，除請求遺退者外，所有戰俘均經於該日工作 

終了時帯间原來的營場。

四九 . 十一月四日與五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 

人民志願 軍 司 部並沒有向其所睛帶出的所有戰俘 

進行解釋。在以前進行解释各天內，解释工作長在 

帳蓬三十二所內進行，每小時聽取解释的約計人數 

是：十月十五日，一八二名；十月十七日，一四三 

名；十月三十一日，六十一名；十一月三日，九十 

二名。十一月四日和五日却紙劉所睛抽調戰俘四0  
三名中的二0 五名及四0 八名中的一三六名進行解 

释 ，每小時各爲三十四名及二十三名上下。

五0 . 這樣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 

部的計割便紙部份執行，而且因爲沒有額外的營場 

去 隔 離 " 未聽解释 " 與 " 已聽解释" 戰伊，所以十 

一月四日潮五日 " 未聽解释"的那一部设戰俘就須 

與 " B 聽解釋 " 戦俘一筒普脚原来營場。

五一 . "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第二十款規定凡 

B 聽取解释但未聲睛遣返的戰伊應與尙未聽取解釋 

的戰俘分別看營。委員會通過這條時，深知沒有輔 

助營場 , 將來可能發生種種困難。這本是通過"細

谢J " 第二十三敦靖 I I 方司令部負責於次日提出解释 

計劃的一個理由，俾委員會保有權利就技術和其他 

方面審定計劃之是否能實行。委員會之接受主席對 

第二十三款所提保留，就已事先表明，在解释工作 

開始之朦，凡是所渉聽取解释人數少於全營場的朝 

鮮人民軍司令部任何計劃，都不能接受。

五二 . 朝鮮人民軍和中®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對 

戰俘之未予隔離提出抗譲，聲稱解释和訪問工作細 

則第二十默業B 確定一項明確義務，就是應照其中 

規定方式隔離戰俘；該司♦部並請齋出尙未聽取解 

释的其餘戰俘聽取解释。主席於勸使戰俘出營聽取 

解釋時，原替向他們說明，凡是未遣返的的戰俘都會 

在同日圓到他們原住的營場。因此當朝鮮人民軍和 

中侧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紙請得出某一營場之一部亦 

卽前一天未經解釋的剩餘戰俘時，他們就担絶前柱。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譲他們出來聽取解释，难一方 

法就是使用武力，此點早經委員會多數否決。

S 三.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繼 

續 請 求 普 出 十 一 月 日 "未聽解释"的那一部份戟 

俘。如上所述，委員會無從使戰俘出營。該司令部 

嗣於十一月十六日的計劃中改變態度，？!求播出別 

一營場的戰俘 , 解釋工作遂能於十一月十六日恢復。 

不過載俘E 3 0 七名之中僅有二二七人聽過解释，所 

以隔離問題又再度發生。該司令部睛求隔離其餘未 

聽解釋的戰俘，並於十一月十七日帶出聽取解释。委 

員會旣不能辦到這點，解释就不能繼續。

五0 . 主席於十一月十八日面中向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指出界能做到的最A：限虔 

是每天以全營場爲單位® 出戟俘聽取解释。該面嗣 

經瑞典與瑞士委員贊助。但該司令部並未同意每天 

以全營場爲單位向戰俘進行解释。

五玉 . 由於此項異譲，下一次的解释遂未進行。 

看管部朦後雖騰出其É 住營地內的若干帳蓬，安排 

了隔離的設備，因此隔離一事在技術 t 已有可能 

性，但是戰俘們堅待如果隔離，便不出營；而該司令 

部則担絕對全營場進行解释，所以解释工作仍不能 

繼續。結果下一次的解释工作遂吿停頓。

五六 . 十二月二十一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部所提計劃中請求普出的中國戰俘終 

於同意出營聽取解释，並情願將 "未聽解釋 "與"已 

聽解释 " 的戰俘隔離。因此遂能在十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三日期間内進行解釋。在此解釋期間的最後 

三天內，聽過解释的戰俘共計七八一名。

5 七 . 上面已經提過，聯合國軍司令部直到十 

二月一日才請求® 出戰俘聽取解释。該司令部於該 

日提出在十二月二日向朝鮮戰俘三十名進行解釋的



I f割。北營內顯有隔離的必耍，因爲聯合國軍司分 

部的五位解释代表不能在一天之內向所有三5 九名 

戰俘進行解释。按術設傭是有的，戰俘們也同意隔 

離。解释工作順利進行並未中斷，並按同樣力式進 

行至十二月十日爲止，每天的人數是朝鮮戰俘三十 

名 （有一天是四十名）。

五八 . 戰俘們隨時都表示想耍發言，並向解释 

人員解释，望些人員却不准他們發言，並於戰俘堅 

持時，停Jfc解释。十二月千日，戰俘對此事要求益 

堅，如不准其發表意見，卽担絕離開解释帳蓬。看 

管部朦的警衞有許多次都不得不於解釋完畢時將戰 

俘推出或招出。不過對於該日所請帶出戰俘的解释 

工作業已掃數完成。次日依照常在解釋帳鍾五所之 

內開始進行解釋。最先聽取解释的五名戰俘未蒙淮 

許發表意見，遂担絕離開解释帳蓬，以後應於該日 

聽取解释的其餘戰俘也就担雜出營聽取解释。

五九 . 十二月十二日，戰俘担艇出營聽取解释。 

委資會旣有前此關於使用武力一事所作的 '决定，又 

不能說服戰俘，所以無從使他們出營。此後情勢依 

舊。戰俘們表示若無可以發表意見的保證，就担絕 

參加解释，而這種保證又不能提出，所以餘去千二 

月二十三日的廣播以外，海释工作並未恢復。

六0 . 在解釋的時候，北營戰俘都採劃一的 

行動，如 果 他 是 自 由 行 動 ，未經指示，便很難有 

這種情形。.他們的舉止表示他們也是受了翻織上的 

影響，這種姐織的強大堅決亦不下於南營。

第四部• 結論

六一.委員會迄今的主要任務是進行解释工 

作。在 依 據 "職權範圍 " 所指定的期間內，此項工 

作僅部份完成。其中有幾種不同的原B 。

二 , "辦釋和訪問工作細於解释期間 B 經 

開始以後力經委員會通過，因此解释的開始稍有遲 

延。

嗣後解释方面沒有接受南營内的解释設 

備，又因討論新設備之建造耗費相當時間，所以解 

释再度延欄。

六四 . 此後解释工作之中 i f 多半是因解释方面 

進行解释的方武及戰俘們對解釋工作所採態度所 

致。

六五 .解释方面旗次更改進行解释工作的方 

法，以致委員會有幾次不能根據矩期通知，接受另 

採不同解釋方武的請求；有時也因爲解釋的方法更 

改政使印度看管部朦難以說服戰俘出營聽取解释， 

或使戰俘担絕於此後參加解释。解释方面自十一月 

四日起延長南營的解釋工 f乍時間一點對這一方面關

係特別重大。應用這種方法 , 對一名戰俘的解释曾•延 

長至五小時以上，戰俘認爲這是剑持，而旦對於每 

日所請帶出參加解釋的戰俘也不能—— 解釋完畢。 

如果解釋方面同意f衣照委員會的建談根據每次的可 

能性在南營進行解释，就也是說，當朝鮮戰俘不願 

參加時，向願意參加的中國戰俘解释，每天繼續對 

一個營場一一或多個營場一一進行，那麽從十月十 

五曰以後，每天都可以進行工作，這點是毫無疑問 

的。就是在那天以前，遺是可以當時已有的設備之 

内部汾地進行« 釋。

六戰俘對解释工作所取的態度顯然的大都 

受政治性組織的影響，並經其協調，南營和北營的 

戰俘之中都有這種組織 ,委員，明知其存在，這些組 

織無疑地對戰俘保有相當控制，而且在南營之內， 

暴行以至謀殺事件都曾發生。解敎這些雜織的間題 

曾由委員會徹底討論。委員會多數代表各抱不同的 

動機，很 早 （見上文第十一段）就已決定不採這種行 

動。嗣後委員會於此問題再行提出時曾就對戰俘使 

用武力問題作有決譲，因此那種工作便無從實行。

七.委員會全部工作中的一個基本瘾結便是 

對戰伊使用武力的問題。委眞會多數代表所宣佈不 

對戦俘使用武力的意見，無論是說除純粹紀律性或 

法律性的措施以外根本不用武力，或是說如果這種 

武力可能引起大規模殺戮時便不使用（見上文第三 

十七段至第四十一段），總之對委員會工作的每一方 

面幾乎都發生了重★影響。就拆散戰俘現有組織,強 

使戰俘出營，或在解釋時加以隔離的間題而言，主 

席會以委員會執行人的資格厘次宣佈，據他和印度 

看管部敝司令的判S Ï, 這種舉動非使用很大的武力 

不可，並且可能造成戰俘的嚴重傷亡。因此這些行 

動便不能採取，因爲使用武力如果可能有這種結果 

時，委員會多數代表便不能接受。

八 . 從上述一切可見戰浮的合作B 成進行解 

释的決定因素。南營戰伊要求短時間的解释，北營 

的戰伊划要求長時間的解释；在兩糧情形之下，戰俘 

的請求都被辦释方面拒絕，戰俘們就担絕出營再聽 

解釋。依照委買會的多數意見，武力是不能使用的， 

因此主席曾不斷以知度代表[«圓長資格試用說服方 

法一一委員會的少數代表担絕參加說服一一印度看 

管部隊也不斷嘗試。說服不成時，對於解释工作之 

中止便紙有接受。

九 . 依據委員會約 "職權範圍",進行解釋的 

期限B 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屆満，停戰協 

定內所建譲的政治會議猶未召開，委算會認爲宜將 

情形通知聯合國軍司令部和朝鲜人民軍與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令部，睛予考慮。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臨時報告書附件 

附 件 曼 

觀察員到場間題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印 
度看管郁隊司令官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

依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第一條第 

一敦的規定，"鍵方的代夷應被允許觀察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之工作，包括解釋和訪問"。印 

度看營部默現照 "職權範圍"第二條有閲各款的規 

定，自九月十日起代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管聯合國 

軍司令部牧容下不直接遣返的戰俘。我方擬派代表 

五名觀察此項工作。閩於此事，我方也已同時通知 

聯合國軍司分部，以便曾方均能遺派同樣數額的觀 

察代表，並使聯合國軍司分部保證我方代表在彼方 

所轄區域內突通線上的安全。至於我方代表在戰俘 

看管地點的實際界限内的安全，依照 "職權範圍"第 

八條第二十款的規定，應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責。

中胖

( 茶名）李相朝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參謀長数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主席函

—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我適綠接到G e n e r a l L a w t o n 的報吿，據說他在 

反共戰俘的態虔方面，遇有若于困難。你自然知道， 

這些戰俘B 被收容多月，反對遺返爲時亦久，很明 

白地泰示他們猛烈反對到共方控制之下。我方費 

了相當力量，力能勸分他們接受移往非軍事區，交 

由印度軍朦看管之譲。我們在東京會譲時，我曾向 

你指出這些戰俘在印度部朦看管之下，對於共方解 

釋人員及共方其他人貴的反應，可能很激烈，恐會 

★ 填印度部朦於執行任務時所遣遇的函難。九月十 

日送交戰俘時所發生共方人員被投石的事件，證明 

我方所懼不虛。

我方充分體會 G e n e r a l T h o r a t 所遭遇的間題。 

我方深願竭力予以協助。關於最近各事件的新聞必 

然會傳到仍在我方戰俘營中的戰俘，造成骚擾與憂 

懼。我認爲如果這些人員的長懼不能清條，我方很 

可能就必須在蓮送他們到非軍事匿的戰俘營時，使 

用某種程度的武力。我方旣然有將他們送交印虔部 

隊看管的義務， 就必須在必要時使用這糖武力，雖

然 因 使 用 這 種 武 力 而 引 起 的 種 種 傳 聞 對 所 有 關 係 方  

面 均 屬 不 幸 。 但 是 ， 我 力 仍 決 定 送 交 戰 俘 。

於 蓮 送 戰 俘 時 使 用 武 力 顯然 將 请 加 他 們 的 恐  

懼 ， 且 使 他 們 抱 憤 懷 怒 ， 思叛好 亂 ， 這 就 恐 將 加 重  

印 度 部 朦 的 困 難 ， 妨 礙 你 的 任 務 的 成 功 。 因 此 ， 我  

方 不 得 不 探 取 一 切 可 能 預 ‘ 防 辦 法 ， 以 求 取 得 他 們 的  

信 任 及 合 作 。

如 果 G e n e r a l T h o r a t 認 爲 他 不 能 按 現 定 日 期 收  

營 戰 俘 ， 我 方 自 可 暫 緩 蓮 送 。 但 是 ， 不 按 現 定 日 期  

辦 理 就 必 然 使 我 方 不 能 履 行 停 戰 協 定 所 稱 應 於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送 交 完 暴 的 規 定 。我 方 決 按 現 定 日 期 辦 理 ， 

但 將 設 法 満 足 G e n e r a l T h o r a t 的 願 望 ， 並 予 以 所 需  

的 協 助 。道 種 協 助 可 能 就 是 將 送 交 戰 俘 的 期 間 延 長 ， 

卽 一 面 對 已 由 遺 退 委 員 ， 看 營 的 戰 俘 進 行 解 释 ， 一  

面 繼 續 送 交 戰 俘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同 意 對 " 職 權 範 圍 "  

作 任 何 旨 在 將 九 十 日 的 解 释 期 限 延 長 至 原 定 解 释 終  

了 日 期 （卽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後 的 修 改 。

非軍事® 戰俘營内所發Æ 極不幸的骚擾，顯然 

是由於戰俘目睹有共方人員在場而起的。如果這些 

共方代表不堅持到場，大致不會有騒擾情事發生。當 

我方草擬 "職權範圍 "時，我方看營下的戰俘都在南 

朝鮮南端的戰俘營中。移交工作原認爲純係軍方的 

工作，由我方將戰俘交與印度部朦，送入已設立執 

行看營的戰俘營。在談制期間，從未考盧到由對方人 

員觀察這種 : r 作。K 有在九十天的解釋期間，敵對 

雙方代表及觀察員才許來戰俘營。因此，從停戰談 

制的經過看來， 在實條移交戰俘時，似無厲任何一 

方的觀察員到場。我方會向反共戰俘解釋停戰读定 

及 "職權範圍"想消餘他俩的恐懼心理並取得他們的 

合作，以求和平地把他們送往非軍事區，我方的解释 

卽係根據上述的假設， 新發展的情勢自然使他們懷 

疑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誠意及遺返委員會的工作。前 

向戰俘解释移交是絶對單力的工作，時至今日，要 

使戰俘相信這事需耍共力觀察員及其他共方人貴到 

場，縱非不可能，也很困難。此外，純從軍事觀點 

看來，在印度部朦接管戰俘時如這些觀察員不在場， 

似對印度部朦亦有莫大的便利。

參媒部參讓長 

美國度軍中释

( 簽 名 ）威 廉 . 凯 . 海 立 勝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參謀長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二日來面B 於九月十三日晚收到，謝謝！ 

我深知因爲 G e n e r a l T h o r a t接收戰俘的計割改變， 

致分 G e n e r a l L a w t o n 及其部下感覺不便。但是這 

種改變是他不能控制的情況所引起的。我們答應接 

營戰俘時，® 於我們的人眞究在何種情e firr工作以 

及我們接營的人那棟高度有組織的狂熱，實在毫無 

所知。九月十日的事件使我們感覺過去對於所同意 

的接收戰俘的工作速率以及我們的警察部朦的力 

量，過於樂觀。此種部朦現已不得不增援。"蓮送"第 

四營的最後一隻船誤期，不能在九月二千六日以前 

到達仁川，這更增加了我們的困難。但是十一日、十 

二日及十三日接牧戰俘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戦 

俘在營中的行爲極爲良善，我們在營内工作的人員 

與戰俘之間也建立了很愉快的同伴關係。如果事情 

曾繼續如此，G e n e r a l T h o r a t 當能不感困難地在原 

定日期（九月二十五日）將全部戰俘接牧完畢。但是， 

在十0 日的早鼻，戰俘担不進入營場。費了許多事之 

後。才牧進了  二千名戰俘。我們軍朦爲了收進戰 

俘 ，忙得沒有吃飯， 並旦額外增加工作時間。此 

外，他們沒有擴得武器，却須胆止戰俘羣起攻擊朝 

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觀察員。如果這種煩擾 

繼續下去 ,移交工作就必然會遲緩下來，或卽不能於 

九月二十五日完成接收戰俘的工作， 那我就須請盤 

方司令部同意讓我們將接收期間延長至九月二十五 

日以後。我已瘦悉你不誰同意將九十日的解释期間 

延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關於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觀察員到場 

的問題， 我願指出：不論草擬 "職權範圍"時用意何 

在，我 ffg只受經雙方譲定的條款拘束。這個問題經 

本委員，及其法律專家妥慎研究，結論認爲本委員 

會不能担絕觀察貴在戰俘移交時到場。我願徵引第 

一條，該條對這一點規定得很淸楚 , 不容任何其他或 

足以便利印度看管部朦工作的解释。該條明白規定 

"成立中立嘲遺返委員會 . . . . 收容那些 . . . .戰俘"云 

云，該條朱一句規定"，方的代表應被允許觀察中 

立《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蘭之工作， 包括解释和 

訪問 " 0你認爲停戰 f ô 定談制人員所認爲雙方觀察員 

可以到場觀察的唯一工作基"只有在九十天的解釋 

期間 " 内進行的工作。上文徵引的第一條未句預期 

在 "解释和訪問 " 以外的場合也有觀察員到場。本委 

員會認爲，接營戰俘以及將來届時遣返戰俘，都與

解釋工作一樣，同爲養員 # •的工作。你又說：你們 

草擬"職權範圍 " 時，你們看管下的戰俘均在南朝鮮 

南端的戰俘營中，因此你們除以單方行動將戰俘交 

與印度看營部嫁外，從來沒有考 i t 另有交與其他任 

何人之可能。但是第二條第四栽明白规定戰俘應儘 

速可行地從拘留一方的軍事控制與收容下釋放出 

來，"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同條第五款也說到 

由遺返委員會負實營轄戰俘居留之處。這兩款都明 

白餘出：所謂看管係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經由執行 

人印度看營部败所執行的看管。因此,本委員會經愼 

重計論後結論 , 認爲依 "職權範圍 "規定，本委員會不 

能否認覚方有權遺派觀察小組到場觀察移交工作。

在九月十日委資會第二次會譲時，我解释了印 

度看管部朦因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觀察員 

到場而遺遇的實際困難，以政遲緩了接牧工作，在 

戰俘營中造成繁張空氣，此種情形可能使遺返委R  
會的藥個任務發生間題。委員會雖然深知印度看管 

部厥的困難，但認爲不能否認 "職權範圍"顯然授予 

雙方的權利，也不能要求，方自願同意放寨道種權 

利，以便利印度看管部朦的工作。因此，我 與 方  

接洽 ,聯合國軍司分部雖願放棄它的權利，朝鮮人民 

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却不願放棄，頗覺遺憾。

我跟你同意，從軍事觀點看來，如果沒有觀察 

員在場，確有好處。如果印度看管部隊的困難繼續 

增加，我也許須睛雙 ;(T延長 "接牧戰俘 " 的期限。

你願對印度看管部默提供協助，我深爲感激。你 

能絵予委員會及看營部朦的最董大協助就是：雖然 

現在已經是最後的一個階段，却仍宜向戰俘解释應 

有的正確認識：那就是餘方觀察員到場一事是«方  

譲定的 "職權範圍 " 所規定的。也可以通知戦俘說委 

員會對他們必定完全公正無私，沒有對他們使用強 

迫或武力的意思，他們在遺返委員會看營下會受到 

最近情近理的待遇。一旦戰俘能夠相信遣返委員會 

的誠意，我們誠懇地希望在蓮送戰俘交付遣返委員 

會看管時，就沒有使用武力的必耍。

主序

( 茶名）凯 .斯.蒂邁雅

四.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聯合國軍司令 
部的口頭節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立® 遺返委員會主席向駐朝鮮聯合國軍司令 

官政敬，並謹特通知他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一九五 

三年九月十一的會譲中審愼地檢討了一九五三年九 

月十日及十一日將一千名北朝鮮戰俘及九百八十四



名中國戰俘送安印度部隊看管的工作。委員會得悉 

有若干戰俘，爲了某種原因或動機，有計劃地對北 

朝鮮方面的觀察小組及譯員作激烈示威。這就造成 

了相當骚動，需要特別費力才能使這些戰俘安靜下 

來，a 此接管戰俘的工作就遲緩下來，到了可能推 

翻鎭個工作日期表的地涉。狂這種情※ 下 ，爲從速 

移交看營戰俘計，委員會授權主席將上述事實通知 

聯合、國軍司令官，並告以下開委員會決譲：

"委員會決譲：應將經獲得雨天移交戰俘的 

經驗後的情勢及因有觀察員在場致♦看營部隊 

在維持秩序時遇有困難等事，通知餘方司令部。 

委員會請雙方司令部考盧能否同意在印度看營 

部朦接營戰俘時，不遣派觀察員到場"。

因此，主席向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令部提出要求，睛它在印度部默接營北朝鮮及中國 

戰俘時不要遣派觀察小組，並根據安互原則，在接 

管聯合國方面所屬的戰俘時也不派觀察小組。主席 

也要請聯合國軍司令官在印度部朦接營甫司令部分 

別所有戰伊時，不要派任何觀察小翻到戰俘營来。

主席揮向聯合H 軍司令官提出保證：提出這種 

耍求的唯一理由是必須迅速而順利地接營戰俘，俾 

使委員會能夠進行其下一階段更重要和更追切的工 

作。主席竭誠希望各卞對這個呼觀能以與其本人提 

出呼翻時相同的粮神，予以同情的考盧。

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政朝鮮人民軍及中國 
人民志願軍代表的口頭節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立國遣返委氧會主席向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 

民志願軍代表政敬，並謹特通知他中立國遺退委員 

會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 - - 日的#■譲中審愼地檢討了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將一千名北朝鮮戰俘 

及九百八十四名中 f t 戰俘送交印度部朦看管的工 

作。委員會得悉有若干戰俘，爲了某種原因或動機， 

有計劃地對北朝鮮方面的觀察小組及譯:員作激激 

示威。這就造成了相當騒動，需要特別費力才能使這 

些戰俘安靜下来，因此接管戰俘的工作就遲緩下來， 

到了可能推翻蕴個工作日斯麦的地步。在這種情況 

下 ，爲從速移交看管戰俘許，委員會授權主席將上 

述事實通知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並 

告以下開委員會決譲：

"委員會決譲：應將經缠得兩天移交戰俘的 

經驗後的情勢及因有觀察員在場政令看營部隊 

在維持秩序時遇有困難等事，通知鎭方司♦部

委員會睛雙力司令部考慮能否同意在印度看營

部隊接營戰俘時，不遺派觀察員到場。"

因此，主席睛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 

表在印度部朦接管北朝鮮及中國戰俘時，不要遺派 

觀察小組，並根據交互原则，在接營依附聯合國的 

戰俘時也不派觀察小粗。主席也向聯合國軍司令部 

提出同樣要求，睛其在印虔部隊接營兩司♦部分別 

所有戰俘時不要派任何觀察小組到戰俘營來。

主席願向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提 

出保證：提出道種要求的唯一理由是必須迅速而順 

利地接營戰俘，俾使委員會能夠進行其下一階段更 

重要和更迫切的工作。主席竭誠希望各方衡這個呼 

舗能以與其本人提出呼顯相同的精碑，予以同情的 

考慮。

六，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致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備忘錄

— 九五三年九月十0 日

我已接到通知藉悉你所轉達的中立®遺返委員 

會的決譲。決譲中提到 " 因有觀察員在場政☆看管 

部嫁te維持秩序時遇有困難"，故請雙司令部考慮  

能否同意在印度看營部赋接收戰俘時不派觀察員。

我認爲有必要說明：過去幾天中，印度看營部 

隊在接營聯合國軍收容下的戰俘時所遭遇的困難， 

完全是由於浪不直接遣返戰俘中的特務預謀製造的 

騒亂所引起，而決非由於我方觀察代表與譯員的在 

場。如果現時停止遺派觀察代表，不僅與協定不符 

且將使特務设子及其支持者，認爲勝利，使印度看 

管部隊今後更難維持戰俘營中的秩序。對此我方完 

全不能同意。我方將根據協定，繼續遣派觀察代表 

進行觀察。

中將

(茶名）李相朝

七.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

根據 " 職權範圍 " 第一條末旬的规定，敬請將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此後會譲的時間及地點避知我，以 

便履行職責，觀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這種工作。

.組長

美圓险軍准將 

( 簽名）愛 . 拉.漢布偷



八，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祐書處顧間敢聯合國 
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

我奉中3 Ï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的命分，承認收到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十 日 N o. A G  3 8 3 .6 /3  R G C G 来 

面。你要求觀察委員會會譲一事經委員會於九月十 

八日加以審議。但是，我很抱诚，現在須通知你:委 

員會不能接受你的要求，因籍它認爲它的會譲不是 

"職權範圍 "第一條第一款所指的 " 委員會的工作"， 

而且事實上，依照它所通週的 "工作細則"，只能對委 

員禽所正武承認的人員公開。

類間

( 簽名）P. N. H a k s a r

九，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致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兹請將此後辦理決定遺返申睛是否有效的一切 

手續的時間及地點通知我，以便遺派觀察代表到場 

目擊中立國遺返委B 會的這一項重要工作。

組長

美國陛軍淮跨 

( 簽名）愛 . 拉.漢布倫

- 0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秘書處顧間致聯合 
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關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No. AG 383 .6  
R G C G 來函，我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的命令， 

通知你：委員會曾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審議上 

述來面中所載的要求。你請准許聯合國軍司令部的 

觀察代表到場觀察委員會或其附屬機構辦理決定遺 

返中請是否有效的手續的要求，最初是在九月十 - -  
日提出的，當時委員會第一次辦理決定九名北朝鮮 

戰俘遺返申請是否有效的間題，這九名戰俘後被遺 

返。當時委員會曾通知你它不能答應你的要求，因爲 

/ È 覺得 " 職權範圍"第十敦所规定関於決定遺返申睛 

是否有效的程序，在事實上及法律上都是委員會的 

會譲，旣然是委員會會議，餘委員會人員外，委員 

會不能讓任何人列席。唯一例外是譯員，因爲印度 

不能提供譯員，所以後來不得不特別協議由盤方派 

譯員供委員會使用。

因此，我很抱械的通知尔：蹇於九月十日的決 

譲，以及委員會認爲辦理決定遺返申靖是否有效的

莉序是委算會會譲，且須於此種會譲中舉行表決等 

事，委 員 會 '能接受你的來面中所载約要求。

颜間

茶名 ) P. N. H a k s a r

~ . 聯合國軍令部遺返組組長政中立國 
遣返爱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

我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寫信給你，請你 

吿詳我中☆國遺返委員會此後辦理決定遺返申請是 

否有效的手續的時間及地點，以便聯合國軍司令部 

的觀察代表依照 "職權範圍"第一款的規定到場觀 

察。除此項耍求外，我現在要派觀察代表二名，連 

同譯員，到印度看管部默南營觀察其中工作情形。 

觀察代表人數將來可能根據經驗，在必要時予以墙 

減。遣颜代表的目的觀察戰俘營中的通盤工作， 

注意凡與戰俘有關的糧食、衣服、娱樂、醫藥、宗教、 

紀律營理及禮遇等事項。

組長

美國陛軍☆將 

( 簽名）愛 .拉.漢布倫

~ 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No. A G  3 8 3 .6 /2  R G G O  

來函收到。你耍求准許你方司分部斯派觀察員觀察 

"職權範圍"第十款所規定的辦理決定遺返申睛是否 

有效的手積，此事業經委員會審譲，其決議已於一 

九五三年十月二日面達。

你又要求准許觀察員 一 一 像你所說那樣 一 一  

"觀察戰俘營中的通盤工作，注意凡與戰俘有關的糧 

食、衣服、娱樂，醫藥，宗教、紀律營理及鹏遇等事 

項 "0
只有在聯合國軍能視爲關於戰俘待遇罔題的日 

內Æ 公豹意義範圍内的保護國時，我們鎭能接受你 

的要求。但是我深信你會同意聯合國軍不能視爲依 

附於另一方一 一 卽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 

一一的戰俘的保譲國。

委員會深願給予你方觀察員以及朝鮮人民軍相 

中國人民志願軍觀察員以你們所要的一切便利。這 

或者可以防止報界某方面所傳播的荒誕及惡意流 

言。但是委員會只能作它受權辦理的事。t 沒有權推 

薦聯合國軍爲依附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戰俘的保譲國。



委員會認爲關於戰伊的糧食、衣服、娱藥及醫 

藥的事項，以及你所提到的其他事項，不能正確地 

稱爲 "委員會的工作"。這些都是戰俘營管理工作的 

細節，由執行人僅對委員會而不對任何其他方面負 

實。因此，委員會不能同意你來函中所要求的派遺 

觀察員到場，深爲遺域。 主序

( 茶名）飘 .斯.蒂邁雅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致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我B 牧到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遺返委員會會所 

N o. H 8 /N N R C 來函，答覆我能睛准派觀察員在印 

度看管部朦南營特別觀察凡與戰伊有關的糧食、衣 

服、娱樂、醫藥、宗教、紀律管理及織遇等事項的要 

求。
你的答覆使我相信我方要求的措辭不幸被曲 

解，其意義亦被課會。我確信如此，所以不得不請 

遺返委員會董新考盧其決譲。

你說只有在聯么廣軍能視爲關於戰俘待遇問 

題的日内Æ 公紛意義範圍内的保譲國時，我們綠能 

接受你的要求。t e 是我深信你會同意聯合國軍不能 

視爲依附於另一方的戰俘的保護國。"你也說遣返委 

員會無權"推薦聯合國爲依附於朝鮮人民軍及中國 

人民志願軍的戰俘的保譲國。"
我確實同意聯合，國軍不是日內Æ 公約意義範圍 

内的保譲®,也同意遣返委員會無權推薦聯合國軍 

爲依附於另一力的戰俘的保護國。我睛爲前述目的 

而派聯合國軍觀察員到南營去的要求，並非以聯合 

國軍爲保護® , 或遣返委員，有權推薦聯合國軍爲 

保譲國的任何觀念爲根據。

相反地，我的要求在過去和現在都以聯合國軍 

身爲拘留》的資格， 業已移交遺返委員會看營的  

依附於另一方的戰俘所受待遇，繼續負有責任一點 

爲根據。正如有蘭戰俘待遇問題的日內Æ 公約第十 

二條所規定的，拘留國的這種實任是出於^有義務 

使它自已確知接收戰俘的一方在任何重要方面都能 

履行公約的规定。這顧然是拘留國以其爲拘皆國的 

資格所負的義務，因爲公約第十二條唯一述及保護 

國的地方是規定保謹國在接收的一方如有未能履行 

规定時，得通知拘留國，然後"移交戰俘之國家應 

卽採取有效措施，糾正此項情勢。"益旣承認在現有 

情勢中並無保護國，所以我深信你會同意聯合®以 

其爲拘留國的資格，力求保證確能履行其於公約下 

所負義務的最好方法莫如觀察。並旦因爲你態度公

正我深信你會認識淸楚在我所述的情況下，這種要 

求並未合有任何不信任之意，而只是拘留H 正當地 

行使其自求保護的權利而已。

我不能同意與執行看營已移交約戰俘有關的糧 

食、衣服、醫藥、紀律及類似事項不是"委員會的工 

作"，而只是印度看營部朦以執行人資格所辦理的管 

理工作的細節。"職權餘圍 "第三款末句特別規定"該 

委員會並保證在任何時候均應按照日内Æ 公約的具 

體规定及該公豹之總精神予戰俘以人道的待遇"。就 

"載權範圓 " 第七款與第三款的臓係而言，凡可從第 

七款推得的任何閥於控制戰俘的廣大權限，不能根 

據任何解释面適用到照料戰俘的事項。雜然大家朦 

解印度看營部朦是委賛會的執行人，我無需向你指 

出"職權範圍"第一款允許靈方代表不但觀察遺返委 

真會的工作，而且觀察其附屬機構的工作。

蹇於上述種種，我現敬吿你聯合國軍司分部亟 

欲瘦淮遣派足夠數額的代表進入牧容反共的朝鮮及 

中國戰俘的遺返委員會戰俘營，觀察遺返委員會的 

通盤工作，俾我方司令部能正當地履行其對這種戰 

俘的實任。
紐長

美国度軍准將 

( « ) 愛 .拉.漢布偷

- 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秘書處顧間致聯合 
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奉主席的命承認收到一九五三年十月十 

六 日 No. AG  383 .6  R G C G 來國，特此致謝，

委買會閱悉聯合國軍同；S t î ♦ 能被認爲 "曰内  

Æ 公約意義範圍内的保譲國 " ，並同意"遣返委鼻會 

無權推薦聯合國軍爲依附於另一力的戰浮的保譲 

國 "0
委員會妥愼察譲了你的来面中第五段所提出的 

論據 , 就是說聯合國軍認爲其監視"戰俘營通盤工作 

及糧食衣服等事項 " 的權力，係以有關戰俘問題的日 

內Æ 公約第十二條爲根據。但是，委員會蕭爲襄於 

下通理由，不能接受這種論據。

委員會所負的實任與義務是聯合 t o 軍與朝鮮人 

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間所達致的協定的結果。在 

上述協定中並未撮到歸豹 « 方的行動有意以日內冗 

公約第十二條爲根據。因此，遺退委員會不能被認 

爲該條所謂的接收戰俘國。I
我再諧你注意聯合國軍與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 

民志願軍間的读定並未規定於任何階段授原拘留國



以関於戰俘的任何餘留權利或將來享有權利。該協 

定规定在某一期間屆满後，就不再有戰俘，所有的 

只是平民，键方司合部部不能視爲仍對他們負有拘 

留國所能行使的任何職責。

旣然如此，館十二條就不能適用，因爲該條規 

定在接收戰俘國未能履行公約的規定時，移交戰俘 

國有權要求送遺戰俘。在設立遺返委員會的協定中 

並未載有這種權利。如果沒有這種權利，就很難說 

原拘留國遺有住何相等的賣任。 " 職權範圍"第四款 

更足以證明此說爲然，^&規定戰俘應"從拘留一方 

的軍事控制與收容下释放出來"。第十八款规定原拘 

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和任何方武加以于渉或加以 

影響"。

原拘留方所确的唯一權力是遺派代表，"觀察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之工作，包括解释和 

訪間 " 。關於這一點，委員會仍然認爲戰俘營的日常 

管理工作不能被認爲委員會的工作。

最後，我向聯合國軍司♦ 部保證：聯合國軍司 

令部在要求委員會准許觀察員到場時，並未對委R  
會存有 "任何不信任之意 " ，委員會竭誠銘感，委員 

會復願向聯合國軍司分部保證它將以高度的責任 

戚 ，履行其在日内Æ 公約及 "職權範圍 "下的義務。 

歸於這一點，我睛你注意現已依照 "職權範圍"，由 

印度提供必要的紅十字會照務。

mm
( 簽名）P . N. H a k s a r

附 件 i C  

對戰俘公吿信

對戰俘公告信全文

一 . 道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向你們說話。中 

立國遺退委員會是一個獨Æ 的組織。它是印度、捷 

克斯格伐克、波蘭、瑞典、瑞士五個中力；國家所雜成 

的。印度代表擔任委員會主席。我們不屬於參加朝 

鮮戰爭的任何一方。我們的任務就暮爲你們保證停 

戰協定條敦和其他國家協定所规定的你們應有的一 

切權利。我們到道襄來就是爲了保 I f 你們可以自由 

地蓮用你們被遣返的權利。

二 . 任何人都無權胆止你們表承你們的 !意志。 

任何人都無權胆J1:你們 lÈj家，也不容任何人強追你 

們IÈ]家。

三 .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防Jfc任何人對你們使用 

任何形式的壓力。如果有任何人對你們使用厘力或 

是企圖對你們使用壓力，你們就必須立刻把他的名 

字報吿給印度看管軍朦的代表，印度代表就會給予 

你們一切保譲。如果你們想蕭苦，或是想向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有所陳述，那麽你們可以將道種要求提給 

印度看管,軍歡或是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任何一位 

代表提出。如果有任何人強迫你做逢反你的意志的 

事情，你不要上當。我們將會按照規定處罰那些企圖 

胆止你罔家或是強迫你囘家的任何人。

四 . 如果你在這個戰俘營襄行爲規矩，看管軍 

朦一定會寬大的對待你。如果你行爲不軌，造行擾亂 

活動或是担絕服從命令，你就將受到看管軍嫁的處 

罰。

五 . 在從 . . . . 日開始的九十天期間，你們所屬 

國家的代表將來詳細地向你們«釋你們的權利和特 

權，而旦他們將告蕭你們有關你們脚家的一切事情， 

他們特別要吿訳你們，你們有和平的權利，休們對 

於脚家與否的決定有完全的自由。這種解释工作是 

停戰協定上所規定的，你們必須全體去參加。

六 . 不要害怕。你們可以自由地做出你們的決 

定。那些願意被遺返的人們將不予詢問，立劍予以 

遣返圆家。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在表示願意家以後 

就立刻從我們的看營下释放出來，現在已經被遣返 

了。

七 . 在爲期九十天的解釋之後，你們遺不得前 

往你們所選揮去的地方。在九十天期滿時，你們這 

些人當中凡是遺沒有行使其遺返權利的人，遺耍在 

印度看管軍朦的監管下留在戰俘營中再等三十天。 

在這三十天當中，將舉行一個國際間的政治會譲研 

討計割，決定你們的前途。假如會譲不能作出任何 

決定，那麼你們將恢復平民的身分。你們可以自由 

地到一個中立國去。如果你們願意脚到你們的祖H , 
你們遺是可以去的。閥於這一點，你們將得到你們 

所選揮前往的地方的當局的幫助。

八 . 這是中立國的人員在對你們講話。我ffg是 

完全獨立的，不受任何一方的影響。我們到這襄來 

就是爲了極救你們，保譲你們不受任何方式的脅迫。 

睛你們全心信任我們。我們向你們保證：我們可以 

給予你們上述一切權利。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随画附上已經分醫給中國反共戰俘的一個文件 

的攝製本，附英文譯本。聯合國軍司令部及報界均未 

得到關於這個聲明或向戰俘分發這個聲明的情報， 

担是從其開頭一句的性質看來，可 以 相 信 是 眞 的 ， 

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發出的。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 

向中國戰伊提出關於辦理解释及戰俘所須履行事項 

的聲明時，未准聯合國軍司令部代表觀察這件工作 

應認爲達反 " 職權範圍"。

我們不知道原稿措辭如何，但是對中文本却B  
詳加分析；其主旨顯係绩調遺返的好處，旦假定戰 

俘實際上贊成遺返，而不以 " 職權範圍"全部意旨所 

根據的自由選揮原則爲基礎。

聯合國第司令部所供給你方的譯員旣然是在九 

月二十六日（我們知道就是分發這個聲明的日期）以 

前無解釋地送遺我方，我們不知道中文譯本是誰挈 

擬的，我 f f lR 知道我方的譯員沒有協助此項翻譯工 

作。這個聲明雖然沒有重大地逢背停戰協定及"職 

權範圍 " 的宇面规定，但是它絕對忽視了它們的明 

確意旨。它的措辭，叙述的方法，以及结烈的暗示 

都倾向於不恰當地影響鎭方的戰俘使他們願意遺返 

而不是使他們自由和獨立地選揮。

如蒙你同意，此後將這種性質的文件譯文交由 

雙方代表草擬，或者至少加以校閱，聯合國軍司令部 

自當感激。這不但可以使雙方都能夠事先得有情報 

而且可以予每一方以機會，對於它認爲達反"職權 

範圍 " 的事項，在其未對戰俘發生影響以前，提出 

抗譲。此外，這也基使各報得知發展情況的一個方 

便辦法。

纽長

美國陵軍浪將 

( 茶名）愛 . 拉.漢布偷

前画附件 

對戰俘公吿信之英譯文

This is the 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 Commission speak
ing to y ou :

1. The 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 Commission is an in
dependent organization. It is made up of India, Czechoslovakia, 
Poland, Sweden and Switzerland.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India 
is the chairman o f  the Commission. (W e  are not participants 
o f  the Korean W ar on either side.) O ur function is to guarantee, 
on your behalf, all your rights as embodied in the terms o f  the 
armist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e reason we 
came here is to assure you o f your freedom to exercise your 
right to be repatriated.

2. N o one will have the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expressing 
your desire. N o one can prevent you from  returning to your 
home. N or will anyone be allowed to force you to return to 
your home.

3. Our duty is to prevent any individual from  using any form 
o f  pressure upon you. I f  any individual uses pressure or at
tempts to use pressure on you, you must report his name to the 
representative o f  the Custodial Force, India, immediately. The 
Indian representative ‘will give you all protection. I f  you want 
to air your grievances or make represenations to the 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 Commission, you can present them to the 
Custodial Force, India, or to any representative o f  the Neutral 
Nations Commission. I f  any one forces you to do any thing 
contrary to your desires, do not be fooled.

4. I f  you behave and conduct yourself well in this prisoner- 
of-w ar camp, the Custodial F orce will treat you generously. 
I f  you misbehave or employ activities of violence o r  refuse to 
obey orders, you will be penalized by the Custodial Force.

5. Beginning on … September, for  a period o f  ninety day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ountry to which you belong are going 
to explain to you your rights and privileges in detail. Further
more, they will inform you o f  all that concerns your returning 
home. In particular, they will inform  you o f your peaceful life 
and complete freedom upon your returning home. This ex 
planatory w ork was decided in the terms o f  armistice. You 
are all absolutely, by necessity, required to attend.

6. D o not be afraid. Make your decision freely. Those o f  you 
w ho desire to  be repatriated will receive unquestioned and im
mediate repatriation to your homes. Many among you after 
they expressed their desire to be repatriated to their homes, 
were immediately released from  our custody and have already 
been repatriated.

7. A fter this period o f  ninety days o f explanation, you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go  to the place o f your choice. Those among 
you who have not yet exercised their rights to be repatriated 
after the end o f  this ninety-day period, are going to  remain in 
the prisoner-of-war camp o f  the Custodial Force, India, for 
another thirty days. During this thirty day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ference is going to w ork on plans and decide your 
future. I f  the Political Conference fails to make any decision, 
you will then be restored to  the status o f  civilian. Y ou  can 
freely go  to a neutral nation. I f  you desire to return to your 
fatherland, you can still go. In this respect, you will receive as
sista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o f the place to which you choose 
to go.

8. This is the people o f  the neutral nations addressing you. 
W e  are completely independent. W e  are not influenced by any 
one side. W e  came here to save you , to protect you from  any 
form  o f  coercion. Please believe us with your heart. W e  guaran
tee you that we can bring to you the rights as we mentioned 
above.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九月二十八日No. AG  383. 6 /2  R G C G 來面已 

經收到。在沒有答覆你的来函中所提出的各點以前 

我覺得應該吿詳你某些事實；根據這些事實，你自 

己便可獲得與你面中所述不同的結論。

你當然知道 "職權範圍"第二十二條規定應使所 

有不直接遺返的戰俘知道各條款规定爲何。聯合 f t  
軍司令部曾提出保證，謂已照辦。但是，不久大家就 

知道聯合國軍司合部在辦理此事的時候，却對 "職  

權範圍 " 作了委貴會所不能接受的解释。海立勝中



將在九月十二日給我的信中說，聯合國軍司令部曾 

吿知戰俘：Æ 印度看管部朦接營他們時，將無朝鮮 

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觀察員在場。你知 

道，對戰俘就 "職權範圍 "第一款作這様的解釋，是 

違反委員會的一政意見的，委員會一致認爲接管戰 

俘是"委員會的工作 " ，鎭方觀察員有權到場。委員 

會只能遵循它自己的解释。 "職權範圓"第二十四條 

规定 "職權範圍 " 的解释是委員會的事。因此，委員 

會與聯合國軍司令部間不幸的意見分歧應予糾正。

在戰俘開始移交給委員會後，更顯然看出戰俘 

對 "職權範圍 "並未充分了解。他們對於許多事項也 

似乎會從某某關係力面變得不確的情報。戰俘隨身 

帶來了大批傳單、小册子及其他印刷品。我願意只向 

你舉出一個例子。在戰俘手中醫现一種傳單，一面 

印着一幅印虔國旗，另一面印了一篇論印度外交及 

內政政策的超文，不營這篇短文 f i 印度的政策及宗 

旨可能如何恭維，絕不能說它是解释 "職權範圍"或 

其中所規定的印虔的職務和責任。

戰俘也有以爲在九十天以後卽可釋放的印象。 

但是，你知道，"職權範圍"所規定的期限是一百二 

十天。他們也聽說他m 將於拘留期潇後到台灣去實 

則依照 "職權範圍 " ，他們有權到任何中立國去。

道一切都在戰俘心目中造成誤解，堵加委員會 

的困難。因此，委員會認爲它有不可推避的責任須 

再對戰俘解釋 "職權範圍 " 。因此，它設立了一個分 

組委員會去草擬一件吿戰伊書而對戰俘講話。分組 

委員會的草稿曾經委員會射論，定稿亦經委員:會一 

致同意通過。

附件

原稿是以英文草成，中文翻譯工作暴委員會的 

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墙士及印度人員擔任的， 

韓文翻譯是委員會的捷克斯洛伐ë » 瑞典及瑞士人 

員擔任的。這甫個譯本均經一致同意通過。

我附上英文原本一件。據委員會的意見，這英 

文本對 "職權範圍 " 的解释是完全正確的。此外，中 

文本及韓文本對英文本的忠實程度，實不下於任何 

可以視爲忠實的譯文。

我不了解你提到譯員的那句諧。委員會不擔任 

通譯工作。t 只宣讀各種文本並予通過。它旣然有 

通曉有關文字的人員，從來就不需耍譯員。

委員會審譲了你的来画未段中所载的建議。此 

後如有任何此類事項，它於認爲必要或適當時，它 

當然會記得你的建譲。

我想我應該代表委員會請你注意另外一*件事。 

在我尙未牧到你的來函以前，你似乎B 經將該函交 

給各報發■表。我已經注意到這種事已發•生過好幾次。 

你顧然認爲這種辦法基正確的。我相信你不會介意 

我這句話：委員會却認爲這種辦法不能有助於平心 

靜氣地審譲任何問題。我甚且可以說它妨礙和胆燒 

委養會的工作。委員會對報界極爲敬重。但 1 ：它認 

爲報界有權得到比任何單方面爱表的意見更多的 
情報。

我深信你極願與委員會合作，並且協助它履行 

其職務及重大責任。但是，你旣然B 將來面向各報 

夢表，我也想在你收到此信後把它發表。

主岸

( 冬名）凯 .斯.蒂邁雅 

( 請參閱附件陸）

奏

戰俘營中的組織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圓於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向委員 
會提出的決議草案

( a ) 委員會認爲必須宣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 

管下的戰俘在教委員會接營以前所成立的組織，均 

不能予以承認或認爲存在。

( b ) 委資會認爲必頸査出、隔離並立卽處罰在 

戰俘居留處所曾經擾亂或現在擾亂秩序或會有違反 

或現有違反 "職權範圓"，特別是第一條第三款及第 

二條第七款规定，的任何行爲的每一個人。委員會 

請主席以委員會執行人的資格，訓令看管部朦司令 

官立卽採取適當措施，査出、隔離並處罰所有這種

汾子。委員會請主席就實施委員會此項決譲所採的 

措施，向委員會具報。

爲實施 " 職權範圍"及特別保證有效實施第一條 

第三款及第二條第七款的規定計，委員會有充分權 

利及權力調塵其控制下的戰俘居留處所，以及未經 

它承認、的營下戰俘居留處所內設施。

( C ) 委員會應行使它的權利及權力，儘速實行 

調邀戰俘居留處所，並解散戰俘的姐織。爲開始此 

項工作計，委員會於接牧戰俘時應該將他們分散，以 

便解散他們的組織。委員會主席以委員會執行人的 

資格應盡力完成委員會此項重&任務，並應就其實 

施委員會此項決譲所採取的措施及其結果，提出報 

吿。



附件肆  

戰俘營中的組織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傭忘錄

一九五H 年九月十七日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B 經許多次將麻 

介石及李承晚的特務在戰俘營中活動的情報，提供 

印度代表圍及蒂邁維將軍。美國方面縱容梭使蒋李 

特務在戰俘營中活動，爲時E 久。甚至在 '印'度看營 

部朦卽將進行接營工作時，蔣李特務仍然積極地策 

劃安徘。王東原、方治、陳健中、愧文亞、張漱雲，以 

及蒋介石及李承晚的其他特務頭子栽赴載俘營分齋 

蔣李旗織、蔣匪相片及文吿、以及印有蔣李徽記的 

衣服。他們又強迫在身上刺字，並在戰伊營中安插 

了一批新特務，冒充戦俘 , 擔任小組旗袖的職務。他 

們僧用戰俘的名義，公然耍求在受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看營時，"他們現有經聯合國軍司令部承認的姐織 

應仍維持 " ，又耍求" 在赴新戰俘營途中及到營後，准 

許他們擴普自由中國（卽蒋匪）國旗"，"准許自由中 

國紅十字會及自由中華民國的代表（卽蔣匪代表）到 

營撒勞"。這種情報證明了蒋李特務企圖以預謀及厳 

密粗織的力式， 甚至在遺返委員會的看管下， 也要 

繼續他們在戰俘營中的控制，並旦，與營外的蔣李 

特務保持連絡，以便逼迫戰俘去搗亂印度看營部隊 

的看管工作，胆燒實施遣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的 

規定。

過去幾天巧接收戰俘的的：!：作以及其後戰伊營 

内的情勢完全證實了上述情報。蔣介石及李承晚的 

特務織迫戰俘® 進了大批縣介石匪幫及李承晚集M  
的旗織， 公然掛在 fJJ度看管部隊及遺返委員會控制 

下的帳蓬前面。他們強追戰俘在進入戰俘營時穿普 

蔣李認號的帽徽、袖章、胸章、印字機衫等。在戰俘 

中間甚至發現公然譜有所謂 " 營衞 "袖章的人。混在 

戰俘中間的特務以警笛指揮戰俘，追使戰俘採取鶴 

亂行動。他們用武力阻Jfc戰俘申請遺返， 览殿申請 

遺退的戦俘。每天上午三點鐘 , 他們吹號召集戰俘。 

他們以這種種辦法，徹底維待他們的特務統治。在現 

有情況下,印度看營部贼和遺返委員會所控制的戰 

俘營事實上仍然是受蔣李特務支配的活地獄。

如果這種事態不及早糾；E , 就會醫生極嚴重的 

後果。遣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朦履行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誠意是無可懐疑的。但是，如果譲特 

務以各種名義， 在移交戰俘期間，於知度看營部隊 

控制下的戰俘營中建立他們的事實上統治， 那就不

但不可能履行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各項規定， 

旦有充分可能譲特務們脅追戰俘，在認爲對他們有 

刹時策動像集體脱逃那一類的嚴重破壞活動。如渠 

發生道種嚴重事件，遺退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朦就 

不能負 lË ff!的重大責任。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的 

根本目的就是完全解餘拘留方® 戰俘的控制，使戰 

俘能有機會在遣返委員會的印度看管部嫁看營下行 

使他們截遺退的權利。依 " 職權範圍 " 的规定，遺返 

委員會及印虔看營部朦有控制其看管下的戰俘的充 

分權力和費任。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堅決 

要求印度看管部嫁採取堅決態度及強硬措施，以防 

Jfc再有違反戰俘協定之事。

霞於上述種種，我代衷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 

志願軍，依照遺返委員會 " 職權範圍"的明文及意旨 

向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管部嫁提出下開提譲：

一 . 在接牧戰俘時，應立卽調盤他們的組織。顯 

爲特務和搗亂的人應立卽隔離。爲實施遺返委貴會 

‘ 職權範圍 " 許，我們堅決主張必須立卽開始調整組 

織和隔離德亂汾子。

二 . 戰俘營中必須顔佈蘭於紀律的嚴格规則。 

不准特務對戰俘使用暴力 ffiJfc他們申請遺返，或者 

脅道他們從泰未經印度看管當肩核 i准的任何活動。 

對違反這種紀律規則的人必須加以厳属制裁。一切 

武器，包括旗竿、木板、鐵釘以及可以用來傷害別人 

的一切其他物品，應在接收戰俘時嚴密搜査，並予 

沒收。

三.我力認爲蔣介石和李承晚的旗織應不准在 

遺返委員會印虔看營部嫁控制的戰俘營中懸掛。

四.爲求識別冒充戰俘並與戰俘浪在一起的特 

務計，遺返委員'會應將聯合國軍司令部交付印度看 

營部朦的戰俘名單的副本，提交朝中方面。遣返委 

員會旣然負有看營戰俘的全部責任，它就有將其看 

管下戰俘的名單提供朝中方面的義務。

五 . 爲求保證申睛遣返的戰俘安全計，戰俘一 

經向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勝的任何人提出申請 

後，應立卽將他隔離，然後進行辦理正式程序，向 

由遺返委員會每一委員國各滅代表一人組成的機關 

申請。所有a 礙申請的人必須加以制Jh ,並予懲罰。

六.美國方面所供給戰俘營的設備在許多方面 

郁不令人満意。戰俘營場弗常擁携，鐵絲網很少，這 

顯然有助特務控制戰俘營並脅追戰俘破壊看營工  

作。我方認爲應該立卽採取措施，加绩鐵絲躺，收



容戰俘的地點也應該立卽儘量分散。所修建的解释 

工作設傭完全不合用。遣返委員會負有責任去保證 

解释代表享有對所有戰俘進行解释及訪問工作的完 

全自由和設備。因此，遺返委 a 會應提供必要設備 

在不受批戰俘擾亂的處所，餅戰俘W 體及個人提 

出解释和舉行訪間。在解釋過程中，解释代表與戰 

俘之間不應有鐵絲網或其他障礙物。其他適當指施 

也應該採行，以保證不讓特務擾亂解釋工作。在我 

力-所供給的收容聯合國軍被俘人員的戰俘營中都有 

充足設傭。定果美f t 方面担絕在收容我方被俘人員 

的戦俘營中供給同樣的設備，我方願提供遺返委員 

會以一切設備。

七 . 依照協定，觀察代表的到場及通譯的使用 

均應厳格遵守雙方平等的原則。但是，從過去幾天 

的情勢看来，這個原则未經遵守。這嚴完全不能分 

人満意的。我力要求遺返委員會立卽採取措施改善 

這種情勢。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二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命我過知收到你的九月十七 

日備忘錄，特此致謝。你方所提出的各點批評及建 

譲均經襄悉，並旦E 經和正在委員會考慮中。
主席

(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三，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千六日

我已收到你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來面，函 

中你通知牧到我的九月十七日備忘錄。

我力相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管部嫁充 

分知道印度看營部隊看營下不直接遣返的我方被俘 

人眞，现在仍受原先安插在戰俘中的蒋介石及李承 

晚的特務的控制，這些戰俘要求遺返的願望仍受着 

這些特務的的武力威脅和壓制。這種厳重情勢到現 

在尙未改善。顯爲特務和搗亂汾子的人並未被隔離； 

在長期能計後設立而受特務控制的戰俘紐織尙未經 

調盤；特務所擴足以厳重傷害戰俘的武器尙未經  

徹底搜査和沒收；蔣介石及李承晚的旗織，特別是 

從来沒有成爲朝鮮戰爭當事方的蔣介石匪幫的旗 

織，仍然公開懸掛在遣返委員會印度看管部嫁控制 

下的戰俘營裏 ; 美B 力面所供給的戰俘營極其擁携， 

有助於特務控制這些戰俘營，脅追戰俘破壞看營工

作，這種戰俘營也遺沒有分散。我方了解印度看營 

部險事實上已在看營工作方面遭受某種困難，因爲 

蒋介石及李承晚的特務在美方直接教唆之下，甚至 

在印度看管部朦開始接收以前，就積極囊劃安徘。但 

是我方仍然認爲印度看管部朦應該採取堅決態度和 

结硬指施，有效和傲底地執行遺返委員會"職權範 

圓" 的條敦，肪止日â 嚴重的違反戰俘協定的行爲。

美國方面指揮麻李特務浪進印度看營部嫁控制 

下的戰俘營，全然逢反了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爲進行對戰俘解釋及識別混在戰俘中間的特務 

計，我方一再宣稱遣返委員會應該將聯合國軍司令 

部交付印度看誉部朦的戰俘名單的副本交拾朝中方 

面。報界報導宣佈美國力面竭力反對缴返委員會將 

這種名軍交給朝中方面。這就足以證明美國方面怕 

先前安插在戰俘中間的特務被朝中方面揭露異相。 

但是，遺返委員會旣然已經承擔看管戰俘的全部責 

任 ，它就有將它看營下的朝中被俘人員的名單交給 

朝中方面的義務。我方隨同這個備忘錄，提出不直 

接遺返的聯合國軍所有被俘人員的名單，請遣返委 

員會將名單轉交聯合國軍方面。

我方也提出根據可靠情報而B 經知道混在朝中 

被俘人員中間的一部汾蔣李特務的名單。我I方要求 

印度看管部朦立卽隔離這些特務。在收到遣返委員 

會所提送在它看營下的朝中被俘人員名單並核對名 

單後，我方將繼續提供特務的名單，以便遣返委員 

會及印度看管部默依照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的條 

款，執行它 f f !的職務。

戰俘所屬國家的代表們不久就要開始對所有戰 

俘進行解釋，但是特務對戰俘的控制却遺沒有消脸。 

我方認爲特別重要的是由遣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管部 

朦保證每一個戰俘都要參加個別解釋，使每一個戰 

俘都能Æ 趣對不受任何胆礙的情勢中聽取解释，申 

睛遣返。報界報導宣佈美國方面公開堅持在特務控 

制下的戰俘儘可担絶參加解釋，並旦不應該單獨參 

加解释。這種讓特務能以武力或以武力威，的手段 

俾然胆礙戰俘遣返的明顯企圖，完全建反遣返委員 

會的 "職權範圍 " 。如果一切都照美國'方面的意思安 

徘，以便維持特務在戰俘營中的絲治，譲 特 務 夠 

破壞解释工作，以威脅胆燒戰俘聽取解释和申睛遣 

返，那麼遺返委資會的 "職權範圍 "就絕對不能實施， 

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朦的中立性及公正立場也 

就要受到重大危害。我方不得不請遣返委會和印 

度看營部隊對這一點加以密切注意。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附件伍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的擬定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生席致聯合國軍司令 
部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 
函

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甚願獲得你所能提供的情 

報，使本委員會能依照 "職權範圍 " 第八敦的規定， 

擬定關於解释及訪間工作的必要規則及技術細則。

制定符合 " 職權範圍"規定的此類規則的最後權 

力，當然操諸本委貴會。

主席

(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遺 
返委貫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已收到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你的關於解释 

工作程序的来面。在提出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意見時 

我要首先聲明，聯合國軍司♦ 部的立場，係以戰俘的 

利益爲基礎。這些戰俘是起乎國家利签及各種相衝 

突的主義之上的，他的前途實爲曾使朝鮮衝突延  

長多月的不強追遺返原則的眞正和最後考驗。此項 

見解對於雙力•前此拘蠻的戰俘，一律適用。

董訂一切有閲解释工作的細則時所應計及的首 

要原則，業經 " 職權範圍 " 第三款明文規定如下："對 

上述第一款中所指之戰俘，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威脅以服撞或睦使其遺返，不得允許以任何方式或 

爲任何目的....對戰俘人身施以暴力或侮專其尊厳 

或自尊

莊將卞列程序事項提出考慮：

( a ) 每次進行解释時，應有 " 職權範圍"第八款 

(丙 )項所规定的拘留一方代表一名及 "職權範圍"第 

一敦所規定的雙力•觀察代表各一人在場。

( b ) 進行解释工作時，最好將戰俘按照國籍分 

組舉行，惟於僅有中立國遣返委g 會的一個機構在 

場時，不應同時對數組戰俘進行解釋。

( C ) 造行解释時，戰俘的各種權利，包括答覆 

質問及保持緣默之權在内，應無條件地受尊重。解 

釋工作必須以說明事實爲限，不能進行訊間。解釋 

人眞絕不得審問戰俘，不得要求戰俘說出其姓名、家 

世或社會身汾。

( d ) 進行解释時在場的前拘留代表有權爲戰 

俘說話 , 以保譲戰俘的權利,以免任何公然或掩飾的 

t同嚇、脅追或侮霉行爲發生。

( e ) 解释工作得在特定解釋地匿内或在戰俘居 

留營場或地區内進行。

( f ) 戰俘得個別或集體担絕聽取解釋而無虞報

復。

襄於前曾聲明決以全力抗担送罔受共方控制的 

中朝戰俘對共方觀察員、新聞記者及譯a 所表示的 

強硬態度，他們對於共方解释人員很可能會採取同 

樣態度，而對方的俘膚，在交由印度看管部朦接管 

後，也很可能以此種同樣態度對待非共方的觀察員、 

新聞記者、譯員及解葬人輯。在此種情形之下，雙 

方的一部或全部戰俘可能担絕離開他們的營場或其 

他拘留地點出來聽取解釋。如有此種情勢發■生 ， m  

須在戰俘營場内或其他拘留地點向那些願意聽講的 

戦俘進行解释。

根據報章所載中立國遺返委真會及印度看誉部 

朦方面人員傅出的消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劍在考 

盧某項計劃。據聞此項許割规帝戰俘於離開解释地 

區時，須經由其自揮的這個或那個出口退出，藉此 

表明他凿於遺返問題已有所決定，並表示此項決定 

係於聽取解释後作成的。

我們於熟思之餘，窗爲此種程序對於戟俘有欠 

公允，因爲戰俘本人經過多月考慮後，已就返re]原 

方與皆在對 ‘方二途揮定其一。如於戰俘受到解释工 

作的打擊而一時迷惑 ‘之際，強使他以經由某一出口 

退出的實瞭動作來重行證實他的決定，此項耍求實 

違背读定的明文與意旨。

"職權範圍"並未規定戰俘必須表明其所作挟  

揮 ，除非其本人願意行使遺返權利。第九款規定戰 

俘 "應有自由與便利"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其附屬 

機構 " 陳述和通訊 " 。第十款規定"在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的看營下，任何一個戰俘如決定行使遣返權利， 

應向一個由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每一成員國一名代表 

所組成的機構提出申請耍求遣返"。

由此可見，在中立國遺返委R 會看營下的戰俘 

得隨時出於自願而不受誘迫地就任何關於其身汾或 

腐利的事項，包括遣返權利在内，向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或其附屬機構提出申請。不願行使遺返權利的 

戰俘原無須以口頭或書面陳述，或以其本人行動，向



中立國遺返委貢會或任何一‘個附屬機構表明其所作 

決定。

如果戰俘出於自願，未在九十天辦释期間内中 

睛遣返受對方控制，则地個人絕不是中立國遣返委 

a 會或其附屬機構考慮遺返問題時的一種對象。他 

這案件就成爲須依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所述辦法處 

理的事項。

強追戰俘謎明其自.揮遺返或不遺返的任何企 

圖，都是逢背 "職權範圍 "第三款的规定。

組長

美圓陵軍准將 

( 茶名）愛 . 拉.漢布倫

三，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我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 B 收到闇於解释及訪問工作的一九五三年九 

月十八日來函。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第八敦 (丁)項規 

定該委員會制定關於解释工作的附加规定時須應用 

第三、第八兩敦所列舉的原則。蘭於應用第三款所 

列舉原則來制定必要栽定的問題，我已在九月十七 

日備忘錄中提出具體提案 ( 參閱附件肆 ,一 )。

根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第八款所 

定原則，戰俘所屬國家的代表應有自由與便利向一 

切依附這些國家的戰俘進行解释及訪問。爲求保障 

這個原則起見，'我現在提出下列具體提案：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應進行安徘，使解释代 

表得依照該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规定，向一切戰俘 

厘作集體或個別的解释與訪問。該委員會應保證每 

天至少有八小時的時間進行解释工作。

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應設立足夠數目的附屬 

機構，毎一機構由該委員會每一成員國一名代表組 

成，以便觀察一切解释及訪問工作，並以多數表決 

決定戰俘要求遺返的申請之有效。

我提》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不直接遺返的 i中 

朝被俘人員的受看營地區內設立四十四個（4 4)此種 

附屬機構。

三.中立國遺返委貴會提供不受任何外来于擾 

的足夠場所，供應必需的設備，以便進行個別及集 

體解释的工作。

在中朝被俘人員的受看管地區内至少要預備四 

十0 個（4 4 )場所供個glj解释之用。每一供個別解释 

之用的場所，應有帳蓬雨座，或小室甫間，其中一帳 

蓬或小室應設有甫個出口，以便經過個別解釋後申

請遺返的戰伊以及仍未申靖遺返的戰俘分途退出。 

如果中立國遺返委眞É■難於供應集體及個別解释所 

需 設 備 我 願 自 行 提 供 。

四 . 中立國遺返委眞會應確保解释 :n 作 -fi受任 

何于擾或妨礙。

進行解释及訪間時，爲在場的中立國代表所作 

傳譯，應在不胆礙解释工作的情aa下同時進行；此 

項傳譯不得打斷解释代表與戰俘所作的談話。如果 

在場的中立國代表© 於解释工作的程序有所批評， 

得於此項批評經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附屬機構以多數 

表決通過後，由主席轉告解释代表。

於進行解释及訪問時在場的 i雙方代表各一人， 

紙有權觀察，不得以其本人任何行動妨礙解释工作 

之進行。

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應確保每一戰俘都有機 

會提出要求遺返的申請，不受任何胆燒，同時應保 

障業已提出此種申睛的戰俘的安全。

戰俘向中Æ 國遣返委真會或印度看營部嫁的任 

何人中請遺返後，應卽將其隔離，送至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的一個附屬機構，進而辦理正式申靖手續。該 

委眞會或其附屬機構對於此項申睛應立卽加以考 

盧，以便立卽經由多數表決決定此項申請之有效。戰 

俘營内應分設三種看營營場，以便分別看營下列三 

種戰俘：業B 串請遣返者；B 經過個別解释但尙未 

提出串請遺返者；旣未經過個別解释，亦未提出申 

睛遺返者。

六 . 戰俘所屬國家的解釋代表，應就解释工作 

的方法與程序，以及遂日聽取解释的戰俘人數及名 

册，將其每日計劃預早一天提出，以便中立國遺返 

委圍會及其所屬機構依照此項計劃 I去作必要的安  

排。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通過的解釋和訪間 
工作細則

受 . 總 則

一 .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以胆燒或 

強使戰俘遣返的行動。

二 . 任何戰俘不得對其他戰俘施以暴力。

三 . 禁止任何侵犯戰俘粮據本委員會"職權範 

圓" 而享有的權利之行動。

四.禁止戰俘任何有損或妨礙本委員會執行其 

合法職務與責任的權力之行動。



五 . 禁J t戰俘任何胆礙解释與訪間工作的行

動。

六 .一俟中立國遺返養員會經由印度看管部嫁 

負責看管戰俘後，本委員會應保證使戰伊知道上述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载各項規定。

七 . 得按戰俘所屬闺家之解葬代表的請求，向 

戰俘進行集體的或個別的解釋和訪問。每一戰俘必 

須在進行解釋與訪問時到場。

八 . 在本養員會 "職權範圍"簾八敎規定的時限 

內，得對同一紐戰俘或同一個戰俘進行若干次解釋 

和訪間。

九.戰俘可以在任何時期與任何地點申請遣  

返。中立國遣返委貴會將保證每一戰俘有機會提出 

此種申購，不受胆撞。

一 0 . 在解释時，應有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或其 

附屬糖構連同德方的各一名觀察此項0 ：作的代表及 

拘留一方之一名代表在場。

應成立足钩數目的附思機構，但不超過 

三十五個，由中立國遺返養員會每一成員國各一名 

代衰組成，以參加全部解釋如訪間工作，並決定申 

請遺返之有效。

一二 . 解釋代表應有權按照 " 職權範圍"第八款 

的規定，向戰俘散發經本委a 會或其附屬機橋適當 

審森過的書面解釋。

一三 . 在解釋與訪問時，不許任何一方的觀察 

代麦在任何時候干涉解释工作，他們的唯一職務是 

觀察。

四 . 拘留一方代表，不得參與解釋工作，並不 

得以任何方式干涉解释工作，但他得在每次解释工 

作結束時，提請中立國遺返養a 會主席或其附屬機 

構注意任何可以被解释爲違反 " 職權範圍 " 的事項。

一五 . 在進行解释與訪間時，爲在場的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代表所進行的傅譯工作應同時進行，而

不妨礙解釋和訪間工作，並且不應打斷解释和訪間 

工作。

一六.解释代表得向戰俘提出任何有關的問  

題，但須吿知後者：如果他認爲或中立國遺返委真 

會或其附屬機構認爲對該間題之答覆可能被用来直 

接地或間接地威脅或強迫他，他就有權利不圓答該 

問題。

一七.如負責盤督解释的一個附凰機構的一名 

类員，認爲解释者逢反 " 職 權 範 圍 " 或本工作細則， 

或如發生任何驟亂或重大事件，則解释工作應立卽 

停止；然後該附屬機構將毫不遲延地森明由此類事 

件所引起的情勢，說明恢復解釋工作的條件，並（或） 

將此事件報吿本委真會。

安徘與就滴

一八.進行個別或集體解释與訪問的場所應建 

築得足以保證解释與1訪間工作不受任:何干 I擾I或胆 

礙。

一九.也應提供便利以便向病傷戰俘進行解釋 

與訪間工作。

二0 . 申請遺返之戰俘，按照本工作細則第七 

款經過解释但尙未提出串靖遣返之戰俘，以及尙未 

經過解释又未提出申請遺返之戰俘，應予分別看 

管。

二一 . 進行分別成集體解釋的每一圍場，應有 

甫個給戰俘分別使用的出口 ： 一由申睛遺返者用，另 

一由不中請遺返者用。

二二 . 每週除運期日外，解释工作每天應自七 

時三十分進行至十六時三十分J1：, 卞間有，一小時午 

餐時間。

二三 . 戰俘所屬國家之解释代表，應遂日在一 

天前中立廣遺返委員會秘書處提交有蘭解释工作 

方法之許割。此計劃須在其執行日期前一日十時前 

交到秘書處。

附件陸 

解釋和訪間工作細則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我奉命嚴知你：聯合國軍司令部鼓就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所公佈關於對你所看誉的戰俘進行解释及 

訪問時所用規則及程序，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正式

提出抗譲。聯合國軍司分部並願請你充分明瞭，我 

們雜將參加解释及訪間工作，但要保留權利於我們 

認爲冗當時就此項!程序的個別及集體方面提出抗 

譲。

我們細心研究遣返委員會所公佈的 " 工作細则 "  
後，结果兴有確信此須細則的用意的唯一可能辦释 

爲特意鼓勵戰俘要求遺返，而不是聽由戰俘自動充



分行使其自由選揮歸宿的權利—— " 職權範圍"的某 

石0

聯合國軍司♦部充分明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引 

用 "職權範圍 "第二十0 敦的规定，憑藉該* 書所許 

可的解释自由而行使其作成決定的權力。我們發覺 

遺返委員會所公佈的 " 工作細則"，幾羊將共方在報 

章及無線電廣播上宣佈業已送交遺返委員會的提案 

全部列入。另一方面，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建譲不 

但完全符合 "職權範圍 " 的明文，而且更重要的是完 

全符合 "職權範圍 " 的意旨，可暴道些建譲竟幾全未 

爲遺返委真會所採納。

聯合國軍司令部莊將再度請你注意 "職權範圍 " 
篇 三 款 明 確 規 定 ："對 ....戰 俘 得 使 用 武 力 或 以  

武力威脅以胆燒或強使其遺返，不得允許以任何方 

式或爲任何目的 ....對戰俘人身施以暴力或侮專其 

尊 嚴 或 自 尊 "職權範圍 " 第八款 (丁 ）項對於 

此點亦有同樣確切的栽定："蘭於解释的工作的附加 

規定，或自尊應由中立國遺返委眞會制定之；並應 

旨在應用上述第三款 . . . . 所列舉的原則 . . . . "
你所公佈的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顧然違背 

上述兩敦的明確規定，因爲這些細則的基礎是不顧 

戰俘的意願及其經 "職權範圓 " 規定的權利，強使戰 

俘遵從不合理的程序，此種殺序卽使不舍使用武力 

之意，至少亦灘免施行脅追。

聯合國軍司命部認爲遺返委真會應將其所公佈 

的" 工作細則 " 全文，讓那些有最重大利害関係的人 

一 一 就墓在你看營下的戰俘一 一 知曉。如果不使戰 

俘詳知其盤個前途所繁的這些細則，則殊不合民主 

殺序，而且必使戰俘愈加憂懼。

我相信聯合國軍司令部深願協助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忠實完成其任務的誠意業經充分證明。我們 

於此重申確欲採行符合雙方所訂協定意旨的任何合 

理程序的誠意。但是我們對於違反此項協定基礎 

一一卽自由挟擇的基本原則一一的任何行動，決不 

能容恕。
紐長

美國度軍沧將 

(茶名）愛 .拉.漢布倫

二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業已塵悉一九五三年十月二 

日 No. AG 383 .6 R G C G來函就本委貴會所訂 "解 

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 正式提出的抗譲，並悉你保留 

" 就此項程序的個別及集體方面提出抗談 " 的權利。

遺返委員會要我向聯合國車司令部保證：本类 

員會對於 "職權範圍 "及其所本精神，俱有極深切的了 

解及認識。本委員會一切工作上的唯一準則就是以 

最公正態度實施 "職權範圍 " 的規定，力求事事合法， 

絲毫不苟。所以，本委R 會對於你所稱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憑藉 "職權範圍""所許可的解释自由而行使其 

作成決定的權力 "一節，未能明朦其正確意義爲何。 

本委員 t •覺得 » 於任何一件事的決定，沒有不暴以 

" 職權範圍 " 的嚴格解釋爲依據的。

本委員會I 忍爲你、對 " 工作細則"所作抗議及批 

評，要是會指明其與 "職權範圓"某某條敦的關係的 

話，則本委員會較為於解答。反之，現時有待委員會 

答覆者却墓一些空泛的指摘， 誕是本委員會懂訂這 

些細则時紙把 "共方提出的提案差不多全部列 " 。 

本委員會認爲此種指摘極不公平。本委員會麓訂道 

些細則時，會先考盧雙方所提建譲，計及依"職權範 

圍"所應負的責任， 然後作成獨立決定。本委員會 

決意依照自己對 "職權範圍 "所作的解释 , 履行一切 

職責，無所畏懼，決不偏私。

你 說 "工作細則 " 違反 "職權範圍"第三款及第 

八款 (丁）項的明確规定。此能誠使人深感誌異， 因 

爲 "工作細則 "第一敦至第六款及第十六款，冗是特 

爲 ( 參照 "職權範圓 "第七款及第八款(丁  )項規定)實 

施 "職權範圍 "第三敦而制定的。本委賛會甚想知道 

"工作細則 " 中那一敦或那幾款與"職權範圍"發生 

抵觸。

閲於上通來面約倒數第二段 , 我可以吿訴你，本 

委資會在收到来面之前，卽a 決定將 "工作細則"通 

告各戰俘。惟本委員會仍不能了解你何以提及"戰 

俘蕴懼 " 加深。

主序

( 茶名）飢 .斯.蒂邁雅

三，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良志願軍代表敎中 
立國遣返姿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認爲中立國遺返 

養員會所通過的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 " ， 大政符合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 " 的规定。不過"解釋和 

訪問工作細則"中有數項規定是應在解释及訪問工 

作開始之前實施而迄未實施的， 有數項規定恐於 

切實施行時很容易構或解釋及訪簡工作之障礙。此 

外尙有幾項個別的規定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 " 未盡符合。兹特代表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 

民志願軍，提請遺返委員會注意此項事實。



一 . 壞於美國方面縱容並唆使蒋介石和李承晚 

的大批特務汾子冒充戰俘，混入戰俘看營地點，執 

行其預謀的與於解释及訪間工作的破壞並繼積胆撞 

戰俘的遺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制定"解釋和訪 

問工作細則" 第一款至第九款不但符合"職權範圍" 
第三、七、八各款的規定，而旦大部汾都是解释及訪 

間工作之順利進行所必需的條件。可是直至今日，這 

些規定尙未見諸實施。遺返委真會載B 深知，目前在 

遺返委員會所看營的我力被俘人員的受看營地點， 

被俘人員在養員會接營以前B 有的編配和纽織迄仍 

維持全受蔣介石和李承晚的特務汾子的支配和控 

制。這些特務汾子正在積極進行破壞解释及訪間工 

作的安徘，並且以瘦狂的暴行，極力壓制挫折我方 

被俘人員希望遺返的意願。我們認爲絕對須靖遺返 

委員會採取有效措施，以確保"解释和訪間工作細 

則" 第一款至九款之切實施行，確保每一戰俘於解 

释及訪問工作進行時必定到場，並確保每一戰俘都 

能提出申請遣返，不虞遭受胆Jh或受武力威脅。

二 . "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 " 第十七款規定:"如 

負責監督解釋的附屬機構的一名委員，認爲解释者 

逢 反 ‘職權範圍 ' 或 本 ‘工作細勉'，或如發生任何騒 

飢或重大事件，解释工作應立卽停止;然後該附屬機 

構將毫不遲延地査明由此類事件所引起的情勢，說 

明恢復解释工作的條件，並 (或)將此事件報吿本委 

員會 " 。實施此項规定時倘不刻刻留神，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 " 職權範圍 " 第二十0 款的規定，卽該委員會及 

其附屬機構應在多數表決之基雄上工作的栽定，必 

將受到嚴重的破壊。美方及蔣李特務早在計割於中 

朝代表進行解釋及訪問工作時造成暴動事件及引起 

其他破壊行爲。此種暴動及破壞行爲倘不及時制止， 

使秩序迅速恢復，則我肺便中美方及其特務胆键解释 

及訪間工作之計。我們認爲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 
中的這項規定，不能用以故意胆礙解释及訪問工作 

之進行，紙應用以確保解释及訪間工作得以依照"職 

權範圍 " 各項規定順禾執行。在解释及訪簡工作進 

行之際 ， 每一附屬機構的主席負有責任於徵得其他 

一半委貴的同意後 , 堅決制Jfc騒擾、胆欄或任何意圖 

無理胆键解释及訪問工作的行爲。任何一委員街於 

解释及訪間工作如有意昆，應先向主席提出，然後 

由主廣經與其他委算商量後將此項意見轉達解释代 

表 0

三.戰俘所屬國家的代表之得向戰俘提出問題 

以便對他們解释其所享權利， 乃是解釋代表在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規定下的一項當然權 

刹。"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第十六款，對於此點B

有明文幾定；但是該款又規定須使戰俘知道他對於 

解釋代表所提出的問題，倘其本人認爲所作答覆可 

能直接地或間接地被用來威營他的話，他有權不作 

答覆。我們認爲後項規定全不適當。目前的實在情 

形長蒋介石和李承晚的特務汾子不斷以强暴手段威 

嚇I我方被俘人員，胆i t 他們答覆中朝方面解释代表 

所提出的任何間題。答覆解释代表的問題足以構成 

截迫戰俘的種威脅之說，實屬荒霞無稽，不値驳 

斥。此項認法係美國方面製造的，其原因係美方深 

恐混入戰俘羣中的蔣介石和李承晚特務汾子會被中 

朝方面的解释代表誕出來。"解釋和訪間工作細則" 
第十六敦中的此項規定，紙能發生一種作用，就是 

鼓勵蔣介石和李承晚吟特務汾子威脅各戰俘，並使 

解释工作受到種種妨礙。

四 . 應美國方面猜求而訂入的 "解釋 f n 訪間工 

作細则"第十款規定拘留一方得派遺兩名代表參與 

解釋及訪間工作。這顧然違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第八款 ( 丙）項規定。朝鮮及中國方面決不 

接受此種公然遂背 "職權範圍 "的辦法。因此朝、中方 

面決定紙派一名代表參與對前由朝、中方面看營的 

戰俘進行解释及訪間工作。同時，我奉命聲明:我方 

依照 "職權範圍 "第一'條第一款规定派往任何一方所 

指定看營地點的代表，有權在每次解释工作終了之 

時，提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其附屬機構注意任何 

可視爲違反"職權範圍 " 的事項。

中騎

( 簽名）李相朝

四.聯合國軍總司令敦中立遺國返委員會主 
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

塵於對 "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職權範圍"之意義及 

適用間題B 發生爭論，復塵於此種爭論對全世界極 

蘭廣要，我認爲允宜略述此項文書的背景。

週了一九五二年旧月之後，停戰談判尙餘一個 

問題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直至談判键方於一九五三 

年六月就 "職權範圍 "達成協譲，始吿解決。簡單地 

說，這個簡題就是："聯合國軍司♦部對於那些業已 

淸楚表承將以全力抗担遺返的被俘人員，是否同意 

以武力將其交遺共方掌管？"共方堅持不論個別戰俘 

的意願爲何，被俘人員必須全部夜遺。在這個問題仍 

在爭能中的大部汾時間内，聯合國軍司令部牧容了 

自動表示不以全力抗担遺返共方的北朝辉及中國戰 

俘約八三，0 0 0 人。後來到了可以實行的時候，我 

們確B 守信將這些戰俘交還共方。其餘的戰俘拒絕



151到共方掌握。聯合國軍司令部尊重他們的人權，所 

以堅持允許他們表明其個人的意願，不受任何形式 : 
的脅追。這些戰俘在我方收容期間内，隨時可以自 

由改變其對遺返間題的決定。事實上，有極少數的 

戰俘後來的確改變決定，耍求遺返；他們就是業已 

交遺共方的戰俘之一部汾。

雜然這些反共戰俘B 很淸楚地表明他們將以全 

力抗担遣返，聯合國軍司分部爲求光明正大的停戰 

得以實現，朝鮮境內的殺戮得以停 .止起見，仍然接受 

建議，同意每一方得向業已表明不願行使遣退權利 

的對方俘膚，進行解释，但不得使用武力或脅追手 

段。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就是爲實施此項協譲而成立 

的。

當我觀察中立國遺返委資會三屋期來的工作進 

展情形時，對於任何此種機關在行政上所遇到的困 

難，具有深切的了解。但是本人恭爲聯合國軍總司 

令，不能不就中立國委員會截至今日爲Jfc的工作情 

形的若于方面，提出我方的意見。

用不着說，聯合國軍司令部自始卽 B 盡力履 

行其對中立國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M 所負義務。我 

方將繼續履行現在及將来所擔承的義務。就另一方 

面來說， 聯合國軍司令部深切盼望委員會亦能履行 

停戰協定及 "職權範圍 " 規定由委貴會擔負的義務， 

並能恪遵這兩項文書所寓的人道精肿。聯合國軍司 

令部前於我方雜制人員在板pg店努力謀求光明正大 

而又保持雙方戰俘自由挟揮前途這一原則的傳戰之 

際，付出 f i 大代價， 繼續在朝鮮作戰年餘， 現在對 

於任何消除或損害此項原則的行爲，當然不能寬恕。 

在中立國委員會看營戰俘期間，聯合國軍司令部對 

於與此項原則有閲的公然或暗中使用武力或脅追手 

段情事，也不能寬恕。

你認爲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戰俘所作關於"職權 

範圍 " 各款规定的解释有欠ÎE確。此糖見解恰與事 

實相反。正如我方事先向你及印度看營部朦司♦發 

出的通知所謎， 聯合國軍司令部發給其所收容的全 

部戰俘的是"職權範圍 " 的全文。我們認爲 "職權範 

圍" 文句淺明，無需解释。遇有稍需解释之處，或 

遇戰俘睛求解释時，我們所作解释總是以自由挟揮、 

不受脅追的基本原則爲依據。所謂聯合國軍司♦部 

提供錯誤解释云云，絕對不確，抑旦不當。

任何有関聯合國軍司♦部導使反共戰俘相信他 

們將於九十天看管期满後變得释放的言論，都是誤 

認之認。事實上， 我方曾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營 

期間與戰俘有關的重赛事項，按其發生日期之先後， 

製成圖表分發絵各戰俘。這些圖表明確指出被俘人

員以戰俘身汾歸由中立國遣返養員會看營的最期 

限爲一百二十天，過此期限後他們立卽成爲平民， 

再過三十天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卽告解散。

聞說你反對聯合國軍司令部前此分發各戰伊的 

關於印度情形的傅單，其唯一反對理由是因爲此項 

傳單並未精確說明中立國委員會依據 "職權範圍"所 

負的職務。你該仍記得 , 聯合國軍司分部會狗印度紅 

十字會會長的ÎE式睛求，同意將聯合國軍♦部各戰 

俘營所存一，切報導和教育性質的讀物送往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營，供戰俘使用。這些東画 

不但包括報導 '运'印刷品，而旦有教科書、參考書籍、 

蓮動用品及娱樂用具。我方從未接到通知說這些東 

西必須是能夠說明中立國遣遮委員會之任務及職權 

的。你當已知道，戰俘方面對於中☆國遺返委員會 

及印度看營部赚極不信任，因此我方認定必須採取 

積極措施，鼓舞戰俘，使他們能像我們那樣， 對於 

印度的國格及公正態度，深表信賴。惟有依靠這些 

措施，我方鐘得到戰俘的合作，於蓮送他們前柱非 

軍事區及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看管時不曾發生暴動及 

泥血事件。

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食向戰俘宣怖他們將被送 

往台灣一說，亦屬不確。我方紙是對全體戰俘說，根 

據 "職權範圍 " 的規定，拒絕遺返原方的戰俘可以自 

由申請前柱中立國或自行選定的國家。你當已知道 

反對共逢主義的中國戰俘已表明其前往台灣的熱烈 

郭自然願望。中華民國總統業已宣怖歡迎願意到台 

灣去的中國反共戰俘前佳該地 ,這是人所共知的。同 

樣 ，大韓民國總統也歡迎反共的朝鮮戰俘住在該國。

不獨如此，"職權範圍 " 内沒有一項规定是禁Jt 
担絕遺返的戰俘於中 :i 國遺返委員會看營期滿後前 

往台灣或大韓民國的。我相信你對於此點必能同意。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規定戰俘經過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一百二十天的看營後，卽解除其戰俘身设 , 恢復平 

民身汾。因此，他們到那個時候B不再是戰俘，也不 

再受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看管或控制。那時他們可 

以自由前柱自己所選擇的地方。"職權範圓"第十一 

敦又規定那些選揮前往中立國的戰俘，應由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和印虔It十字會予以協助。中☆國遣返 

委員會呀n'印度紅十字會提供此種協助的期間限爲三 

十日。 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營戰俘之日起算至提 

供上述協助期間終了時爲止 ,共爲…百五十天。提供 

協助期間終了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卽宣吿解散。那 

些前爲戰俘的自由人，如果並未蕭求中立國遺退委員 

會及印度紅十字會的協助，當然不會留在非軍事區。 

他們旣B 担絕遺返，就得耍前往他們選揮的國家。



這些人的É 然選揮 , 就中® 籍的来講當然是台灣，就 

朝鮮籍的來說當然是大韓民國。

我們認爲必須在此說明，第十一款原係共方提 

譲的。一九S 三年六月四日停戰談剑人員討論道一 

敦時，聯合國軍司分部代表曾提出下列間題："你方 

的提案是否就是說所有此種戰俘必須前往中力:國。 

遺'是有例外，例如，准許朝鮮戰俘留在朝鮮？"粮據 

該次會議的紀錄，共方對於此項解释並未提出異  

議。

你說最近分發給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各戰 

俘的説明書甚 " 職權範圍 " " 完全JE確的解釋"。我們 

不同意此謎。我方前已向你聲明，我 對 於 此 項 說  

明書的語調及目的，均表反對。現在你雖然說原件 

所表達的是中立國養員會全體委員的意見，可是分 

發給各戰俘的譯文B 使人發生無限的疑惑。具體的 

說 ,有一據誕是你本人向報界齋表的聲明，表示這一 

说分發給中國反共戰俘的說明書，本來是未獲委員 

會通過的一個初稿。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似乎會就解释期間間題作過 

不少的討論。我想再度聲明，解释期間絶對不能延 

長 ，必須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卽自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負看管全責之日一一九月二+四日一一起算九十 

天期満之日終止。解释期間業經 " 職權範圍"明文  

规定，不容中立國委員會擅作解釋。此事前經我方 

給 你 中 詳 細 論 述 ，因此我認爲現 B 無需再加討  

論 0

你不准聯合國軍司令部觀察員在場觀察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使戰俘所提遺返申蕭生敦之情形。此舉 

殊使我方誌異，且令我方失望。你的立場，與 "職  

權範圍"的規定難稱腊合，因爲"職權範圍"明文許可 

我方代表觀察中立國委員會的3：作，包括解释及訪 

問工作在内，而當然不是僅限於觀察解释及訪間工 

作。委員會裁定，聯合國軍司分部戰俘之移亥印度 

看營部贼看營，係委員會的工作，因此共方代表有 

權觀察此項移交工作。可是使戰俘所提遺返申請生 

效，乃是決定戰俘未來命蓮的最後動作，當然是委 

員會及各附屬機構的一項最重耍工作。在這一點上 

必須適用同樣的原則；因此，使申請生效之工作，理 

應由聯合織軍司令部代表在場觀察。最好是遺有新 

聞記者在場。 "職權範圍 "第一*款厥能作如此解释； 

它構成此糧觀察的充分法律根據。

總之，委員會迄今所作決定與所做工作，似乎 

都是根據一個假定，那就是説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 

實摩上是願意遣返的。襄於反共的朝鮮和中國戰俘 

甚至箭於共方代表之在場也B 個別及集體表示堅決

反紫，養員會的此項假定更加令人難明。委員會似 

乎沒有充分認識一*項事實，就墓：朝中戰俘在許多 

個月以前卽已決定其選揮，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 

或施以，迫的話，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 

決定。如果® 於戰俘的態度眞的有所懐疑，我鄭重 

建議利用 "職權範圍 "第九款的規定，鼓勵戰俘直接 

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其所附屬機構陳她他們對當 

前情況的意見。這樣自應可以對他們個別的志願， 

键得明顯的證據。

聯合國軍司令部自當遵照停戰協定和"職權範 

圓 "的規定 ，繼續履行我方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 

負義務， 同時深信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你倾導之下 

亦能本着嚴正不苟、大公無私的態度，履行其神聖 

職責，而以戰俘的福利及其自揮最後歸宿的自由爲 

行事的準據。

總司令 

美國陵軍上將 

( 簽名）馬克 .威.克拉克

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總司 
令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一 . 中立國遣退委員，囑我吿詳你， 十月五日 

來旧業B 收到了。函襄你把你對於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工作若干方面的意見不客見吿，實深感謝。本委 

員會並非不知促成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之 

擬訂的停戰談制所經過的曲折情形， 但是承你將背 

景扼要重述，仍覺盛情可感。

二.來函顯示出聯合國軍司令部與中立域遺返 

委員會餅本間題看法之不同， 看來這遺是一個相當 

基本的分歧點。来面說委員會迄今所作決定與所 

做工作， 似乎都是根據一個假定，那就是說委員會 

看營下的戰俘實摩上是願意遺返的"。本委員會並未 

作此假定。就另一方面來說，本委員會並不準備接 

受下列一說爲確定事實："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 

卽B 決定其選揮，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 

迫的請， 絶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来的決定"。這 

當然是聯合國軍司分部所採的立場。但是朝鮮人民 

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却認爲這些戰俘沒有機 

會表明其自由意志，旧爲戰俘營裏有組織嚴密的W 
體獲得庇縱， 們對願意遣返的戰俘施恐怖手段。 

本委員會不準備以這雨項假定的任何一項爲工作基 

礎。本委員會卞存偏見，而旦亜欲使戰俘得到完全 

的選揮自由，不受威脅雖迫。姑假定"絕大多數的 

雄俘將維持其原来的決定"，本委員會又怎樣鏡能發



現少數可能改變了主意的戰俘呢？正是爲了這個簡 

題，雙方司♦ 部幾同意在協定的條款中規定 "解釋 "  
的辨法。這是一項疆制性的規定；本委員會根據"職 

權範圍 " ，必須® 解释人員提供必要的自由與便利。 

本委員會一方面固然有義務保議戰俘不遭受武力或 

武力的威脅，同時也有義務使他履行 " 職權範圍"所 

規定的合法職務。

三 . 有許多戰俘可能不願遺返。但是，迄今要 

求遣返的戦俘已有一一0 名左右，這證明至少有一 

部汾戰俘是願意遺返的。更董要的一個事實就是沒 

有一個戰俘敢在戰俘營襄當衆請求遺返。他們紙有 

偷偷地，否則便要冒着被同營的戰俘處死或打傷或 

是被武裝譽衞打死在鐵絲綱上的危臉，提出遺邁申 

請。申請遺返戰俘這種不正常的表達意願方式，自 

然令人懐疑到全體戰俘都不能自由行使意志。在此 

種情形下，你方諫必能體會本委員會何以不能"充分 

認識一個事實， 卽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卽已決 

定其選揮，倘無人谢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追的諧， 

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決定"。本委員會必 

將保I f 在進行解释時無使用武力或施行脅迫情事， 

但是不敢說戰俘現在不受同營戰俘武力威脅。

你建譲鼓勵戰俘直接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或其附屬機構陳述意見，以期消释一切關於戰俘所 

持眞 :E 態度的疑寶。本人前此與各戰俘首鎭會談時， 

確，詢問他們是否願意親自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陳 

述意見。他們連這一點也表示不能同意。顧然，戰 

俘首領不是不信任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便是恐怕戰 

俘一有單獨行動的機會，卽會改變初衷， 決定申請 

遺返。因此，你所建譲的這種採知戰俘態度的方法， 

本委員會礙難採用。

五 . 你儘可期待本委員會克盡停戰協定及"職 

權範圍"所规定的職責， 並旦恪遵這兩項文書所寓 

人道精神行事。本委資會自問已完全做到這甫點，而 

且自認迄今所作所爲， 俱與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責 

任相符， 並無一事是可以視爲放攝或損害戰俘自由 

決定個人前途之原則的。

本委員會備悉聯合國軍司令部爲將"職權 

範圍 " 各款规定通知戰俘所採取的措施。但是各戰 

俘對於這些規定似乎沒有正確了解。這1 點可以從 

下述事例看得出來。海立勝中將九月十二日來信吿 

訳我說， 聯合國軍司令部業已通知戰俘們，將來印 

度看管部隊接營他們時不能有觀察眞在場。本委員

會各委員一致認爲此項淋释殊不正確。戰俘們亦當 

載迪，根據，" 職權範圍 " ，他們無觸到場聽取解释， 

而旦在九十天期满後，他們便當然地瘦得释放。其 

實就後一點來說，Æ 確的解釋應爲戰俘須續受看， 

直至政治會議解決他們的處置問題爲 i t 。在此種情 

形之下，本委員會認爲必須印發說明書，爲戰俘解 

释 " 職權範圍 " 各條款的規定，以清除上述誤解。我 

承認、在我接到漢布偷將軍来画的時候，我以爲嗣經 

委員會修正的原稿，可能因一時之疏忽，逕行譯成 

中文。我與某新聞記者閒談時會以此事相吿。我又 

吿謝他，我已將這汾諧明書再交本委員會翻譯員核 

對，但尙未接到翻譯員的報告。可是這位新聞記者 

未將全部談諮報導出來。我接到翻譯真的報吿後，知 

道並未發生上述绪誤，並且知道說明書中文本是本 

委員會最後通過之英文本的正確翻譯。

七.我自認前此未明散發說明印度情形的傳單 

所舍用意。經過你來函解释後，我現已明瞭散發此 

項傅單的目的與需要。

八 . 本委員，備悉聯合國軍司命部不能同意將 

解释期間延長到超過 " 職權範圍 "所定期限。本委員 

會從未表示本身有權解釋此項問題。它淸楚知道必 

須經週雙方司令部同意總能延長解释期間；但是襄 

於前此供應進行解釋工作所需便利時頗有枕誤，本 

委賃會感覺有要求雙方司分部同意將解释期閩延長 

的必要。

九.關於准許觀察員在場觀察使申睛生效工作 

之間題業經本委資會愼重考虛。雖然詢問戰俘一舉 

可能視爲中立國遺返委眞會的事務，使申請生效却 

組資不能自成一種事務。就實際情形來說，這雨種 

事務顯然不能分開。因此，本委員會不能同意准許 

觀察真在場觀察使申靖生效的情形。可是我想在此 

指出，正如前此於戰俘移交印度看管部朦看管時准 

許觀察員在場一樣，本委員會也已准許觀察員於戰 

俘最後送交遺返時在場。

一 0 . 本委員會確信聯合國軍司合部必定繼積 

履行其所擔承的義務，同時自覺可以向聯合國軍司 

令部提出下列保證。本委a 會深明所負職實，定當 

本着嚴正不苟、大公無私的態度，在充分明瞭一切 

情節並緊記戰俘間題之背景的情形下，繼續履行其 

職責。

主岸

( 簽處）凯 .斯.蒂邁雅



附 件 柴 

擬議之聯合國軍司令部吿戰俘書

聪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七 日 N o. 118 /N N R C , H Q  
N N R C 来函論及聯合國軍司令部與於中立國遺返委 

S # •之安全所負責任間題。颜於此事,我奉命向中立 

國委員會提出下列保證：聯合國軍司令部充分顧及 

" 職權範圍 " 第六款的規定，業B 採取必要預防步驟 

以確保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其人員及其設備，均键 

適當保譲，不致受到外來的侵犯和擾飢。

然面就這件事來諧，我方得悉據說你發表公開 

聲明，表示印度看營部嫁對於在中立國委員會看管 

下的反共戰俘集體衝出逃亡的企圖，將不設法制止。 

我方對於此項消息，頗表關懷。雖然聯合園軍司令 

部對於你反對造成無謂冗傷的慈悲心地很爲7 解 ， 

我不能不指出键方將戰俘移交中立國遣退委眞會看 

管的工作一經完成，委員會便郎因接營戰浮的蘭係 

負起雙方所付託的責任，而此項責任之履行，則以 

確保戰俘不致於看管期間逃亡爲要件。

我們很了解你何以把醫生集體逃營事件的可能 

性看得很嚴重。你因爲恐有此種事件醫生而躲憂，深 

得我們的同情。聯合國軍總司令塵於我方對於戰俘 

的經驗，並因亟欲協助委員會盡責採取行動以防止 

暴動和混飢狀態之發生，益B 核准以 " 吿戰俘書"一 

件備供你應用，希望能牧抑制戰俘輕舉妄動之效。获 

將聯合國軍總司令核淮使用的 " 吿戰俘書 " 英文本， 

連同 ÎE確的中文和韓文譯本，隨函奉上，統希査收。

組長

美國绘軍准释 

( 茶名）愛 .拉.漢布倫

上面附件 

聯合國軍司令部吿朝中反共戰俘書

自從你們歸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以来，已 

經過了三個屋期。聯合國軍司令部用特要求中立國 

遺返養員會主席蒂邁雅將軍絵予這個機會向你們政 

慰間之意。到現在，你們全體都有機會研究過爲進 

行解释工作而頒佈的 " 工作細則"。你們都已知道中 

：* 國遺返委員會和印虔看管部朦均B 確切保證不會 

對你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胆键或強使你們遺

退，並且保證你們保有自行選定日後歸宿的全部自 

由。

當你們被送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戰伊營時， 

你們也許有過合乎常情的焦慮，但長自彼以後你們 

a 有相當時間來謎識你們的新環境。你們也知道根 

據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規定， 

一切解釋工作將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結  

束。從該日起至一月二十二日止，你們的處置問題 

將由政治會譲加以討論，但是無論如何，你們全體 

將於一月二十二日成爲平民，可以自由前往自己所 

選擇的地方。因此，你們可以期望到了一月二十二 

日，你們以戰俘身汾被看營的時期就要結東。我們 

確信，你們之中凡是到那時尙未自願決定囘到共方 

的人，其前往別處之挟擇自由是得到明確保證的。

因爲看管時期卽將結束，又因爲你們的挟揮自 

由已有明確的保證，如果你們於此時做出任何足以 

危害本身或滑亂身汾的事情，實屬最爲不幸。任何大 

规模的骚動，以及逃亡或衝出營場的企圖，必然會 

使 你 之 中 有 人 受 傷 ，甚至喪失性命。卽使你們能 

夠逃出現在的戰俘營，你們可能發覺處境嚴重，沒 

有一個適當機蘭來照顧你們及保障你們的福利。

聯合國軍司令部業已採取一切步驟來保護你們 

的利益。我I們I已得到蒂邁雅將軍和General Thorat 

的保證，知道他們深類保護你們的利盡並保障你們 

的權利'和特權。我們雜動信任他們所提出的保證。聯 

合國軍司分部對於你們方面在此種情形下所有的任 

何集體暴動的企圖，不能稍加廣恕。

順此政候，並祝你們有快樂、和平、美滿的前

途。

，組長

- 美國度軍准將

( 簽名）愛 . 拉.漠布偷

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

十 月 九 日 No. A G . 383 .6  R G C G 來面及其附 

件，俱已牧到。

中立國遺返委鼻會對於來面第一段所载你方保 

證，深表快撒。委員會現悉聯合國軍司令部深明其



載在 " 職權範圍 "第六款的責任，業B 採取必要預防 

步驟以確保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其人員及其設備均 

獲適當保護，不政受外來的浸SIMU擾亂，特囑本人 

向你方政謝。

閲於來信第二段，我想淸楚説明，報章所載謂 

係我所發表的公開聲明，並未充分表達出我在記者 

招待會上所發表的意見。我願向聯合國軍司分部保 

證，印度看營部朦經對不會不履行它的職務，尙請 

你方释盧。反之，中立嵐遺返委員會和卞P度看管部 

朦將使用受其支配的一切力量來確保其職責之必能 

執行。

關於來信最後一段，我覺得應使你知道，本委 

員會認爲各戰俘絕無發生疑灌之理由。他們受‘印度 

看管部嫁看營，B 有一個多月；在此時期內，我們 

遇有機會輒使他們知道，只要他們不做兒暴或不法 

的事情， 我們必予以公平的、人道的待遇。因此，如 

果戰俘企圓集體逃營， 委員會念及責任所在， 將以 

其全力胆 .11:此項企圖。委員會知悉聯合國軍司分部 

同意養員會關於此一方面之職責的意見，深覺愉 

快。

我願代表委員會感謝聯合國軍司令部的關懷及 

其以擬對戰俘發表通吿的方式提出的協助。但是委 

員會擬就此項通吿略作文字上的及其他方面的修 

改 , 使其更見有力，並在大體上符合你方渴欲協助委 

員會的意願。因此，我現將修改後的通吿文稿隨函 

奉上，徵求你方的同意。塵於解释工作將於明天開 

始，盼望你儘早讓我知道你方的決定。如果你方同 

意這個文稿的話，尙請按照你方對送来的原件所用 

辦法，將這個义稿譯成韓文和中文， 各備二设。

我相信應向你譲:明删去送來原件第二段的理 

由。委員會覺得該段似屬多餘，因爲正如你方廣次 

所說，聯合國軍司令部已向戰俘詳細解释過"職權 

範圍 " 甚至槍製圖表供解釋之用。況旦，自戰俘交 

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營後， 委資會會向他們再加 

解释。因此，這個間題無提及之必宴，尤其是因爲 

發出此項通吿的主要目的，在於胆勸戰伊不要做出 

像集體逃營那一類愚笨的事情。

主辟

(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上函附件 

聯合國軍司令部吿朝中反共戰俘書

到現在，你們全體都有機會研究過發給你們的 

那一汾圓於解釋工作的 " 工作細则 " 。你們現B 知道，

這些規則保證你們不會被強迫遣返，同時不准任何 

人以武力胆Jfc你們的遺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看 

管部赚已對你們的權利提出保證。現在你們必須和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與看營部隊合作，以履行"職權  

範圍 " 所規定的二者的職務和責任，尤須以到場聽 

取解释來表示合作。

因爲你們自由選揮是否遺返的權利B 變得明確 

保證，如果你們於此時做出任何足以危害本身或清 

亂身份的事情，實屬最爲不幸。任何大規模的骚動， 

以及逃亡或衝出營場的企圖，必然會德你們之中有 

人受傷，甚至喪失性命。卽使你們能夠逃出現在的 

戰俘營，你可能爱覺處境嚴重，沒有一個適當機 

關来照顧你們及保障你們的福利。

中立國遣退委員É■業B 採取一切步驟来保譲你 

們的利益。該委員會B 提供保證，表明其保護你們 

的利益並保障你們根據 " 職權範圍"而享有之權利的 

誠懇意願。我們絶對信任該委真會所提出的保請。 

聯会國軍司分部對於你們方面在此種情形下所作任 

何集體或個別的暴動，不能稍加窗恕。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遮.組組長 

美周陵軍;位將 

( 茶名）愛 . 拉.漢布倫

經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蒂邁維中將核淮分發。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千月十六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E3日 N o. 118 /U N C /N N R C  

来函提議採用你方修改後的 " 吿朝中反共戰伊書"， 

此譲業經我方愼重考慮。

我想藉此機倉向你説明，聯合國軍司令部甚願 

在可實行的範圍內，盡力協明中立國委R 會完成所 

負任務。可是你提譲採用的通吿IH E本，與我方自 

願提供協助的本意未盡符合。襄於自我方向中立國 

遺返委眞會表明願發出此項通吿後，B 過了若于天， 

而且解釋工作又已開始，看來此項通吿收效最宏的 

時間，業B 過去。雖是這樣，我們相信你可能發覺 

我卞提出的通吿原文仍有用處，因此我方依然同意 

你可於認爲適當時將此通告分發。

.纽長

美圓陵軍准跨 

(簽名）愛 .拉.漢布偷



—*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在奉中立國遺返委a 會主席之命，認收一九五 

三 年 十 月 十 日 No. AG 383 .6 R G C G来厨。

中立國遺返委真會主席認爲聯合國軍司令部爲 

了未向类員會說明的理由，斷定不能接受我方提出 

的通吿文稿，深覺失望。

聯合國軍司☆部倘能接受訂正本，可使戰俘對 

於其所處情況，尤其是對於他們到場聽取解释的義 

務，有JE確的認識。各戰俘似乎仍然固執地相信他 

們無須到場聽取解释，政委員會的工作大受妨確。你 

知道解释工作現方開始，所以如於此時就到場聽取 

解释一事加以 « 明 ，仍屬允當，且足爲委員會之 

助。

m m

(茶名）P. N. H a k s a r

附件棚 

解釋設備的修建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解釋和翁間

參閱：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蒂邁雅中將和 

Brigadier-General Osborne 會談經過；一九五三年 

九月二十圓日遣返委員會No. 1 2 V N N R C函。

一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決定在印度看營部赚所 

管地區内業B 建就的十六處圍場附近添建圍場十六 

處，以備進行解释和訪問之用。此項 :n 作如能於原 

定解释工作開始日期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前完成， 

則不勝感謝之至。

二 . 本人深知時間短促，並曾於咋日與 Briga
dier-General Osborne討論這項問題時，向其表示歉 

意。但因遺返委員會在甫日前始對該間題採取決定， 

本人無法提早通知閣下。

H . 你方如無法供給所需人力，靖將必需的建 

築材料如有刺鐵絲等，按照現有解釋營場所用數量， 

撥交本委員會備用，再由本藥員會派員擔任實際建 

築工作。

四 . 遺返委員會旣B 諾承增設圍場，如你方無 

法於規定期間完成建藥工作或供給所需材料，則本 

委員會必須計割其他建第方法。

五.本人深信聯合國軍司令部極願提供一切可 

能恼助，以便利委員會工作的進行，其中最重要的 

一項厥爲舞備進行解釋。時間迫促，深盼你方覆面 

能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三時以前送達本 

處。

主辟

( 茶處）亂 .斯 . 蒂邁雅

二，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曰

據九月二十六日前往東場里戰俘看管區視察解 

释營場設備的我方代表的報告，聯合國軍司❖部在 

該區所建解释營場的地& 和設計完全不適用。

鑑於解释工作卽將開始，获特指派Wang Chien 
上校和 Kim Sun H o 少校於九月二十八日十時與委 

員會所派人員會商，並提出我方關於解釋營場地點 

和設計的要求，以便迅速解決該間題。

中將

( 簽 李 相 朝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遺返組代表應Brigadier K a u l的邀睛，曾往共 

方所建戰俘營視察解释設備。在視察過程中，M r . 
Bahadur Singh請我方代表就視察結果發■表意見。本 

人頃B 接變其断提報告。

北部戰俘營内的解释設備，在設計、地點和布 

置方面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聯合國軍司令部希望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在北部 

戰俘營内所供絵的解释設備與委員會代表陸軍中將 

Lieutenant-Colonel G. K . Karandikar 所設計並由聯

合國軍司令部在南部戰俘營內所修建的設備同樣妥 

善。

，組長

美圓度軍☆將 

( 茶名）愛 .拉.漢布偷



四，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No. 1 2 2 /N N R G 来 

面，要求在南部戰 i俘營增建解释區各節，均已奉 

悉。

General O sborn e的代表定於本日到委員會辦事 

處洽商決定墙建解释區事宜。委員會的睛求業經核 

淮，增建解釋调；將儘速完成備用。

.组長

美國度軍准將 

( 簽名）愛 . 拉.漢布倫

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â 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No. AG.383 .6  RG CG  
来面奉悉。

中國遺返委員會決定聯合國軍司令部翻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皆應有觸察解釋工 

作的現有設備的機會。雙方代表B 於九月二十六曰 

上午在疆送下前往解释地址視察。蘭下根據你方代 

表所提報吿，於九月二十七日以N O.AG.383 .6RG CG 

酉通知本人，" 北部戰俘營內的解釋設備，在設計、 

地點和布置力面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其後復由你 

方代表向委員會參譲長Brigadier B. M . K a u l說明 

你方的 '要求。你方的要求細節經於本日函送朝鮮人 

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面內並睛該方於九 

巧三十日以前依照你方所開細節修建解释設備。 fe  
方 B 答應於指定期限内完成這擎工作。

本人又接樓朝鮮人民軍奥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 

來函，對南部戰俘營内所建設備表示不溝。該方要 

求經朝中兩方代表送交本委員會參諶長。因此，中:à  
國遣返委員會乃於九月二十八日會譲中射論計劃一 

件，並決定南部戰俘營内的解释設備槪應符合.零許 

劃中的規定。

確實地點和詳細規定將於明日上午送交開下。 

委員會參謀長已奉命向General O s b o r n e的代表說 

明上項許劃的槪要。

時間雖極雄促，深盼你方仍能儘速完成各項建 

築工作。

主序

( 簽A ) 凯 .斯.蒂邁雅

六，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中 
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解释設備的設計和構造業經你方代表審查竣 

事。本委真會亦訂有類似辦法，以便聯合國軍令  

部代表對你方所供給的設傭加以審査。頃於雙方進 

行視察以後，接獲你方與聯合國軍司分部方面的報 

吿，皆對現有設備表示不滿。兹特隨函檢奉聯合國 

軍遣返組粗長漠布偷將軍來面抄本一汾，以供參 

考。尙斬休方將所建戰俘營内現有的解釋設備加以 

修改，以符合聯合國軍司♦ 部的下列要求：

( a ) 在實摩距離及視界方面，解释設備應與戰 

俘宿舍保持相當距離，庶使解释工作不政因其他戰 

俘近在巧尺而受影響（最少距離爲五百碼；）

( b ) 解釋設備的構造必傑對個別或分雜解釋皆 

可適用，其面積應能容納新聞記者(此項建築至少應 

能容納戰俘十人以及其他必需的工作人員；其面積 

和布置應與南部戰俘營内所設者相同）;
( C ) 應有適當設備，以便將業B 聽過解釋的戰 

俘和尙未聽過解释的戰俘分別拘留。

兹隨面檢奉載有上列若干要點的圖樣一紙。

本人深信你方定能於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這項 

工作，俾解釋工作能於十月一日開始。委員會力面 

現正洽商依照你方要求改建印度看管部赋所營地區 

内的設備。你方建譲之新設備極爲複雜，且與現有 

設備完全不同，离一需時較久，不能於十月一日前 

完成，你方是否同意於現有設備内開始進行解释工 

作，亦盼見示。

主岸

( 簽名）凯 .斯 .蒂邁雅

七.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FI

咋日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寄No. 1 2 2 / 
NNRC  m , 兹再補充如下。本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九 

日的會譲内決定你方與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 

軍面應在委員會措定地點修建解释設備，其設計 

與詳細規定應與« 方所提出者大致相符。

益請你、方在本人今日與General O sb orn e談話 

時所指定的地點增建圍場十六處。其構造應與附随 

前函奉上的設計規定大政相符。並睛你方改建現有 

的十六處圍場，俾與新建者一 .政。上項 : r 作可於何 

日完成，尙新見示。



本人B 睛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在 

遺返委員會所揮地點，大致依照貴方所提設計及規 

定修巧解釋圍場。

主岸

( 茶名）凯 .斯.蒂邁雅

八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敎朝鮮人民軍與中國 
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昨日一九æ 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寄 No. 1 22 /  

N N R C面，兹再辅充如下。遺返委員會委員依照你 

方代表的建議，於本日上午前往;印度看營部嫁所營 

地廣，察看解释圓場的地點是否適當。委員會其後 

復審議地點選揮問題及你方代表所提出的的圍場設 

計與布置問題。

委員會於本日通過決議，列舉有關鎭方建築解 

释圍場事宜的一般原則。

委員會無法接受你方所建譲的地點，但委員會 

同意圍場的設計與規定應與你方所提出者致相 

符。本人B I青聯合國軍方面依照委員會的決譲增建 

圍場十六處，並對現有的十六處加以必要的修改。

莊睛你方在北部戰俘營內你方代表與遺返委員 

會代表 Mr. I.J. Bahadur Singh商妥的地點建築解释 

圍場，其構造應與聯合國方面所提出並由上文第一 

段所提到的公困轉送閣下的設計與規定大政相符。

建築工作進行期間，委真會深盼你方同意於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現有設備内開始進行解释工 

作。

主岸

( 茶名）飢 .斯.蒂邁雅

九，聯合國軍M u n s a n -n i臨時司令部司令 

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閣下政漢布倫將軍面内 

所睛於印度看管部朦所管地區增建營場十處以供 

進行解釋命訪間之用一節，業經聯合® 軍總司♦核 

淮。當時根據來函所得到的了解是墳建圓場與業B  
建就者完全相同，且位於後者附近。

這項工作自核准後卽由全部可資調用的工释人 

員參加進行。但全部計劃和領取材料的請求，皆以 

印度看管部朦所設計及核准的圖樣爲根據。

印'度看管部賦原有設計所需材料業經定妥。原 

有設計如有更改，這項工作就無法於解释工作開始

日期以前完成。再者，任何更改如需用較預計數量 

爲多的材料和人力 ,則新訂計劃必須先經詳細分析， 

再經聯合國軍總司令部核淮後始能實行。

本人極力主張現時在B 有圍場附近境建的圍場 

依照印度看營部赚的計劃完成。我方工兵嫁必須在 

解释工作開始後 :i 卽撤離該區，俟後如察覺場地佈 

置不適合進行解释之用，必要的少量更改可由印度 

看管部朦擔任。

司令

美國陵軍淮料 

(簽名）Ralph M . Osborne

~ o . 聯合國軍司令郁遺返組組長敦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十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No. 122 /NNRG , 
H Q  N N R C 來函奉悉。

閣下早知非軍事區南部戰俘營内的解释愿是依 

照印度看營部賊的意見建築的。聯合國軍司令部雜 

未全部同意關於建藥工作的意見，但所建設備確實 

符合兩項基本要求：可供個別或分紐解釋之用；且 

保持相當距離，使外人不能目擊或耳聞,並避免外 

界干頸。

直至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聯合國軍方面方 

得視察非軍事愿北部的戰俘營。根據印度看管部贼 

在南部戰伊營所定的準則，北部戰伊營想必有類  

似設備。便我方代表察悉：能於同一時期會見的戰 

俘數目並無伸縮錄地 ;解釋區卽戰伊營的一部分，極 

爲爲人所目擊或耳聞，不足以避免外界的干預。

我方得悉聯合國軍方面所建設備雜與印度看管 

部朦的指示相符，但遺返委員會仍表不滿後，卽於九 

月二十七日在'印度看營部隊指導下開始進行增建工 

作。九月二十八日傍晚接獲通知，得悉新近進行的 

建築工作與遣返委員會的願望不合，同時並接獲與 

前大不相同的靡大建築的圖樣一汾。但直至一九五 

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十七時，尙未接瘦遣返委員會對 

南部戰伊營内的解释區所決定的確實要求。

聯合國軍方面願意並能夠遵守遺返委員會職權 

範圍的各項規定，以及遺返委員會根據此項规定而 

提出的靖求，担所作請求必須及早提出，且應有實 

施的可能。

.組長

美圓度軍淮释

(簽名）愛 .拉.漢布偷



~ 一.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千日N o .  A G .600 .1  RG CG  
来函及…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Brigadier-General 
O sb o rn e来函均已牧到。

获特依照遣返委員會的決定，將委員會目前對 

南部戰俘營内解释設備的修建工作所持立場轉達閣 

下。

閣下當可億及，本人曾於九月二十八日No. 1 22 / 

N N R C 函内指出，遣返委員會在該日會譲內決定南 

部戰俘營内的解释設備應與隨函，上的許割所闇列 

的规定相符。函內並稱確實地點和詳細規定準於次 

日上午一一卽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一一送上。閣下亦 

知本人曾由 Brigadier-General Osborne 和 Colonel
B e g g s偕同前往朝中方面所建議的地址視察。擴稱 

該愿満佈地雷，且地多沼澤，野草叢生，建築工作 

必須經週極長時間始能完成。遣返委員會因此決定 

朝中方面所建譲的地址殊不適用，但該方面所提出 

建鎭解释設備的實際設計大體上應予採納。該項 

決定業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No. 122 /N N RG  

函内轉達閣下。

朝中方面得悉委員會所以担絕接受其所提地址 

的理由後，又提出另一地址，該處亦在其前此提出 

的場地所在的同一地Ü；內。朝中方面並稱， General 
B ryan會於九月十六日軍事停戰委真會會譲内聲明， 

聯合國軍方面所營的非軍事愿內絕無地雷如其他危 

臉工事。閲於另一反對理由一 一 卽該處地勢低蜜， 

随處皆是沼澤’和荒草 一 一 朝中方面提出另一地址， 

經委員會視察後，熬爲適當。委員會因此認爲應根 

據相互原則，供給朝中方面以大致符合其意願的解 

释設備。朝中方面旣已同意以你方所睛求的設備供 

絵聯合國軍司令部，委員會認爲務須設法接受朝中 

方面的靖求。.
盼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前示知你方何時可在 

委員會參謀長 Brigadier B. M . K a u l於十月一日上 

午九時向你方代表 Colonel B e g g s所指定的地址完 

成下列設備：

一 . 依照所附簡略地圖開列的規定與設計，建 

築解释設備甫組 ( 簡略地圖僅斤一組)。

二 . 在上述第一項建築工作進行期間，同時建 

築下列臨時設備：

( 甲）帳筵二十座，以供進行解释之用；

( 乙）可容戰俘二百五十人的等待圍場一處；

( 丙）收容聽過解释後表兩願意返國的戰俘的圍 

場'一處；

(丁 )牧容不願返國的戰俘的圍場一處。

本人深知你方曾依照印度看營部賦所表^^^的若 

千意見建築南部戰俘營内的解釋設備。但此事的發 

生 ，在遣返委員會着手解決鎭個簡題之前，更遠在 

遣返委員會邀睛聯合國軍司令部和朝鮮人民軍與中 

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就解释設備表示意見之前。本 

委員會誠應早日注意這個問題，但委員會從九月九 

日開執行職務至着手解決有關解释工作的問題的期 

閩内，不得不政全力於解決因接管戰伊二萬三千餘 

人而引起的種種問題，僅餘極少時間，從事其他工 

作。

本人深知你方業已耗費不費，且極咸不便，但 

獄必會體該委員會的困難一一委 f t會除倚賴 ®方軍 

事當局的協助外，別無其他辦法。深信你方雖有閣 

下所指出的種種困難，仍能完成這些建銷工作。印 

度看管部隊方面亦願爲此供給所需的額外人力，爲 

你方之助。

主得

( 茶名）凯 .斯.蒂邁維

一二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政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玉三年十月三日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日 No. 122 /N N RG , HQ, 
N N R C來函已於當晚收到。

我方深願遵照閣下的睛求，於一九五三年十月 

三日前提出答覆 ,1因此未有充分時問作實地察勘，並 

對影響所提出建築工作進行速度的一切因素，加以 

透撒考盧。

頃悉委員會現時提議建築新解释區三處，其中 

一處俟其餘兩處完成後廢棄 ;且根據委員會的提譲， 

現B 完成的解释愿亦將廢棄不用。

根據估計，自建築工作核准之日起算臨時牧竊 

區 BT於七日内完成，正式使用區一處可於二十日内 

完成，其餘一處可於三十曰完成；但聯合國軍司 

令部是否願意擔任所提出的建築工作仍待決定。上 

列日期係根據各收容場所的距離和位置得按照可用 

地區的面積恥地形加以調截，不必嚴格遵照來函所 

附圖樣的指示，旦所選地區確在印度看管部朦營地 

現有界鶴以內等假定估許。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接獲上項情報後，如決定 

推翻印度看管部赚就南部戰俘營內業B完成的建築



工作所作決定，並希望增建場地，以供進行解释之 

用 ，則請於地圖內输明計劃進行建築的地廣，並明 

白指出各種場所的位置可以酌量調盤的限度。

紐長

美國度軍准將

( 簽名）愛 . 拉.漠布偷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朝鮮人民軍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來件業已收到。

本人依照遣返委員會的決定，會於一九五三年 

十月二日政函聯合國軍司令部，請其在十月三日前 

通知本人可於何時完成下列設備，以供進行解释之 

用 ：

(一 )依照你方向委員會提出的規範 '和設計，建 

築設備兩組；

( 二 )建築臨時解释設備，計進行解释用帳蓮二 

十座和戰俘等待圍場一處。

聯合國軍司令部覆函稱：自這項建築工作由聯 

合國軍司♦ 部核准之日起算，臨時收容區可望於七 

日內，正式使用區一處可於二十日内完成，其餘一 

處可於三十日内完成；但聯合國軍司令部是否願意 

擔任所提出的建築工作仍待決定。函內並稱上列日 

期係根據你方所提出的地確箱印度看營部默營地 

現有界線以内之假定估許。

關於展期開始進行解释及延長期限間題，本人 

曾致函聯合國軍司金部，睛其重新考盧È 否延長解 

释工作的斯限。廣接瘦聯合國軍司♦ 部最近來文，該 

方 B 堅決表示衡延長期限一事無法同意。

你方對以上各點的意見，盼於今晚見示。

主岸

( 茶名）飢 .斯.蒂邁雅

—四，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千月四日

十月四日來面敍述建築解释設備以及展期進行 

解释與延長期限各節均B 知悉。

兹特奉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朝中力面業已依 

照聯合國軍方面要求的解释地址的位置和設計在松 

谷里完成建築工程。 •
聯合國軍方面不但未曾依照我方要求的解释地 

址的位置和設計在東場里進行建築工作，抑且公然

担絕擔負此項責任，企圖無限期地阻撞這項建築工 

作。顯然的，聯合1 國軍力面故意妨礙解释工作的進 

行，並破壤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執行。我方認 

爲，JE如我方依照聯合國軍方面的要求完成建築工 

作一樣，聯合鬪軍方面亦負有於合理期限内依照我 

方要求完成各項建築工作的全部實任。但趣於聯合 

國軍方面公然鋭視停戰協定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各項規定，以及決意胆礙遺返委員會 

的工作的事實，我方講求委員會立卽採取行動，自 

行擔負迅速解決解释設備建築間題的實任。開於這 

項建築工作，朝中方面願依照 " 遣 Ü 委員會職權範 

圍"第十八款的规定，向委員會提供一切必需協助。

解釋工作旣因聯合國軍力面的一再胆摸而政展 

期，自應依照九月二十四日遣返委員會來面所提出 

的辦法延長期限。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有保證戰俘 

原籍國代表有權於九十天期間內向有關戰俘解释一 

切的責任，以及保證戰俘有權於九十天期間內聽取 

解释的責任。聯合國軍一方面遲遲不進行解释設備 

的建築工作 ,一方面又反對延長解釋工作的期服。這 

種事實紙足以證明該方決意狙燒中立國遣退委員會 

的工作。但 "職權範圍"授與遣退委員會的責任不能 

因此而有所改變。

中將

( 各名）李相朝

一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玉三年十月玉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No. A G .600 .1 /R G C G來函 

業B 接到，承對本人十月二日函迅速答覆甚爲感謝。

委員會於本日上午的會譲内對上開來面加以討 

論，並指派本人將斜南部戰俘營内解釋設備所作的 

決定轉達閣下。委員會B 決定睛聯合國軍方面根據 

本人十月二日函内所開詳細辦法，並依照該面所附 

的設計  1和規定進行解释設備的建築工作，而旦要把 

這件事視爲極端追切的事項辦理。至於進行建築工 

作的地點,業經本委員會參謀長Brigadier B. M . Kaul 
於十月一日上午九時向聯合國軍方面的 Colonel 
B e g g s指明，請爲閣下記億所及。

委員會有把握地希望你方能於遠較来画預算曰 

期爲短的時間內完成各項建築工作。本人重中前 

在十月二日面內向間下所作提譲：卽本人極願將所 

需的額外人力撥交閣下調度，以協助你方儘可能於



最短期間內完成各項建築工作。楚於聯合國軍方面 

至今仍未同意延長解释工作終Jfc日期的請求，立卽 

着手並儘可能於最短期間內完成這項工作，尤其重 

要。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會肯定表示 

該方面願於四日内完成永久建築，於兩日內建就臨 

時建築，順此奉聞。

進行新建築工作的地址業經Brigadier B. M . 
K a u l於十月一日向 Colonel B e g g s指明，前 B 提 

及。益將確實地址以及必需的臨時建築和永久建築， 

包括來往公路在内，输明於函內所附該區地圖上所 

貼的描圖紙上。本人並願遣退職員一人就地向你方 

任何負實代表詳細說明上項計劃。

盼將本函視爲中立國遣退委員會請你方在指定 

地址建築新解释設傭的堅決要求。本人再次表录懇 

切希望，聯合國軍方面利用其所有的人力物力，儘 

可能於最短期間內進行並完成必需的建築工作。你 

方何日可將上列臨時建藥和永久建築，備就緒，至 

爲本人所樂知，如能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二十二 

時前見示，則尤其感謝。

主岸

( 茶 <&)飢 .斯.蒂邁雅

一六.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秘書處顧間敦聯合 
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函

—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頃奉命通知閣下，北部戰俘營內解释設備的建 

築工作業B 完成。該設備曾由你方代表於十月三曰 

前往視察，謀可爲你方所接受。

瓶間

( 簽名）P. N. H a k s a r

七，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敎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關於增建解释區一事的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 

No. 124 /N N R G , H Q  N N R C 來函業B 收到。自聯 

合國軍方面的代表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前往踏勘 

後，該處的初涉建築工作業於本日上午開始，閣下 

該B 洞察。

這次踏勘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代表一人在場。 

據本人的了解，踏勘後業已商妥在永久區的所在地 

建築臨時區，俟後再將之擴充爲永久區。另一永久 

匿亦於同時開工建藥。

閣下於本日上午與本人通電話時，替表示宜將 

臨時區删繁就筒，以便利用工作的迅速進行。這一 

點業經加以砰究。頃悉如天氣良好，臨時區大槪可 

於四日内建就，但掃除該區的地雷和爆炸物一項工 

作恐雷雨三日工夫。掃雷工作如能提早完成，則完 

工日期亦可順次提前。

第一和第二處永久區仍照本人十月三日厨内所 

開列的日期完成。

聯合國軍方面不願在印度看誉部嫁營地界線以 

外進行任何建築工作，故無法同意建築來函附圖所 

示印度看營部膝區域以西與軍事分界線平行的办 

路。附圖內蓮接該區的第一公路可予建築。關於這一 

點 ，據本人所知，代表聯合國軍出席軍事停戰委員 

會 的 General B ry a n業B 通知閲下，聯合國軍方面 

不能同意在東場里以南建築橫越軍事分界線的連接 

公路。

這次踏勘證明，由於該藍的地勢，實際上無法 

依照來函所附草圖內規定的解释廣確實尺寸。深信 

因此引起約微小更動不致對藥個設計有重大影« 。 

爲避免發生誤會或於完工後又再提出改建要求起 

見，在建築造行期間，應有遺退委員會代表一人常 

川在場，該代表應有權核准因實際情形不得不作的 

小更動。

我方對委員會表示願供給額外人力的提議，深 

表感謝，並樂意接納。睛印度看管部朦指派連給員 

一人就地與工兵塚高級軍官合作，以期最有效地調 

用所供給的額外人力。

.组長

美 國 墜 軍 准 將

( 簽石）愛 . 拉.漢布倫

一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遺返組組長的節略

— 九 玉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解 釋 就 满 的 建 華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來函業B 牧到，並於咋晚 

分送委員會各代表並由委員會在本日上 'F的會譲内 

加以討論。委員會獲致下列結論和決定：



一 . 委員會認爲你力在一九s 三年十月三日来 

函內提出並於日昨来函中再度證實的預算解释設備 

完工日期過於長遠。此項結論係以下列各點爲根據：

( a ) 有關地址的實地踏勘；

( b ) 聯合國軍力面可能調用的人力物力的

估計；

(C)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會提譲以額外人力

供給你方；

( d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曾一再

肯定聲明願於四日內進行並完成全部永久建築

工作。

二.你力預算的日期實摩上等於展期開始進行 

全面的解釋 : r 作，且實際上等於減短解释期間0 十 

一天。鑑於聯合國軍方面不能同意延長解釋工作的 

終止日期，遣返委員會更不能贊同減短解释期間。

三 . 根據以上考慮，並有鑑於委員會負有確保 

解释代表的自由 :和便利的責任，養員會現睛你方：

( a ) 於四日內建就永久設備；否則

( b ) 准許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成

照其提譲進行0 ：作。

四.委員會亦會考慮你力在十月七日来函内對 

在印度看管部朦區域以西建築與軍事分界線平行的 

公路一事所提出的反對理由。閣下並睛本人注意 

General Bryan資在開放東場里以南橫越軍事分界線 

的連接公路一事提出各項反® 理由的來函。

玉.委員會深知聯合國軍方面有權指定在某一 

地蓝內移交戰俘，但並朱察覺 "職權範圍"內有禁业 

聯合國軍方面對該地區的位置加以調塵的任何規 

定。所以，委員會深望聯合國軍方面爲使委員會履 

行其在解释工作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務起見，答應作 

必要的調塵。

六.委員會所以堅持在印度看營部朦藍域以西 

築造交通公路的理由墓，如果沒有這條公路，印度看 

管部嫁不能有效地履行其任務。印度看營部朦負責 

保障解释人員、薛員、新聞記者、遺返委員會工作人 

員等在解释區及其附近的安全，旦須負責保證戰俘 

艇無任何擾亂行動。鑑於徐力提譲築造的公路與戰 

俘營極爲接近，印度看管部默將無法履行上列各項 

任務。深信聯合國軍力面必不願填加印度看營部朦 

的困難，定願同意委員會的請求，將印度看營部隊 

處域以西的另一公路開放備用。

七 .關 於 General B ry a n来函提及的東場里以 

南的公路,委員會已另函General B ry a n討論此事。

委員會認爲這條公路對於印度看營部隊任務的履行 

亦屬同等重要。

八.聯合國軍方面是否能夠並願於十月十四日 

九時以前完成必要的建鎭工作，抑或願意准許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照其提譲進行是項工 

作，尙 ;f f 見示。

九.解释設備的修建工作因爲各種理由業已一 

再遲誤，委員會極盼你方於一九S 三年十月九日十 

時以前來文示覆。

主席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一九*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敎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益對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No. 1 2 4 /N N R C 來 

函答覆如次。新建臨時解释區的建築工作定於一九 

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完成。主辦是項建築工作的工操 

嫁軍官決定晝夜加工趕築，並接受委員會所提由印 

度看營部嫁協助之譲，故能將最吻預算所需的七天 

時間減爲五天。另一解释區將儘可能趕速完成。所 

提由共産黨方面協助之議經由我力考盧，結果認爲 

無法接受。關於來函第二項所論各點，本人願再指 

出，依照中立H 遺返委員會所屬軍位印度看管部陳 

的意見築造的解释區，已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 

日完成，随時可供應用。

關於在該匿鎮路的決定應根據軍事停戰委員會 

的談判而定。該間題俟後再另画射論。

，纽長

美國险軍准將

( 茶名）愛 .拉.漢布偷

二0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 
舆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益特通知闇下，中力國遺返委員會業已購求聯 

合國軍方面在你方所建譲的地點，並依照你方所提 

出的栽定和設許修建解釋設備。

委員會於十月三日得悉由聯合國軍方面修建解 

释用的臨時帳蓬二十座約需一個星期；自開工建築 

之日起算，第一處正式永久1S於二十日內完成，第 

二處永久區於三十日内完成。



楚於你方會表示願於四日内建就永久設備，委 

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蹄聯合國軍方面於十月 

十四日九時建就上項設備備用，或別淮許你方進行 

必要的建築工作。

本日上午接獲聯合國軍方面覆函，據稱臨時解 

释區帳蓬二十塵可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完工， 

以供委員會之用 ;另一解释區 "儘可能趕速 "完成。但 

聯合國軍方面表示無法接受本人十月八日函轉致的 

你方提議。

本人並在十月八日政聯合國軍司令部函内睛求 

在印度看營部朦區域以西建築與軍事分界線平行的 

公路，並 將 T on g ja n g -n i以南橫越軍事分界線的連 

接公路開放備用。

聯合國軍方面至今尙未將關於上項公路的決定 

送達，但 B 答允另行函覆。本人現JE候覆中。委員 

會認爲本人應將發展經過逼知閣下。委員會將於明 

日上午對齋展經過作最後討論。

主得

( 各名）凯 .斯.蒂邁維

二一，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致朝鮮人民軍 
與中國人良志願軍代表函

—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昨日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奉寄N o. 124 /N N R G  
函，兹再補充如下。委員會於本日上午的會議内再 

次封論該問題，並決定政函聯合國軍司令部，重中 

永久設備應於十月十四日九時完成，否则應准許你 

方進行建築工作，以期於四日內完成各項建藥。

本人認爲並應通知圓下，根據本人所變得的口 

頭通知，印度看管部朦區域以西的公路將於明晚集 

妥備用；東場里以南橫越軍事分界線的連接公路也 

同樣地可供應用。

m R 會現正等候聯合國軍方面関於建築永久設 

備一事的最後答覆。你方或可於十月十二日開始在 

臨時設備進行解释工作。上述設備計包括解釋帳蓬 

二十座。

關於上項問題，尙祈早日示覆。

主岸

(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二二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的箭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解釋設满的建華 

十 月 九 日 N o. A G . 600.1  R G G O 來函業 B 收 

到。委員會得悉你方主辦是項建築工作的工兵朦軍

官現已答允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完成，臨時設 

備，深表欣慰。但委員會必須重申其以前在十月八 

日論及同一事項的節略内所作提議：卽聯合國方面 

如不能於該箭略第八段內所指定的期問内完成是項 

建築工作，則應准許朝中方面擔任建藥工作，以完 

成所需的設傭。

委員會對你方所稱另一解释區"儘可能趕速"完 

成一節頗表失望，並認爲有權知悉全部設備移交委 

員會備用的確實日期。

最後，委員會得悉根據參謀長Brigadier B .M . 
K a u l所接變的通知，本人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論 

及同一事項的節略第六段、第七段雨段内提及的公 

路可於十月十一日由委鼻會應用。是否屬實尙浙正 

武通知0
盼將最後答覆於十月十一日屋期日九時送達委 

員會。

主辟

(簽名）飢.斯.蒂邁雅

二 三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我方代麦於十月八日前柱北部戰俘營解释區視 

察。根據視察報吿，本人不知委員會"工作細則"第 

二十條所规定業已聽過解釋的戰俘應與尙未聽過解 

释者隔離一節如何能在北部戰俘營内實施。因此，本 

人深願知道北部戰俘營是否確有實行类員會所規定 

的隔離辦法的設備，若然，其設備爲何。並盼示知何 

時可於北部戰俘營依照業B 公布的 "工作細則"開 

始進行解释工作。

‘组長

美國度軍准我 

(簽處）愛.拉.漢布倫

二 四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祐書處顯間敦聯合 

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 . 本人奉命通知閣下：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No. AG.600.1 RGCG來函業已牧到。委員會已採 

取步驟，務使南部和北部戰俘營狂完全描同的基礎 

上遵守"工作細則"第二十條的規定。因此業已聽過 

解释的戰俘將與尙未聽過解释者"分別看管"。

二.關於來函所詢何時開始進行解释工作一 

節，一俟須由委員會供給鎭方事軍當局應用的必要



設備準備就緒，移交委員會備用，俾解释工作能同 

時在南、北兩部戰俘營開始時，當卽奉吿。

舰間

( 簽名）P . N .  H a k s a r

二五. 美 國第八軍司令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主席函

—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

宏與我方工兵隊負責軍官討論關於非軍事區解 

釋設備建築工作的狀況，察悉永久設備三十二處 

的預料完工日期逮較最近討論所得結果爲良好。 

Colonel B e g g s現時希望於十月二十一日完成永久 

性的建築工作。本人並命其儘可能提早完工日期。 

現以建藥所在地所能容納的人力，晝夜不停，加工 

趕築。

先建臨時建築俟後再改爲永久建築一辦法是否 

得許業經本人加以考盧。實際上，本人認爲這種辦 

法毫無優點。故今後一切建築皆屬永久性質。現有 

解释® 建有亭間二十個，除俟第二粗永久亭閩十六 

個完工後标除的帳蓬四座外，皆爲永久設備。

获 請 Colonel B e g g s將本函面交圓下；對於這 

項工作如有任何其他問題，猜向其詢問。

司令

美國度軍上將

( 谷名）麥司戚爾 .得.泰勒

二六.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如十日關於解释營場的来 

函均已收到。

在我方所指定的地點依照我方所提出的設計建 

築永久設備的工作需要三十天的工夫始能全部完 

成 ，誠屬不可思議。全面解釋工作的開始將因此延後 

ra十一天，尤其不可接受。雖經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堅決要求，聯合國軍.方面至今仍未表示願意縮短完 

成全部永久解释設備所需的時間。聯合國軍方面顯 

然企圖延遲全面解释工作的開始。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再次要求聯合國軍方面於十月十四日九時以前完 

成全部永久解释設備的建築工作，至爲得當。我方熱 

烈贊助遺返委員會的這項決定。但塵於聯合國軍方 

面正以建築永久解释設備爲藉口，阻遲全面解释工 

作的開始，聯合國軍方面繼續拒絕於十月十四日九 

時前完成全部永久設備的建築工作，我方願作讓涉， 

以去除聯合國軍方面的推延藉口，和便利全面解释

工 作 的 開 始 。 我 方 準 備 自 十 月 十 四 日 起 依 照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的 規 定 在 擴 大 後 的 臨 時 解 释 設 備 ， 進 行  

全 面 解 釋 工 作 。 聯 合 闘 軍 方 面 旣 能 於 四 日 內 完 成 臨  

時 解 释 帳 蓬 二 十 座 W 有 關 補 充 設 傭 的 建 築 工 作 ， 自 

不 能 有 任 何 藉 口 ， 不 同 意 於 十 月 十 四 日 九 時 以 前 完  

成 臨 時 解 釋 帳 莲 三 十 二 座 和 有 關 補 充 設 備 的 建 築 工  

作 。本 人 曾 於 十 月 十 日 遺 派 蓮 絡 員 前 佳 當 地 視 察 。森  

明 絕 無 間 題 能 於 十 月 十 ® 日 以 前 在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準  

備 建 築 永 久 設 備 的 地 區 完 成 增 建 臨 時 解 釋 帳 蓬 的 工  

作 。 本 人 將 派 蓮 絡 員 向 委 員 會 參 諶 長 詳 細 說 明 我 方  

對 全 部 臨 時 設 備 的 建 築 工 作 的 意 見 。

承 告 知 解 释 工 作 可 於 十 月 十 二 日 開 始 ， 甚 爲 感  

謝 。我 '方 始 終 認 爲 解 释 工 作 應 儘 速 開 始 。但 在 解 释 工  

作 因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的 破 壞 凰 受 胆 延 後 ， 我 方 不 能 同  

意 在 解 釋 工 作 i f f— 開 始 時 ， 我 方 進 行 解 釋 的 權 利 再  

被 剝 削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而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則 可 在 所 需  

要 的 全 部 解 釋 設 備 内 進 行 解 释 工 作 。

我 方 準 備 於 十 月 十 E? 日 開 始 進 行 全 面 解 释 工  

诈。 全 面 解 釋 工 作 的 期 間 旣 因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的 一 再  

推 延 而 展 期 開 始 ， 自 應 成 照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以 前  

所 作 決 定 柱 後 推 延 。 尙 祈 承 覆 。

中將

( 茶 名 ）李 相 朝

二七，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朝鮮人民軍 
奥中國人民志願罩代表函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本 人 認 爲 應 將 南 部 戰 俘 營 内 解 释 設 備 建 築 工 作  

的 最 近 情 形 奉 告 閣 下 。 委 員 會 睛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於 十  

月 十 四 日 以 前 將 永 久 設 備 準 備 就 猪 一 節 ， 已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日 函 內 奉 聞 。項 接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通 知 ， 

得 悉 永 久 解 释 帳 蓬 十 六 座 已 可 應 用 ， 所 餘 其 他 永 久  

設 備 可 於 本 月 二 十 一 日 完 成 。 委 員 會 已 睛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縮 短 第 二 批 設 備 的 完 工 期 眼 ， 俾 可 如 委 員 會 以  

前 所 提 出 的 睛 求 ， 全 部 設 備 可 於 十 月 十 四 日 準 備 就  

緒 。

获 再 睛 閣 下 承 知 ， 你 方 是 否 願 在 現 有 設 備 内 開  

始 進 行 解 释 工 作 。

主 岸

( 茶 名 ）凯 . 斯 . 蒂 邁 雅

二八 .中立國遣返姿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在 隨 函 奉 上 泰 勒 將 軍 來 ® 抄 件 一 汾 。 蹇 於 永 久  

亭 間 區 二 十 處 B 於 五 日 內 完 成 ， 委 a 會 認 爲 期 望 你



方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全部永久建築，並無不合 

理之處。閣下如能吿知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要求是否 

能於指定日期以前辦妥，則感謝之至。

主岸

(簽A ) 凯 .斯.蒂邁維

二九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敦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N o. 1 2 4 /1 /N N R C 來 

函業已牧到。

委員會早已洞悉，我方現正作最大努力於最短 

期間內完成最後一處解釋鼠，且負責辦理實廣建築 

工作的第八軍司令已桂和現在皆躬観注意此事。

本人現時無法提出最後批第二處解釋圓建築 

工作完成的確實日期和時間。如無意料朱及的事件 

發生，本人定於明天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十時提 

出上項情報。
‘纽長

美國陵軍浪將 

(茶名）愛 .拉.漢布倫

三0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驢書處顧間敦聯合 
國軍司会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頃奉命促睛你方注意本人論及同一事項的一九 

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圓的第二段。在前函發出時，委 

員會原望南部及北部戰俘營内進行解释工作所需的 

全部設備皆能在十月十四日完成，故認爲解释工作 

或可於該日在兩戰俘營巧同時開始進行。襄於南部 

戰俘營内的全部設備無法於十月二十一日以前完 

成，委員會認爲北部戰俘營內進行解释所需的設備 

旣已完成，聯合國軍方面或可考盧於十月十五日在 

該處開始進行解释工作。

盼將你方與此問題的決定見示。
颜間

(簽^ ) p .  N . H a k s a r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来函業已牧到。

爲趕速開始進行解释工作起見，本人前已通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一俟聯合國軍方面業已築成的 

臨時解释幅蓮二十座擴充爲三十二座後，我方卽可 

於十月十四日開始進行全面的解驛工作。聯合國軍 

方面絕無担絕接受上項提譲的理由。在臨時解释帳

筵二十座内減去E9座，對其餘十六座美其名爲永久 

帳蓮，簡直是取笑他人的智力。聯合國軍方面因爲 

無法再藉口建築臨時解释設備來推延解释設備的建 

築工作，故無恥地蓮用© 種荒霞跪計。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三睛聯合國軍方面於千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全 

部解释設備，至屬得當。

我方現仍準備於十月十四日開始進行全面解釋 

工作；一俟牧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通知，得悉進行 

全面解释工作所需的設備皆已完成後，當卽向遺返 

委員會提出第一日進行解释工作的具體許劃。

承再次詢問我方是否願於業已完成的千六座所 

謂永久解释帳筵内開始工作，甚爲感謝。本人在十 

月十一日面內會經指出，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 

願軍方面不能同意在解释工作甫一開始時，其進行 

解釋的權利卽被剝奪三分之一以上。自然更難希望 

朝中面允肯在解释工作開始時放棄其權利的一  

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必須明白正如朝鮮停戰的所 

有其他問題一般，解释工是不能在雙方權利不平等 

的基礎上進行的。

阻遲解释工作的實任，完全應由聯合國軍方面 

擔負。我對此種胆礙提出抗議。'但不論聯合國軍 

方面對解釋工作的開始胆遲了多久，進行僻释工作 

的期間必須依照 "職權範圍 " 的規定往後延展。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負有保證戰俘原籍國確可進行解释 

九十天的義務，且業已就該間題採取肯定明確的決 

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公正決定，不應因聯☆國軍 

方面故意一再推窘而有所改變。

中將

(茶名）李相朝

三二.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今日，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奉寄 No. A G . 
6 0 0 .1 R Ü G O 函，芬再補充如下。

頃接主辦南部戰俘營解释區建築工作的工兵朦 

軍官通知，據稱永久建築可於本曰午夜完成。印度看 

營部朦倉庫現存的權椅足供各解释場地之用。據本 

人所知，印度看管部赋業B 商姿點牧糧椅的辦法。

委員會代表要求將某段臨時道路略加更改，俾 

可通過輕便車輔。此項增修公路的工作可於十月十 

四日完成。

，纽長

美國度軍准將 

(签 愛 .拉.漠布偷



三三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遺返組組長函

一九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获特修函闇下，計論東場里附近印虔看營部朦 

廣域與軍事分界線閩公路一段可能埋有地雷的撤除 

事宜。委員會參謀長 Brigadier B. M . K a u l，就該 

問題與你方軍官作多次商討。本人亦於一九五三年 

九月 二十六日 General Osborne 和 Colonel Beggs 來

訪時提及此事。此段公路的開放可以便利印度看管 

部朦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協助朝中方面的解釋代表 

及觀察員等在規定的解释進行期間進入印度看管部 

腺廣域。

深信你方定能同意此項請求，並作必要的安徘， 

掃淸上述一小段公路。

主席

( 答名）凯 .斯.截邁維

三四•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國軍代表圓首席 

代表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九月二十八日，閣下致函漢布倫將軍論及東場 

里附近印度看營部隊區域與軍事分界線間公路一段 

所埋地雷的掃除問題。漢布偷將軍認爲該問題屬於 

本人的職權範圍，故將來面轉交。兹答覆如次。

本人已與主管當局討論該段公路的関放問題。 

我方於採取決定時，注意及該段公路幾乎完全爲敵 

方人員使用的事實。再者，另有一最近完成的公路 

連接印度看管部赎營地。利用後一■公路自開城經由 

板門店至 "解释人員"營場的距離與所提公路上的距 

離幾乎完全相符。

鑑於上述理由，我方認爲無法同意委員會的睛

求。

美國陵軍;將 

( 答名 )B. M . Bryan

三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軍事停戰委 
員會聯合國軍代表 ®首席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 

一九S 三年十月三日來腐業B 收到，謝謝。

本人於九月二十八日政画你方睛求開放東場里 

附近印度看管部歐區域與軍事分界線閩的公路時的 

唯一考慮，是要方便印度看營部朦的工作。印度看營 

部朦負有在解释工作期間派員保譲朝中方面的解释 

代表、觀察員、新聞記者等，並保障其安全的責任。 

其後又因解释地址現與該段公路極爲接近，故更有

開放的理由。閣下所提及的新築公路必須迁囘饒道， 

始能到達新建的解釋營場。印度看營部嫁的責任因 

此加重。你方如允參照上列理由，重新考慮以前的 

決定，同意開放東場里附近印度看管部赚運域與軍 

事分界線間的連接公路，則感謝之至。

主岸

(茶名）凯.斯.蒂邁雅

三六• 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國軍代表圓首席 
代表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获ih f*月九日来面論及関放東場里附近印度看 

營部隙區域與軍事分界鶴間的接連公路一事，答覆 

如次。

委員會旣聲明所以睛求開放該段公路的唯一考 

慮爲便利印度看管部朦的工作，聯合國軍力面將採 

取開放該段連接公路所必需的行動。

爲執行我方的保安任務起見，我方將在新築的 

接連公路上軍事分界線和印度看營部朦遥域入口附 

近設置檢变站。

美圓麼軍;将 
(茶名）B. M. Bryan

三七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兹對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No. 124/NNRC來函 

所論在南部戰俘營内增築公路一事，答覆如次。據 

本人所知，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國軍代表圍首席代 

表業B 通知閣下：橫越軍事分界線的公路可予開放。 

本人並悉該段公路的修築: r 作業B 開始。

本人並願奉吿閣下，通連上逃公路和南部戰俘 

營解释的連接公路一段亦經核准。我方與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代表就地洽商後，同意或須築造連接公 

路甫條。如該區原有的單向行車的泥路無法圓滿改 

良，則沿印度看管部嫁營地西部邊界建築雙向行車 

的公路。最初的單向行車的公路可於十月十二日屋 

期'一完成傭用0

上列公路修築工作的核准，並未表示"職權範 

圍"第十款最後一句所指定的戰俘交換地點已有任 

何改變。上述地點仍爲板門店。

.組長

美國陵軍唯將 

(簽名）愛 .拉.漢布偷



附 件 坎

解釋期間時限的延長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與  

中國人良志願軍代表的節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釋和翁間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囑我知照方：依照"職權 

範圍 " 第八款的規定，須向你方提供以便向戰俘進 

行解释工作之安徘與便利目前尙未妥備，不能於一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提供應用，故解释工作不能 

於該日開始。爲此，本委員會不得不購求雙力司令 

部同意對解释與訪間的開始予以延展，其期間以不 

超過五日爲限。

本委員會誠懇希望你方司令部對此項延期以及 

將 "職權範圍"第八款所规定期間相應延長五日一  

譲，予以同意。

中立國遣返要A 會主席

( 簽名）凯 .斯.蒂邁維

二 . 中 立 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 遺 返 組 組 長 的 節 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釋和訪間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囑我知照你力：依照"職權 

範圍 " 第八款的規定，須向你方提供以便向戰俘進 

行解释工作之安徘與便利目前尙未妥備，不能於一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提供應用，故解释工作不能 

於該日開始。因此，本委員會不得不猜求雙方司令 

部同意資解釋與訪間的蘭始，予以延展，以不超過 

五日爲限。

本委員會誠懇希望聯合國軍司♦部對此項延期 

以及將 "職權範圓"第八款所規定期間相應延長五日 

一譲，予以同意。

除現有便利外，本委員會預期必須增建若干設 

傭，以充解釋工作之用。在此種情形之下，倘荷你 

方着令工程人員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勿離戰 

俘看營區域，當深感荷。明日或能將詳確情形奉 

吿0
中立國遣返要更會主岸

( 签名）凯 .斯.蒂邁維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致: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閣下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r a 日 來 面 No. 1 2 4 / 
N N H C奉悉。委員會爲戰俘所屬各國準備安徘與便 

利時所感到的困難，我方十分了解。

對於来函内建譲的解釋工作開始日期，或因環 

境的需要而改訂任何其他日期，我方均不反對。但 

一如海立勝將軍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函内所稱， 

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同意來函第二段內所擬議的關 

於 "委員會職權範圍 " 的更動。

竊請注意 "職權範圍 "第十一栽之规定："戰俘的 

看管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九十 ( 9 0 )天期滿後，上 

述第八款所栽定的代表們與戰俘的接觸應卽終止 

瘦於此項栽定，代麦們與戰俘的接觸應於一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後第九十天終业。

復睛注意 "職權範圓 "第二十二款之規定："本協 

譲各條款應在停戰協定生效後使在拘留方看管下未 

行使被遺返權利之全部戰俘知曉。"聯合國軍業B 完 

全遵行此項規定；在我方看營中尙未行使圓返到共 

産黨控制下的權利的每一戰俘均經通知本協譲的各 

項條款。因此，爲絕對避免戰俘對於他們必須逗留 

在看營下的時間懷有任何疑懼起見，兹建議現在卽 

將 "委員會職權範圍"第八項所規定的代表們與戰俘 

的接觸應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後第九十 (9 0 )  
天，卽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止一事告知戰俘。

益已察悉委員會預期爲解釋工作的進行必須增 

建若干設備；委員會所提有關工程人員離開日期的 

猜求，業已轉知有關機關。

紐長

美國墜革浪將 

(茶名）愛 .拉.漢布偷

四.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你九月二十四日的来函收到了。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旣不能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將安徘與設 

備準備就齊以充解釋工作之用，朝鮮與中國方面鼓 

同意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提譲的延期請求，因此亦



同意委員會"職權範圍"第八款所規定的解釋期間延 

展五日。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五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遺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你方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來函 No. AG 
383 .6  R G C G 奉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各委員傳閱 

你方來函後，卽連同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 

代表的覆面一併加以審譲。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 

志願軍代表業已表示願意接受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 

提延期開始解释的晴求，因此亦同意延長解释的期 

間。

本委員會九月二十七日É•譲決定由本人再行致 

面你方，請求你方可杏根據下列理由重新考慮做方 

的決定：

(一 )本委員會認爲必須有十足的九十天，准許 

键方代表接觸戰俘的一切便刹。，

( 二)展延解释工作的開始日期勢將減少九十天 

的時期。

( 三 )解釋工作或許在不到九十天内卽可結束； 

但如屆時不能結東，那末解释日數的減少勢將不利 

於必須對人數較多的戰俘進行解釋的一方。

( 四）鮮於本委員會所建譲的解释期間的延長， 

唯一的反對是戰俘將因此被拘留更久。但事實並不 

如此，因爲依照 "職權範圍 " 的規定，戰俘將繼續在 

本委員會看管之下一百二十天。因此，所需耍的延 

長日數很可以包括在政治會譲審譲不願遣返的戰俘 

問題三十天的集會期間以內。當政治會譲審譲這件 

事情的時候，戰俘將仍然在看管之下；如果必要向 

他們解释，仍然可以進行。一，切必須要辨的事都可 

以及時辦好。

假定雙方都同意本委員會的建譲，那末保沒有 

遂反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解釋代表自實释解释開始 

日期起接觸戰俘的時期決不超過九十日。

根據停戰協定第六十一款的規定，"敵對鎭方司 

令官"可以經過互相協譲訂立停戰協定的增補與修 

JE條款。至希你方將關於此事之決定儘速知照，不 

勝感荷。

中立國遣遥要«會主序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六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

聯合國軍深切了解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一九五三 

年九月二十八日來函No. 122 /N N R C ,H Q ,N N R G中 

所述關於延長解释期間的意見。但是，我不得不重 

述聯合國軍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連同若干極明顯 

的理由。

"職權範圍 "係敵對鶴方所成立的協》 , 其中一 

部汾明確規定如下："戰俘的看管移交中立國遣返委 

R 會九十 ( 9 0 )天期满後，....代表們到戰俘的接觸 

應卽終止 . . . . 。"此項規定的意義十分明顯，決不容 

許其他解释。戰俘們自己也都明悉，十二月二十四 

日便是解釋期間確定結束的日子。當時聯合國軍同 

意此項规定的原因，係以純粹的人道目的爲止，務 

使共産黨接觸每個戰俘的期間有起始與終止的规 

定。現在建譲的辦法是破壞我們對於戰俘的諾言我 

方決不奇同，因此我們必須堅守書面的協譲。一如 

委員會所明白指陳無論如何現行 "職權範圍"只有鍵 

方司令官表示同意後始可經過軍事停戰委員會予以 

變更。我們不能表示此種同意。

纽長

美國陵軍准將 

( 签名）愛 .拉.漠布倫

七，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與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jS 接奉你方所擬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 十 ®日 

進行解释：E 作的計劃書。本會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舉行會譲，從長審譲你方在上述計劃書中 

所提出的睛求。

本委員會大多數養員的見解是：m 於 "職權範 

圍" 的有蘭規定，他 ffg不能接受你方的請求。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规定如次：

"戰俘的看營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九十

( 9 0 )天期満後， . . . . 代表們對戰俘的接觸應卽

終 i t 。"
上述規定是一項訓令。因此本委員會無權容許 

你方解釋代表接觸戰俘，以便依照 "職權範圍"第八 

款進行解释工作。接觸期間只有經過停戰協定簽字 

國家的協譲始可延長。你方該必記得，本委員會早 

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便已採取此種Æ 場；當 

時本委員會曾政画聯合國軍，請求他們考慮可否同



意延長解释的期間。聯合國軍當時表示不願延長期 

間。我知道此後你方曾將此事向軍事停戰委員會提 

出0

上述意見旣是多數委員的意見，依照"職權範 

圍" 第二十四款的規定，構成 "職權範圍"有閩規定 

的權戚解释。

但是我可以聲明，本委員會的捷克斯洛伐克與 

波蘭代表並不贊同此種見解，他們認爲根據"職權 

範圍 " 第八款的栽定，中立》遣返委員會有對键方 

解释代表供應十足九十（9 0)天期間的自由與便利的 

義務。他們力言現在链方獲得此種便利的期間尙未 

及九十 ( 90 )天，故在北營與南營的解释工作必須繼 

續進行。

一如我所聲述，上述意見並未爲委員會大多數 

委員所接受。他 認 爲 九 十 ( 9 0 )天的解释期問，是 

從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營戰俘之日起関始；旣然接 

營之日已確定爲九月二千四日，九十（90)天期間的 

結東之日因此亦已確定。"職權範圍 " 內並無一處规 

定解释期間可因任何意外事項而有所變更。街於這 

件事情的見解旣係如此，我便不得不知照你方，本 

委員會不能許可休方解釋代，接觸戰俘進行解释工 

作，甚爲抱歉。

中立國遣进要員會主席

( 答名）凯 .斯.蒂邁雜

附 件 拾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敦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画稿

(在委員會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第三十四次會議中提付表決）

本委員會在十月十九日第三十四次會議中提 
付表決的致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 
軍代表的函稿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 

李相朝中將閣下：

你方… 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来函業B 奉悉。 

本委員會承認依照 "職權範圍 " 笛八款的规定， 

你'方有 " 向全部戰俘解释 " 的權利。根據此項權利你 

方在十月十九日的解释計劃書內要求移交朝鮮戰俘 

一千名，以便進行解释。嗣後你方同意將此數減爲 

五百。本委員會根據看營部隊司合的勸吿，譜爲除 

非利用大量武力並引起董大死傷，交出朝鮮戰俘進 

行解舞一事無法實現。本委員會赛於此事在事實上 

不能辦到，故不能接受你方計劃，這是本委員會有 

權拒絕接受的；同時並建議你方考慮可否對不必利

用武力卽可交給解释代表的中國戰俘繼續進行解释 

工作。但你方堅持交出朝鮮戰俘。

â 樣便造成了僵局，解释工作因此停止。同時， 

我B 命令司令官繼續努力，將顽強的朝鮮戰俘交給 

解释代表。

你方會經聲明朝鮮戰俘對於將他們交給解释代 

表的努力所以採取抗担態度，是因爲他們"在原來 

拘留方教唆之下受；r 蔣李特務 " 的煽動。在戰俘營 

襄確有在一定债導之下的堅強組織，他們的目的是 

在抗担解释，但本委員會迄今無法査出這個組織。

雖然有上面所講的這許多困難，我要再虔請求 

你方，可否同意繼續向中國戰俘解释，直到本委員 

會可以交出朝鮮戰俘時爲业。這樣可使本委員會之 

解釋工作不政中斷，使本委員會可有更多時間去勸 

導朝鮮戰俘最後聽受解释。

附件拾臺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要求交出戰俘進行解釋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的備忘錄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解释工作於十月十五日開始。但是在最近甫天 

内，我方解释'代表向我們被俘人員進行的解释工作 

僅有三小時三十分鐘。千月十五日的實際解釋時間 

是從十五時十五分起至十A 時K 十五分止。十月十

六日未龍進行絲毫解釋工作。我們知道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所屬的印度看管部隊在安徘戰俘出席解释會 

譲時感到許多困難，因爲蔣介石與李承晚的特務人 

員» 於我們的被俘人員實施恐怖航治。但是我們不 

得不睛中立國遺返类員會注意，九十天的解释期間 

是交戰鎭方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始協議決定的，而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也明白规定每天解释工作八小時。



三小時半的解释工作顧然不能認爲是十六小時的解 

释工作。解释期間應當依照實際進行的解释：!：作時 

間計算。

中;* 國遣返委員會職務範圍的基本精肿端在戲 

除拘皆方的控制與影響，使戦俘所屬的各國能有自 

由與便利，去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的戰俘充 

分進行解释與訪間。在這方面，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已制訂了明白確切而且根本上是合理的規定。但是 

從解释工作開始的第一日起，拘留方的聯合國軍便 

公然逢反 "職權範圍 "以 及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 
並且不惜利用一切可能方法去破壞解释工作，企圖 

實現他們的強追扣留戰俘的計謀。

國民黨的反動殘餘份子絕對不是朝鮮衝突中的 

交戰方。但是聯合國軍爲了達成他們的強追扣督戰 

俘的目的 , 利用了許多此種殘餘汾子，慎裝爲聯合m  

軍方面的譯員與代表，在解释帳蓬中出現。這是不能 

容許的局面。我們堅強抗譲這件事情，並且保督對 

於此種事態採取必要行動的權利。譯員應當是絕對 

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指導之下的技術\ 員。甚至根 

據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别，所謂拘留方的代表亦只可 

在每次解釋會譲結束時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主席 . 

或其附屬機構陳述意見。但是聯合國軍所派遺的所 

謂拘留方的譯員與所謂代表，經常彼此相互替代,時 

常胆斷解释工作，而且他們指手劃脚地嚴如附屬機 

構的主席，甚至公然威脅戰俘，不許他們中請遣返。 

如果此種事態可以任其繼續下去，那宋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伸張公理的任務便將完全破壞。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必須制止此種事態。

"職權範圍"明確规定只有解釋方有權擴帶通凯 

器材到看管區域內。但是聯合國軍公然擴®傳凯機 

到解释營場。而且自解释工作開始的第一天起，聯 

合國軍的軍事飛機經常在看營® 域上空盤旋，企圖 

藉此維持他們對戰俘的影響。這一切都逢反"職權 

範圍 "與 " X 作細則 " 的文字與精神。我們堅持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必須立卽制Jh聯合國軍方面的俾然破 

壊墙定的不法行爲。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明確规定每一個戰俘都 

必須出廣解释會譲。此項规定是完全與 "職權範圍 " 
符合的。但是戰俘營場現在是在蒋李特務人R 的恐 

怖統治之下，所以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必須採取切 

實措施，務使每一個戰俘出席解释會譲。我們堅持此 

等措施的要點，是要使我們的被俘人員從蒋李特務 

的暴力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但是不幸得很，直到現 

在爲J h , 中：* 國遺返委 f t會所屬的印度看營部朦所

採取的措施，其旨不在劉除這些特務人員的少數人 

的按制，而1 ：企圖利用這些佔優勢的特務人員作爲 

戰俘的代表，去 "勸導 "戰俘出席解释會譲。這顯然 

昌行不通的。例如十月十五日上午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浪費了大量的精力，與所謂戰俘代表談剑，希望 

經過他們能夠 "勸導 "戰俘出席解释會譲。但事實上 , 
根據我方業已遺返人員的可靠報導，我們的被俘人 

員完全不知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命•令他們出鹿解释 

會譲，一切事情都在所謂戦俘 " 代表"的蒋李特務人 

員少數人控制之下。爲到除蔣李特務到於戰俘所實 

施的使用暴力的少數人控制，俾使我方被俘人員可 

以出席解释會譲並申睛遺返起見，必須採行切實措 

施。只有將這些所謂的敦俘 "代表"誤認爲碧戰俘的 

眞正代表，始可得到一種錯誤的結論，認爲大規模 

的流血是不能避免的。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但沒有 

隔離蒋李特務人員，庶使我方被俘人員可從他們的 

控制下解放出来，而且反而承認這些特務人員是戰 

俘的代表，經常和他們舉行會議。這樣徒然增進蔣 

李雨方特務人員彼此接觸的便利，並且增進他們對 

於戰俘的控制。結果便造成了現在的情勢。中立國遣 

退委員會有保證每一戰俘參加解释會譲的責任，因 

此不能规避採取切實措施以履行此種保誇。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二，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與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卞立國遺返委真會於今日舉行會譲，審譲你方 

所提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屋期一進行解釋工作 

的許割。

本委員會不能依照你方的計割辦理，因爲在朝 

鮮戰俘營的現狀之下，必須等恃戰俘的情緒較爲平 

靜以後方能將戰俘交給解释代表。在此種情形之下， 
本委員會要請求你方繼續向中國戰俘解释，直至本 

委真會能以和平與勸霉的方法交出朝鮮戰俘之時爲 

止。你方可否接受本委員會的建議，節盼吿知。

我遺要聲明，本委員會固然準備在任何時候盡 

量考盧你方提出的解释工作計割，但龍爲是否接受 

你方的計劃，仍須由本委員會作最後決定。

中立國遣进委A 會主席 

( 答名〉飢 .斯.蒂邁粮



三.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接奉委員會十月十八日所發關於十月十九日解 

釋工作的通知。

获特吿知閣下，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 

不能同意變更他們在十九日向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 

進行解释的旣定計割。依 照 " 中立 ®遺返委員會職 

權範圍 " 第八款以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一政通過 

的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别 "第十三款的规定，戰俘所 

屬的嵐家有權M 解釋計劃，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所屬的印度看營部隊則有安徘戰俘實施此等計割的 

義務，不得遲延。朝鮮與中國方面的解释計劃是經

週審愼考慮之後始行訂立的；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的印虔看管部朦在實施此項計劃時可能道遇之一切 

困難均經相當考盧。爲進一步減少印度看誉部朦的 

困難起見，我們計劃紙向第®十八號營場或篇三十 

四號營場的朝鮮被俘人員進行解释。事實業已證明， 

安排戰伊聽取解释的困難是蒋特務在原拘留…方指 

使之下製造出來的。克服這些困難需要採取一些實 

際有效的措施。但如果在這些困難面前低頭，則不 

僅違反 "職權範圍 " 和 "工作細則", 而且將鼓勵這些 

特務破壊解释工作，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印度看 

營部赚不能執行其任務。

中將

(茶名）李相朝

附 仲 拾 ®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關於解釋工作辦理情形所提之抗譲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致中 
立國遣返姿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 年十月二十日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再向中遺 

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嫁指出，爲執行中立鹤遺返 

委員會職權範圍的规定和保證所有戰浮在停戰之後 

有機會行使其被遺返的權利起見，必須完全淸餘聯 

会國軍在我被俘人員中安置已久的特務組織和控 

制，嚴密防止聯合《軍方面蓄意破壤解釋工作和繼 

續胆 » 遺返戰俘的任何跪計。在印度看管部腺接營 

我被俘人真之時，我方就曾睛求把聯合國軍頂先所 

置的麻李特務加以隔離，祀戰俘原來在聯合國軍控 

制下的編制重行調邀，並把那些胆擾戦俘申睛遺返 

和強追他們從事破壞活動的媒動檢子，予以懲處。 

雖然蒂邁雅將軍曾經說過，0 爲印度看管部隊尙未 

全部到達，他不能馬上把戰俘的編制重加調盤，I但 

同意德處塌動份子並且表參在接管工作完成以後調 

邀戰俘的編制並隔離特務。爲協助中立t o 遣返委員 

會從事此項工作起見，我方已將證據確盤的一部分 

特務名單提交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可是在接收戰俘 

和関始看曾的過程中， 以及隨着接管工作的完成， 

印度看營部朦全部到達後，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和印 

度看營部隊並未採取任何有效指施，淸除蒋、李特務 

或調藥戰俘的編制。印度看管部赚甚至沒有採取任 

何行動制裁煽動汾子。這遺不 j f c , 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和印度看管部赚反承認腐、李的特務頭目爲戰俘

的代表，容許他們公開地開會、廣大行動範圍，並且 

聽任他們從事非法活動。

由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朦採取這 

種錯誤政策，我方被俘人真雖由印度部隊看營， te  
仍在麻李特務的恐怖統治之下，不斷遭受特務迫害 

諶殺。因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雖然根據基本上合理 

的 "職權範圍 " 和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 行事，可 

是在印度部隊看管下的特務如此蠻橫無忌，"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 " 及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 
的规定實際上無法付諧實施。自從解释工作開始以 

来 ，實際情勢更進一步地證明了道一點。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明白地规定設立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目的是在確保全部戰俘在停戰 

之後有機會行使其被遣返的權利。但是目âîf在印度 

部隊看管下， 我方被俘人員的處境正好與此相反。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则 "第一款規定："禁止任何以武 

力或以武力威脅以胆燒或強使戰俘遺返的行動。"但 

是事實上在印度部隙看管下，我方被俘人眞申請遺 

返的願望却仍然公開地 , 毫無忌偉地爲特務所躯制； 

中:à t e 遺返委員會深知我方被俘人員請求遣返，必 

須冒生命的危臉才能逃出特務的魔掌。 "工作細則 " 
第二款規定任何戰俘不得對其他戰俘施以暴力"。 

然而我方那些希望遺返的被俘人貴却在印度看營部 

嫁控制下的營地裏遭受特務毒打、踐踏、甚至剖胸挖 

心；中立國遺返委員É■完全曉得我 i r有一位要求遺 

返人員的屍體埋葬在第二十八號營場襄，直到現在



遺沒有找到。"工作則細 "第三款規定："禁 Jh任何侵 

犯戰俘根據本委員會 ‘ 職權範圓'而享有的權利之行 

動 " 。但是在印度看營部嫁的面前，由特務組成的所 

謂營地警衞隊公然剝奪我方被俘人員聽取解释和申 

請遣返的權利。"工作細則 "第 四 款 規 定 禁 Jfc戰俘 

任何有損於或妨礙本委H 會執行其合法職務與實任 

的權力之行動。可是特務們冒充戰俘的代表公開向 

印度看管部厥提出怎樣才准戰俘出來聽取解释的無 

理條件，同時印度看營部嫁表示除通過這些特務以 

外，簡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接近戰俘。"工作細則 " 
第五款规定： "禁止戰俘任何胆礙解釋與訪間工作 

的行動"。 但是特務們却公開穀打從事解释工作的 

代表，侮專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人員，甚至毫無隱 

譚地禁止戰浮前柱聽取解释和訪問。印度看營部朦 

說駐在第四十八號營場的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不願 

出來聽取解釋，可是十月十九日我卞若干被浮人員 

却冒了生命危臉，逃出第H 十八號營場，股離特務 

的魔掌，中請遺返。難道這遺不夠明白表示麻、李特 

務用他們的組織和恐怖統治來胆键我被伊人員出來 

聽取解釋的事實嗎？顯然地，這種情況和中：* 國遺 

退委員會及印度看赋營部的保持特務組織及聽任特 

務活動的政策是有関聯的，不可分離的。我方對於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隊這種錯誤的政策， 

不能表示滿意。我們堅決地請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和印度看管部隊劇除特務組織，禁止他們活動。否 

則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和"解释和訪問 

工作細則 "就根本不能施行。

"職權範圍"第八款明白规定戰俘所屬國家應向 

戰俘解释。根 據 "工作細則 " 第七敦和第二十三款， 

戰俘所屬國家有權擬定解釋計劃而印度看管部朦有 

義務從事安徘實施這些計劃並旦叫每一個戰俘都前 

來聽解釋和訪問。但是自從解释工作開始以來， 從 

來沒有按照解釋計割進行。最近B 爲印度看管部朦 

未能設法使朝鮮人民軍截俘人賛出來聽取解釋如訪 

問，解釋工作甚至完全停頓。爲了儘量體餘印度看 

管部隊的困難， 朝鮮和中國方面一再修改其原定解 

释計劃。朝中方面決不能再容忍構成 "職權範圍"最 

主要部分的解释和訪問工作繼續爲聯合國軍及受其 

指使的縣李特務蠻橫地蓄意破壞和狙撞。朝中方面 

對於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仍受特務壓制完全不能出 

來聽取解釋和訪問的情勢，更加不能容忍。

如果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朦在辦理 

接管工作時，不但不能董行調農戰俘的編制、隔難 

特務，懲處爆動份子，反而容忍特務的蠻橫， 而在 

解释工作進行期間又不能施行 "職權範圍 " 和"工作

細则 " 的规定，使每一個戰俘都能按照解釋計劃出 

來聽取解释斤訪間，那麽，停戰協定關於"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 " 的全部規定便將成爲具文， 

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也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機構而 

已。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堅決地睛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賦立卽採取有效措施，制 

止特務活動，徹底執行 " 中立國遺返委員，職權範 

圍 "和 "解釋和訪間工作細则 " 的規定，並且首先作 

實際而認眞的安徘，使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能照解 

釋許劃出來聽取解释和訪問。

我們等待你的具體答覆。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二.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致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曰

由於聯合國軍司♦部直接胆燒和破壊以及它的 

特務對我力被俘人員的長期恐怖統治，"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職權範圍 " 所規定的解释工作，不僅沒有照 

預定的時問開始而旦在舉行雨次解释以後，很久沒 

法進展。在這期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 

部朦不但沒有行使和執行他們在 "職權範圍"下的權 

力和實任，採取實際有效措施，劇除特務的組織和 

控制，從事安姚讓戰俘按照解释計劃，不受任何千 

涉聽解释和訪問，他們反而在那裏向假冒戰俘代表 

的特務 "勸解 " ，睛他們准許戰俘出來聽取解释。事 

實上，這就等於向特務屈服，並加深他們對於戰俘 

的控制，使特務在這個期間内簡直可以毫無顧忌 

地積極準備更進一涉地阻撞並破壞解释和訪問工 

作。這些情形，嚴重地違反了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 " 和委員會本身依 "職權範圍"所通過的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依 "職權範圍 "第八款和 "工作細則"第七款與第 

二十三款的規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接受全部戰 

俘後，應立卽進行安徘，以便戰俘所屬國家的代表 

能有自由和便利，依照他的解釋計劃向每一個戰 

俘進行解释和訪間，"職權範圍"第三款和第七款以 

及 "工作細則 " 第一款和第五款更進 I一涉淸楚地規 

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朦有充分權力 

行使其合法職務與實任，管制在其看管下之戰俘並 

確保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之威脅以胆撞戰俘聽取解 

释和申睛遺返。根據這些規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本身曾•一再決譲 , 訓分印度看營部默採用睦制手段， 

使特務無法以暴力行爲胆止戰俘聽解释和申請遺 

返。但是中立國遺返委a 會和印度看管部赋實際上 

不但並未執行這些莊嚴的規定如決議，反而向特務 

的破壊活動讓步，拒絕用強有力的措施打破特務的 

恐怖統治，並旦譲特務作進一的準傭和安徘，以 

慘無人道的暴力行爲破壤解释和訪間工作。特務怎 

樣在印度看營部隊的縱容下安徘破壞活動的事實已 

經我方被俘人員於冒生命危臉，衝破特務控制，申 

睛遣返歸來後揭發，而同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 

度看管部媒却在那裹向特務們 "勸解"。預先安置在 

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中的特務頭子文重浩公然發佈 

命 利 用 解 释 停 頓 期 間 ，擴 充 " 營地警傭賦"及 

其他特務 IB織，加緊製造武器，M禁並謀殺堅決要 

求遺返而在他們看是所謂 "不穩的汾子"，以便一切 

佈置妥當後，他們可以更進一步破壊解釋和訪問工 

作。中立國遺返委貢會和印度看營部默不行使和執 

行職權範圍託付他們的權力和職務，反而向特務的 

恐怖統治屈服。t a此 ，無論蔣李特務在表面上是否 

讓戰俘聽解释，"職權範圍 " 和 " 工作細則"的規定 

却仍然無法執行。動於Æ 種情形，朝鮮人民軍和中 

國人民志願軍不得不深表不滿。

事!實表明在受聯合國軍直接指揮的特務躯制 

之下，解® 和訪間從來沒有按照 "職權範圍 " 和"工 

作細則 " 的規定進行。在十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七日 

僅有的兩次解释中，實摩的解释時間總共紙有七個 

半小時，比规定一天的解释時間遺少。特務公開下 

令延遲開飯時間以躲擺解釋工作的開始。在十月十 

五日解釋工作尙未開始進行前，印度看管部朦正在 

設法勸解假冒戰俘代表的特務，請他准許戰俘聽  

解释，可是戰俘們却連解释這一罔事都不知道，同 

時特務却公開向印度看營部隊提出如何才能讓戰俘 

出來聽取解释的荒認條件，要求俟戰俘聽取解釋 

後，無論他曾否請求遣返，都必須送陶他們的原 

來營場。然後特務公開向戰俘宣佈，說印度看營部 

朦已經同意這些條件，並且威脅地說,如果戰俘於聽 

取解释後由遺返那邊的 ra走出去，卽使不政立刻 

爲聯合國軍莉I李承晚的埋伏軍朦就地搶殺，在间到 

原居營場以後，也一定，被格殺。特務並且把前往 

聽解释的戰俘婢列成一定的次序，以便執:行所謂 

"連環保 " , 並且威脊他們說假如一人要求遣返，那麼 

在他前面和後面的戰俘都將遭受毒打。不僅如此， 

特務更強追戰俘於進入解释帳蓮後，高聲叫S , 毅 

打解释代表，並且向戰俘說，當場有聯合國,軍和台 

灣派來的 " 教官 " 帶了載明戰俘姓名的卡片，隨時把

他們的行爲紀錄下來；等到返脚營場後，凡是靜聽 

解释而未大聲喧■ 的那些人，便將遭受毒打或被處 

死。特務更進一步威脅戰俘說如果聽不到解擇帳蓬 

襄有喧鬧的聲昔，戰 俘 的 所 謂 代 表 首 懷 "，"速首 

領 " ，"徘首倾 "和 " 警備朦貴 "便將立刻趕入帳莲，把 

戰俘拖出，予以嚴屑處分。特務公開宣稱印度看管 

部厥B 經同意對於殿打J?釋代表和破壞解释工作的 

人不加徹罰。聽候解釋時間特胳們在戰俘拘留聲場 

內進行此種非法活動，從事此種非法安排，印度看 

管部朦不但不予制J h ,反而供給他們交通工具。因 

此特務們越來越见暴。他們公開殿打解释代表和侮 

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人員。戰俘 r i 卽使確已前來 

聽解释，他們也並不一定有機會行使出席聽解释和 

申睛遣返的權利。在特務壓制和所謂聯 合 ®軍代表 

的直接 ffi撞和破壞之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按照"職 

權範圍 " 規定的解释和訪問事實上無法辦到。朝鮮 

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堅決地認爲爲了傲底實施 

" 中立國遺返養員會職權範圍 " 和"解釋和訪問工作 

細則 " 的规定起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 

部隊不能再事猶豫，而應該卽採取實際有效措施 

與步驟，制止聯合國軍在'我被俘人員中所佈置的特 

務的破壞活動，肅淸特務、打破和取消特務組織並 

確保一切戰俘不受任何胆擾與强追，眞正地出來聽 

取解释和訪問，以便全部戰俘都能夠確實地有機會 

行使其遣返權利。因此朝鮮人民軍和中鶴人民志願 

軍堅決地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朦提出 

下列睛求：

一 ，按照 "職權範圍 " 第三款聊第七款以及"工 

作細則 " 第一款至第五款的，规定，採取必耍的強 

制手段，以制止特務的破壞活動，拒絕承露特務爲 

戰俘的代表，隔離現在擔任所謂 " M 首領"，"速首 

領 "和 "徘首倾 "職位的特務 , 並打破如 " 營地警備隊 " 
這一類的時務組織。對於特務逢反 "職權範圍"的 

每一非法行動，應作嚴正而負責任的調査並安徘爲 

從事此項調査所必要的環境；懲罰從事非法活動 

者。

二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八款和 "工作細别"第七 

款，第二十二款及第二十三款的规定，從事安徘， 

以便每一*戰俘均能按照解释計劃出來聽取解释和訪 

間，並應保證解釋工作每天都能按照預定 t f 劃進 

行。

三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二十二款和 "工作細則 " 

第六款切實讓全體戰俘獲悉 "職權範圍 " 和"工作細 

則 " 的規定，禁止特務散佈謠言和威脊戰俘，同時



在等待解釋期間絕對不許冒充戰俘"代麦的特務 , 在 

拘留營場囊謀破壊活動"。

四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七款及第八款和"工作 

細則 " 第五款及第十八款的规定，嚴厲禁止胆撞解 

释和訪問工作的任何行動，確保解释工作之便利， 

包括廣播便利在內，不致爲特務故意破壞，並嚴属 

徵處從事破壊解释活動的特務。對於十月十五日和 

十七日解释過程中殿打解驛代表，破壤解释工作經 

由中；* 國遣返委員會附屬糖構明分逮捕的特務，應 

該加以隔離和懲處，並將處分他們的結果向全體戰 

俘公佈，使特務不致再脅迫戰俘從事類似行爲。

四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四款，第八敦及第十八 

敦和 "工作細则 "第十四款的规定，厳属禁止聯合國 

軍代表擾飢解釋的進行，尤不應准許蒋介石的特務 

冒充一力的代表於解释和訪問時列席。

六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三款及第九款和"工作 

細則 "第九款的规定，確保每一戰俘不受任何威脅， 

隨時隨地均可申講遣返。

七 . 按照 "職權範圍 "第八款和 " 工作細則"第二 

十二款的规定以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B 作的決譲， 

解释期間如有枕欄和中斷情事，應於計算實際解釋 

時間後延長期間，以铺足九十天，每天八小時的解 

期間。歪曲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规定，企圖反對把 

解释期間延長的論斷，絕對不能成立。"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顯 然 以 "職權範圍"第八款的規定爲前 

提，那就是說解释工作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營全 

部戰俘後應立卽開始，而解释工作應準時經常進 

行，不許中斷。現在因爲聯合國軍的直接胆键和它 

所佈置的特務的破壊，以及因爲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和印度看管部朦沒有採取足以確保進展的實摩有效 

猎施，解释工作旣未準時開始，亦未經常進行，且 

有中斷，所以辦释期間自然應該根據解释所花的實 

際時間，計算因枕欄及中斷所耗時間，照敷予以延 

長 0
中精

( 簽名）李相朝

三，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聯絡官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參謀長節略

一九五三年十™ 月四日

Brigadier Kaul:

我 經 牧 到 你 的 來 信 。現在我們奉命答覆如

下 ：

按照 "解釋和訪間：! ：作細则"第二十款的規定，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嫁必須負責把第二十

八號營場内今天沒有聽取解释的戰俘和今天已經聽 

取解釋但尙未提出遺返申請的戰俘，分開雨處看普。 

對於遺沒有經過解释的戰俘，絕對不能把他們送囘 

原來營場。我力維不能同意這種違反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所一政通過的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 的辦法。 

假如印度看營部朦不能嚴格地執行"解擇和訪問工 

作細則 " 的規定，把末聽取解释的戰俘送脚原來營 

場，我方便無法於明日繼續向第二十八號營場的戰 

俘解释。臓於這一點，我方保留進一步表示意見的權 

利。同時我們必須指出，明日我方也不一定能完成 

對一個營場内全體戰俘的解释工作。印度看營部嫁 

必須按照 "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的规定，立刻安俳就 

緒 , 以便分開兩處看營戰俘。

Colonel Wang Chien 
Colonel Choe Hak Sung

m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睛査閱 Colonel Wang Chien 和 Colonel Choe 
Hak Sung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爲戰俘末經個別 

解释送同第二十八號營場事致Brigadier K a u l函。

一 . 來 信 提 及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第二十 

款，变委員會以前制定該款规定時的淸楚了解是每 

天應向豹有五百人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營場全部人 

員解释，因爲如果不這樣，每天解释完畢後，他們 

便沒有地方可以脚去。這種情形在你們要求向二百 

五十名中國人民志願軍和二百五十名朝鮮人民軍解 

释的第一天，就已經向你們說淸楚。當時我們曾經 

解释我們不能叫營場一部分的人出來聽解释，因爲 

沒有多能的® 場可以把B 經聽過解释的戦俘送去 

使他們和沒有經過解釋的戰俘分開。承你們體諫我 

們的困難，你們答應每天向營場的全部人數進行解 

释。最初兩天，雖然每天工作的時間大豹紙有G3小 

時，但是事實上確替向營場全部人數解释過。a 此 

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想像任何一天不能向營場的全體 

戰俘解释。但是咋天聽取解释的戰俘紙有二百零三 

人，’因此我們第一次遭遇到爲了要將未經個別解释 

的戰俘隔離而須供給其居留處所的問題。在沒有多 

餘營場的情形下，要把他們隔離，顯不可能。因此我 

們沒有別的辦法，紙有將第二十八號營場的全部戰 

俘 ，無論他們曾否經過個別解释，都送脚第二十八 

號營場。

二 . 閲於此點，本人想睛你們注意"解释和訪 

簡工作細則 " 第二十三款，該款規定戰俘所屬國解



释代表每天應該先期一日把有關解释工作方法的計 

劃送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秘書處。假如你們提出的 

十一月四日解释計割並未要求向第二十八號營場解 

释，而說明你們將照自己的意思決定能向第二十八 

號營場内多少戰俘解释就向多少戰俘解釋，那末我 

們便會因爲那個計劃的不切實摩而不予接受，這様 

就不會發生違反 "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的情事了。"工 

作細则"第二十三敦的盤個目的就是讓中立國遺退 

委員會有一糖會根據他們的觀點来考慮解释代表所 

提的計劃是否實際可行。在道種情形之下，印度看管 

部朦不能負破壊 "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的任何實任。

三.目前你們對於個別解释程序的進行似已大 

爲遲滞M 此印度看營部默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要尋 

找空餘場所來隔離已經解释的戰俘和未經解釋的戰 

俘。目前並無空餘營場以供這項用途,印度看管部隊 

司令官所指揮的部隊也無法派人管理更多的營場， 

及保證警衞此項增加的營場內的戰俘。但是我們一 

向非常願意在能力範圍內満足你們的願望。因此儘 

管人力方面有困難，我仍擬另外設立一個營場，以 

應付此種緊迫情形。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再建營場 

妥加警衛是不可能的。假使你同意在未對一個營場 

的全體戰俘辦释完畢以前，不男要求別一營場戰俘 

聽取解释；印度看營部朦就可以利用這個加建的營 

場，把已經解释和未經解釋的戰俘分開。假使你贊 

同道個释序，我們就在實際可行範圍內儘早墳建一 

個營場。

睛立刻絵我們一個答覆。
主序

(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五，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政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森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規定："申睛 

遺返之戰俘按照本工作細則第七敦經過辦释但尙未 

提出申請遣退之戰俘以及尙未經解释又未提出申請 

遺返之戰俘，應予分別看營"。十一月四日中立國遺 

返委真會印度看營部朦未能照該款规定，把第二十 

八號營場内未經解释'和業經解释但尙未中請遺返的 

戰俘分別看誉。結果我方不能於十一月S 日繼續向 

第二十八號營場的戰俘解舞。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通 

知我們上述情形的發生係因印度看營部隊事前沒有 

作分別看營的安徘。因此本人於十一月四日着連絡 

官向你方參謀長Brigadier K a u l提出一項睛求：印 

度看營部隊應從速作分別看管的安挑。但是十一月 

五日印度看營部朦又將未經解释的戰俘和業經解釋

但尙未中請遺返的戰俘一齊送尼 ] 他們原來的營場。 

這顧然是最嚴重蓮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一政通過 

的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我方働此情形全不能满 

意。這種行聽助長了特務對戰俘的控制並使我方繼 

續向第二十二號營場戰俘解释的工作發生極大的困 

難。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印度看，部隊不能卸掉此事 

的實任。在這種情形之下十一月日我方雖然仍不 

得不向第二十二號營場內末經解释的戰俘進行解 

释 ，但這並不能視爲我方默認這樣違反"解释和訪 

間工作細則 " 的情事。我們請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和印度看管部朦有效地執行 "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 " 
的有闇規定，以免再發■生同樣的情形。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六，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 九五三年千'一月七日

本人已接到你十一月六日關於分別看管戰俘間 

題的来函。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根據 "職權範圓"第八款通過 

的 "辦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的规定，意義非 

常明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印度看營部默旣有確保 

徹底執行 "•：!：作細則 " 的責任，它當然應該按照"工 

作細則 " 的有關規定作一切必要的安徘。在解释工 

作尙未開始前，我的聯絡官當於十月十三日與你方 

參 諶 長 Brl^gadier-General K a u l討論按照"工作細 

則 " 有関规定分別看管戰俘的問題。Brigadier-Gen- 
eral K a u l當時表承東場里熟俘營A 圍場可以>劃充隔 

離場所。可是一直到現在，'印度看營部嫁拿沒有多 

餘營場可用做理由，不實行 "工作細則"第二十款的 

规定。我們不得不認爲這種情形是一種重大遺诚。

向每一戰俘解释究竟需要多少時間，一天的時 

閩夠向多少個戰俘解释，這些問題應該完全由我方 

解释代表根據實摩情勢加以決定。不僅如此，無論 

怎樣，都沒有理由结迫我方把向一個營場全部戰俘 

解释的工作完成。 "職權範圍 "第八款和 "工作細則 "  

第二十敦規定的目的，JE是爲了保障戰俘所屬©的 

權別。這個權利絕對不容侵犯。印度看管部隊旣未 

實施 "工作細則 "第二十款的規定，它當然不能逃避 

其應有的責任。

爲了從速解決分別看營戰俘的間題起見，絕對 

必須增建營場，把池們隔関。姑念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印度看管部隊實際上有困難，所以我們同意：不 

論連續花去多少天的時間，在沒有向一個營場全部



戰俘解釋完畢以前，決不向另一營場的戰俘解釋;雖 

然我 {R認爲根據 "職權範圍 " 和 "工作細則 " 的規定， 

並沒有這樣做的必耍。

中將

( 簽 é )李相朝

七，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

上屋期，解释工作一共紙做了三天。因爲冒充 

"戰俘代表"的特務堅持他們所謂出來聽取解释的條 

件和中立®遺返委員會印度看管部赚採取錯誤程序 

與冒充 "戰俘代表 "的特務建商，以及印度看管部嫁 

沒有採取實摩有效措施徹底執行 "職權範圍 " 和"工 

作細則 " 规定的結果，以致十一月二日和十一月六 

日的解釋工作無法進行。事實一再證明，紙要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印度看管部歡立刻設法肅淸特務組織 

和打破特務控制 , 解釋工作就可以按照許劃順利進 

行，而 "解释和訪間工作細則 " 的規定也就 BT以切 

實施行。

出來聽取解释的戰俘並未股離特務的控制。特 

務不僅在戰俘離開原來營場以前佈置周密，卽在抵 

達戰俘聽候解释的等待帳蓬以後，依然積極活動。十 

一月® 日第二十八號聲場的戰俘曾出來聽取解释。 

在未出來聽解释以前，特務頭目 "第三號圍場首領 " 
住在第三十一號營場的 Ying Hsiang-yun , 曾•到第 

二十八號營場内重行調藥和加強特務組織，並以 

恐嚇詐願手段胆 J t戰俘中睛遺返。十一月四日第 

二十八號營場戰俘抵達等待帳蓬以後，除該營場 

的特務以外，遺看到 " 圓首旗"第三十三號營場特務 

Teng J u e i - t i n g ,第三十一號營場特務 Tan M en g- 
j u n g ,第二十四號營場特務M ou P in g -h u e i以及其 

他特務駕着印度看，部朦的一輔吉普車跑來跑去， 

爆動戰俘，叫他W如果可能，一進解释帳蓬就動手 

殿打，耍不然就破口大罵，並且戚脅戰俘說凡不動 

手殿打或破口 k 罵，或聲昔不夠響亮的戰俘都將處 

冗。十一月五日又看到特務在等待帳蓬附近活動。這 

種情形不僅我方正在向圓體進行解釋的代表親眼看 

見 ，當時在場的中立國遺返委真會附屬機構的主席 

也曾證明此事屬實。印度看營部朦這樣容許特務公 

開故意破壤解释工作，我方認爲絕對不當。

在特務煽動和瞎追之下，戰俘在《體解释或個 

別訪間的時候大吵大蘭，這種情形妨礙解釋工作。 

十一月H 日笛四十八號營場內的許多戰俘顧然事前 

曾經特務安緋，戴着面具前來故意破壞解釋工作。

混在戰俘中間的特務在聽取解释時遺A：膽殿打我方 

代表。十一月三日在第千五號帳蓬襄的特務並會用 

消毒粉擲擊我方代表。不錯，印度看營部朦的確曾 

當場逮捕若于故意從事破壊活動的特務，但是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對於道些特務預備怎樣處罰，到現在 

爲止，一直沒有夜代。

聯合國軍觀察眞、肆 S 、和所謂拘留方面的代 

表就是久已在聯合國軍戰俘營裏面從事強追拘留， 

虐待和謀殺戰俘等卑鄙陰諶活動的那些傷動汾子和 

罪魁。現在他們又以代表和譯員的資格出沒於解释 

帳蓬内外，企圖左右戰俘，惟恐他例申睛遣返。在解 

釋帳達内，他們不時用手向戰俘作記號或以種種妻 

態塌動他們從事暴亂行爲和使用题蔑言語，並且想 

盡方法促使戰俘從尙未毕請遣返者的出口走出去。 

在解释過程中，他們一再違反 "工作細則"第十四款 

的规定，横加干涉，以胆擾解释。每一個解释帳蓬 

襄天天都有這種事情發生。這種情形完全逢背職權 

範圍和工作細划有闕规定的明文和旨趣。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附屬機關內若干喘士和瑞典 

的代表，不顧中立國應有的身分，在解释過程中， 

往往企圖左右戰俘和胆撞我方的解釋工作。十一月 

四日第二十二組和第二十三組的瑞典代表以及第二 

十四紐的喘士代表向戰俘點頭，揮手並旦指使他們 

從尙è 申睛遣返者的出口走出去。第十八組的瑞士 

代表毫無理由地禁止我方解释代表向戰俘宣讀金日 

成元帥和彭德懷將軍致戰俘的文吿，那個文件早經 

中立國遺返委真É■審査核淮。此外，第二十三報的瑞 

典代表武劇地說在解释期間如我方解释代表提及戰 

俘的母親，便是脅追戰俘。這個代表提出這種武斷 

而且可笑的理由，顯係別有用心，決不能說是因爲他 

無知所致。第二十組的喘典代表在某一次我方向戰 

俘談諧的過程中會打斷解释七次，最後一次竟達四 

十分鐘之久。第二十九組的糖士代表有一次無理地 

步出解释帳蓮，％欄了解釋工作一小時之久。第九 

組端士代表和第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各姐的糖典 

代表都利用無理梦出解释帳蓬的辦法來打斷我方的 

解釋。中立國代表這種懷有偏見的行爲紙足以損害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名譽和威望而已。

遺有一層，我不得不以失望的心情指出：在十 

一月三日和四日解释工作的過释中，中立國遺返委 

真會若千附屬機構的主席一再以我方代表解释時間 

大長爲理由，胆Jfc解释工作，或者在我力代表遺沒有 

解釋完畢的時候，就把戰俘德値出去。十一月三日 

第七組和第三十一組，十一月四日第十四、第二十、 

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和第二十九各組均



有此種情形發生。十一月四日第二十九紐的主席宣 

稱，根據栽則，向每一載俘解释的時圓不能過二十五 

分鐘，並因此而把那一組的解釋工作停頓了三小時 

之久。事實上我們不能在任何文件襄找到這樣的一 

條規則。那種說法顯然沒有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若干附屬機構主席道稿行動所根據的理由，實在是 

不正確的。他們認爲我方解釋代表向一個戰俘解释 

的時間較么，便是 "對戰俘的一種威脅"。這種觀點 

的不正確實在大顯明了。向一個戰俘解释所花時間 

的長短，應該完全由我方解释代表自行決定。別人沒 

有權力加以干涉或限制。朝中力面被俘人員久在原 

拘留方的惡影響和特務的恐怖統治之下；因此他們 

充满恐懼，因而沒有行使他們被遺返的權利。交戰雙 

方所訂立的中A 、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的規定正是 

爲了耍達到多方解释以清除這些恐懼的目的。我們 

很么就在那襄反對美國要想戴別戰俘的非法觀點而 

堅持應向戰俘進行解釋的合理立場。結果我們終於 

與美方同意訂定職權範圍，它的目的就是使解释工 

作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待下進行，不受胆燒，在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面前，向戰俘進行解釋，無論 

如何不能視爲一種威脅。但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的若干組成汾子對於特務從事謀殺藉以脅追戰俘不 

申請遺返， 罵並殿打：解釋代表，以謀破壊解释工 

作的事實，完全置若罔聞；對於拘留方面在解释帳 

筵内試圖利用一切可能方法影響戰俘的事實，也完 

全不間；可是我方稍爲多用一點時間向戰俘解释， 

他們便認爲是違反人道。這種情形餘直令人不能容 

忍。中立國遺返委R 會如果同意這轉觀點，便是向 

美方题別戰俘的非法觀點低頭。根本推翻"職權範 

圍" 的规定。因此而産生的後果勢必非常嚴重。

我希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能照 "職權範圍"和 

"工作細則 " 的规定，採取實際有效指施，立卽糾正 

上述不正常的情勢，以確保今後解释工作進行時沒 

有搗亂和蓄意破壞的情事發生。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和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日 

鍋於你一九$ 三年十一月九日來函，我已經注 

意到其中的内容，假如解释工作重行開始，我將在 

能力範圍内採取一切，驟，儘量保證解释工作的順 

利進行。
主 岸

( 茶名）凯 .斯.蒂邁雅

九.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因爲顯慮到中立國遣返委員，印度看營部嫁的 

實摩困難，本人曾於十一月九日通知你，朝中方面 

準備恢復對第二十二號營場全部戰俘包括已經解釋 

過的戰俘，進行解释；我們又採納你十一月六日來 

面的提譲，同意在未向一個營場的全部戰俘連續完 

成個別腐释工作之前，不要求對另外一個營場進行 

解释。因爲聯合國軍指使辦、李特務不淮第二十二 

號營場戰俘出來聽取解释，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印 

度看營部朦又沒有採取實際有效措施打破特務統治 

和安徘戰俘按照我方解释許劃出來聽取解释，以致 

解释工作又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這種情勢顯然是聯 

合國軍所指使的蔣、李特務蓄意破壤解釋工作所致 

但是我不得不坦白地指出中立國遣返委g 會印度看 

營部朦沒有依照 "職權範圍 "第七敦規定，負起 t 的 

責任，這也是使這種情勢發生的一個原因。

按照 "職權範圍 "和 "工作細則 " 的有關規定，朝 

中力面完全有權向其指定的第二十二號營場戰俘進 

行解释。但是爲使解释工作不致陷於長期停頓起 

見 ，我們願意再作一次努力。我們同意現在暫不向 

第二十二號營場的戰俘解释而向其他營場的戰俘解 

释 ，不過我們保留將來隨時向第二十二號營場戰俘 

解釋的權利。

這襄，我必須再度強調指出在蒋、李特務故意 

破壊解释工作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印度看營部朦又 

縱容這些特務的情形下 ,解释工作從來沒有按照"職 

權範圍 " 和 "工作細則 "的规定進行。過去五十一天 

内僅有的六次解釋，其實際情形與其說是解释代表 

向戰俘解释，不如說是讓蒋、李特務到解释帳蓬來 

破壤解釋。以十一月四日的解释爲例，那一天戰俘 

在三十二個解釋帳鐘襄一共停留了  一百六十七小 

時。但县因爲在特務碰迫之下戰俘大吵大鬧，拘留 

方的不法胆繞和若干瑞士與瑞典委員無理打斷解釋 

工作的結果，解釋代表實際上向戰俘解释的時間總 

共紙有九十四小時。結果，十一月四日我方紙能向 

戰俘二百零三人解释，而每一戰俘聽取解释的實際 

時間平均紙有二十七分鐘。我們決不能長期忍受這 

種情形。

我B — 再向你提出爲確保 "職權範圍 " 和"工作 

細則 " 的實施，中立侧遣返委真會和印度看管部赋 

應該採取實際有效措施遂步蕭淸特務，打破他們對 

於戰俘的控制，並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度看營部



朦不僅名義上看營而實際上也的確看營戰俘。現在 

爲使不久就耍恢復的解释工作能夠嚴格遵照"職權 

範圍 "和 "工作細則" 的规定正常進行計，我請中立®  
遣返養員會和印度看管部赚有效地保證：

一 . 按照"職權範圍"第七款和第八款以及"工 

作細則" 第五款和第十八款的規定，嚴格禁Jfc特務 

方面任何胆撞解释工作的行爲，並認眞維持解释營 

場內的秩序。在解释帳鐘内不得再有像蒋、李特務強 

追戰俘大吵大鬧，侮專甚至殿打解释代表的不法行 

爲。對於胆摸解释或殿打解释代表的特務均予以隔 

離並懲處，並將懲處結果向全體戰俘宣佈。特務在 

解释營場內公然乘坐印度看管部隙吉普車跑来跑去 

指使和強追戰俘的情勢，也組對不容再發生。

二 . 按照 "職權範圍"第四款、第八箱和第十八 

款以及"工作細則"第十四敦的栽定，厳格禁止聯合 

國軍方面的人員在解释幅蓬襄從事骚擾，打斷解释 

工作和公開強迫戰俘不作遺返的申睛。尤其需要特 

別指出：蔣介石匪幫的特務，不屬於朝鮮交戰的任 

何一方，雜對不容冒充聯合國軍方面的代丧在解释 

帳蓬襄出現，因爲道種情形是完全非法的，我們絕 

對不能容忍。

三 . 按照 "職權範圍"第八款和第二十四款以及 

" 工作細别"第二十三款的规定，立剑制止若干附屬 

機構的喘士和瑞典代表»次武斷地故意使我方解释 

:n 作停頓好久的情勢，並確保我方有按照B 提出之 

計劃進行解釋的自由和便利。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 0 . 鮮朝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在本人十一•月十0 日給你的信裏，我會指出爲 

確保"職權範圍"和 "工作細則" 的嚴格執行起見，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隙必須撒底劍除在聯 

合f t 軍指使下蔣、李特務對戰俘的控制。蘭於將要恢 

復的解释工作，在解释帳蓬內必須嚴属禁Jfc特務及 

在特務脅迫下的那些戰俘大聲喧蘭。拘留力面的人 

員企圖在解釋帳蓮內左右戰俘意見的情形，也須嚴 

属禁止，而旦必須確保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附屬機構 

的主席和組成汾子遵守"職權範圍"和 "工作細則"的 

有關想定。惟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方的解释計劃， 

才能實現。’
在十一月十六日解释過程中，因爲蒋介石和李 

承晚的特務動我方被俘人員的孩制並未消除，特務

和特務脅迫下的戰俘在解释帳蓬內大聲喧鬧並施用 

暴力，拘留方的人員繼績利用種種方法左右戰俘意 

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若干附屬機構未能履行它們 

的實任，以政我方解释代表紙能向計劃中的一部分 

戰俘解释。我們原來計劃要向五百位戰俘解释，但 

是實際上紙完成了向其中一百九十個人的解釋。顧 

然地，道項責任不在我方。

當我方解釋代表發現很灘實現我方提出的計劃 

時，他 們 便 和 Brigadier-General K a u l交涉，認爲

應該按照 "工作細则"第二十款的規定把未經解釋的 

戰俘和業經解释但末申靖遺返的戰俘隔離。在解释 

結束的時候，我方解释代表叉和Brigadier-General 
K a u l交涉，把根據原來許劃尙未經過解釋的大多數 

戰俘分開，俾便恢復向他們解释。不錯，我們確會 

於十一月十日發出通知，說我 ff!預備十一月十七 

曰向中國人民志願軍五百位被俘人員解舞。但是這 

個通知顯然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中立國遺返委g  
會和印度看管部朦一定要徹底按照本人十一月十四 

曰信中所提出的靖求行事。現在這些請求旣未經遵 

行，栽們便沒有辨法實現我方提出的計劃。塵於這種 

情形，我完全有理由蹄求於十一月十七日繼續向 

第五十三營場内的大多數戰俘解释，’因爲他們遺沒 

有聽到解釋，同時並請將他們分別看管。

我們必須指出，在你十一月六日的來函襄，你 

資明白聲稱：" 因此，儘營人力方面有困難，我仍擬

另外設立一個營場，以應付此種緊绝情形。 ..............

假使你同意在未對一個營場全體戰俘解釋完畢以 

前，不另要求別一營場戰俘聽取解釋；印度看管部 

險就可利用這個加建的營場，把 B 經解釋如未經解 

释的戰俘分開"。

我們早就同意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這項睛求；我 

們認爲中立H 遺返委員會完全沒有理由改變它的諾 

言。

我們堅決請求中立國遺返委貢會和印虔看誉部 

嫁馬上採取措施，糾JE上逮情勢，以確保解释工作 

的進行。

我們等待你的答覆。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睛査閱你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來函。

^^^^•經虞次向你指出，蹇於我們時間短促，現



有經費無多，日内冗公約和"職權範圍"又給我們種 

種限制，我方無法隔離那些所謂特務也不能解散戰 

俘襄面的現有組織。'我們自始就時常表示，産生這 

種情巧的原因旣非我們所造成，也不是我們所能控 

制，所以我們實在無法浦救。因此我認爲解決這 

個問題最好的辦法便是使每個戰俘單獨聽i取解釋。 

對於受了某種組織或頭目影響的戰俘們，我們紙能 

做到這一點。可是你們塵於戰俘在解释帳鍾襄面的 

行爲和若干聯合國代表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附屬機 

構職員的態度，認爲這種解決方法不妥。就戰俘的行 

行爲而論，完全禁止他們叫喊是不可能的。我們最多 

紙能夠盡力使他們肅靜，胆止他們殿打帳蓮襄面的 

任何人。我承認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曾發生過 

幾次暴動,但也有許多次戰俘們靜聽解釋沒有鬧事。 

關於聯合國代表們在那一天的舉動，我覺得他們頗 

能以身作則。至於中立國遺返委員，的各附屬機構， 

我必須說明白，他們有充分權力可以就發生於他們 

帳鐘內的任何問題包括關於解釋人鼻是否已有充分 

機會向戰俘解释及戰俘的狀況是否適宜於繼續聽取 

解釋等間題採取決定。

關於解释的全部時間問題，我紙提起一點就钩 

: r。你們約代表在最初辦理解釋工作時可以在ra小 

時内向大約五0 0 名戰俘解釋。比較起來，這些戰 

俘秩序很壤。此後戰俘的行爲雖B 改善，可是你們 

的解釋時間倒相反地遂漸延長。

最後要提起的是隔離間題。我在一九五三年十 

一月六日的信襄面S 向你說明，由於行政和技術方 

面的種種困灘，印度看管部朦無法隔離B 經解释的 

戰俘和未經解释的戰俘。但爲了尊重你們的願望起 

見，我在那一封信襄面問你是否能同意爲這件事情 

加建一個營場，不過你們在未向一個營場襄面的全 

體戰俘解释完畢之前，不應調另一營場的戰俘去聽 

取解釋。但我現在發覺我們不能在解釋完畢後隔離 

這些戰俘。我們不能勸導他們同意隔離的原因之一 

是他們聲稱這是等於解散他們的，钮織的一種間接方 

法。所以他們不願接受。雖然我們或者可以把他們 

隔離一晚，但最後結果則我們此後將無法使他們去 

聽取解释。這種結果將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宗旨 

全部失敗。本人有塵於此，所以未再推進加建另一 

營場事。

總括地講，我所要說的是最多我紙能每天使盤 

個營場的全體戰俘前柱聽取解释。我也將繼續努力 

改善他們在解釋帳蓬襄面時的行爲。除此之外，我很 

抱歉不能再做些什麼事情了。你若不能接受，則我

紙能聽任它成爲僵局。如果是這樣，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紙好把這種情勢的原委報吿雙方。

主席

(茶^ ) 凯.斯.蒂邁雅

( 附註：這封信係代表委員會的多數意見，波 

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國代表團表示反對。）

二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日 

本人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有一封信給你 , 
聲明我方業B 遵照中立國遺返委員，的要求，在聯 

合國軍被俘人員營房內增設供隔離之需的必耍設 

備，並睛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默Æ 卽 

在東場里戰俘營内作一切必要隔離安徘，及嚴格履 

行 "職權範圓 "和 "工作細則 " 的規定。我尙未接到你 

的答覆。

我要再行加強指出，隔離措施應一本雙方平等 

的原別，絕對不容那些混跡東場里戰俘營內受聯合 

國軍直接指揮的特務繼續反抗隔離指施，使我方解 

释工作人員不能進行。本人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 

印度看營部朦儘兩天内完成東場里戰俘營基面的一 

切必要隔離安徘。

中將

(簽名）李相朝

三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來信敬悉。如蒙森閱我 

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爲同一事由給你的信的 

第三段，無任感激。我在該段内向你說明本委員會何 

以不能進行安徘隔離戰俘設備之故。戰俘之所以沒 

有隔離，並不是因爲本委員會不願這様做，本委員 

會也不是不願遵守雙方趣對平等的原則。在目前情 

勢下，我們不能將他 f f !隔離，完全是因爲若將他們 

隔離，戰俘代表便耍拒絕離開營場。

主席

(簽A )飢 .斯.蒂邁雅

四，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六日關於隔離安徘一事的來 

信敬悉。你在該信内表示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能進



行安徘隔離東場里戰俘營内的戰俘。關於這一點，我 

不得不表失望和不满意。

隔離a 經解释與未經解释的戰俘是"解釋和訪 

間工作細則 " 中的一項明白切實的規定。你十一月 

六日來信明白答應在東場里戰俘營内建造一個隔離 

營場。 " 工作細則 " 必須執行，諾言也必須遵守。中 

立國遺返委員 fr及印度看管部厥沒有理由不在東場 

里戰俘營內執行 "工作細則 " 的規定，實行你的確切

W  «  0
你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六日来信中都說不能 

進行陽離，完全是因爲如果把他們隔離，别戰俘代 

表便要拒絕離開營場。對此，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鐵 

的事實證明目前東場里戰俘營的所謂戰俘 "代表"就 

是聯合H 軍方面所指派的特務。他們是我們被俘人 

員的迫害者和謀殺奢。他們絕對不能代表戰俘。中立 

國遣返養員會及印度看營部朦不但沒有肅淸特務， 

街散他們的組織，反而承認特務爲戰俘代表，把特 

務的意志當作戰俘的意志，拒絕進行隔離安徘。這 

不能不分我們感到深切的懷概。中力:國遺退委員會 

從未認眞作過任何隔離安徘，怎麼會知道隔離安徘 

不能進行？聽從特務之詞而使我方解释工作陷於停 

頓 ,這種情形是不能容忍的。

我堅決要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管部朦 

修建隔離營場，進行一切必要的隔離安徘，並按照 

"職權範圓 "及 "工作細则 " 的規定，採取堅決措施，予 

以執行，以便我方解释工作得以進行。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 •五，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據我方聯絡官報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通知我 

方 ，因東場里第五十三號營場的所謂 " 營場首镇"宣 

稱戰俘不肯接受隔離，因此不願聽取解釋，故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默不準備於十二月十二 

日在東場里戰俘營內作舉行解釋的安徘。本人對此 

事深感不滿。閥於本人十二月八日函中所述我方將 

来的解释計割，我們尙未接到你的答覆。我現在請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迅速答覆。

在松咎里戰俘營襄面的聯合國軍被浮人員很守 

秩序，絕無骚動不安情事。他現在耍睛聯合國軍 

方面派人去向他們作充分解釋，但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和印度看管部隊则用強制手段，迫他們離開，釋 

營場。因此聯合國軍被俘人貴非常憧怒,並已提出 

抗譲。我們聽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B 經討論過這個

問 題 ， 現 在 正 在 尋 找 適 當 的 解 決 辦 法 。 但 在 東 場 里  

戰 俘 營 襄 面 ， 中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及 印 度 看 管 部 朦 雖  

經 我 方 一 再 要 求 ，鐵 安 徘 了 一 處 隔 離 營 場 ，但 t 們 仍  

偏 信 那 些 特 務 的 諧 ， 不 肯 採 取 賺 然 措 施 ，實 施 隔 離  

戰 俘 的 規 定 ， 以 i t 我 方 仍 未 能 恢 復 解 释 工 作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及 印 度 看 管 部 朦 對 於 這 個 極 爲 嚴 重 的  

問 題 並 未 努 力 尋 找 解 決 辦 法 。 我 們 不 得 不 問 ，這 可  

以 說 是 ® 雙 方 一 樣 公 平 嗎 ？ 睛 你 吿 訳 我 們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準 備 採 収 何 種 措 施 ， 浦 救 上 述 情 勢 。 我  

等 待 你 的 答 覆 。

中 精

( 茶名）李相朝

—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0 日 

一九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来函經於十二月十一 

曰早鳥收到，敬悉一切。我必須向你指出，本委 a  
會對任何一方均一秉大公 , 絕不存絲毫偏相之意。南 

北雨戰俘營裹的情形當然是有重大的差真。南營的 

戰俘往往大聲喧摩，不聽指揮，行爲粗暴。北營襄 

面則頗爲安靜，戰俘亦肯聽從遺返委員會的命分。 

他們這種通常很驯良的行爲紙有… 次例外，那就是 

最近他們曾担絕離開解釋帳蓬，因爲，據他們說，他 

們有許多間題要間解释代表。解释代表則稱他們已 

解释完畢，不擬再作答覆。我相信你一定和我意見 

相同，解释係屬於解释的一方。所以一經解释代表 

表示解釋B 告結東，本委R 會各附屬機構均認定向 

某一戰俘的解释業已完畢。南營襄面在解釋時曾發 

生過好些次這種情形。當時各有關戰俘均經本委員 

會將其驅出解释帳筵，甚至有時須使用武力。本委員 

會附屬機構遇北營襄面發生一次類似情形時亦採取 

同棟行動。關於這個問題，我相信你一定和我意見 

相同，承認本委員會或其附屬機構以及印度看營部 

默毫無偏姐之處。同時，我也必須聲明，本委員會 

決不願剝奪一個戰俘向解释代表提出合理間話的機 

會。但本委眞會必須保留決定什麼是合理間詰的權 

利。

至 於 隔 離 北 營 的 戰 俘 而 不 隔 離 南 營 的 戰 俘 一  

事 ， 那 是 完 全 因 爲 南 營 的 戰 俘 代 表 不 肯 和 本 委 員 ; ^  

合 作 ， 並 担 絶 隔 離 之 故 。 這 個 差 別 也 是 因 爲 這 雨 î â  

戰 俘 營 情 形 不 同 ， 才 會 如 此 ， 而 不 是 本 委 員 會 或 印  

度 看 管 部 隊 有 任 何 所 謂 偏 《 行 爲 。

主 岸

( 茶 名 ）凯 . 斯 . 蒂 邁 雅



—t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來 函 敬 悉 。我注意 

到，關於因解释中斷而損失的時間，你要保留要求 

辅償的權利。我要聲明本委員會無時不預備作必要 

的隔離安拂。它沒有這樣做是因爲它覺得卽使安徘 

就籍，戰伊代表若因須受照離而担絕聽取解釋，則 

實質上這種情勢不會變更。我並不想替戰俘代表电 

辯，說他們的態度是疋當的。那種態度顯然很不合 

理。但本委員會實無法改變此種情勢。

我注意到來信第三段所講的你方解释計劃。本 

委員食當然樂於實於此項計劃，但在上述情形之下 

實無法照辦。

i 序

( 冬名）飢 .斯.蒂邁雅

八.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聯合國軍破壤解释工作約主要情狀之一便是®  
用蔣介石匪幫特務，使其冒充聯合國軍的所謂"代 

表 " , 在我方解释時到場，躯迫我方被俘人員，使其不 

敢中請遣返。我已一再向中力國遣返委員會指出絕 

對不應准許蔣介石匪幫特務冒充聯合國軍的所謂 

" 代表 " ，在我方解释時到場。但我方在一九玉三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從事解释時，解释帳蓬 

内又有腐介石手下的許多特務在威脅我方被俘人 

員。光是我方所能指認的此種特務就有下列十人： 

張弼：此人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從台灣派至 

E 濟島第七十二號戰俘營擔任秘密工作。一九玉二 

年他被調至濟州島 I；的攀瑟浦戰俘營。此後,他時常 

往返於南朝鮮，台灣和束京之閩。他會在聯合國軍 

營轄下各戰俘營内美國陸軍的一個特務組織C IE 裏 

面擔任各種秘密工作任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下午，他突以聯合國軍方面的所謂 "觀察代表 " 
名義在第二十四號解釋帳蓬内出現。十二月二十二 

日下午，他又在第三號解釋帳蓬内出現3
馬 " 教官"：此人於一九五一年十月間從台灣滅 

至互濟島第八十六號戰俘營擔任特務工作，嗣於一 

九五二年四月間調至濟州島上的暮瑟浦戰伊營。他 

曾於一九五二年冬季一度脚台灣，復於一九五三年 

一月間制至濟州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收戰俘後， 

他涯入美國陸軍第六十四野戰醫院， 指揮東場里戰

俘營各營場裏面的特務，並把超劍等武器供給這些 

特務。他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聯合國軍 

方面的所謂 "代表 " 資格在第三號« 释帳蓮内出現， 

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第二十H 號解释帳蓬内 

出現。

揚 " 教官"：此人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從台灣 

派至東京，旋卽調至互濟島箱七十二號戰俘營內擔 

任特務工作。他於一九五二年四月間調派至濟州島 

上的擧瑟滤戰俘營。他一向都爲聯合國軍管轄下各 

戰俘營內美國陸軍的一個特務艇織CIE擔任各種特 

務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他以聯 ' 
合國方面的所謂 "觀察代表"資格在第十七號解释帳 

蓬內出現。

李 "教官"：此人原係由台灣派赴朝鮮前線替美 

國陸軍做情報工作。他於一九五三年九月間赴濟州 

島上的暮瑟浦戰俘營作破壊解释工作的安徘。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及二十二日下午，他以 

聯合國軍方面的所謂 ‘ "傅譯員"資格在第十號解釋 

帳蓬内出現。

李 " 教官 " ：此人原係由台灣派出，替美軍第八 

軍做情報工作。他於一九五三年九月間赴濟州島上 

的暮瑟浦戰俘營作破壞解释工作的安徘。一九五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及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他以 

聯合國軍方面的所謂 " 觀察代表"資格在第三十號解 

釋帳蓬內出現。

吳 "教官"：此人原係由台灣派赴朝鮮前線爲莫 

軍擔任強追審訳戰俘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間，他 

赴濟州島上的暮瑟浦戰俘營作破壞解释工作的安 

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二十二日上 

他以聯合國軍方面的所謂 "觀察代表 "和 "傅譯員 " 
資格在第十九號解释帳蓬內出現。

李 "教官"：此人原係由台灣派赴朝鮮前線爲美 

軍擔任強迫審凯戰俘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閩他赴 

濟州島上的羣瑟浦戦俘營作破壊解釋工作的安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以聯合國軍方面的 

所訪 " 譯 a  " 資格在第七號解释帳蓬內出現。

金 "教官"：此人原係由台灣派赴朝鮮前線爲美 

軍擔任结迫審訊戰俘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間他赴 

濟州島上的羣瑟浦戰俘營作破壤解释工作的安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他以聯合國 

軍方面的所謂 "觀察代丧 "及 "譯員"資格在第八號解 

释帳蓬內出現。

王 " 教官"：此人原係由台灣派赴朝鮮前線爲美 

軍擔任強追審訊戰俘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間，他 

赴濟州島上的羣瑟浦戰俘營作破壞解釋工作的安



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他以聯 

合國軍方面的譯員及觀察代表資格在第八號解释帳 

筵巧出現。

Ke T i e n - m i n ;此人原係由臺灣派赴朝鮮前線 

替美國陸軍做情報工作。一九五三年八月閩，他赴 

濟州島 t 的暮瑟浦戰俘營作破壤解釋工作的安徘， 

並指使謀殺我方解释代表和堅請遺返的我方被俘人 

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以聯合國軍方面 

的觀察代表資格在第九號解释帳蓬巧出現。

將介石匪幫不屬於朝鮮交戰的任何一方。聯合 

國軍派遺他們的特務到各戰俘營襄面去殘害躯迫我 

方被俘人員，這 B 經是一件嚴重的非法行爲。現在 

大批廣匪特務故意在解释營場內出現，脅追我方被 

俘人員，胆撞他 f f !的遺退。這是絕對非法，完全不 

能容忍的。我現在對此事向中立國遣退委員會提出 

嚴重抗議 , 並要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立卽採取指施， 

糾正此種情勢。

中將

( 签名）李相朝

九.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 "職權範圍"的全部旨趣在保 

證戰俘所屬國家有自由與便利在九十天拘向戰俘解 

釋，藉以確保戰俘有機會行使被遣返的權利。因此 

"職權範圍 "第八款明文规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 

接管全部未行使其被遺返權利的戰俘之後，應立卽 

從事安徘，使戰俘所屬國家有自由與便利，在從中卒 

國遺返委員會接營之日起九十天內向戰俘解釋。

立國遺返委員會若能眞正施行上述職權範圍的切實 

规定和旨趣，解释工作就應該可以從一九五三年九 

月二十五日一一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管戰俘之日 

—— 起，蘭始辦理，而旦應該可以繼續進行，毫無 

間® f ,  — 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丘。這一 

點如能辦到，則戰俘所屬國家應有九十天解釋時間 

的必要條件就可以完成。

但事實正屬相反。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関始接營 

後卽以董建解釋設備間題爲藉口，故意延ê 。朝鮮和 

中國方面紙須四天就可重建解释設備，但聯合國軍 

方面聲稱需要® 星期。實際上，最 後 * 夜 的 時  

間便造好此種設備。由於聯合國軍方面有意延窘之

故，本應於九月二十五日開始的解释工作直至千月 

十五日縫眞正開始。® 此損失的時間顯然應當補還。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很早的階段中也主張，'因爲損 

失了若干時間之故，解释時閩應予延長。我方與此 

欣然同意。但在聯合國軍故意使朝中方面損失了二 

十天解释時間之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卽不再堅待 

應铺遺損失的時間。這種情形使聯合國軍力面放膽 

再進一步，指使特務胆撞解释。

因特務不准戰俘聽取解釋，又因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預料特務將欄胆戰俘聽取解释，遂諧然通知我 

方暫停解釋之故，解释工作自從開始後會中斷了五 

次之多。我方因此又損失了六十天的解释時閩。這五 

次中斷，第一次和第三次因我方立卽讓涉之故紙損 

失了兩天時閩。其餘三次則0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實 

瞭上採取旁觀態度之故，都變成了長期僵局。當解释 

工作第四次、第五次中斷時 , 雖然依照 "職權範圍"和 

"工作細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責無旁貸，應作隔離 

安徘，使我方能恢復解釋；雖然你曾於十一月;■̂日 

應允供給隔離帳逢；雜然我方會數次更改我們所選 

揮的解釋營場，俾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比較容易使戰 

俘前来聽取解释；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對於上述種 

種，絕未加以適當考慮。最後雖於十二月十日供給隔 

離幅蓮，可是中立國遺返委真會仍力稱特務不允許 

隔離戰俘，我力因此不能進行解释工作。但由於我 

方一本公正堅持據譲，戰俘卒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受 

隔離，解釋工作因此再繼續進行。這一點證明中立國 

遺返委貴會所稱 fel特務拒絶受隔離和聽取解释之故 

無法揉取任何行動一動，完全不確。相反地，從十二 

月二十一日的情勢卽可看出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如果 

按照其 "職權範圍 "的規定，堅決禁止特務的胆撞行 

動，我方卽不政損失解釋時間。因此聯合國軍方面 

雖應負使我方解释時間蒙受重大損失的主要責任， 

可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能堅決執行 "職權範圍"， 

致使我方蒙受損失，顯然也應負直接責任。

我方解釋工作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共紙做了十 

天。我方堅決要求把解釋工作繼續進行，做滿九十 

天爲Jh。我們德爲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應設法满足我 

方每種合理要求。

我等待你的答覆。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附件拾巻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訪問中國戰俘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 
十二日第三十五次會議上訪間中國戰俘 
談詰記錄

主席：有一 位中國俘膚 要 來 見 中 遺 返 委 員  

會，他就藝那個以前被我命令離開第七號帳蓮的人。 

現在他JEÆ前來見我們，我們要問他要什麽。

( 該俘廣由 Brigadier B . M . K a u l及其他人等護 

送入會議室。由 K u m ar博士擔任譯員。）

主席：請吿訳他我們查遣返委員會的養員，我 

知道他要和我們會談次。

俘膚：是。

主席：他爲 ft•麼要見我俩？

俘廣：我要 lËi到我祖國的家鄉一 一 中國大陸。 

波蘭委員：他在營中會否被胆不得表達其意 

志，是誰胆撞他的？

俘膚：我所害怕的有五個戰俘，他們可能會胆 

JI•我圓家。那就是爲何我狂那時不能決定申睛遺返 

的原因。

主席：間他爲什麼不挺身出来說他要 fci家？他 

爲什麼不在營場内表達其意志？

俘膚：在營場中的有些人我害怕。

主席：那些胆撞你rei家的是什麼人？

波蘭委員：他們是不是蔣介石的特務？

俘膚：在營場中有好些人，他們不喜歡任何人 

fel家去。

波蘭委員：在聽取解釋時，會否有人胆燒他表 

示要求遣返的意願；胆镜他的到底是些什麼人？-一  

是不是任何一方的觀察員或代表？

俘膚：我曾•聽到過解释，但我心中不甚明瞭。 

當時食有一些混飢 ，我不明白他們在說些 ff*麼。我站 

起来要從一個門出去，但破人胆止了。於是我要從 

另外一個門出去，我又被人胆业了。我紙說我要出 

去。
主席：實情是：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被胆不 

得出去，0 爲他遺沒有被問過 " 你要不要遺返"這個 

問題。

捷克委員：我要間這個俘膚，他對於營場中俘 

膚所遭受的暴行是否略有所聞，如有所聞，則實施暴 

行的人是誰，是些什麼暴行？

俘膚：我會聽說過暴力行動， 但在我自己的營 

場中，我却沒有看見過什麼。我也曾聰說過在其他營

場中，如果有任何人耍想罔家的話，就要挨打。他 

們詠，如展在醫院中任何人不願刺字的諧，也們要 

打他；有時他們遺謎，印度警備兵把他們殺了，但 

我知道實情不是如此。

捷克養員：一個戰俘如願被遣返，他在營場中 

有無麦示願意的可能性？

戰俘：任何人要公開地講池們要求圓家是很困 

難的。當然有一些戰俘越過鐵絲麵逃跑了。我知道 

在我的營場基有一些戰俘已經道樣俊了。 但公開地 

他們是怕的。

波蘭委員：所有戰俘遥否都熟悉 "解釋和訪k  
細則 " ，他曾否聽說過這個：!：作細則 ?

伊膚：有些戰俘會聽到過，但是狠多是不准聽 

的。我自己沒有能夠聽到。

主席：他聽了廣播沒有？

伊膚：是的，我會聽 '說有廣播。

主席：他聽了沒有？

俘膚：我害怕；我不能走出去聽。

主席：難道他把耳朵掩了起來不成？不論他在 

什麼地方，他能聽到這種廣播嗎？

俘膚：那時我在帳鍾内，我不能聽到。我不能 

到外邊去。我害怕。

主席：他害怕什麽？

俘膚：我不敢走出去，® 樣我就可以不挨打。

波蘭委員：他知道他將要去聽解釋嗎？別人怎 

麽告詳他？

俘膚：這是我知道的。聽解释前的一個晚上，營 

場內其他俘膚曾告謝我第二天我們要去聽解释。

主席：他是否從營場首腦那襄得到任何闇於他 

應該如何做的說明？或者是否給他過任何其他指 

示？

俘膚 : 我們被吿訳詠，當你去德取解釋的時候， 

不要說你要到中國大陸去。如果任何人表示他想到 

那襄去的話，他 fR將把他殺死。

波蘭委員："他們 " 是說誰？

俘廣：解释營場內站在幕後的其他戰俘。他們 

說，如果任何人要求罔家，那麼他們便要製造混亂 

狀態，吵蘭等，並且捉住了他，就把他殺死。

主席：間他，他的家在那襄？

俘廣：在中國山西奢。



民軍c

主席：他離開那襄多久了？

俘膚：約有七、八年了。

主席：他爲什麼離開家？

俘膚：我是自動參軍的。

主席：那一方的軍朦？

俘膚：從前我是一個老百姓，後來我參加了人

：o

主席：他對誰作戰？那八年中發生了些什麽事

俘膚：在到朝鮮來以前，我在中國若干省不同 

的戰場上和國民黨打仗。

主席：在那個時期襄，他曾有過任何假期麼？ 

俘膚：我不會。

主席：他是什麼時候到朝鮮来的？

俘膚：一九五一年。

主席：他打了多久才被俘的？

俘膚：我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截俘的。

主席：他成爲俘膚後，曾否有人教他加入共產 

黨，或成爲反共人員，或吿蕭他類似的話？

俘膚：我一直在生病，但在其他營中有人吿訴 

大家去反對共産黨。

主席：營中有無任何人不是俘廣？

俘慮：我只聽說蔣介石派了若干特務到營襄 

来。我自己並沒有看到他們。

主席：他現在是否和他在一九五二年七月被俘 

時所錄屬的那一個部朦在一起？和他在一起的人是 

否綠屬同一部厥？換句話說，這些人是否就是營場 

内以前那批人？

俘膚：他們並不屬於同一部朦，他們來自各種 

不同部隊。

主席 :他是否知道在他營場内的値袖就嚴以前 

他軍陳襄的官長？

俘膚：我營場内的代表以前是國民黨軍默中的 

軍官，但後来他們參加了人民軍，他們就是普通士 

兵。

波蘭委員：他在被送到印度看營部朦前是在那 

一個營襄？

俘膚：在濟州島一一第三組。

波蘭委員：他在這個營襄沒有被飄別過？有 

沒有人胆撞他遺返？是誰胆撞他的？用的是什麼方 

法？

俘膚：他們麗別其他俘膚的時候，我遺沒有成 

爲戰俘。é 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被俘的。所以我對 

於题別一事並無所知。

捷克委員：他在一九五二年七月被俘後與被送 

交印度看營部隊前，他曾否耍求週直接遣返？在他 

來到現在這個營地之前，替否有人問過他要否 r&j 
家？

俘膚：我是一個患病的載俘，未嘗有人問過我 

什麽。

捷克委員：我的論點是：他未經問過願否同家 

卽被列入不願遺返的一類人員中。

主席：實情是這樣的 : y 所有解释人員都站了起 

來，於是華員朝着遺返門打了一個顧明的手勢說， 

" 你如果要從這個pg出去，你便是圓家"，否則便從另 

外一個門出去。我會設法弄明白這究竟是什麼.一囘 

事。但我認爲他並沒有經解释淸楚，因爲他簡直不知 

所指。附屬機構對於送他從那個門出去一點不能達 

成读議，因爲他們認爲這個問題B 經問過了。因此 

我向他們提譲把這個間題提請中☆國遺返委員會處 

理。

波蘭委員：當他們問他關於願遣返和不願遺返 

間題時，他是否知道這個問題的意思？

主席：猜轉問他遣返是什麼意思，他心中是否 

不明白那雨個門有 ft•麼不同之處？

俘膚：他們間我這個時，我心中不十分明白。我 

所知道的唯一之點是：我如果要 IHj家，我便從那個 

Pg出去。

主席：他知道從那個pg到汁麽地方去嗎？要是 

從那個門出去，他便會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知道這 

個嗎？

俘膚：從解釋人員的解释中我所了解的紙有一 

格事："如果你要囘去，從這個門出去"。

瑞士委員：如果在門上做些記號，是否要淸楚 

些？這個俘膚是否要建譲我們在門上做一種記號？

主席：睛轉問他是否認爲應狂門上做些記號？ 

是否喜歡做些記號，以資醒目？

俘廣：我們做了很久的戰俘，我們心中甚爲混 

亂。有這許多人在房間襄，有些俘膚覺得莫名其妙； 

我認爲最好你們在pg上放一塊用中文寫成的牌子： 

"要旧家的人從此r e出"。（譯員間他另外一個門上應 

作何種記號。）男一個p g , 你讓它空着好了。

主席：人人都認識字嗎？

俘膚：如果你用中文 .寫，那麽，有些人是認識

的。

主席：請告訳他，我們已聽取了他的意見，將 

要送他 re]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但他的身汾必須確實 

査明。

俘廣：我可以 lÈj家 去 這 一 件 經 决 定 了 嗎 ？



主席：普的，已經決定了。

( 該俘膚到於如何森明其身汾一節，似甚不明 

朦，故有憂虛的模樣。當他被送出去喝茶的時候， 

他似仍害怕離開委員會的房間）。

波蘭委員：我們能杏卽時査明其身汾。他覺得 

莫名其妙，也許不願面對那個査驗身汾的機構。他 

也許會更覺得莫名其妙。我認爲這才是到付 i t 個可 

憐人的公平辦法。

( 中立國遺返委員 i ■主席及委員卽時在會譲室 

驗明其身位，並決定於次日上午十一-點鐘將他交送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

俘膚姓名：岳黑旦

俘膚編號：七一九五七一

等級：兵士

國籍：中H
部隊：信號

該俘廣答稱，他 1 ：自動要求遺返的3
該俘膚於稽悉將於次日遺送如家時，歡欣地鼓 

起掌來。）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貫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我必須睛你柱意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在 

第十五號解释站訪間戰俘時的情巧。我深信你至少 

知道這… 事件的一部汾情形，因爲一直等到你親加 

于涉後，這種訪間才吿終此。在這一次特殊的訪問 

中，主鹿爲 Churaya上尉，端典代表爲 Reutersward 
中校，瑞士代表爲 Geisshusler中尉。

我有一份關於這一特殊事件的調森報吿。在將 

有颇摘要随函附上。

此一事件涉及共産黨解释人a 向一戰俘施行愤 

嚇和脅迫。這是我所注意到違反不得施行脅迫原則

罪大惡極的例證。中立國遺返类員會將來進行解 

释時，必須終止採用這稿辦法。
組長

美國陵軍准將 

(茶名）愛 . 拉.漢布偷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秘書處顧間敦聯合國 
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

一.我奉了主席的命令函吿牧到一九五三年十 

月十九曰 N O .  AG 383 .6 R G C G 來面 , 連同其附件。

二 . 我要說，本委員會已仔細地圓讀了你交來 

的調森報吿。你的觀察代表們的說法是認爲所說的 

這個俘膚的眞正意圖是到臺灣去。就這一點而論，這 

種假定顯然是不正確的，而且結論下得大早了。

三.所說的俘膚在得到一個安靜的時期來考慮 

時就毫不猶疑地表泰他希望遣返。十月二十二曰在 

批准他的申蕭的過與中，委員會向他盤間得很詳 

細 ，當時他明確地堅持要求遺返，並且很害怕被遺 

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很明顯，事情辦得公正，戰 

俘的希望已經得脚滿足。

r a . 我要說明，本委員會基於它在十月十五曰 

和十七日的雨次解释工作中得到的經驗，覺得不能 

認爲戰俘喊 "臺灣 " 兩字，就是他的意圖的最後和確 

切的證明。委員會看到，甚至你所談到的這個戰俘， 

在走入帳蓬時也是喊 " 臺灣 " 兩字的，但最後却決定 

耍求遣返。

玉 . 俘廣的意願必辑實現。委員會負有一種莊 

嚴的義務 :它必須確保俘膚的意志不受強制與威脅。 

委鼻會遺有一種義務：依照 "職權範圍 " 和"工作細 

則 " 的規定，它應給予解释代表以自由和便利。委 

員會於顧及這一切事項後，認爲你促請委員會注意 

的事件實無須採取任何特別措施。委員食所屬各附 

屬機構已得嚴属指示，須確保俘膚不受任何方武之 

干擾、脅道或威脅。
mm

( 簽名 ) P. N .  Haksar

附 件 拾肆 

拒絕遺返的南朝鮮戦俘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提之抗議

拒絕遣返的南朝鮮戰俘敎中立國遺返姿 
員會主席之抗議書

板門店，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我們戰俘，均 B 聽取了聯合國方面自一九五三 

年十二月二日迄今所舉行的解釋，兹向百忙中的你 

遞送下開抗譲書，至爲抱歉。

我們深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日開始舉行的解 

釋工作構成一極端重要的事項，此一事項最後將決 

定並解決我們全體未來的生活路線間題。因此，我 

們，焦急地盼望那個日子的到來，並期望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公平合理地解決這個間題。

我們始終尊重朝鮮停戰憶定，因爲那是一個國



摩條約，我們也尊重中立國遺返委會所提出的"解 

释和訪問工作細則。"作爲眞正受過教育的朝鮮靑 

年，作爲愛好和平的世界公民，我們會以神士風度 

前往聽取解釋。依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 第三條第八款的規定，旣然有人要向我們謎明 

"任何有蘭 . . . . 罔返家鄉的事項 " , 特別時是我們"有 

陶家過和平生活的完全自由，"我們應該有權遇到機 

會便就有疑慮的各點提出間題。我們離開南朝鮮B  
經很久了，當我們要決定態度的時候，自然會有若干 

種疑惑。因此，根據過去經驗，紙有等到解释人員 

現所舉行的解释中意義合糊，難令人信服約各點聞 

明以後, 我們才能就自己的未來生命路線問題作一 

確切決定。是以我們有權表示意見。但出乎我們意料 

之外，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紙尊重解釋人員所説 

的，不僅不許我們就合糊模镜的各點表示意見，抑 

且完全剝奪我們發言的權利。

在我們決定想度前，憑什麼理由確定我們已經 

表示了態度，於是命令我們撤離帳蓬？我們順從並 

表示特別尊重解释人員的意旨憑 ff•麼理由妨礙。甚 

至姐止我們下結論？而且有些時候，並用下列辨法 

對 付 我 卽 在 事 洗 不 給 任 何 誓 吿 ，便要我們在三 

十秒鐘的有限時間内決定態虔，這又再一次顯承缺 

乏誠意。不僅如此，我甚至無理地被印度兵士拖 

出去，連抗譲的機會也沒有。然則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及其主席有沒有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第三條第九款所規定給我們安徘提出 " 陳述"的充分 

" 自由"和 "便利 " 呢？這些有偏見的規定，是否也《Ûl 
委員會所作 "安拂 "之列？

中立國遺返委員 t ■在解釋工作進行時處理我們 

戰俘前途這個重要間題之際，能夠不顧人權而居從 

某方面的意見麽？再者，就這一點而論，委員會能 

衡我們中的每一個完全負責任嗎？

我們要求獲得下她兩個問題的一個淸楚答覆： 

解释工作究竟是爲何人進行的？它的基本精神是什 

麼？再奢，'印度士兵可以在解釋營場上用力執住並 

扭撑我們的手麼？扭手和握手顯然不是一囘事情。解 

释代表於離開解释帳蓮時說，我們可以有五分鐘的 

時間考慮這個間題 :他們離闇之後，帳蓬内紙剩下我 

們的同志和兩名印度兵士，此時印度兵士可以用緊 

握着的拳頭，瞪着服晴 ,威嚇我們嗎？印度軍官可以 

用難看的表情威嚇我們嗎？

何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外表採取一糖友好姿 

態，但總是公開地或腐密地逼着我們出去，甚至也 

不間我們當否選定從担絕遺返戰俘退出時所用的那 

個pg出去？遺有像下述的冬種情形：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早晨十時左右，在键層 

鐵絲網障礙物入口處左側的第二解释帳蓬中，聯合 

國軍方面譯員轉吿受解释者出外思索一會兒，於是 

受解释者被計誘出外，不准重新進入帳蓬，遂號迫 

搭上公共汽車。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可以專斷地爲我們決定我們 

的問題，並發出缠迫性的、不合理的命令，使我們離 

開帳蓬嗎？我等認爲這一點應該使我們弄明白。在 

這一方面，任何人不得以強追性的或非法的限制加 

在我等身上。這就是我等的立場。

其次，讓我們來觀察一下那些解释人鼻。他們 

胸有城府，偏見很深，這使人們懷疑他們來此的唯 

一目的，是否就藍要對人侮專翻緋誇。這些人以卑 

鄙但最巧妙的手段，從事緋膀、侮辱和情嚇；他們 

的這種態度日猛惡劣，且更趨蠻橫。他們大胆地以鋭 

利的緋誇菊I侮專繼續採取桃覺行動，並以輕蔑性的 

愚弄和嘲笑惹起我等的憧怒。他們信口開河說出許 

多和解释工作全不相干的識言，例如他們以識刺口 

吻説 , "H ong Dae K y u 是一個愛國者，粗我每一個 

比 H ong Dae Kyu更愛國的愛國者"，他們或者謎要 

囘去教 H ong Dae K y u 工作得更好等等。道種卑鄙 

的嘲笑可以容許在這襄不斷發生嗎？他們又說像下 

面一類的請："到覚重的鐵絲躺後面去罷 " ，或是"如 

果你不 rêj來，你將終身過着戰俘的生活 "等等，旨在 

緋静和中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圖欺驅和 

恐嚇我等。他們不僅打斷或不注意我們的說話，甚 

至在我們尙未得到任何結論前就退出了，顯然意欲 

使會譲中斷。當主席欣然默許這種辦法時，他們的 

用意何在？解释八員遺向我們說了一些廢話，如"你 

對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許諾了什麼"？"你是否在被 

雖迫拘留之中？" 在解释過糖中，當我們依照自己的 

人生觀要求解释人員就我們不明白的幾點予以闇明 

時，他們在極端的浪亂狀態中竟担絕答覆，可是說 

了這些廢請。這可以麼？遺有比這個更嚴重的情事： 

各解釋人員雜自謎他們是在肿聖 :的I國瞭活動 I場所， 

但他們控稱，金日成，南日和周恩來曾簽字發出圓 

於強迫拘留戰俘的文件。這種主張與其說是由於解 

释人貴的缺乏常識，不如說是最邪惡的、故意的、瘦 

狂的虛構之詞，較爲適切。這種汚鎭性的廳言和解 

释工作有何關係？如果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聽了這一 

切後仍奮不加注意，則它應該和那些解释人R —道 

負責。

方今解释期限快要屆満，我們沒有理由寬容解 

释人員蓮用這種絕對不能容許的話語。再者，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不顧我們的態度，只響應解释人員根據



B 往解釋經驗預爲作成的主觀判斷，採取了和解释 

人員相同的態度。我等兹指出這一切行動的錯誤：例 

如成見，不合理的剑斷，和印度看管部賦對我們所 

加的精神虐待和肉體拷打。我們謹此經由你 一 一 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蒂邁雅中將一一提出嚴重抗 

議，並堅決要求立卽糾正這種情勢並早日見覆。同 

時，我們始終深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對於我們的間 

題必能作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在我們遺沒有時間 

表明態虔前，卽被印度看管部朦拖了出來；我們深 

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當能給予我們機貪，俾便在這 

個肿璧钩國際活動場所陳述我們的意見。

拒維遺返的 

全體南朝鮮戰俘

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直接遺返的 
美英籍戰俘"代表"的信

朝中方面不直接遣返的戰俘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一九S 三年十二月十三H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板Pg店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這是一封就目前在這一bSr所進行的解释的各個 

面間題提出的抗譲書。我們知道，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的辦法是：如果任何戰俘有任何誤會，或對現 

行解釋殺序有任何異譲，又倘戦俘對於和解釋工作 

有關的任何一方或所有各方懷抱怨恨，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便不要這種戰俘出席聽取解释。我們認爲這 

種辦法是對的。這是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蒂邁雅 

將軍在他和我們所舉行的會議上向我們解释的。蒂 

邁雅將軍又說，如有這種事例發生，他情願使解释 

停J h ,把事情弄淸楚，而不情願在解释期間發生任 

何不愉快的事件。我們全心全意贊同這些意見，認 

爲這些意見非常合理。

簡單地說，塵於蒂邁雅將軍對我們所說的… 切， 

又因爲誤會、對於解释程序的異議和抱怨等確乎存 

在，我們爱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提出這個抗譲。

如果有人間到我們何以不把這些事情在卞n蒂邁 

雅將軍舉行會議時提出來，我們要說，大部汾事情 

是在會譲後才知道的；那時我們所知道的一部汾事 

情，也十分模糊，不確實知道各項報吿是否精確。從 

那個時候以，來，我們曾和本營的不直接遣返的韓籍 

戰俘有過很長的談話，並把談話所得新資料和我們 

所知道的關於解释的客觀資料作了比較，發■現他們 

的抗譲非常眞確有理。

再者，直到十二月十二日和蒂邁雅將軍所舉行 

的會譲時爲止，我們有一種印象，以爲對不直接遺 

返的韓籍戰俘的解释將首先完成，然後再由美英解 

释人員來向我們解释。蒂邁雅將軍在會譲上吿詳我 

們說，對我們的解释將於十二月十四日（厘期一）開 

始。知道了對卞的本性和意圖後，十分明顯：美國和 

英國政府JE在向其僕役李承晚施用厘力，耍他放棄 

一一至少是暫時放棄一一向不直接遺返的韓籍戰俘 

的解释工作，俾美國和英國辦释人員得向我們不直 

接遺返的美英籍戰俘進行解释。實際上，這種舉措 

的意義是：他們不准不直接遣返的韓籍戰俘享受充 

分的聽取解释權利，同時，美H 、英國和李承晚政府 

利用辦释爲手段，藉以對這一方的不直接遺返的戰 

俘以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 

實施政治性的攻擊 , 誰誇和汚赎。除此以外,遺能作 

何解释？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必須了解：據我們看来，解 

释是爲着不直接遣返的戰俘舉行的，不是爲了解释 

人鼻進行的，所以最要繁的事必須着董保譲不直接 

遺返戰俘，並向他們解释，而不是向解釋官員解釋； 

然迄今爲止，實摩情形正與此相反。如果不直接遺 

返的戰俘在九十日期間内不能獲得充分和無限制的 

解释，則解释方面無須前來解释。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必須承認，在這一方面的解釋過程中，解释官員 

的行爲竟像奴綠所有人對待奴織一棟。我 ff!對於此 

事的高度憤怒，不能在本抗譲書的範圍内予以充分 

表示。

不過我們決不容許他們繼續對我們這些不直接 

遺返的戰俘採取那種態度，我們自己也決不會再接 

受這種侮辱人的可恥辦法。我們要求立卽予以糾正， 

我們要求變得作爲不直接遺返的 :戰俘的充分權利， 

我們並要求獲得必要的保障，確保我們得到使此種 

事件不再發生的保譲。

不直接遺返的韓籍軟俘十分願意聽取解释。這 

一點也經由他們迄今爲止所表現的合作精神予以證 

實了。因此，我們要求：如果他們要聽解释，他們應 

該得到必要的解释，務須保證他們在九十日内得到 

満意的解释；又在解释期間，不直接遺返的戰俘如 

有業B 聽取解釋一次但仍未能達成決定者，應該罔 

到未經解释之不直接遣返戰俘營内，得有重行聽取 

解釋的權利；此項辦法在不直接遺返的戰俘未達成 

此種或彼種的決定前，應繼續執行，直至解釋期間 

■ 九十日一一終了時爲 jfc。



下面是幾個例子，顧示解释人員所說的或所做 

的幾件事 ; 我們認爲這些事違背了解释工作的細則， 

旦在事實上也達背了朝鮮停戰協定：

一 . 不直接遣返的戰俘據吿，如架他們不脚去， 

他們將終身是一個戰俘。

二 . 共產黨人所教我們的只是諷話，此外一無 

所有。

三 . 不直接遣返戰俘的決心，不能維持十年。

四 . 我們被追留在後面。

五 . 將来我們不知道在朝鮮那座山頭再遇見。

六 . 如果不直接遺返戰俘再度被俘，他們將被 

殺死。

七 . 有幾個不直接遺返的戰俘被喚作 "雜種"。

八 . 解释人眞對於不直接遺返戰俘所提間題， 

不予置答，也不聽取不直接遺返的戰俘就其決定所 

作的任何陳遂。

關於這件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做了些什麼？我 

們不知過 t 傲了些什麼。可是你要我們前來聽取解 

释 ，使我們遭受解释人員的辱罵和緋膀，這是開玩 

笑。在這種情勢沒有糾JE前，我們担絕去聽解释。這 

並不是能我 f f !拒絕出席解釋。不是的。正相反。我 

們歡迎解释。我們紙要求獲得保譲免受解释人員的 

m m . 專罵和政洽性的攻擊；我們遺耍求在我們前 

柱聽取解释前，先繼續並完成對於不直接遺返的韓 

籍戰俘所進行的解釋工作。這些朝鮮人要求並歡迎 

解释。因此，我們要求：他們應該瘦得解释；在九 

十日期閩内，我們應有享受聽取解释的權利，直至 

個人B 作成決定時爲止；我們應有質詢解释人員的 

特權，並有就我們的決定向解释人員發表陳述的特 

權。在這些重要而必需的事項業經照顧了以後，我 

們才準備前往聽取解釋。

我們要求的這幾件事，並無其他用意。間題是 

現在我們截绝去聽解释，一旦到了那襄，解释官員 

就對我仍加以辱篤、' 緋誇和恐嚇。解释官眞要我們 

做不是我們願意做的事，那就是我們紙許像木偶似 

的坐着不動去聽，不准和解释官鼻發生爭論或向他 

發出間題。可是他倒可以無限制地對我 f f !諧諧，詢 

間或辱篤我們。

應有主要權利的人是我們，而不是那些解释人 

算。我 f f !要求得到一切人類—— 特別是愛好和平的 

人—— 應得的尊敬。我不願意在世界人民萬目瞪 

瞪之下，遭受惡毒和搜造的緋誇，旦被迫保持碱默。

我 f f!在下述情形下，而且紙有在下述情形下， 

才願聽取解释；我們瘦得了保證，謂我們的要求業 

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受並予以考盧，各項糾正的

措施亦經採取，可以確保不再有那些事件發生；同 

時，朝鮮戰俘的要求亦經予以考盧並採取了行動， 

他聽取解釋的權利也已瘦得。

我們還要抗譲印度看管部歐虐待不直接遺返的 

韓籍戦俘；這就是那些謹送戰俘離開解释帳蓮的部 

朦。印度看管部朦有足夠的人鼻在場，因此沒有必 

要作任何種類的虐待。可是有些不直接遺返的韓籍 

戰俘被印度看管部隙的官兵和人員野蠻地拳打脚 

錫。不直接遺返的韓籍戰俘是徒手的，對於武装而 

人數衆多的印度看管部陕不能作什» 抵抗。我們認 

爲調査是必要的，此營印度看營部隙人賣中須對虐 

待該不直接遣返的戰俘一事負責者應予懲戒。

我們聽到這種事情，極爲霞驚，因爲在我們營 

帳® 罔的警備兵的態度近來比較友好，所以那些指 

揮他們的軍官狠er能要負實任，而且事實上此營的 

司令官及其助理軍官曾參加對於戰俘所實施的殘暴 

毅擊。我們不僅認爲對於這些人的殘暴的肉體歐擊 

是不必要的，而旦遺認爲這對於這一方不直接遺返 

的全體戰俘的尊嚴和自尊心，是一種直接的侮辱。

你們是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你們的職責和任務 

是依照朝鮮停戰協定和這個協定的附件職權範圓執 

行派給你們擔任的工作。據我們看來，就這一方的 

解释工作而言，你們對於解释人a ’比對於受解释者 

給了更多的注意和更大的權利。問題不在你們所制 

訂的解释工作細則和荐序，而在你們執行這些細則 

和條例時如果不墓不嚴格，便是誤解了你們自定的 

細則和卷序。

我們並不聽責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也不反對委 

員會所作的任何決定。我們是在接受中立國遺返委 

真會主席蒂邁雅將軍的勸吿，要求在開始向我們解 

释前，先把本抗譲書内所舉各點予以圓满解決。我 

們覺得事情是會得到圓满解決的，又爲了確保不致 

因這個抗譲而發生誤會起見，我們要求：如果這襄 

所提及的各點中有任何一點不淸楚 , 睛吿詳我們，以 

便我們就該點予以闇明。

我們要請你們注意：本營不直接遣返的非韓籍 

戰俘共二十三人，本抗議書紙由其中的二十二人簽 

名。如果有人要間何以如此，我們便脚答說，我們 

生活的方武最爲民主。這種方武我們是決不於藥的。 

每個人是獨立的個人，得採取個人行動。就本抗議 

書而論，我們中間有一個人，他不完全同意這種報 

吿；他對於這個抗譲未解決前担絕聽取解释一節,表 

示反對，但並不是因爲他認爲我們是錯的，而是因 

爲他現在就立刻要聽取解释。爲了容許他行使發褒 

自己的意見，作成自己的決定的正當權利起見，我



們要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務須儘速使這個人聽取解 

释 0

我們切盼你們的合作，對於你們的決定具有充 

分的信心。在此等事項未解決前，我們將度一種正 

常，快樂的戰俘營生活。又爲了使世界人民翻這事 

有一種淸楚的了解起見，我們要求將這件抗議書向 

鍾方的報界發麦。
朝鮮武主主義人武共和國二千名 

不直接遣遥的美英籍联俘代表

(簽>̂ )Richard G . Cordon 
(簽名 )Andrew M . Condron

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對不直接遣返的 
南朝鮮戰俘所提抗議書之答覆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兹謹提睛森圓你們致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 

席的下開各抗譲書： .
(a )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由全體南朝鮮戰 

俘養名的抗譲書。

( b ) 九十六名南朝鮮戰俘所提抗譲書。

(C)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個別戰俘所提抗 

議書二十四件。

(d )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個別抗譲書二 

件。

(e )  —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個別抗譲書一件。

二 . 你 f f !的抗議書業經本委員會審査。

三 . 你 f f !主張，要求舉行解释的權利屬於戰俘， 

本委員會不能接受。根據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負責

解释的一方應該決定它要怎樣執行其解释：C作，俾 

勸說其被俘人員圓返本鬪。本委員會固願保證對戰 

俘應給予合理的機會以消餘其正當的疑懼，俾便作 

成決定，但本委員會不能同意你們的下述主張，卽 

戰俘應有無限制地聽取解释之權，有關方面的解释 

代表可以被强追作此種解释。確保解释工作依照職 

權範圍和工作細則進行的最後實任，屬於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營每一解释帳蓮的附屬 '機構。

G9. 你們認爲印度看管部朦警備兵有虐待情 

事，因此提出抗譲，這是沒有正當理由的。本委鼻 

會業E 査明，紙有在戰俘不聽附屬機構主席的命分 

拒雜退出解释帳蓬時，那些警備兵才略用武力，而 

足也紙限於使戰俘退出去，以免妨礙解释工作。

五 . 在有一次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和你 ff!所 

舉行的會譲上，他指出，假如戰俘能服從命令退出 

帳蓮，那麼末蓮印度看管部嫁警備兵爲了把戰俘遂 

出或抬出解释帳蓬而使用的些微武力，也可不需要

了。但爲了避免發生同様事件，本委員會要勸吿所 

有戰俘於各附屬機構主席要求他們離開解释帳蓬 

時，他們便應照辦。

六.你們所提關於聯合國解释代表有違反解释 

細 情 事 的 控 訳 ，業經加以注意。但本委員會要指 

出：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出席解释 

帳鍾的代表於認爲有違反 "職權範圍 " 或 "工作細則 " 
的情事時，有權在每次解释終了時對;附屬機構主席 

提出抗譲，或將此項情事提靖其注意。該司♦部代 

表曾提出這種抗譲若干件，這些抗議業E 瘦得圓满 

訪解決。

七.你們所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注意戰俘的 

權利而較重視解释代表的權利一節，是不JE確的。 

但你們如果覺得解释時你們的權刹被侵害了，你們 

儘可以把這事提晴附屬機構主席注意，以便糾正。

八 . 因此，委員會認爲依照工作細則第七項的 

规定，你們有去聽解释的義務。

主序

( 簽名）飢 . 斯.蒂邁雅

四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對不直接遣返的 
美英籍戰俘"代表"抗議書之答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不直接遣退的美英籍戰俘代表 

Messrs. Richard G . Cordon ,
Andrew M . Condron ,

兹謹提睛査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你 

們致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抗譲書。

二 . 你們的抗譲書業經本會委員會審奄。

三 . 你們主張，要求舉行解釋的權利屬於戰俘， 

本委員會不能接受。根據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負實 

解释的一方應該決定它要怎樣執行其解释工作，俾 

勸謎其被俘人員囘返本國。本委H 會固願保證對戰 

俘應給予合理的機會以消條其正當的疑懼，俾便作 

成決定，但委員會不能同意你們的下述主張，卽戰俘 

應有無限制地聽取解释之權，有關方面的解释代表 

可以被強迫作此種解释。確保解释工作依照"職權 

範圍 " 和 "工作細則 "進行的最後責任，屬於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主營每一解释帳蓮的附屬機構。

K . 關於解釋方應向那一  I且和戰俘郭向多少戰 

俘解释的間題，委員會也不能同意這個問題應由戰 

俘決定。因此，你們的要求卽先向不直接遣返的南 

朝鮮戰俘解釋，並對他們的抗譲先予考慮，然後再開 

始向美英戰俘解釋，是不合理的。



五 . 你 ff!認游印度看營部厥警備兵有虐待情 

事，因此提出抗譲，這也是沒有正當理由的，本委 

員會業已査明，紙有在戰俘不聽附屬機構主席的命 

令担躯退出解释帳蓬時，那些警備兵才略用武力，而 

且也紙限於使戰俘退出去，以免妨礙解釋工作。

六 .中立國遺返委員主席在十二月十五日和你 

們會見時會指出，假如戰俘能服從命♦ 退出帳蓮， 

麼末，連印度看管部朦警兵爲了把戰俘遂出或抬出 

解釋幅蓮而使用的些微武力，也可不需要了。但爲 

了避免發生同樣事件，本委真會要勸吿所有戰俘於 

各附屬機構主席要求他們離開解释帳蓮時，他們便 

應照辦。

七 . 本委員會贊同你們的下述主張，一 戰俘聽 

取了解释後如東仍不能作一決定，他可以和那践B  
聽取解释的戰俘隔離開來。這一戰俘遺可有其他機 

會聽取解釋，直至他打定主意時爲止。

八 . 你 們 所 提 閥 於 聯 合 國 力 解 释 代 表 有 逢 反 解  

释 細 則 情 事 的 控 詳 ， 業 經 加 以 注 意 ， 但 委 員 會 要 指  

出 ， 朝 鮮 人 民 軍 和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司 令 部 出 鹿 解 釋  

帳 蓬 的 代 表 於 認 爲 有 違 反 " 職 權 範 圍 " 或 " 工 作 細 則 "  

的 情 事 時 ， 有 權 在 每 次 解 释 終 了 時 對 附 屬 機 構 主 席  

提 出 抗 譲 ， 或 將 此 項 情 事 提 睛 其 注 意 。 該 司 令 部 代  

表 會 提 出 道 種 抗 譲 若 干 件 ， 這 些 抗 譲 已 瘦 得 圓 滿 解  

決 。

九 . 你 ff! 所 控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不 注 意 戰 俘 的  

權 利 而 較 重 視 解 釋 代 表 的 權 利 一 節 ， 是 不 Æ 確 的 . 

但 你 們 如 果 覺 得 解 释 時 你 、們 的 權 利 截 侵 害 了 ， 你 們  

儘 可 以 把 這 事 提 猜 附 屬 機 構 主 席 注 意 ， 以 便 糾 巫 。

一 0 . 因 此 ， 委 貴 會 認 爲 依 照 " 工 作 細 別 " 第 七  

款 規 的 定 ， 你 f ! 有 聽 取 解 释 的 義 務 。

主得

( 簽 名 ）飢 . 斯 . 蒂 邁 雅

附件洽伍 

北戰俘營解釋工作的開始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組長政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日 

因北營解释工作卽將開始，故與 "工作細則"必 

須作某種闇释，俾解释工作得順利進行，不致引起爭 

辯。兹假定 : 依照 "工作細則 " 第十條的規定，每一 

解释地址得有聯合國軍司令部代表一人在場觀察。 

益另假定：依照 " : r 作細則 " 第十五條的規定，每一 

解释地址必須有聯合鬪軍司令部譯員一人。

至就解释區内可以在場的解释人員人數而言， 

據 聯 合 軍 司 ♦ 部對於"中立國遣退委員會職權範 

圍 "第八就（甲）的了解，認爲美画籍、英國籍、韓國籍 

解釋員各五人得同時在解舞E 工作。

中立國遺返委眞會如果贊同1 述關於"工作細 

則 "和 "職權範圓 " 的意見，則北營解釋工作卽將據以 

擬定進行許劃。

美國度軍准將 
( 簽名）愛 . 拉.漢布倫

二.中立國遺返姿員會祐書處顧間敦聯合國 
軍司令部遣返組組是函

一九五三年 i ^一月二十一日 

我奉命函吿收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N o. 
AG 383.6 RGCG 來 画 。

關於上述來面笛二段所稱一節，我要說，本委 

員會不能了解聯合顿司令部對 "職權範圍"第八款

( 甲）所作之解釋。第八款（甲）明白规定聯合國軍司 

令部有權派遣的解释代表總數的計算方法，卽不論 

國籍，按每一千名戰俘派七人計算。我要奉吿，聯 

合國軍司令部有權派遣的解释人員總數爲五人。

至於来函第一段所詢一節，我要說，如果解释 

是用英語進行的，便不需要譯員。如果在向朝鮮戰 

俘作解释，本委員會將和以往一樣需有一名能操韓 

語及英語的譯員。

( 茶名）P .N . Haksar

三 .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致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K 日 

兹擬提睛按照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會總部 N 0 .1 7 7 /1 /N N R C 來函； 該 

面是答覆我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千一日N O.AG 3S3 .6 
R G C G 函的一封覆信。中立國遺返委貴會來函第二 

段稱，委員會不能了解聯合國軍司令部與"職權範 

圍" 第八款（甲）所作之解釋。

査 第 八 款 中 有 一 部 设 稱 使 戰 俘 所 屬 國 家  

有 自 由 與 便 利 . . . . 派 出 代 表 . . . . 。" 在 現 在 這 個 事 例  

中 ， 那 些 國 家 便 是 大 韓 民 國 、 英 聯 王 國 和 美 國 。 意  

思 很 淸 楚 : 戰 浮 所 屬 的 每 一 個 國 家 應 有 權 進 行 解 释 ， 

這 個 權 力 並 非 是 授 與 作 爲 軍 事 司 ♦ 部 的 聯 合 國 軍 司  

令 部 的 。



第八款（甲）中有一部汾稱：" 此類代表的數目

 。"這一句是指第八敦所規定戰俘所屬個別

國家的代表而言。戰俘屬於個別國家，而不屬於聯 

合國軍司♦ 部，因此只有個別國家的代表才能充當 

解释員。若謂第八款（甲）意在將所有看管中戰俘視 

作屬於一個國家，藉以限制解釋代表的名額，不逾 

核定數目，則殊非聯合國軍司令部所能了解。

聯合國軍司令部注意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曾 

要求對方在印度看管部朦北營建鎮十個解釋地址。 

此事頗鏡舆趣。這表承委員會餘必替經一度採取和 

現在所表示者相反的意見；否則，建築另外五個地 

址，便無用處。

聯合國軍司分部堅信，"職權範圍"關於這一點 

的意向與措辭都十分淸楚，除非讓我們按在印度看 

營部隊北營中每一個不同國籍派用解释人員五人共 

十五人外，不能據以作其他解釋。爲了此項理由，又 

爲了使我們能完成我們現在的計劃，請儘速准我們 

在向韓籍、美籍及英籍戰俘解释期閩，得按此三種 

國籍各派用解释員五人。

.组長

美周陵軍浪救 

( 茶名）愛 . 拉.漢布倫

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秘書處顧間敦聯合國 
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三年 i ^一月三十日

一 . 我奉命函吿牧到一九五三年 i ^一月二千四 

日 No.AG.383.6 RGCG來面。我要說,本委員會仍不 

能了解你對於 "職權範圍 "第八款（甲）所作之解释。

二 . 我必須董串本委員會的意見：在任何一個 

時間，准在北營工作的解释代表總數不得多於五人。 

此五代表可爲英國籍、美國籍或韓國籍。這五個人 

也按國籍分派，例如韓籍者南人，美籍者兩人及英 

籍者一人。

三 . '因此，十分明白：戰俘所屬國家應有自由 

與便利派出代表向錄屬各該國國籍之戰俘進行解 

释 ，但依照 "職權範圓 " 的規定，斷不能准許此等代 

表總數超過五人。

m . "職權範圍"中規定確定解释代表數目方法 

的唯一條文爲第八款（甲）。該款規定解释代表的數 

目，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的每一千名戰俘中 

不得超週七人。十分明白：不論就戰俘全體而論，抑 

就其所綠國籍而論，戰俘國家不能從 "職權範圍"第 

八敦（甲）中前述一句中獲致撒藉。此因，爲了針算

可以獲准在北營工作的解释代表的數目，戰俘所屬 

國家必須適用該款第二句 , 其中想定總數爲五人。所 

以不論如何解释 , 總不能改變這一句的明白意義 : 被 

淮許的解释人員的總數爲五人。

五 . " 但被准許的最低總數不得少於五人"這一 

旬 ，沒有理由假定可以改爲"但被淮許的戰俘所屬 

每一國家的最低總數不得少於五人"。不論從第八款 

的上下文看，或是從任何法律句法的準則來看，這 

樣重擬第八款（甲）是沒有正當理由的。

六 . 本委員會所作解释，足以保障戰俘所屬國 

家派遺代表向有關戰俘解释的權利。這種解释也同 

樣地保障第八款（甲）的规定， 使總數限於五人。

七 . 我必須指出：来函第三段所引第八款（甲） 

的一部汾，是不正確的。你把第八款 ( 甲）引 述 爲 .

. .此類代表的數目 . . . . "。但事實上你所引過有關部 

汾 應 爲 "此類解释代，的 數 目 也 許 因 爲 你 沒  

有 把 "此類 " 雨字冠在 "解释 " 兩字之前，以政你 

衡 "此類 " 兩字的解释便有瑕痛，這是很可能的。

八 . 我耍購你注意一點職權範圍"第八款中 

並無 "解释代表 "一名詞。該款只提到 " 代表",其職 

掌經规定爲 "向一切 . . . . 戰 伊 解 释 所 以 " 此  

類 " 兩宇的意義， 是 指 "解釋代表 " 而言，其職 

掌於第八敦中规定爲"向一切依附於該所愿國家的 

戰俘解释他們的權利，等等 " 。 "此類"雨宇不能作任 

何其他解释。

九 . 關於來函第四段所稱一節，我要說，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雖曾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令部在北營修建解释設備千處，然這種行動只是根 

據一項原則，卽兩軍司令部應有權獲有它們所需要 

的解釋設備。本委員會雜未許定爲了從事解釋要在 

北營設置的解释帳蓮的數目。

一 0 . 本委員會自 "解释工作細則"通過之日 

起，很早對於聯合國軍司令部應有何種解释設備一 

事，便有了明断認識。關於這一點，我要說 , 本委員 

會B 決定設置三十五個附屬機構， 負責霊督解釋工 

作。這三十五個附屬機構是依據嚴格的雙方機會均 

等原則， 在兩軍間按南北兩營戰俘數目比例分配 

的。所以有三十二個附屬糖構經派定獄督商營解释 

工作;.甫個附屬機構負責査驗要求遺返的戰俘的申 

請書 ;一個附屬機構經派定監督北營解释工作。假如 

解释工作同時在北營和南營進行，這便是本委員會 

設置的附屬機構的分配辦法。由於目前南營解释工 

作業B 暫時停Jh, 本委員會可能考慮在北營配置較



多 的 附 屬 機 構 ， 以 便 監 督 該 營 解 释 工 作 。 此 種 附 屬  

機 構 的 數 目 ， 自 以 不 超 過 解 释 代 表 的 數 目 爲 限 。

韻 間

( 名 茶 ） P. N .  Haksar

五，聯合國軍司令郁遣返組組長数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大 韓 民 國 解 释 組 紐 長 購 我 通 知 你 ， 大 韓 民 國 欲  

於 明 日 ， 卽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運 期 三 ）， 上 午  

九 時 向 屬 於 大 韓 民 國 的 戰 俘 開 始 進 行 解 释 。

大 韓 民 國 解 釋 人 員 預 定 每 日 向 三 十 名 戰 俘 進 行  

解 釋 。 兹 請 準 備 三 十 名 韓 籍 戰 俘 ， 以 便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上 午 九 時 開 始 向 他 們 進 行 個 別 解 釋 。 

復 睛 於 十 二 月 三 日 及 以 後 每 日 （遵 期 日 除 外 )準 備 三

十 名 不 同 的 韓 籍 戰 俘 ，以 便 向 他 們 進 行 個 別 解 释 ，直  

至 全 部 朝 鮮 戰 俘 均 已 聽 取 過 解 釋 爲 Jfc。

鼓 耍 求 解 釋 工 作 在 玉 個 解 释 站 進 行 。 爲 了 辦 理  

解 释 工 作 , 每 一 地 址 到 場 人 員 將 有 解 釋 員 人 一 ，觀 察  

代 表 一 人 ， 和 能 操 韓 語 及 英 語 的 譯 員 一 人 。 另 由 解  

释 員 一 人 、 觀 察 員 一 人 郭 譯 真 一 人 組 成 一 I B , 以 便  

替 換 。 在 場 者 將 另 有 官 員 三 '人 ， 執 行 監 督 責 任 。 解  

释 時 用 韓 語 。 此 外 ， 在 解 释 區 將 有 兩 翻 通 凯 趣 ， 由 

總 數 九 名 通 凯 人 員 軸 成 之 。

關 於 聯 合 國 軍 司 分 部 '方 報 界 遺 派 代 表 到 場 、 車  

輔 及 駕 驗 人 員 須 進 入 該 區 域 、 及 其 他 後 勸 事 宜 ， 當  

另 向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及 印 度 看 管 部 朦 主 管 官 員 洽  

商 辦 經 。

.组長

美 国 度 軍 准 將  

( 簽 名 ）愛 . 拉 . 漢 布 偷

附件拾陸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正式聲明

N N R C / P R / 1 0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於板 P g  

店 。塵於目前流傳着各種關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活動的傳說，本委員會希望把情澄淸一下。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目驗工作的最高目的是使戰俘有一個 

公平機會，表示自己願意或不願意接受遺返的自由 

意願。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從一開始就過到了不'少間 

題。本委員會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卽是否允許，方 

的觀察代表在委員會接收戰俘工作進行時列席的問 

題。朝鮮人民軍和中國志願軍司令部堅決認遂觀察 

代表的在場是必須的。本委員會在經過愼重考慮後 

邀請了雙方觀察代表出席。聯合國軍司令部後來對 

對方觀察代表在戰俘接牧工作進行時列席一事提出 

反黯。他們的態度是：戰俘接管工作並不是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的工作，而只是⑩度看管部默的工作。這 

種論點是不能接受的，因爲，按 照 "職權範圓"，是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通過S 的機構—— '印度看管部隊 

一一負責戰俘的看營：!：作的。

戰浮在接管工作進行時無疑地B 分組翻織好 

了，這種組織形式在現在的戰俘餐中仍奮保留着。在 

被印度看營部隊接管以前卽已存在的戰伊領袖仍繼 

續以很大的艇力，間或以暴力影響戰俘的行動。這 

是本委真會目前面臨的問題。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現已完成它的第一階段的工 

作，B 進入對戰俘進行解释和訪問的第二階段的工 

作。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能否完成任務，耍看@項工

作能否順利執行而定。

本委員會B 最後採納了關於進行解释和訪間的 

細則，並已把這個細則的全文交給键方司令部。同 

樣經本委員會批准的傳單，其中通知戰俘他們根據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已經譯爲中文和韓文，並已向戰俘散襄和宣讀，本 

委員會將在 - ，两天之內，就關於對戰俘進行辦释和 

訪問的规則，採取類似的步驟。

必須重新提到：由於未能按時最後決定關於解 

释和訪間的程序的細則，委員會不得不向鎭方司分 

部提出把開始進行解释和訪問的日期推延五天的要 

求，從而解釋期限也得向後推延五天。雙卞司令部 

都同意了延期。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部同意相應地把解释期限推後五天，但是聯会國軍 

司令部則不同意。委員會B 要求雙方司令部再考慮 

這個間題。同時，，方都就爲解释代表準備的設施 

及進行解釋和訪間地點提出了一座建譲。關於以前 

爲S 們所拘皆的戰俘，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 

軍司令部接受了聯☆ 國軍司令部的建譲。聯合國軍 

司令部與印度看管部I t健商後在某些地點修建了 

設備。但是，朝鮮人民軍如中®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不認爲這些設備和地點是合適的。道個問題聯合國 

軍司分部仍在考慮中。

在儘可能快並在辦得到的最短期間内，委 a 會 

將就這些建譲作出它的最後決定，並着手進行第二 

階段的工作，卽進行解释和訪間。



附件洽柴 

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與聯合國車司令部遣返組 

圓於南戰俘營內各種暗中活動之來往面件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之節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

最近印度看管部朦發覺戰俘方面之信號加多。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印度看營部嫁察悉戰俘所發信 

號與第一五五號山頭方面之信號有關係。因該號山 

頭位於印度看營部朦負費區域以外，故中力國遣返 

委員會擬請你方確保以後不許再有此種信號。此種 

信號在如此情形下顯然不能認爲係爲任何合法的目 

的而醫，並旦可能對於戰俘營方面有不利影響。

主岸

( 茶 飢 .斯.蒂邁雅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姿員會生席之節略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頃奉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 N o . 1 18 / 
N N R C , H Q N N R C 節略，內稱戰俘方面與外部機關 

有信號往遺情事。雖然交換情報之事實際上殆不可 

能，但我方認爲任何行動，如能使人動於聯合國軍 

司♦ 部 遵 守 "職權範圓"之明文及意旨之用心發生 

懷疑者，均應制 iF.。遺返組現已採取步驟以肪止聯 

合國軍司分部控制下之區域與戰俘間有任何信號往 

遺。以後倘在委員會控制以外之匿域再有委員會認 

爲可以反對之活動，尙斬迅速示知爲荷。

組長

美國险軍准我 

( 茶處 )愛 . 拉.漢布偷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第四十八次會議所過過之決議案

( a ) 閱悉印度看管部隊當局所提報吿書，内稱 

在聯合國軍司♦部爲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之戰 

俘所提供之後勸支援糧食給養內森出無線電收音機 

一具 >
( b ) 認爲上述報吿書所述事端係對於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之侵犯，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爱決定：

(一）將 (a)項内所稱之報吿提請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及聯合國軍司♦ 部注意；

( 二）睛聯合國軍司分部立卽採取辦法防Jfc再 

將不屬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中所定後勸 

支援性質之物品作霖後勸支援送入戰俘營，並將關 

於此事所採步驟通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 三）請負責營理第六十四野戰醫院之印度看 

營部朦當盾就該醫院偏用人員之種種非法行爲向中 

立® 遺返委員會提具詳細報吿，俾對犯非法行爲罪 

之人員作適當處分。

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箭略

—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 國遺返委員會謹請聯合國軍司令部注意本 

委員會秘♦處參事M r. P. N. H a k sa r於一九五三年 

i ^一月i ^一日致漠布偷准將之No. 1 1 8 /N N R G 信 

函一# , 內稱由聯合H 堆梭作爲軍糧發給印度看營 

部默管轄遥域内之戰俘營C 圍場之酵母桶内截獲無 

線電收普機一具。

本委員會依據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所通 

過之決議案，睛聯合國軍司♦ 部立卽採取辦法防Jfc 
再將不屬於中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中所定後 

勸支援性質之物品作爲後勸支援送入戰俘營，並將 

關於此事採取渉驟通知本委員會。

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 兹依據中立B 遺返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十一 

月十三日通過之 '决譲案，謹將下開事端通知你方代 

表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由聯合國堆梭作爲軍糧 

發給印度看管部嫁營轄匿域内之戰俘營C 圍場之乾 

酵毋桶内發現手提式無線電收昔機一具。在將該收 

昔機之詳細狀※ 列後：

( a ) 手提式信號牧昔機 ( 經）；

( b ) 裝收音機之紙板盒外面貼有白紙牌，上列 

記號如下：



NSN

無線電收音機一座

货 車 號 數 3 3 -20 4。

銀貿易公司。

東京，日本。

包裝日期：一九五三年九月。

M / F : 連 ，第一無線電廣播及傳單組，第八二三 

九朦，陸軍郵箱五0 0 號。

二 . 本委員會已請聯合國舉司♦ 部注意此事， 

並爲包裝及分發戰俘軍糧負責人員舞弊續職事向之 

提出杭譲。
主岸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六，由 G.49營場擲給第六十四美國野戰醫 

院看護婦時被截獲之信件

四二八九年 i ^一月七日（朝鮮曆） 

Back Ung Tae 及 K im  Sung Nok 兩先生塵：

來面數件均EL收到。關於應否往聽解释事，我 

們業B 依照全體反共靑年之意志有所決定；改變此 

種決定不僅爲一艱經工作，而且就目前情形觀之實 

爲不可能之事。須知我們本減共救國之主張，應[自 

行 ] 克服內部之困難。當然，我們並非謂大韓民國或 

中央 [反共 ] I « 對於我們的指揮有失當之處，但是因 

上級不明我們的內部事務及實瞭情形，並因營內向 

外界人士寄出過分悲觀之睛願書及其他信件，遂使 

上殺認爲吾輩反共靑年實處於危急狀態之中，並引 

起一種綴誤印象。所有這些事實均爲外間人士認爲 

我們目前舉動幼雅之原因。我們須特別言明者爲我 

們B 深知共方之 "站在我旁以謀殺我 " 之主要計劃。

現在暫不射論一切問題。我們全體B 決定在目 

前情形下應往聽解釋；因爲：

(一 ）共方不欲見 "紅狗 "失敗，所以彼等故意逃 

避解釋。

( 二）分化印度與共方之關係，並組織由瑞士、 

瑞典、印度與反共靑年組成之共同陣殺。

最後，我們擬言明者爲我們之目的並非要脫逃、 

暴動或反對解释，而爲清滅共逢主義。你應知爲撲 

減共產主義起見，可以歡迎解释之法代替反對解 

释之方法。秘液特派員幾每日到此，不知其使命爲 

何？如其使命僅爲遞送請願書，則我們認爲以後無 

須再派他們到此。派遺秘廣特派員及發送睛願書到 

此紙足以使外間人士感到吾輩爲無自信心之反共靑 

年，並旦清亂彼等之廳聞，使彼等無法得到對於菩輩 

之正確了解。雖然我盼望外間之支援，唯一切問題

應由我們自行解決。唯有當外間支援合於內部事態 

時 ，方爲妥當 [ ? ] 。内部如有障礙，則雖有外間支 

援，仍屬徒然無益。

大轉风國反关肯年團 

U n n a n村文園園長 

(.簽名 ) M u n  J u n g  H o

七，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a 提出並經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於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四 
第四十九次會議邁過之決議案

( a ) 閱悉印度看管部朦當局所提關於《由第®  
十九號營場遞給第六十四野戰醫院看譲婦時截 fEj之 

信伴 "之報吿書以及閩於 " 印度看管部朦截瘦由G . 
4 9 營場擲出信件時情形 " 之報吿書，

(b )  Eg爲上越報吿書内所述事端係刹用聯合國 

軍同♦ 部供給醫藥支援之機會舞弊，並係侵犯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之 "職權範圍"，

中立國遺返委責會爱於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 

三日決譲案之外另行決譲：

( 一）將上述報吿書提睛朝鮮人民及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令部及聯合國軍司分部注意；

( 二）請雕合國軍司令部立卽採取辦法肪Jh第 

六+ 0 美國野戰醫院傷用之人員再有任何逢法行 

動 ,並將関於此事所採步驟通知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

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聯合國軍司令 
部節略

一九四三年千一月十,\日

中 力 遣 返 委 員 ，謹請聯合國軍司♦郁注意下 

列事端：一九五三牟十一月七日午後六時二十五分， 

在接近第六十四野戰醫院看護歸宿舍之G . 4 9 營場 

邊界上站歸之衞兵見有看譲蹄二人力接近邊界處與 

G . 4 9 營場内某一戰伊談話。衛兵令看譲婦離去;彼 

等當卽離去。數分鐘後衞兵見由G .49 營場擲出一 

物。拾起親之，爲用線描捲在石塊上之信面一件。那 

甫位看譲婦旋又出來，開始尋覓物件。衞兵♦看譲 

婦離去；彼等當卽離去。不久又有一年老看譲婦出 

来 , 詢問衞兵是否發現任何物件。

本委員會B 決譲：本委»會認爲此等看護綠之 

行動係利用聯合國軍司分部供給醫藥支援之糖會舞 

弊續職，並係侵犯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之 "職權範圓"。 

故本委員會請聯合國軍司令部立卽採取辦法肪止第 

六千旧美國野戰醫院僵用之人員再有任何逢法行 

動，並將關於此事所採歩驟通知本委員會。



九，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数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兹依據中立國遣退委員t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所a 過之決譲案，謹將下列事端通知你方代表： 

有面件一，通於由 G. 49戰俘營場遞給第六十E9蜀̂ 戰 

醫院之看譲婦時被截 lËj,截瘦經過情形如下：

十一月七日午後約 ,~時二十五分，在接近第六 

十四野戰醫院看護婦宿舍之G .4 9 營場邊界上站廣 

之衞兵見有看譲婦二人於接近邊界處與G .4 9 營場 

內某一戰俘談話。衞兵分看謹婦離去；彼等當卽離

去。數分鐘後衞兵見由G .49 營場擲出一物。拾起 

視之，爲用線描捲在石塊上之信面一件。那雨位看譲 

歸旋又出来，開始尋覓物件。衞兵分看譲婦離去;彼 

等當卽離去。不久又有一年老看護飾出来，詢問衞 

兵長否發現任何物件。

本委員會B 將此事通知聯合國軍司分部，並請 

其立 ®採取辦法防止第六十K 美國野戰醫院® i i î人 

員再有任何違法行動，並將關於此事所採取渉驟通 

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主岸

(簽名）凯 .斯.蒂邁雅

B

印度看管部除截獲画伸之副本

自於十一月八日設法進入第四十號營場 
E 圍場時被捕之朝鮮戰俘身上捜獲信件 
之副本

致 Han Un Song,.Chai Kee Choi g 委員會各委員 

Han先生、Chi先生、安全部主任、組織部主任、 

委員會各委員均蹇：工作進行如意否？我不知道我 

將如何用適當文詞解释我自己。我抵達漢城時，會 

訪歸最高級重要人員並奉到憲兵總司♦官的發動反 

共靑年反共工作的命令。 自漠城来此途中，我於 

Munsamri直I域渡臨津河時遇 |到困難，故又折返漢 

城。但最後終於到達第十二連司令部。今後我將從此 

地推進工作。我B 帶着歡迎熱涙靖來兩位死襄逃生 

的友人。爲了要到第十二蓮司分部，我會向總統提出 

我的血書 ,並時常I寫信經由X 先生轉交給他。但是， 

由於交通情形不À , 信件未曾交到第129十營一一此 

係依據日前由戰俘營逃出之二人及靑年團團長來函 

所云。我現擬依照李總統與憲兵總司令官之意見略 

論"解释 "問題以及解放問題。

一 . Â：韓民國政府業B 向聯合國會譲建譲释放 

所有反共靑年。不過，在國際關係的微妙影響之下， 

此事不能實行。假如他們業已在心中決定大韓民國 

爲其祖國，划何必S t取共方之解釋。

二 . 我認爲他們不會有解釋之一日.並旦依據 

戰俘公約规定的期限不能延遲。如限期延遲，則大 

韓民國將蓮用全國力量設法解放所有反共靑年。

三 . 假如反共靑年不聽 "解释 "，則大韓戾國政 

府將乗此機會儘速發動全國力量。如印度部嫁以武 

力強迫反共靑年去Si解釋，則係逢反公約之舉。那

時，瑞士與糖典將聲明他們耍離去；大韓民國政府 

將释放所有反共青年以保全世界和平之體面，並旦 

此種措施係爲這批靑年開方便之pg。
我B 說明上述各點，不過此爲李總統的文吿，郎 

將發給憲兵總司分官。

給予中國反共靑年之指示與給予韓國反共靑年 

者相旧。

Mr. Chi Kee C h o i將 f t 責以駐台灣大使命分之 

名義，將此項文吿發給每一戰俘營。

憲兵總司令官關於改粗戰俘營反共靑年的命

♦  0
U n a m 村朝鮮反共靑年定名爲：

U n a m 村反共靑年圓。

圓長駐憲兵總司令部；各支M M 長分駐 K anjae- 
k i，R o n s a n及醫院等處。第 '~■支 團 設 於 K anjae-ki, 
第二支M 設於高城及 R o m a n ,第三支團設於醫院。

第一支M M 長 由 Han Un S a n g充任；第二支團 

團長由Han Un S ang指派，並與第一支圓通聲氣。第 

三支M M 長 爲 Kim Sang Sok。委員會由團長、支團 

長及各畫營長組成。

所有個人一律不許遂反上述訓分。遇必要時可 

规定辦法制止此種違反訓令行爲。此事將由憲兵總 

司令官負責。現須指導戰俘，使印度部嫁不能在第 

H 十營内有殘暴行動，並將願往北朝鮮之人處死以 

免浪漏秘密。不過其他各營則辦法不同。

第四十支《及第二支M 圓長將由各 &參加推  

選 ;選舉須任裝有無線電之戰俘營內舉行。

靑年M M 長，睛將無線電秘碼吿知第二支M M  
長 ；有此秘碼後他便能牧到消息。用此方法他能從



無鶴電牧到憲兵總司令官的命無須由第十二連 

司♦ 部收轉。我將自十一月九日開始於每日早晨新 

聞廣播後發送消息一次，並於晚間新聞廣播後發送 

清息二次，就用爽現在送給你的驗碼。

你可依照辦事需要情形，指派中國反共代表一 

人到第0 支團團長處。

你牧到此信後，卽將此信內容逼知戰俘營代表 

會譲，並於相當時期舉行反解釋示威，提出強烈抗 

辯，同時儘速提出抗譲書一一此爲李承晚總統之最 

重要的命令。印度看管部賦曾謂他們不能用武力動 

付朝鮮反共戰俘；假加他們用武力，則大韓民國軍 

赚卽將開進去。睛牢記這些事實並注意政治方面情 

形。望熟讀隨信附送的李承晚總統及憲兵總司令官 

的文吿。我因從事赫密工作，禮貌不周，甚覺歉然。

團長，你已否收到十一月五日、 日及七日早鳥 

廣播時由第四十分團用秘碼發出的消息。今後聯絡 

工作將藉廣播推進或由K im  Sung L o c k 推進，他現 

駐醫院，和第一、第二及第三支M M 長在一起。我將 

用下列稱呼：由發送機（. ）（. ）（. ）齋 給 Uso N a m 村 

反共《中央總部。假如你得到有上述稱呼的信，你 

便知道這是憲兵總司令官的命分。

設法使B 入戰俘營之M r. L e e於完成其任務後 

逃出。並將致憲兵總司♦ 官、政府與李承晚總統書 

及致大使館書交給他，表明朝鮮及中國人民正在與 

全世界一致反對共產黨。 Uvo N a m 村反共戰俘的鬥 

爭已特別向全世界表明朝鮮人民的精神。所以，我 

希望你 f f !克服各種困難，反對解释到底。以上爲李 

承晚總統的命令，望將此項命令廣爲傳播。

我們有時稱指定之第一支圓M 長爲東部支圓W 
長 ，稱第二支圓圍長爲西部支》團長；所以我們也 

可稱第二支M M 長爲醫院支M « 長，並稱第四支M 
圓長爲中國支團團是。漢城憲兵司命官M r. H a n 因 

病不能來此。（.)睛不時用下列信號將辦理結果吿訳 

我。然後我將向憲兵總司令官報吿。

一 . 當 M r. L e e 安全到達時，於牛前十一時至 

十二時並於午後一時至二時半示威及唱歌。那末我 

將知道他安全到達。

二 . 當你們舉行代表會譲時，信號爲在旗塔下 

燃火一堆 '，並唱反共靑年《歌。

三.當你們在會議中傳遞命令並已決定桃命反 

對解释時，於午前十時及午後四時在旗塔下燃火兩 

堆，並唱打共産黨歌。

四 . 當你們由無線電收到命令時，命一人於上 

午八時至九時移動食堂屋頂上之韓國鶴旗。

( . ) 採到上述信號時，我將燃火一堆，寶煙冲

天。

朝鮮政府中僅有極少數人知道上述的秘密，所 

以你們必須小心完全保守秘廣。

祝團長暨各位委員健強作戰。

( 簽名）Pack Tong H yock

第一號信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目

二，截獲由G.53營場送至G.48營場之信件

第四十八營營長大襄：

你日夜都好嗎？我們要說的是關於我俩的赚球 

比養的事。你們以前B 同意與我們五十三營的人作 

一次比赛。但是我們要說的是明天我們與第五十二 

營有一場比賽，所以我要通知你 f f L 我們不能與你們 

打球了。

一九五三年十一  j弓十六日（？）

(簽名）第五千三營營長

三•截獲由G.53營場送至G.48營場之信件

第五十營營長大蹇：

你好嗎？我要通知你，我們已約定與第五十二 

營作一場墨球比赛。所以我們將於下星期與笛五十 

營打球。明天我們與第五十二營妻球時，靖你們第 

五十營的人來。你三天前吿謝我們說，你們要來同 

我們打疊球，但是我們已經事前約定同第五十二營 

打環，所以我們明天須同他們玩。下運期'內那天的 

天氣好時，我們我在你們的營場內同你們第五十營 

打球。

(务名）第五千三營營長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 日（？）

四 . 信件

菩兄A:靈：

你好嗎？我在這襄倚屬得意。因爲你對我的關 

切 ，我至今朱受共產主義的虛偽宣傳的欺驅。

我B 經請一位教堂牧師轉夜一封信給你了，可 

是現在又寫這封信給你。我在等候你的脚昔。我所 

要知道的是關於你的近況。因爲我沒有時間離開本 

營來看你，如你来看我，我當深爲感謝。順頗 

健康

( 答名）An Chung Ok

—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s . 集體意見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們反共靑年都愛好和平與自由。我們能夠決 

定我們自已的前途，因爲我們有人類的理性和智 

慧。所 謂 " 紅狗 " 的解释，妨害我們反共靑年的命 

蓮。我們旣非愚人，也不是精# 病人。所以我們依 

然具有人類的德性。我們反共靑年反對解釋，至死 

不變，並且我們現已達到我們的目的。用武力结迫 

我們去聽解释是不會有用的，因爲我們四千反共靑 

年紙會如過去一樣抵抗到底。我們已使共方明膝武 

力和威脅是不能強迫我們去聽解释的。這是因爲我 

們要出於自願地去聽辦释。我們要購露共方想掩飾 

他們對中國反共靑年解释失敗的跪計。我們將自願 

地去聽解釋，以便破壊共方的惡計。反共靑年的志 

願是要在非軍事區域內打倒解释人鼻。不過，假如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或印度看誉部朦離開他們的中立 

的立場，或者假如他們以行動妨礙我們表達志願的 

自由或妨礙我們的行動自由，那末解釋也將歸於失 

敗。

大轉代國及共貴辱同盟

U n n a n村支_國圓長 

( 茶名）M un Jung H o

j 、( 信件

Sangchul 如晤，

S an g ch u l你 近 何 似 。我現身體健康，睛勿爲 

念。前者得見你面，歡作之情，莫可言喷。我久宋覆 

書，要請你原髓。我現在寫這封信時鎭知道自己的 

球懒，希你見賺。

近來事事均佳否？你遠望北天 ，一 定甚感寂家， 

因爲你雖健康情形不佳 ,仍有你自己的職責要盡我。 

希望你盡力完成你的任務，並善自珍攝，因涼秋B  
過，嚴冬又至。寒冷的天氣使我想起我們在那個醫 

院襄互相撫慰的情形。日間我俯視你的營場闻億 j■尔 
的昔容時，咸傷之情，無人知之；這是我愁苦的原 

因。我們的友情日益深厚。在這個時候，我希望你 

在繼續讀書，孜孜不倦。你的堅強的意志和忍耐的 

能力將制服解释員；我們將擴手前進，走向大韓民 

國。睛勿以我爲念。卽祝上天保就你。並盼早惠佳 

骨 0

我的通凯處：第三十六營場廣房。

詩

啊，我親愛的朋友，

向北前進，牧復河山，

讓我們前進復仇，

豊起我們的旗織在白頭山靡；

驅逐我們的敵人共產黨 

到圖們江和鴨綠江，

然後卸到我們的家鄉。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收件人：Sangchul 
發件人：Sungbong 

信 ：速來；

信封：

Sungbong

第 三 十 營 場

—*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M r. Shin, Sangchul

第三十八營場

七，信件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論山支M M 長 ，

希望你近日起居佳膀。前承你費神擬出我們的 

原本宗旨，並竭力遵守，甚爲感謝。

讓我直接講到本題。我們有一次宣誓說過我們 

右翼靑年一經來到這種作夢也想不到的地方，便將 

在你的値尊之下堅強地W 結一政完成我們的使命。

我說醫院支圓全體是圓結一敎的，並且過去和 

現在都受你們論山支W 的支持。這話是正確的。所 

以，我們認爲你們的支M 派來的一位代表在會譲席 

上當着由各處支》召集來的代表們所説的話很値得 

惋惜，他認："醫院紙應跟着我們走，我們怎様，醫 

院便怎様。不應再有爭論。"

醫院支M 的工作應依據你們的支M 所建議的原 

則，這當然墓眞情。可是，事情不應由紙負一營責 

任的人單獨任意決定，因爲每一決定可能影響千人 

以上的生命。

現在所講的嚴重問題應由大家共同檢討，而不 

應根據少數人或一個人的意見。

這樣一個武斷的人能否代表一個小紐，似乎很 

可懷疑。我很誠懇地希望並深信你對此事將妥愼考 

慮。

同時我要敬吿你，現在的醫院支M 幹部人員不 

基低劣的靑年，不應小看他們。我們仍然願意在你 

的値導下服務，直到最後一日爲止。跳你成功！

K in  Sung N ok



八，由G.51營場送至G.49營場之信件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支團團長 

先生，

在這最後的時劍，我想到我須跨過高山惡浪不 

禁悲號。我不能不織爲在我們論山戰俘營的這一營 

内有不良幹部。我深信先生應已熟知他們把我當做 

搗亂分子看待。甚至在論山我就知道傳譯員和西伯 

利亞都是壊人，並且這已是常常吿蕭過你和其他的 

人的事情。因此我堅決主張不讓他們被派爲營長成 

小組姐長。我曾多次主張J o o n 和 K a n g應爲値袖， 

但是我的一部分朋友深信K a n g同我可組織另一支 

圓。同時我向他們解释過我的意見，徵引了許多實 

際的例子。我不願責篤我的朋友，但是對於過去的事 

不禁感覺憤怒。這些事情都是我們的恥辱。我們聽 

天由命到何處爲止？我要勸你，對於腐化的第三營 

應竭力注意，以免失敗。

先生，我希望你明瞭我；你日後將知這封信所 

講的是寶貴良言。
( 簽名）Pak Yung Chun 

敬放

九 .信件

朝鮮反共靑年M  
論山第四十三反共支M  

論山支®  
支 M M 長 ：Mun Chung Ho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政各小組長

特别情報

據昨天在日本公布的清息，前在E 濟島瞎鬧的 

赤色分子现仍在自取死亡途中。但是我們並不以此 

爲異，因爲我們早就知道他們了。不過，我ff!—定 

爲那些因此而被® 走的人，爲那些紙因欲再見他們 

的父母子女而放棄無價的自由幸福的人，感到悲傷。 

同他們比起來，我們是幸福的。這裏墓眞實的情 

節：

自七月二十七日簽訂停戰協定後已被遣返 

之戰俘七0 , G O O 餘名，大部分現被拘於滿海之錦 

州省。其中有一部分現在Chien T a o 省的洗腦醫院 

( 監獄 )襄住着。遺有很少數現住北朝鮮各道。他們 

都破用作克里姆林的號筒。沒有一人囘到了他的家 

庭。但是這紙是自然之理。我們紙是聽到得★ 遲了。

二.共方昨日應允印度部歐說他們擬向中國戰 

俘解释，但是他們以欲對我們解釋爲借口，B 放棄 

上述計劃。’ 他們應知道我們是絕不去聽解释的。

三 . 今日無解释。

( 择者 l à :上信封套上書有：" 收件者：第三、第 

四及第七小組紐長。"）

- 0 . 截獲由G.53營場送往G.54營場之 
信件

Song Han 如 晤 ，

Song H an, 我覺得我一向仰仗你而且現在仍仰 

仗你。但是讓我現在吿訳你，我將竭暴生之力爲你 

作戰。所有我的朋友們的前途，因" 西伯利亞"先 

生及其對於道德、人道與仁慈之漠不關心，而大爲 

黯淡。兹將有歸 " 西伯利亜 "先生的命令列下；這是 

支團團部發出的命令。

査辨 " 面伯利亞"先生同夥之命令已經玉百人全 

體贊成。

我 f fl受幹部人員的監視並被視爲 " 敵人走狗"， 

自己甚以爲恥。不過，有一點是我所能說的：縱使 

在人情力面我講友情 , 但在思想方面我不能講友情。 

雖然我已被指霖敵人的走狗，我仍本着正義的立場 

奮蘭，以求達到我的目的而囘到大韓民國的温暖的 

懷抱裏。

所以，請你對我們一點也不要躲憂。請竭力設 

法勿使第七營有一個落伍分子。假如你們之中有任 

何一個落伍分子，他可能逼追我們全體面臨死亡。所 

有幹部人員都知道在我們離開論山之前我已同"西 

伯利亞" 先生鬪爭了幾日。自從來到中立區，我們 

尙未見面。

" 西伯利亞 " 先生未會同我講話，却同 M r.M yong 
C h u ll講過話了；這是十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假 

如現在的小 ,粗組長寬大爲懷以仁愛的態虔對我們， 

那末諷於我們的問題便很簡單了。這個小組的全體 

組員現在都能證明：我現在正竭盡力量領頭工作。

在最近的將來，訓導主任同我大槪都將面臨危 

臉。做幹部並不長我的目的。如果我因被視爲敵人 

的走狗而離開道個分魔，我將有什麼前途呢？到那 

個時候，我紙有一死，因爲我將無法儉一個《員。

我不能想像那個把我降到這個分嫁以破壞我的 

生活的人，等圓返大韓民國的日斯到時，將如何負 

責。如果在我們工作歷程之中，我被發覺有敵人走 

狗的色彩，我將自願一死。



雖然我奉命對於有關 " 西伯利亞"先生的事件負 

責，但我深信本營的幹部人員也應共同負責。

我不是一個輕易屈服的人。不要緊，我將 i r 勇 

鬪爭，死而後已。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 务名）C h u n g  K y o n o

截獲由G.53營場送至G.54營場之 

信件

S o n g先生，

數日前的事件你如何解決？我對於此事也不知 

如何是好。我常常收到你的信。我想我對於你的處境 

比第八營中任何人也較能了解。我始終敬重你；深 

信你是我的唯一的朋友。我想我在各營營長之中是 

第一個同你有密切關係的人。我 同 C h o n E y u n g與 

Duk S u n的情形相同。雖然 M r. S o n g 是我們的朋 

友，我認爲你舍對我更加友善，因爲你是在.另外 

一營襄。我不知道我爲什麽沒有察悉紅狗的舉動。我 

爲反共靑年之一，未會認識共產黨，卽被派爲營長 

以致有奪各位團資。我不知道將如何解釋。但道並 

不是說我是腐化的。

咋晚我將你的講詞告訳了本鲍全體團員。今晨 

我接到支團的命令，這實在是一個警告一一"對第 

四十營M 員的通吿"。今晨十時我與各團員計論此 

事時，支團在催促我。所以我不得不將他免職。同 

時，照你所勸吿我的話，我將給他一個恢復名譽的 

機會。這是我的主張；我已照此辦理。但是他不了 

解我。希望你設法使他了解。將來等各事均已解決 

時 , 我將到你處來看你，消除我們中間的誤會。我 

要勸你去同支團M 長商量這件事情。

現在我同你的處境都極困難。但是我們絕不應 

氣嚴。讓我們在以後三個月内努力鬪爭，然後唱凯 

旋之歌，互相支援。我們的使命不是沒有意義的一 一  

這是偉大的使命。

從前和我在一起的朋友們郁好嗎？請你指導他 

們，並爲我致候。

( 簽 名 ）小 組 ，纽 長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 二，截獲由G.49營場送到G.51營場之 
信件

第五十三小紐紐長，

關於講演人與示威方法的間題，我要向你言明， 

今晚廣播時，將發出閥於此二問題的指承。

不要讓你所管轄的人員受講演人問題的影響。

我希望你等候下一次的訓以免發生直接衝突。

( 茶名）支 長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 三，截獲由G.50營場送到G.48營場之 
信件

長老會小親，

我推測中國嫁將去聽解釋。我不知確數多少。但 

是 他 經 有 約 五 O 0 八經過了我們這營的區域。 

假如中國嫁全部去聽解釋 ,那末我們應如何行動，請 

將你的意見吿訳我們。

( 茶； ) M u n  J u n g  H o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一四，獎詞

好得很！

你們不僅B 以自己的血向全世界表明了我最 

偉大的反共靑年的鬪爭精神，而且也向親共的印度 

當局表录出我 f f !的反共觀念。(這種反共的觀念象徵 

着我們的純粹種族的英勇，一種從我們《先遺傳下 

來的英勇。）

你們的寶貴的血並沒有白流。你們的血將變成 

赛藥，殺死所有的共産黨徒。同時你們的血對於我 

們的人民正如大量的米糧或養命水一棟。

我現在代表四，0 O O 反共M 員向休們表示讚 

揚和感謝。你們的英勇作戰的事廣，定將永垂靑史。 

繼續在毁減共達主義的道路上前進。這是你們能收 

IËJ血債的唯一辦法。

我同全體靑年都希望你早日康復。

大 轉 反 共 青 辱  

論山支圓M 長 

( 茶 名 ) M u n  C h u n g  H o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通告

發件者：支M
牧件奢：第W 八、五0 、五二、五三、五一、五五及五 

四各小組

據可靠消息，所謂解释雖已定於運期一 (今日） 

開始，但共方甚懼我們的力量，所以要求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將解釋延至本月十K 日（運期三 )舉行。

各小組未牧到特發訓♦之前， 應執行有關今晨 

示威的訓分。示威時間爲今晨八時至十一時。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發通告 人 束 答名）



六，邁告

緊急

朝鮮反共靑年M  
論山第三十六反共支M  

論山支圓圓長： 

M un Chung H o

收件者：第五三、第八及第四小組組長 

♦  B 會議

兹定於十六日八時舉行營場首要會議。現B 奉 

命於此次會議中報吿詳細計劃，並取消示威。

附言：今晨十時列隊時冬處應舉行一分鐘默禱 

(此係再行提醒各組注意前次正式通吿中之訓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 發通告人束簽名）

一七，信仲

Y ong Sik

因爲我渴望你的信，所以得讀惠書，快同對晤。 

我們的朋友們都很好。睛勿以我們篇念。

在這個決定生冗的関頭，在這個不宜人住的地 

方 一 一 這個中立遥一 一 我們必須小心謹愼；無論如 

何我們在短期内將被放圓到偉大而光榮的大韓民國 

的懷抱裏。那t e 我們能再度相逢，去過快樂的日子， 

並可 [ej億我身爲戰俘的事及 '我的戰俘W徒生治。假 

如我在釋放後不能會見你 , 那麼如蒙賜步到舍間，我 

將不勝感荷。

我有許多的話要吿訳你，但是現在我必鎭結束 

這卦雜亂無章的信。

祝你健康快樂。

再見
( 發信人未茶名）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八，節略

第三十九號反共文四二八六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大韓民國反共靑年團支M M 長 

M r. M oon  Ghoong H o

致各組報長

闕於聯合國日示成事

關於此事，我B 有一封公函給你。我們當前的 

使命是曙露侵犯人類自由的共產黨敗類的野蠻，並

♦ 他們鎭悟到爲自由和平使徒的聯合國（蘇維埃集 

« 餘外）所主持的正義。

這是我們指示你們於十月二十四日舉行大规摸 

特別示威的辦法，確須顧及各艇目前情形。

我們要你們舉行示威，並且盡心揚力辦理。

附 錄

一 . 你牧到這封公函後，應製一副本。

二 . 此後對任一公函 ‘均應製副本 (用速記法)。

三 . Æ 式節略之要點應口授令人筆錄。

四 . 如正式節略中途遺失，將由發文機蘭另送 

一汾。

( 附言）我們要第五十三組再度負擔（字跡不明） 

iE 式職務。

—九.信件

信村：

( 牧件者)第六十四野戰醫院營場主任 

( 發件者） Lee H yong 1 1 1 第四十 ，々營，第一辦事分 

處，第六十四野戰醫院區，

大韓民國反共靑年M

正文：

讀 枯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野戰醫院營場主任

我對於你之盡心竭力消減共達主義，因而謀求 

全世界的和平自由的熱忧，表示無限的欽佩。

我們將於本營© 域内舉行音樂會，以示我們揉 

命反對共方的解释。倘你能抽出數小時工夫，務靖 

光臨。

舉行昔樂會日期：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牛後

一時。

第一支團昔樂會主席。

第四十六營，第六十四野戰醫院區域。

二0 . 當遞絵垃圾車司機員Kum Young 
Teak, No. 4841961,時被截獲之信件

( 收件者）：巨濟島反共團的令人難忘的同志們 

我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在從今日起的一百天之 

後將被釋放了。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不覺萬感交 

集。



親愛的士氣旺盛的反共同志們，我的不幸的命 

蓮使我不能參加你們在Y a n g n a m 村的反共鬥爭，實 

爲遺域。

我雖身在E 圍場，但是我在精神方面從來不， 

忘記你們。我深信此種情感多半是由於一切人類共 

通的私人關係，但是我必須自譜此種情感也是我與 

你們的思想上的聯幣、我們的訓練相我們的合作所 

造成的。

我始終想念着你們，深信你們能夠保持充分的 

力量以順利克服今後一百天的困難。當我頸想到我 

們卸返大韓民國的勝利快樂之日的時候，我的思想 

襄的陰《似乎便散開了。我將與你們這些不顧Æ 命 

危臉達成反對共方解释願望的人，在我們現在的支 

圓M 長與我們的所有値袖的指導之下，在把我們M  
結爲一體的反共靑年《旗織之下，同唱凯旋之歌。

我同你們的堅强的聯幣B 暫時割斷了，但是我 

的一線希望就是再被拘留一百天之後我將再見你 

們。

我親愛的同志們！我在互濟島上沒有指導你們 

得更好一些，我很抱歉。我沒有和你們更親熱些，沒 

有更尊重你們的人權，實在問心有愧。

親愛的朋友們！鄰近的營場或者你們現在的値 

軸也許B 經把現在的情形通知你們了。共方的解釋 

工作尙未開始，而共力的遊說人員B 砸到反共者對 

於解释的桃命反對。我想他們將來定將達到不會関 

始對我們解释的地步，而必須放棄這種主意。他們 

將認爲停止解釋才是善策，所以我們也許不會聽到 

他們的解释。

當我組織戰鬥隊及在 I - B 講話時，我 B 向他們 

保證説中立國也是我們的敵人。野蠻的印度人殺死 

了我們的同志。我們到這襄來 ,不是要聽解释，而是 

要依照我們的總統的公吿表示我們的自由意志。他 

從來不會教我們去聽解释。他也未曾贊成停火。中 

；* 國的人來到朝鮮忠實執行停戰協定的條款，然而 

停戰協定並未經大韓民國批准。

但是我們並非孤立無援，亦未處於不利地位。大 

韓民國境內的狂烈的示威蓮動及大韓民國對印度提 

出的嚴属警吿便是因爲印度殺害反共戰士而起的。

由於美國與自 '由世界的抗譲，印度因其親共行 

爲现正受各方猛効攻擊。我相信我們方面的情形始 

終於我們有利。但是倘使我們遇到任何嚴重情形，大 

韓民國不會不顧我們的。 目前在漢城及朝鮮各地正 

在舉行遊行示威。他 f f!的口號是："把印度人遂出翻 

鲜 " ，及 "释放反共戰俘"。

我親愛的巨濟島反共朋友們，你們必須竭力奮 

鬥，俾得不落人後。讓我們用對內外敵人作無情鬥 

爭的辦法在這個荒涼的平原上築起一座勝利之塔。 

讓我們勝利地唱着凯旋之歌脚到我們的組國大韓民 

國。爲了那一天並爲了我們再相逢的一天，我們必 

須克服當前的困難。尊重我 f f !的互相友愛之情；讓 

我們M 結起來。如此而行，我們將赢得最後的勝利， 

一種鬥爭的藤利。

阿 ！我的難忘的眞實的朋友，讓我們在释放的 

那天在漠城相會。

你們的前支團《長 0  U i S o n g 在問候你們。 

所有同我到這襄來的團員都很安好，而旦鬥爭 

得很得手。我在本圓總部辦公。Kim Si P o n g與 Kim 
Nung I k 也同我在道襄。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S o n g

附言：政幹部人員

睛吿詳我：M r. Lee Chi S u 現在那個圍場；論 

山營支圓 ( F 營場及 E 營場）的營長是誰。這是我 

們這個支團圓長Mr. Han Un S o n g 所要間的。我 

要請你們從鄰近的圍場襄打聽出這項消息。這信襄 

未附有給幹部人員的特別通知書，因爲我一時匆忙， 

但是我下次將發出。我希望你們一定會給一脚信。

(並請將目前幹部組織名單及組織系統圖解附帶送 

來)。

二一.當戰俘疲勞黨之一員正設法遞交被派 
蓮冀司機_̂  Kum Young Teak(車牌 
雖數4841961[美國] )時被截獲之信件

(此項調査係秘密性質）

此人曾在互濟島戰俘營第九千三號醫院工作。 

據調査結果，B 決定他在醫院襄對病人殘忍，並且 

他曾欺驅美國人而牧容共黨戰俘入醫院。他也是中 

學擧業生。調到大陸以後，他在 K w an gju營襄參加 

"K u r u p a "活動。

最後，此人應歸入 " C "類。

二二. 截獲由G.48營場送到G.50營場之 

信件

第七小組組長

闕於聯絡問題，我幾乎無法經由第三營與你通 

m , 所以請你將来文交第七小航。我希望你這一小 

組經常派一信號人員在旗竿台的台基處 , 細心守候， 

接受信號。



通訊方法 :當發送任何文件給你這一小紐時，接 

洽辨法爲我們在厕所附近揮賴，直至你方表卞看到 

我們的信號爲止。我們得到你們看到信號的表示後， 

立卽向你們投擲石頭一塊。休們送文件給我們時，也 

用這個方法。

收到本文件後睛立卽海]信，並言明你們是杏B  
安全地牧到此信。

支《圓郁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二三，反對解釋的抗議書

印度政府及印度軍朦在聯合國旗織之下爲永久 

和平、自由及人道而努力，並以人道、和善、友愛 

的態度来待我們，我們全體反共的人對於他們表示 

衷心的感謝。

我們披肝應膽表示，廣5重承諾以後將比較過去 

更努力地促進友趙，同你們醫_生密切關係。

你們或許B 經明膝，所有朝鮮人都是爲反抗共 

產黨霞略者而奮鬥，因爲我們已將我們的野戰醫院 

設在朝鮮戰爭的前線，並 B 揚力工作。

當你的政府提出有関戰俘自由遺返八項條款的 

印度計劃時，你 上 次 所 提 許劃已經共力担絶；你 

的政府與我們的心均燃起怒火。

在此種情形之下 , 我們截送到這襄的中立區，同 

時我們的敵人，共方解释鼻，出現於我們之前，而 

且設法對我們解释；這不僅是不公正，而旦也是漠 

視我們的人權的舉動。

共逢黨徒欺驅和平的人民，剝奪他們的財產,並 

且屠殺民主分子。這是我們親眼看見親身經塵的事。

最後他們於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五日挑起朝鮮 

戰爭，並不顧年離大小強派人民出征。但是我 ff?拋 

棄了武器，來到自由國家這邊，因爲我ff!反共反專 

制。與虐待並屠殺我們的家人的共達黨徒會面是我 

f f !不能寬恕的。

所以我們桃死抵制共方的解释。我們的偷途將 

由我們自己決定。沒有人能夠干涉。

我們用血書提出我們反對共方解释的抗譲如

上。
一九五= 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千八榮全體反共人負同殷

此致中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二四，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提出的決議
書

你昨天以中立國的立場告群反共代表圓於共卞 

解釋事情的諧，我們B 完全聽到了。

在九月二十三日提出的反共靑年決譲書與九月 

二十八日提出的抗譲血書襄，我們B 聲明我們反對 

共方解释，並担見共方的遊說團。望你再变閱上述 

文件。

全體反共靑年誓死反對共方解释。

誰要將我們送去見共方遊說M , 我們將把這人 

當共產黨徒一樣解決。

假如你對我們再說這種話，命令與強迫我們去 

見共方遊說圓。

我將桃命同你爭吵。

我們希望印度當局不要蔑視我們的人權和我們 

的尊厳，並且不要侮專我們的理智。我們也希望你 

本着'正義和人道的精神辦事。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 

G 圍場，第五十二營場 

第五十二營場全體反共靑年同啓 

第五千二營代表 

( 茶名）L e e  Gi Soo

二五，撮要翻譯

這 是 D . 2 5 營場第一中朦軍官現在第二十醫 

院治傷的 Lin C h a w 所窝的一封信。在將此信内容 

撮要譯述如下：

" 你已爲我們 ‘反共抗俄靑年 '流了你的血。你是 

在印度人的手襄受傷的；他們紙是虛假的中立，而 

旦是共匪的走狗和殘酷的幫児。我們大家都在掛念 

你。因爲我們的自由目前受印度人的虛懷的中立所 

限制，我們不能到醫院來慰問你，但是我們希望你 

的傷不久卽可遂愈卸返我們的營襄，那 時 我 大 家  

都能脚到自由中國一一台灣。"

择件

( 茶名）V. K u m a r  

—九五三年十月千三日

二六，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友愛的將軍：

自從我們來此之後，餘了 ;多個饭徒在近日  

投降共逢黨之外，我們全體反共軍人一政抱着視死 

如歸的精神，拒與共方解釋代表會談。

將軍和中☆國遣返委員會委員們力圖完成志願 

遺返的工作，我們深爲感謝。



今天我們收到關於共方解釋工作的細則與說 

明，這是根據停戰協定附件所載中立國遣返委貴會 

"職權範圍 "第九储的規定而公布的。

我們認爲道本東西襄面有一部分有欠公允，左 

相共方的解釋代表。因此本人相信這本東西違反停 

戰協定的規定，深恐我們會因道個強追要求而喪失 

我們的人權和自由意志，因此本人粮據協定條款的 

規定，諶向將軍抗議這本東西。

友愛的將軍，

我們於奉讀道一本細則與詠明之餘，一政擔憂 

印軍會以武器強追我們接受共代表的解释。我們 

相信道本東西紙會幫助共方解释代表，剝奪我們的 

自由。中立國遺返委貴會印發這二十三條守則，眞 

使我們不解。

坦白的說，本人不能相信中立國遣退委眞會會 

公布這本偏相一方的東西。現在本人將那襄面不公 

之處揭露如下：

一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用第四條威脅我們。那 

條細別說，凡足以胆礙中立國遣返委R 會事務進行 

的行爲，均應禁 i t 。

本人懷疑第四條，不能了解第四條，因爲中立 

國遺退委員會一方面承，認我們有權担絕共方的解 

释 ，另一力面又說戰俘必須靜坐室内，接受解释；本 

人認爲這種規定有久公允，失去中立性質。

二 . 我們不能了解第五條，因爲中立國遺退委 

員會利用威脅和武力，勸說我們接受解释。我們對 

於第七條深感失望，不忍卒讀。

三 . 任何人都不能強追戰俘接受解释，但是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却不承認我們有此權利。我們不能 

恭維那些常常偏祁共方解释代表的中立》遺返養S  
會委 a 。你 in 也應向可憐的戰俘們發點慈悲。停戰 

協定並未規定每一戦俘都應接受解释。

四 . 本人在讀過第十三條之後，深恐中Æ H 遺 

退委員會已經承認共黨代表可以強迫或威脅我們脚 

去，因爲中立國遣退委員會禁Jh聯合國人員出面于 

涉共方辦释代表，那些代表必將威脊戦俘。

我們洞悉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的偏心，因爲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給與共方解释代表威脅我們的權利相 

機會，不讓聯合國人員出面于渉。如果你們不准聯 

合國人員參與解释，並 於 共 代 表 ：解释之後威脊我 

必須服從他們，並說如果聯合國人員爲共方解釋 

代表威脅我們一事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爲難，资於 

我們毫無用處，則本人便會懷疑你們是否中立。將

軍能否了解我們已因這種不守中立的態度而陷於不 

幸的境地？

五 . 第十^條規定共方解釋代表可向戰俘詢間 

一切間題，但在另一 ;5r面，那條復又栽定中立國遺 

返类員會委員或聯合國人員須使我們知道，如果解 

释代表直接或間接威脅或強迫我們 IW答，别我們有 

權拒絕答覆解释代表的間題。

我們相信這些规定至爲不智，紙能哄驅小孩。我 

不知道將軍是否了解威脅的字句。

不錯，我們沒有卸答解释代表所間間題的責任， 

但是第十六條說共方解释代表可以詢問戰俘一切問 

題，例如，在解释期間，那些代表可能詢間我們：你 

的家在那襄 (戰俘的家）？如東你 (戰俘 )不卸家，你 

的家人便會被殺。這樣一來，不營聽解释奢 (戰俘） 

願意與否，他紙好服從他們，旧其老家。

將軍可會想到道種共產黨的跪計嗎？

我們不能在解释代表的面前表明我們的自由意

志。

將軍身 ‘爲中立國國民，你能准許共力辦释代表 

威脅我們嗎？

將軍必須限制共方解释的工作，胆止他們威脅 

我們。

六 . 第二十條規定：担絕與解释代表會談、同 

意 rej家、或在解释後担絕 f&J家的三種戰俘，須行分 

別編入各營場；這條規定使我們害怕，使我們不能 

不服從共方解释代表。

上面所述，便是本人的意見。

我們來此之後，'有時會麦示根據停戰協定及日 

內Æ 公約的規定，我願意服從印度的咸權。

我們一直服從將軍的命令。將軍向我們宣布如 

此不智而富威脅性的一本東西，實屬不幸。

本人代表四八03人於瘦悉將軍頒布的共;方解释 

工作細則與説明之後，特向將軍抗譲。

一.我們聲明這個細則與說明對於我們是一種 

威脅，有利於共方，所以我們不能接受，我們全體 

一政不服從這個細則與說明。

二.如果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遺有這種親共的行 

爲 ，我們便誓死抵制接受解释。

三 .我們睛求修正這一本辦释工作細則與說 

明，以保持我們自由意志的權利。

第五千戰俘營代表

(簽名) Song Jung Taik



二七，信作

發件春：第十三圍場第三營場 

牧件者：中立國遺返委真會秘♦處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 . 三年辅我們從鐵暮内逃出，因爲共產黨徒 

奴役我國，把我 a 出賣給蘇聯。我 in認爲朱毛是我 

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卽在我們沒有投降之前，我 

們 a 下了決心，要齋責共產黨徒，齋誓前柱台灣。

二 . 共方解释代表把我們趕到此地，想驅我們 

『BJ到苦痛之地。我們必須防止這種企圖。

三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我們收到解釋"工 

作細則 " 及說明。我 抗 譲 第 二 十 條 ，因爲那條把 

我們的同志分散各處，削弱我們的力量和意志。我 

們必琪接受驅人的共産黨宣傳，而世界各國都B 知 

道共逢黨徒的跪纤。

四.我們贊成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採取的公平中 

立的態度；我們呼颤你 ff!考慮我們的請求。

五 . 我們之間如1有任何人願意 re]去受毛黨統 

治，脚去送死，那麼我們便會服從你們。但是我們 

A：家甚至全世界都沒有人願意送死。我們渴望生存， 

認爲 "不自由毋寧冗"。

六 . 他們想把B 經接受解释而不願遣返的人和 

担絕接受辦释的人分開，以圖分散我們的力量，那 

稀指施顧然是共產黨的跪計。我們反到這一段的規 

定，便是爲了那個緣故。 -
七 . 如將那一條付諸實施，我 便 要 不 顧 死 活 ， 

和共產黨徒鬥爭到底。

( 答名）反共戰俘

二八，信件

收件者：第六營營長 H ow  San

你是忠實的反共志士，當我 .寫這封信時，我的 

手在發样，我感到渐愧，我耍向你道歉。我要把我 

們現在的眞實情況向你報吿。

睛你原朦我。九月二十一日在醫院將耍讓我出 

院之前，我已完成本組織付託給我的責任。

我會和美國臀院院長及印度代表É■談，告謝他 

們最近四天的眞情。

他們渐漸地相信我，並說他們會讓我出院。本 

營的一位士兵要我進去，因此我不能不去。

二 十 九 日 他 說 ，如果我 ff!想要|È]去，我們便 

須罔到這個戰俘營。各營想陶這個戰俘營的共有十 

六位0
爲了要囘到這個戰俘營，我們奉命藥坐汽車，他 

們毫無理由地把我們蓮到备山:第四千一戰俘營監

獄，因此我們非常害怕。我們向 "E "戰俘營主任遞 

呈一對請願書。我們決定在居留這個戰俘營的期蘭 

絕食。三十日早晨十時我們向印度軍官遞呈靖願書。 

不久他把請願書帶囘給我們，並說我們絕食他不能 

負責。下午五時左右，"E" 戰俘營代理副官召我前 

柱 ，說他準傭按照我們的願望，把我們送到我們的 

戰俘營。因此我們雖然懷疑印軍的用意，我們遺是 

不能不走上汽車。我們一•行十六人心中疑惑不安，因 

爲他們並未將目的地吿訳我們。

他們甚至逢反日内Æ 公約第四十五條的规定， 

因此我們不能不跳下汽車。我們跳下汽車後，便有 

許多印虔軍官前來，在非軍事區的印度軍營前把我 

們毒打一頓。我們一行十,人被許多印軍打得遍體 

隣傷，以後且有一•位Hon H a n第三營的Chang Sung 
K u m 失縱。

我們猜想已被印軍殺死。後來我們被標上手唐， 

推上汽車，繼續前進。我們發譬共存共亡，所以我 

們向上帝禱吿。

在我們經過離我們被俘地點北面三英里的中國 

旅部之後，我 f f !便被送至中央鐵道側的 "B"戰俘營 

第十一號監獄。

我們下了決心，紙要我們一息尙存，我們便要 

團結一致；晚上我們不能成寐。監獄中有三十位 

中國反共靑年和我們十六個人。

十月一日印度紅十字會来替我們診病，于是我及 

第三營的 Pak K oo  Byung,Cho Sung H o 便被送進醫 

院治療，所以我現在是在第 la十五總部醫院，而我的 

靑年弟兄和女戰友却遺身處獄中。目前Kim Chung 
Sun, Ha Chong K o o ,  Pak Man Kâp 三人遺在獄中， 

遺有二位则在醫院裏。

雖然我已復原，我總是療憂着獄中的同志。在 

我出院之後，我把這件事情的眞相和印度人的虛偉 

行爲，經由一位社會傳譯員向大韓民國報吿。

由于我們和印虔軍官間的摩擦，我不情願出院。 

但是十月六日晚上九時印度共産黨徒要我出院，因 

此我抓住他，取下他的帽子，把他一脚踏出。然後我 

提出蹄願書。十月六日我聽說營長要來醫院挑出那 

些應該送囘戰俘營的人。所以我預料他們會立卽把 

我挑出，但暴在另一方面来說，我相信獄中十三人 

的間題無論如何也遺是一個問題。

我們不能信任印度。如果監獄中的間題沒有解 

決，我們的間題便不能解決。我現在遺是醫院襄的 

病人，我想我参久卽可出院。在醫院中的本營弟兄 

身體都好，盼望闻到營部。我不知道獄中弟兄的近 

況究竟如何。我盼望着我 f ! 的簡題早日解決，早日



德得合作。敬祝本營全體官兵健康。懇求你在解釋 

期間繼續奮鬥。完了 *
韓曆四二八六年十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獄》I，弟兄 第 5 醫 院 4 C h a e H a Y o ira g
"B "戰俘營第十一 藍 獄 特別代表  Pak K oo  Byung
第五十五營  Kim Chung Sun 33218]
É 五十五營  Ra Chong K oo  62382} Ron San 
0 五 十 五 營 PakM an Kap 15781] 第八營
第 四 十 八 營 Chang Sung Kum 41235] 失縦 
★四十八營  Baik Chan Hyun 47203}-Ron San 
第 四 十 八 營 Kim Dae Sik 15505) 第三 g
第五十  二營 Kim Yung Sik 121914]
M S 十二營  Han Chang Kun 13653^Ron San 
第五十二營  Y ooH a sB y im  20912| 第 S ，
倉五十二營 Pak Tae Kik 2281)
★五十三營  Pak Sun Bo 108804 Ku J oe -d o  營
第五十 r â 營 S u n K im K u n  139576\ Ron San ， 
第 五 十 四 營 Bang Byung Yup 57229J 第四營

( 簽名）S - 4 主任

二九。傳舉

卜而的傅單是包着石塊，當一個戰俘工作小組 

從 C . U 營場走出時，自 C .1 3營場走那邊擲過來的。

印刷傳翠的簡要課文

我們聯合國軍隊向你們保證，我們一定會兌 

現我們向你們所說的話。我們来此的目的，是耍保 

衞大韓民》 , ，退共產黨的侵略。當你們全體投降 

我方，翻靖我們協助你們重變自由，不耍把你們送 

陶共區時，我們B 經完成我們的工作，大韓民國B 從 

共逢黨手中接救出來,我 f ! 已經準備和平的來臨。我 

們 同 意 你 的 靖 求 ，因爲我們相信每人均應有自行 

決定其前途的自由。共方堅絕主張不管你們願意與 

否，你們全體都須圓到共嚴。就是因爲這種障礙,戰 

爭延長了十九個月，但是我們終於變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你們全體都將樓得自由，可以到你們所要到 

的任何地方。在這十九個月期間我們爲了維護正義， 

犧牲慘重。自由國家官兵傷亡人數起過一0 , ~ ,  0  
0  C )人。這些人完全於自願的犧牲了他們的Æ 命 , 爲 

的是要替你們爭取自由。這些爲你們而犧牲的人們 

來自美廣、英國、加拿大、澳大利 .亞、土耳其、朝 

鮮等國、他們從來未見過你們。他們爲了接救你們， 

每犧牲五個人才救出你們一個人。我們不應忘記這 

些人爲爭取自由而付出的互大代價。因此，我們吿蔣 

你們的一切，都是我們的信念。這些人是爲了最高 

的人道原則，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的。

在過去一年半的期間，我們爲了你們資經盡了 

最大的努力。我們一定不會放棄你們。在你們獲得

自由之後，我們仍將協助你們前往自由中國的台灣， 

成爲自由人，重新開始你們的新生命。

我們不希望你們以鮮 i l 報答我們。我們紙希望 

你們能以誠意報答我們的信任。你 ffg必須表現你們 

的英雄氣槪，邀個世界一定會尊重你們的氣槪。你 

們應以事實證明，我們信任你們並沒有信錯了人。

你們已經親服看見，我們已把你們帶至 ê 由之 

區。你們應 ::亥永達审記，在過去十九個月的期間， 

許多人普爲你們的自旧犧牲他們的生命。你們應該 

堅決保持你們求取自由的決心。這是你們確一的職 

實 ，也紙有這樣，你們才能報答大家爲你們而作的犧 

牲。

三0 . 第八隊UI(戰俘營）中尉敎其他"反共" 
戰俘隊函譯文

原曲摘釋

手指所指的四字，意爲 " 共匪必亡"。這個圖案 

的旁邊有一首詩，其 意 爲 四 界 （兵農商工）四季四 

海 1̂ 9方等等均一紋反對共產黨徒

那封信襄說，在戰俘沒有抵達 < f立區之前，聯 

合國友人已經吿蕭他們，台灣政府瘦得聯合國的協 

助，正 在 計 割 反 攻 中 國 陸 。他 f f !又說，大陸的反 

共游擊赋異常活躍，勢力日見增大。郝對信又告詳 

戰俘説，共產黨徒實在不堪一擊，如展他們看見共 

方代表，他們便應誓罵那些代表

第 二 ，那封信通知各戰俘，各赚應於每天下午 

派遺代表一人前往醫院，以便彼此交換消息及意見， 

並與聯合國軍朦的代表及來自台灣;的教師交換清息 

及意見。

第三，反共戟俘應將每天大事記成日記，詳述 

那些戰俘營内反共蓮動及發生的事件。聯合國代表 

願將那些日記在世界各國發表。

第四，各戰俘營應收集石塊，俾遇見共匪時打 

擊那些共席。

三一.信件
大韓民國反共靑年圓 

論山支M M 部 

論山4 共第十九支M 
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讀填圓員統計表义图具異動表由

收件者：第四小組組長

兹睛依據下麦格武將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之統 

計麦及職員異動麦填寄本支圓。此項報吿僅須于下 

次各營場負實人員開會時遞交本支圓。本支M倘於 

上邊時間之前睛求 ® 送是項報吿，則靖立卽以徒手 

信號報吿本支W。



__________________團 貧 統 計 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 往 圏 員 ________  到 達 團 員

^  ^  Â m  s # "  號 碼  M 員 證  戰 俘 年 齢  現 在 備 考

號 數  號 數  地 址

離 膊 論 山 時 團 » 總 數 ....................................

人 醫 院 治 療 者  ........................................

私 逃 者 ...........................................................................................................................................................................................  ■

其 他 .................................................................................................

到 達 者 ........................................ ...............................................

現 在 總 敷 ............................................. ■

註 ： 備 考 欄 載 明 入 醫 院 治 療 , 私 逃 ，他 往 等 情 報 ，並 分 別 註 明 日 期 。入 醫 院 '冶 療 者 一 欄 須 《 明 ^ ^ 狀 。

絲譯 5 附話：此外遺有三張紙，除牧件人不同  我們到達之後， 尙無時間恢復旅途的勞頓，他

;^ 外 , 其內容相同。三個牧件人爲：第二小組纽長， 們便立節斷絕我們和分M 的聯絡。我們因此一直感 

第八小 IBÆ長 ，第五十三小組粗長。 到不安。從那時起我便着手覓求建立聯幣的方法。

有一身份證和上述四張紙夾在一起。莊 將 身 汾 幸 好 數 天 我 ff!發現一條通凯途徑。因此，本人能向 

證内容播譯如下： 團長提出這個報告，至威快慰。

正 ® : 大韓民國反共靑年團團員證。 我們不能確實知道詳細的情形，據聞他們把我

反® : 第 1 2 4 3 8 3號 們的承威蓮動當作一種暴動，因此開餘射撃，殺死

兹瞪明下述人員爲本組織團員。 數人。

永久地址：Haeun-M yon , Young gang-gun , 我們深知他們的行爲是違法的，這種行爲達反

平安南道  . 停戰協定的規定和我們的自由意志。

現在地址：同上 我們必須立卽向他們抗 »,我們之間必須採取

姓名 ： Im N u n g Sam  —政的行動。我們認爲須向他們宣布我們對於他

生 日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們的態度異常整定。

入團日期：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 我 們 建 議 我 之 間 應 建 立 通 信 綱 ，俾可維譲

職位：團員。 本組織的利猛 , 保持我們和看誉部嫁連絡的方法。

發證 B 期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們抱着視死如歸的精神舉行反對解釋的示威

發證機閲：大韓民國反共靑年《互濟島支M 。 蓮動，如果着管部朦仍不放鬆，遺是用武力厘制我

絲譯員附話：反面蓋有上述組織的正武圖章。 們的示威蓮動， 那麼我們認爲唯一的對策，紙有銜

反面的左邊是一個朝鮮半島圖，中書 " 反共 " 二字。 過他們的肪鶴， 從中立區逃 IB!我們的 " 祖國"。

二 - 第 二 十 五 戰 俘 營 戰 俘 交 給 Ü 圾 車 司 機  我們相信我們以這種行動口了以爭取我們的榮
一 一 ， 春，並可■ 有效地將共產黨政府的暴政’向世界 

的信  各國完全揭露出来。

分圓團長钩塵： 本小組正在 # 備 一 個 有 如 上 述 的 " f f 人的場

本人義憤填瞎， 急 欲 將 我 們 的 朋 友 身 受 重 傷 的 面 " ，預料每倘圍場都會響應。

情形報吿團長。 我們應，該審愼考慮外界的影響及表示我們自由

M長設法提高取組織的士氣，指揮本組織的戰  意志的未來展望。我 f f !行將徹底 # 謀這種計劃。

鬥精神，何等的勸奮。 我們 S 呈此信，以期謀得分M 可以批准的共同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第一小組組員離開論山，同 一 致 的 方 法 。

日下午四時左右到達中立區。 上通種種是今日的報吿。下次有機會時當向團

我 們 認 爲 我 的 士 氣 已 經 提 高 ，我們的熱A 沸 長提出詳細的報吿。我們盼望M 長早日答複。

騰 。我們 B 在健軍將領面前表明我 ff !反共的意志。 恭祝分M M 長及各幹事健康。

當我俩走進戰俘營時， 我們看見象徵自由的南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朝鮮國旗和自由中國國旗，飄揚天空。另有無數小旗  前論山第一小.纽要員會

在歡迎我 f î f。我們的心情激昂，難以抑制。這些景象  （簽名 ) Nun Sang Hun
使我們喜極涙下，膨薛的熱情受到莫大的鼓勵。 寫於 " E "圍場第三十五營場。



« 譯员附l i : 获將此信信封上字句播譯如下： 

論山分團前«長啓  

( 第一小組委員會寄）

三 三 ，第 七 0 四 0 -~ * 五 號 戰 俘 ÏDO Cheng Kang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的陳述

上星期在我所住的签山戰俘營中若干隊長懷疑 

我是渴望遺返中國的共逢黨徒。當我在醫院工作時， 

我曾反對強绝戰俘身上刺花的償例。因此我被痛打， 

遍體隣傷。當時我便高聲大喊，拔腿便逃，倒在離 

巴底下，這様我才得救。一個美B 哨兵聽見我求救 

的喊聲，開了一檢，那些陰謀者方才跑開。我被送 

至醫院，不久又被送至印度所管非軍事廣内的戰俘 

醫院。

昨天，有人在醫院内譜出了我。于是有些國民 

黨特務舉行秘密會譲陰謀在晚上把我殺死。我看見 

他們寫信給另一營房，說明他們的許劃。我向一位 

美國醫生求救，他便猜一位印度軍官前來。印度軍 

官間我是否希望 IBj中國去。因爲美國醫生在場，所 

以我不能絵他任何答覆 ,如果別人知道我想 fe!中國， 

我恐怕會被殺。美國人走後，我便吿詳印度軍官我 

想旧共嵐。

醫院有許多戰俘願意遺返共區，但是他 ff!不敢 

這樣說，因爲他們害怕美國人和國民黨朦長。醫院 

襄有聯合國的兩個中國職員，擔任譯員。這兩個中 

國職員從前是在G I E 工作，總是在戰俘營中從事親 

國民黨及親美的宣傅。他們也許是台灣派來的。昨 

天中午一個美國醫生（上尉）前來調査戰俘與一個 

印軍之間發生的若〒意外事件，那位醫生告認外科 

醫院的戰俘，共方代表來時他們可以加以殿打，但 

是他們不應毅打自己人。

各營場的人都來醫院檢査或就診。他們在醫院 

内交換各營場的清息及情報。他們毎天在一個醫院 

帳蓬中舉行會會議期閩誰也不准進去。醫院是 

各營場及聯合國代表聯絡的地方。

若干戰俘營營場決定要殺死那些表承想賊中國 

去的戰俘。他們議決不聽任何解釋，如果印軍用武 

力強迫他們，他們便要抵抗。

G h e i fu 島戰俘營中有許\多想脚中國的戰俘被 

殺 ，死屍絵他們提在很深的便所療溝内。有些人被 

较死，紋死後便說他們是自殺的。有些人在海襄洗 

操時被殺，據說他們是淹黯的。

W ang Shuin C h ie n是一■個 連 長 （十人至五十人

爲一連）。他打死幾個人。他 現 在 B . 1 9 營場附近。他 

會打鼓吹號。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  

(簽名 ) V. Kumar記

三 四 ，® 願書

我們有機會向管制反共靑年的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提出靖願書，至戚榮幸。

把我們調來中立廣 ,7 1根據停戰協定的規定，但 

却達反了我們的願望。

過去五年閩我們受W1：朝鮮共廣 I獨I裁者的統治， 

由於共産黨徒的不義和殘暴，致使我們失去一切基 

本人權和自由。

所以我們思念自由的大韓民國，但是我們的處 

境至爲不幸，因爲我們在共產黨徒不人道和殘酷的 

監視之下，不能逃出鐵慕。

因此，我們聲明，共方代表要向我們解释，事 

實上是毫無用處的；我們這批人有的在北朝鮮和共 

達黨作殊冗戰，並於共產黨侵略者引起朝鮮戰事後 

敕迫加入共軍；有的雖然曾經直接利共軍作戰，但是 

遺是平民的身汾，現在不幸 ;Ü 聯合國方面所拘留。

我 ff!— 再聲明，共産黨向我們解释是毫無用處 

的，因爲我們從前反共，現在還是反共，而且將来 

也永遠不會變成共産黨。

共產黨徒不但不反省他們過去不合人道的行 

動，而且企圖以甜言蜜語引誘我們這批反共青年，其 

唯一的牧穆就是向世界各國證明共產黨揉繊了神璧 

的人權。

共產黨徒的跪計雖會給予我們長時期的心理苦 

惱 ，我們必定可以黎破他們的跪計，因爲他們愈想 

利用跪計使我們變心，我們便幫加懷恨共達黨徒，愈 

加反共。我們認爲委員會的根本目的是耍保議人權 

自由，爲欲實現你們的目的，你 應 該 保 證 人 的 意  

志自由。

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實現我們的願望，被留在非 

軍事藍，受你 ff !的管轄，但是我 f f g j i絕對不願接受 

任何解释的。

我們的反共意志B 成不變的事實，我們寧願死 

在自由的大韓民國，不願遺返到北朝鮮的鐵幕内。

因此，我 ff!通吿委員會，我們誓冗拒絕這種解 

释 。以後共方代表一定會用武力強邊我們，希望你 

們處理這個間題。



最後，我們深信委員會一定不會忽視我們的願
望。

' '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 E "圍場第^十六營場代表 

(簽名 )Lee Kun Sih
三五.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D .31營場 

第七0 四七五五號戰俘Wang HasIn上 

士的陳述

各戰俘營的通就

各戰俘營營場之間可以彼此交換消息，其方法 

至爲容具。他們可用旗語或次號爲通凯的信號。同 

一營場内的戰俘可用受過訓練的狗傳遞書面消息， 

不同營場的戰俘可於出營工作或看醫生時傳遞書面 

消息。

一丸五三年九；I二千五日的示成運動

在戰俘尙未移交印軍看營之前，他們曾經受過 

訓練，* 備反對共卞所派解釋陳的示威運動。他們 

奉命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大栽模的反對 

解釋朦示威蓮動。這種訓練由台灣派來的閩謙主持。 

現在戰俘們業B 擬好計劃，決於九月二十五日早晨 

在所有營場同時舉行示威。他們想要求各圍場的十 

個營場的大門開放，他們應有和各營場懷袖舉行會 

譲的自由。他們擬提出這個要求。其目的在以五， 

0 0 0 人左右的集體力量，增強他們的要求，這種 

要求使他們能夠完全控制任何想脚老家的異己分 

子；獲得設計周密的計劃，胆止共方舉行解释，並 

使那些値袖隨時可與戰俘營外的美國特務通凯。示 

威者並擬要求 :如果最後遺是舉行解釋，則他 IF!須塵 

朦前佳接受解釋，不讓個人單獨自由選揮的機會。

示威蓮動並圖殺死若干有渴望遺返嫌疑且在厳 

格監視中的戰俘。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在恐嚇那些游 

移分子。

如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則示威蓮動可能變爲反 

印蓮動。他們準備★ 貼反印標語，石擊印兵，剪斷 

鐵絲，走出肪地。

他們準備從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旧起每天舉 

行這種示威蓮動。

戰俘營的組識

戰俘每八人或九人組成一個小組。五十人爲一 

" 小隙 " ，一百人至二百人爲一 " 中朦"，五百人爲一 

" 大朦 " 。每一軍位有朦長一人及副赎長一人。各默 

長嚴格控制每一朦員。在戰俘尙未交印軍看營之前， 

各單位隊長的選舉事宜係由台灣特務主持。

台摩的宣傳

台灣特務在戰俘營中廣事宣傳。他們舉行反共 

講演，大量分發宣傅品，组織訓練班，以謀採取防 

J t任何戰俘 tel中國大陸的措施。他們甚至教人如何 

殺死那些表示希望遺返的戰俘。謀殺的力法是將那 

些戰俘絞冗，並在那些人的口袋襄留下一信，信中 

聲明他們所以自殺，是因爲他們 raj台灣的願望沒有 

實現。

在戰俘尙未離開濟州島前往非軍事區之前，台 

灣政府B 派雨批人員教導及訓練那些戰俘。一批十 

二 人 由 Ni Wen Y a 率旗，另 一 批 六 人 由 Fang 
C h i t o 率値。這兩批人員來自台灣外交部、奢政，、 

國民黨黨部等等。他 吿 就 戰 俘 ，任何戰俘均須脚 

到台灣，不准圓到大陸。如有任何戰俘同到中國大 

陸，共逢黨便會殺死他，把他刺有反共記號的身體 

砍成數段。他們訓練戰俘如何胆止共方解釋人員進 

行解释，如何虐打他們。當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代麦 

詢間戰俘任何問題時 , 戰俘紙准囘答他們要罔台灣， 

不准提出任何其他答覆。他們訓練每一*戰 俘 寫 "台 

灣 " 二字。國民黨特務吿訳各朦長說，如果他們發 

現形勢棘手，大批戰俘表示願意遺返時，他們便應 

立卽虐打印軍，衝出肪地，以造成岛白不分的局面。

美國的宣傳

美國當局不但任憑台灣特務及台灣方面的工作 

人員自由行動，而且給與他們一切協助。C I E 主任 

Colonel Hanson ( ? ) 在簽訂停戰協定前一週從東京 

前來濟州島。他吿謝戰俘說，非軍事區的印軍不能 

強制他^ ^ 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印度是中立國，因 

此不能用武力應追他 ff!。如果印軍利用武力或干涉 

他們的活動，他們可以請求將此事件提交聯合國。美 

國禽立節採取行動，在報章宣傳印度的不公、殘酷 

和無情，且用不合人道的方法對待戰俘。

雜記

戰俘們已藏起 '若干鐵鐘、切菜刀等等，以備他 

們用以殺害盼望遣返的戰俘。那些武器有1的埋在地 

下 ，有的埋在營帳内的地板下，有的則藏於廊所內。 

營場內的首領已經造成恐怖世界，因此，無人敢說 

他想遺返。營場内反共組織非常強大，因此，大半 

戰俘均須受其支配。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答名）V. K um ar記



三 六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遣妪戰俘 NUNG  
S A M 於 一*九五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敦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主 席 函

我能夠從可怕不幸的強追拘留中逃出，不勝欣 

撒 ，因此我向你爲完成朝鮮停戰後遣退戰俘的崇高 

使命而作的光榮努力，謹政最親切的敬趣。

主席閣下，

你大槪可以記得，我是朝鮮人民軍被俘人眞之 

一，在美國拘留當局把那些追於若干惡毒跪計而拒 

箱直接遺返的截俘人員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 

之後，我們便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圓到我 fR可愛 

的故鄉。

我寫谱封信，因爲我認爲美帝要雖追我和我的 

同志們處於終身奴錄的難堪地位，如果我將他們雖 

迫拘留我們的内幕向委員會揭露，也許對於委員會 

所負職責及人道工作有所稗助，並且可使所有戰俘 

重獲自由，他們的家人親友不致再受霞驚。

美軍當局所犯的罪行不計其數，我紙將他們圖 

以 " 志願遺返 "爲藉口，強追拘留那些急欲圓家的被 

俘人員的若干罪行，奉吿閣下。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他在我被拘留的第九十 

三營場中開始會談和詢間，企圖個別強追戰俘担絕 

遺返。例如三月底美國拘留當局把拘於第九十三營 

場的三，二0 0 戰俘中堅持直接遺返的戰俘約一，二 

0 0 人分開，那些被分開的戰俘日夜不停的遣受幾 

忍的酷刑和追害。旧月七日晚上美國戰俘營當局動 

真所謂反共靑年W W R 三百餘人及戰俘營調査人員 

把戰俘個別施以酷刑，強追他們書寫反對直接遺返 

的血書就在那一天我被五個調査人員用尖樁痛打 

一小時以上，直至所有尖樁都B 打斷爲止。他們並描 

命緊扼我的喉嚼。在被毒打之後，死的恐怖使我不敢 

吐露半句我渴望旧家的話。因此，赞不能不•îi反， 

遣返的血書。旧月八日早晨恐怖分子;^欲雄迫拘留 

許多堅持遺返的戰俘，便在美軍第九 十 ®軍事警察 

營營長 L a ven中校指導和保譲之下，繼續舉行會談 

和詢間。道一天，戰俘營調奄人員選出堅持脚家的 

戰俘約二百人，把他們載至他處，用尖樁和鐵錢毒 

打一‘頓，建道他們改變返圓祖，國的願望。道棟一來， 

第九十三營場三，0 0 0 名戰俘中便有二，五0 0 名 

不能不拒躯遺返。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我又截送 

到E 濟島第一營場H 營，那是被迫拒絕遣返的戰俘 

集中之地。

美國人和特務的本質完全相同，他們都以攻擊、 

脅迫、恐嚇、殺害等等手段控制一切。

结迫释放戰俘的暴行使本營場的戰俘更加憤 

怒。第六一三七軍事警察分隊海岸巡邏人員及李承 

晚偽軍第A — 三三單位G - 2 班所派代表常來我們的 

戰俘營 ,和他們的特務會談數小時，給與那些特務秘 

密訓令 0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特務小組首値No Sun 
及 ShinUi S u p鎮導之下，所謂 "實 現 釋 放 軍 人  

黨" 公開成立，該黨曾在七月十二日舉行 " 反停戰 "  
示威蓮動。

通常我們稍爲高聲叫喊或高聲談話時，美軍當 

局便以壓制示戚蓮® 爲藉口，採取羣乘猎施；而他 

們在目擊上述恐愤分子示威蓮動時，却大事獄呼和 

鼓掌。此外，戰俘營一向是嚴禁使用信紙和墨水的， 

但在,~月底美軍却以大批紙張和墨水供絵他們的特 

務，強追每一戰俘書寫請求释放的血書。有些戰俘 

被迫♦ 寫 " 本人必定効忠大韓民® 國軍 " 等等。六月 

十六日特務頭子Park Yong D o 從美軍總郁囘来後， 

立卽下♦ 所有營場内的戰俘，一律限於當日午夜之 

前 ,在臂上刺寫表示反斜我們祖H 的記號和字樣。反 

抗這個命令的戰俘將挨打，或受苦刑，或者不准吃 

飯。道個命令終於實行。就我來說，我也挨了打，遭 

受種種使我不能忍受的酷刑。最後我終於在身上刺 

上 " 趣對反對墳返 " 數字，以免一死。簽訂停戰協定 

之後，他們在美軍直接監督之下，更加惡毒地實行 

強迫釋放的暴行和能計。例如，七月三十日美軍營 

場 主 任 Richardson上校召集營内全體戰俘訓話。 

Richardson吿謝我們 " 從現在起我要看營你們0 個 

月，在這期間，我希望你們要有加倍的耐心，使你 

們可以抵制勸誘到底。"他挑唆我們破壊中立國遣返 

委眞會的看管職權，使委員會不能實行協定的规定。 

八月七旧 Richardson又帶來一連武裝部朦，重覆上 

述的陳述，威脅我們。八月中旬Richardson又概二 

蓮武装部赋，將營場包圍得水浪不通，強迫每一被 

俘人員個別在一個寫着 " 我永道不囘北朝鮮"的文件 

上印上指紘。

從八月中旬起，美®戰俘營當局着手進行若于 

具體工作 , 公開訓♦ 戰俘和挑唆戰俘，以圖擾亂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的工作，使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解释隊的工作完全失敗。尤其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南 

朝鮮憶軍中尉四人奉派至我們營中。我 ff!在大耶受 

週特別訓練 ,擔任強迫拘留我們這批戰俘的工作。他 

們在自我介紹之後對我們說，"我們是本戰俘營的 

人。" 他們每人奉派至一個營房。從那時起，這旧個特 

務便分發小册子，小册子內列舉了擬向解释代表提 

出的一百餘條無禮的問題，以謀破壞解釋的工作。他 

們詳細解释圖使解释工作完全失敗的冬種方法，織追



每一戰俘背誦各項間題的内容。他們在二百餘美軍 

協助之下，舉行預習，更加審愼而有計劃地研究侮專 

解释代表和擾亂解释工作的方法。在預督後的一天， 

美軍戰俘營主任命 ♦ 我們 "就照這様做。"此 外 ，李承 

晚政府派來與美軍充分 ☆ 作的 0 個中尉，擬定一個 

擾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工作的許劃。這個計劃有如 

下述 ：

第一步：爲了胆止解释代表及中 立 ®遺返委員 

會工作人員前來戰俘營，所有戰俘應實行一切可能 

的搗亂辦法 , 包括投擲石塊，" 示威蓮動",無鹏誉篤等 

等 ，使我們有在K 十天至六十天之內不政聽受解釋。

第二涉：在其餘的短期間內，每次不應由一人 

前往聽受解释，而應由五人或六人同時前往；大家 

用一小時以上的時間提出各種無禮的間題，嘲笑和 

侮辱解释代表。

在美軍煽動之下，這些中尉特務把這個計劃向 

戰俘們公開宣佈。他們每天和以前混入營場的其他 

特務舉行秘密會議，圖將所謂 "減共協會 " 改組，加 

強各附屬小組的特別活動、擾飢人心、宣傳、動員等 

等工作。在另一方面，美軍重新調盤所謂"實現釋放 

軍人黨 " ，將該黨每營分爲四連，共分十二徘。這個 

首鎮是美軍指派的 , 有首領都是極有權勢的特務。 

他們將印有南朝鮮 f i lH 旗的毛巾和巧衣發給戰俘。 

我們全體戰俘奉命學督反共歌曲，參加投擲石塊及 

其他暴行的訓練。特務 ff !准 得 器 如 刺 刀 及 [ 字 跡  

不明 ] 及附有尖刀的網掌，他們每次發覺任何戰俘 

意欲 IU家 ，便以暗藏的武器威脅他們或殺傷他們。

我不能繼續抵抗這種殘暴的酸打和威脅，因此 

我使參加準備暴動的軍事訓練，高呼反動口號，高 

唱反動歌曲，投擲石塊。就在我們赴板 Pg店移交給 

中 ;* 國遣返委員會的途中，我遺是被迫繼續唱反動 

歌曲，高呼口號。二十九歲的 Byon Chang S u 紙因 

說了一句和遺返無關的話，便被李承晚派來的惡徒 

殿打八小時之久。那句諧是"從前庫賈島是多麼優美 

的居住地呵。他的話遺未說完，便立卽被那些惡徒 

在他胸前打了一個不治的傷痕。

一天，第二 0 六 0 九 七號戰俘 Kin  Chung-man  

同志詢間 " 我們到那襄去？"特務便立卽停业供給他 

的糧食二十天，因爲他們認爲他願意同家。十來個惡 

徒圍住他，揭住他的嘴，把他酸打一頓，在他胸前打 

了一個致命的傷痕。因此在過去一個月的期間，三

十二個戰俘包括Bak D o-byu n等身受董傷，以致體 

內出血，脊稚受傷。這些人直至現在還被拘留 .1 處。

最近美軍開始把我們送至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九 月 三 日 R ich ard son主任陪同美軍一*位少將和一 

位美韋中將前來第一戰俘營 H 營視察，所有戰俘奉 

R ich ard son的命令集合，那位少將公開企圖勸誘全 

體戰俘背叛® 國，他說：" 你們是反共者，我也墓反 

共者 ；我們都是友人。我希望你們在担絕一切解释 

及 勸 誘 之 後 會 到 此 地 ，我們會供給你們所要的一 

切 。我們會供給 j ÿ 們快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爲 

了保護你們，我們 B 準備好大批檢支及坦克車。一 

切解释和勸誘，你俩必須担絕到底。

我們離関時，在美渾教唆之下，奉命前來我 ff! 
戰俘營的南朝鮮偽軍兵士說，他們需要木匠工具， 

因爲他們要被送至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下新開地 

區内的戰俘營。他 f f !浪入戰俘營，裝作戰俘，暗中 

標去® 把斧頭、® 把鎭子、四個鐵鍵、三個鍾刀。無 

疑的他 f f !可用這些工具殺害眞心渴望圓其®國的戰 

俘。

這些簡單的事實紙是描寫出我所.♦的炎難及中 

立國遺返委真會看管下的戰俘 ff!、不能表示他們誠 

心希望早日脚到自由組國的理由。

可敬的委員會主席和各位委員：現在遺有數千 

被俘友人，他們雖然渴望 lËi到心愛的故鄉，但是由 

於他們住在充満血腹的活地獄裏，美國走狗如李承 

晚的兒手們胡作胡爲，使他 f f!疑懼交加，受到死的 

威脅，不敢表達他們自己的願望。因此，我誠懇地 

請求你 ffg« 助我的同志們從速離開活地獄，享受 rej 
家的光榮和快樂。

我提出這個建譲，我深信紙有將李承晚叛徒在 

美國览手教唆之下所作的種種煩動陰謀完全消減， 

使他們不能胆礙中國遣退委員，的一切工作以及 

解释工作，然後在那種自由無胆的情況下，才能順 

利地向那些強遭拘留的戰俘進行解释工作。

最後，我徽迎中立國遺返委貴會大公無私合乎 

人道的切實工作，深信委員會必可完成其在全世界 

保存及輩固朝鮮和平的使命，協助所有戰俘及其家 

庭獲得幸福。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六五五七號戰俘 

I m  N u n g  S a m



c
印度看管部隙蘭於美國第六十四野戰醫院 

(成爲秘密工作基地)活動情形的報吿

一 . 印度看誉部朦司令應波蘭委員的要求業B  
提出關於醫院人員活 i f 情形的報吿。這個報吿分爲 

兩部汾：第一部汾論述聯合國人員，第二部分論述 

戰俘的活動。

二 . 據看管部歡司♦ 報吿：

( a ) 醫院中的南朝鮮女護士每每設法和營場G- 
4 9 的戰俘談話；

( b ) 根據截瘦的來自各戰浮看管營場的傳信， 

使人懷疑有人利用女護士與非軍事地區以外的人傳 

達信息；

( C ) 有人看見女議士向聽取，釋 lÈj來的戰俘歡

呼；

( d ) 當初討論設：* 第六十四野戰醫院時，我們 

會向聯合國軍建議不用南朝鮮女護士，因爲我們亟 

願避免有任何婦女住在印度看營部朦的轄區內。但 

聯合國羣稱，這些譲士是醫院的一部分。

( e ) 看營部朦已在營場G . 4 9 與女譲士現住宿 

舍之間常川設有哨兵尚位。同時看營郁隊司令 :ÎE在 

考盧將女譲士的宿舍遷至醫院區内的另一地點。此

外他a 請第六十四野戰醫院的院長訓令美國醫院的 

服務人員不得與戰俘有任何聯酵。

三 . 戰俘似乎利用醫院爲聚會地點。當醫院初 

成立時，醫院院長請求派戰俘五十人擔任烹IÎ和病 

人所不'能擔承的其他職務。因此印虔看營部默從其 

他營場調派志願服務的戰俘約三十五人。這些戰俘 

服務七天以後不肯繼續工作。據推斷，這些志願月艮 

務的人已與所有戰俘樹立聯繁，隨後便想 [Èj到原來 

營場，由男一批八接替。嗣經印虔看管部陳對這些 

戰俘加以處分，因爲他們Æ僅僅七天以前* 示志願 

服務，以後却不肯下廣。

四 . 從業已遣返的戰俘所作陳述和接獲的信件 

看来，大政可以相信醫院是戰俘的經理處或組織中 

心 ，用以傅達信息和召集戰俘前來商洽。目下對所 

有新入醫院的人都加以嚴格的査核。印度醫生每次 

在徹底査明確屬必要以後才准戰俘入戰俘醫院。

S . 業已遺退的戰俘並稱醫院內有一無線電機 

與外間通凯。看營部隊德爲不論對醫院如何仔細搜 

査，恐仍無法覓得這一架無線電機。

附件拾挪 

大韓民國» 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则提出的反對

大韓民國外交郁長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主席函

一九玉三年十月三日

據我們所接到的報吿，由印度擔任主席的中立 

® 遺返委員會通過了舉行朝鮮停戰協定附件第三條 

所規定的 "解释 "時應當遵循的規則。

上述规則内規定反共戰俘必須個別經過所謂 

"解释 " ，不能集體舉行，而且不論他IP!是否願意都 

非聽取 "解释 "不可。遣返委員會通過這種規則的原 

因不難了解，因霖許多共產黨代表對一個戰俘單獨 

舉行的強迫洗脳當然易於壓服戰俘，追使遣返成爲 

共産黨的奴錄。

強使每一個戰俘遭受共逢黨用種種手段舉行的 

洗腦，這顯然違反停戰協定的精神和原則，因爲停 

戰協定第一條第三敦载明保證戰俘的志願自由、尊 

嚴和自尊。

我們並旦驚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故意將中國共 

產黨的文件分發給未遺返的中國戰俘和北朝鮮戰 

俘 ，其目的全在幫助共産黨宣傳；這又是遣返委員 

會理應保持中立而不守中立的一個明證。

因此我代表大韓民國政府向遣返委員禽提出嚴 

董抗譲，因爲它通過了如此不公的规則，同時又爲 

共産黨侵略者實行宣傅，不胆侵犯戰俘的人權並且 

違反停戰墙定的規定。我們要求遣返委員會立卽廢 

止道種辟法规則，綺正S 的宣傅行動，使戰俘能夠



报據停戰協定以及日內冗公約的具體規定和精神得 

到人道和公平的待遇。

★ 翁民周代理外X 部長

(簽名）曹ÎE焕

二 .大韓民國外交部長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主席函

—九五三年十月三日 

據報現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的反共戰俘若 

干人被印度士兵殺害或傷害。據聞當時這些戰俘正 

在表示他們不願接受遺返委員會經由印度部躁加諧 

其身的強迫遺返。

韓國政府和人民對於號稱中立的印度部赚所故 

意從事的這種齒莽行勤感覺 ,嚴重的關慮。這種行動 

等於謀殺M 公然違反人權：ÎB停戰協定，因爲停戰 

協定保證戰俘都有不被驗迫遣返的志願自由和機 

會。

遣返委員會自稱中立，但是徒有其名。遺返委 

員會顏印度部朦最近所從事的行爲顯然證明它親 

共。我現在代表大韓民國政府向你鄭董警吿：假如 

遺返委員會 ' fil印度部朦不立卽糾正目前的惡行，大 

韓民國深歉不得不遺返軍朦將不守法紀的印度部贼 

驅出朝鮮。

我們簿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印度部朦蓄意從 

事完全非法的行爲，特此提出嚴重抗譲，並且要求 

立卽將殺害罪行的負責人撤職懲處。

大轉式國代理外义部長 

( 茶處）曹正焕

三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聯合國軍 
司令的口廣節略

一九2 三年十月六日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主席向朝鮮聯合國軍司♦政 

意，並靖注意下列事實：

最近幾天內，本委會員聞悉南朝鮮政府負責官 

員對非軍事地區南部印度看營部嫁轄區内戰俘營中 

發生的若干事件所發表的言論。

這些言論表示他們完全蔑視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如印度看管部朦的義務和責任，而旦所用詞句旨在 

煽動戰俘以及非軍事地區以南的平民。聯合國軍當 

然知道這種言論中特別以印度看營部朦爲對象的威 

脅不但逢反公認的國際行爲準則，而且妨礙遺返委 

員會所負義務的適宜履行；本委員會深信聯合國軍 

無意推進或鼓勵這種情勢。

本委員會特此促睛聯合國軍注意依 '職權範圍， 

第二條第八款的规定，拘留一方有實任維持和保證 

戰俘看營地點週圍廣域的治安和秩序，並防Jfc'和控 

制拘留一方管轄地 IB的任何武裝力量（包括非正想 

的武装力量）對戰俘看管地點的任何擾亂和侵犯的 

行斷。

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我朝鮮聯合國軍 
司令的口頭節略

一九a 三年十月十日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主席向聯合國軍司令政意， 

並請注意他現接到大韓民國代理外交部長一九五三 

年十月三日來函甫通。

本委員會僅以雙方司令部的代表爲接洽對象， 

不與任何個別政府發生關係，所以歉難承受上述雨 

函，因而不得不將兩函交由聯合國軍司令予以適 

當處置。

本委員會特請聯合國軍司令注意該甫函内所載 

的公然威脅，並盼將事實眞相和聯合國軍所負的責 

任知照來面簽名人。



附件拾坎  

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的南戰俘營中疑被謀殺的九名戰俘具體情祝

œ序 戰俘編號 死亡原因 圓場 順序 戰俘編號 死亡原W 圍場

編號 級別姓名 及日期 號碼 編號 級別胜名 及日期 髓碼

1 706304 二等兵 主動脈劍傷性破 F.44 5 ( 積） 小腿骨析，一

趙鳳祿 裂，腹膜後血 九五三年十二

腫而死，一九五 月二十九日

三年十月一日 6 138361 二等兵 紋総晝息，一九 E.38
2 39493 二等兵 絞溢蜜息，肝纖 F.45A 崔鍾俊 五三年十二月

鉢介壞 破裂，一九五 十二日

三年十月八H 7 146730 二等 絞鎭富息，一-九 E.38
3 92010 二等兵 壓携綜合症及沐 G .55

朴錫羣 五三年十二月
李昌姨 克，一九五二年 十一日

十月二十四日

4 50477 二等兵 強制餓死，一九 G .53 8 151012 二等民 多數性制傷而致 E .38

趙濟健 五三年十月二 崔泰律 休克及出É ,—

十六日 九五三年十二

5 111218 二等兵 雨邊肋骨折斷， E.53 月十二日

朴道完 雨邊胸胰腔溢 9 20921 二等兵 较链塞息，一九 E .38

血，心包積血， 金學順 五三年十二月

肝脚破裂，键 十二日

附件 威拾

表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戰俘淸表

南戦俘營 北戰俘營

北朝鮮人 中國人 共許 美國人 英國八南朝鮮人 共許

一 接營人數共計 ............ ........... 7,900 14,704 22,604 23 1 335 359
— 經週解释者 ................ ........... 1,169 2,021 3,190 一 —  255 255

( 甲）經過解釋後遺退者 . . . .  47 90 137 — —  一 —
( 乙)未經解释逕卽遺返奢 . .  87 145 232 Î 一  7 8

(丙)總計 ..................... ...........  134 235 369 1 —  7 8

四 . 已故者：

( 甲）搶殺 ..................... ...........  2 3 5 一 一 一 —

( 乙)病故 ..................... ...........  10 8 18 一
一  一

一

( 丙）自殺嫌疑 ............ ...........  1 1 2 — 一  一 —

( 丁）謀殺嫌疑 ............ ............ 6 1 7 一 一 一 一

( 戊)餓雜 ..................... . . . . . .  1 —— 1 一 一 一 一

( 己）總計 .................... ...........  20 13 33 一 —  一 一

五 . 在逃 .............................. ............ 9 —— 9 — . —  1 1
'、• 失縱 .............................. ............ 3 2 5 一 —  一 一

七 . 仍在看營中 ................ ..........................7,734 14,454 22,188 22 1 327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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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
B . l l  
D.28 
G.48 
G.51 
D.28 
G.48 
G.19
D.28 
G.49
C.22 
B. l l
B.12
C.20 
F
E.38 
E.34 
G.49 
G.51 
G.17 
G.53 
松谷里 
B. 4 
B. 5 
B. 9 
G.20
F
G.50 
G.52 
B. 3
D.27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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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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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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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
2

12
19

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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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

2
23

21

19

33

23

~ 九五三年 "h月三十一日 

~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 九五三年 t*一日二日 
-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 
- 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 
—九五三年H 月B 日 
一五五三年•+-—月四日 

—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九五三年H 月五日 
一九五三年^— 月十曰 
—九五三年十一月十日 
—九五三年H*—月十日 

~ 九五三年H— 月十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 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二日 
一九五三年H 月二十二日 
~ 九五S 年H 月二十二日 
~ 九五三年H 月二十二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冗三年H 月二十七日 
~ 九五三年H 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九五三年1* 二月= 曰 

― 九五三年十二月= 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曰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 

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 
~ 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 九五三年十二月+ 六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  H 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 曰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a 內一人來自" F , "經由 "C .22 "解釋遺返C

—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曰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曰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 
一九冗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九五三年九月二+二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五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九g 二十五曰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 九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三年+ 月二H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 九五三年+月二日 
一九五三年+月二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一九五三年+ 月四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旧日 

一九五三年+ 月£9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 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 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 月七S 
一九五三年+ 月十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 九五三年+ 月十三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WH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 
~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五三年+ 月十四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 七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 九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九五三年十月二+— 日 

—九五三年+ 月二十三日 
~ 九五三年+ 月二+三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九五三年+ 月二十三日 
• -九五三年+ 月二十三日 
― 九五三年+ 月二十三日 
~ 九五三年+,月二十五日 
―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九五三年+ 月二十六日 
~ 九五三年+ 月三+日 

- 九五三年+ 月三十日

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以前遣返的戰俘

圓 ®未 經 經 過 總  

國籍 營 ®釋 解 解 釋 計 國 籍

圍 場 未 經 經過 總  

營場 解 釋 解 釋 許

G.20
E.38
G.49
B.3
E.38
G.48
G.50
G.52
B. 6
B.11
C.20
D.26 
G.49 
G.51 
G.52 
G.53 
检符里 
B, 3 
D.26 
D.27 
G.51 
G.50 
G.52

鮮

鮮

鮮

鮮

鮮

 

鮮鮮鮮鮮鮮鮮

 

鮮鮮

 

鮮鮮鮮鮮鮮鮮

 

鮮
鮮
鮮
鮮
鮮

 

鮮
鮮
鮮
 

朝
國
國
朝
朝
國
朝
國
國
朝
國
國
國
國
國
朝
朝
朝
朝
國
朝
朝
國
國
國
國
國
朝
朝
國
國
國
國
朝
朝
國
朝
朝
朝
朝
國
國
國
國
朝
朝
朝
朝
朝
國
國
國
朝
朝
朝
國
 

北
中
中
北
北
中
北
中
中
北
中
中
中
中
中
北
北
北
北
中
北
南
中
中
中
中
中
北
北
中
中
中
中
北
北
中
北
北
北
北
中
中
中
中
北
北
北
北
南
中
中
中
北
北
中

北 朝 鮮 G.53  9 —  ^
中國 D.29 1 一

北 朝 鮮 GU9 1 一

北 朝 鮮 G.50 2 - -
北 朝 鮮 G.54  2 —
北 朝 鮮 G.55 1 一

中國 B. 7 2 一

北 朝 鮮 E.40 1 —
中國 B.11 1 一

中國 D.28 1 —
北 朝 鮮 E. 38 1 —
北 朝 鮮 G.53  5 —
北 朝 鮮 A 1 一
北 朝 鮮 F 2 —
中國 F 1 —
中國 C.23  1 —
中國 D.31 1 —
中國 B , l l  64 一  6
中國 F 1 一

中國 B.11 1 —
北 朝 鮮 E.35  1 —
北 朝 鮮 G.51 1 —
北 朝 鮮 E.36  1 —
北 朝 鮮 E.39  1 一

北 朝 鮮 G.48 2 —
北 朝 鮮 G.50 1 〜

中 à  B . l l  1 —
中國 D.25 1 —
中國 D.28 1 一

北 朝 鮮 G.51 2 —
中國 D.28 1 一

北 朝 鮮 G.48 1 —
北 朝 鮮 G.50 2 一

北 朝 鮮 G.51 1 —■
北 朝 鮮 G.55 1 一
北 朝 鮮 F 4 —
北 朝 鮮 F 1 —
北 朝 鮮 G.55 1 一

中 â  D.28 1 一

北朝鮮  G.48 1 —
北朝鮮  G.49 1 - -
北朝鮮  G.51 1 —

中國 13.31 —- 10 1
中國 D .33  —  9
北 朝 鮮 E.34  1 —
北朝鮮  G.48 2 —
北朝鮮  G.52  2 一

美國  松 吞 里 1 一
中國 D.26  I —
中國 D .33  1 —
中國 F 1 —
北朝鮮  E .36  1 ~
化朝鮮  G.50 1 —
北朝鮮  G.51 1 —
南 朝 鮮 松 吞 里 1 一 

南 朝 鮮 松 符 里 1 —
北 朝 鮮 E.40 1 —
北 朝 鮮 A 1 —
南 朝 鮮 松 吞 里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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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最後報吿書

前 言

( i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臨時報告書眺經於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送交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部。該報吿♦殺述本 

委員會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起至一九五三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止的活動，所以B 將本委眞會工作最重

要的幾方面，卽接營戰俘及主待解释的情形，-------
述及。

( Ü )最後報告書專述發生於臨時報告書所述事 

件之後的事件，所以連同臨時報吿書，已將本委員 

會解散以前的活動，敍述完舉。'因此，最後報吿書 

並非替代臨時報吿書，而是它的補編。

第一章 

解釋的終止

—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朝鮮人民軍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援引 "解释敏I訪間工作細 

則 " 第二十三段的规定，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秘書 

處提出其定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進行解释 

的許劃。該司令部請求將B . 4 營場內未受解释的戰 

俘 1送交解釋。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命 

部在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政主席函中，表 

示意見如下：

"解释工作開始以後停頓達五次之多，其原 

因是由於特務不讓戰俘聽取解释，並由於遺返 

委員會預期特務的胆境，而劇然通知朝中方面 

停止解释。因此，我方又被剝奪了六十個解释 

日期。五次停頓中，第一■次t o 第三次紙損失了雨 

天是因爲我方迅速譲涉，其他三次都演成長久 

的僵局，這是由於遺返委員會實際上採取了坐 

視態度。解释工作第四次第五次停頓時，儘營 

委眞會浪據 '職權範圍 ' 和 '工作細则，有無可逃 

避的責任，提供隔離設備來使我方解释工作得 

以恢復，儘營閣下已於十一月六日允諾提供隔 

離帳蓬，儘營我方於選揮擬進行解释的拘留 

營B 經改變了幾次，使委眞會較易於勸促戦俘 

前來聽取解释，但委資會從不對於這一切予以 

相當考慮。卽在十二月十日終於提供了隔離帳 

筵後 , 遣退委員會仍然強調特務不許戰俘隔離， 

因此我方卽無法進行解释工作。但由於我方據 

理力爭，十二月二十一日戰俘終被隔離，解释

參閱臨時報告書，第八+ —段。

工作因之恢復。由此也就證明了所謂由於特務 

拒絕隔離和聽取解释，因之委員會不能有所行 

動的認法，根本不是事實。反之，由十二月二十 

一日的情形看來，如果委員會根據 '職權範圍'的 

規定堅決制止特務的胆撞活動，我方解释日期 

原不政遭受損失。因此，我方解释日期所遭受 

的重大損失，雖然應由聯合國軍司令部方面負 

其主要責任，但遣返委員會由於未能堅決實施 

職權規定而引政這種損失，也是不能不負直接 

責任的。

" 我方的解 !释 !工作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爲止 

僅僅進行了十天。我方堅決要求解释工作必須 

繼續進行，以補足九十天的解釋期限。我們認 

爲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應該答應我方這個合理的 

要求 " （附件，，一 )。

二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委員會第 ;  
十五次會譲審譲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命 

部関於繼續進行解釋的要求。各委員的意見载述於 

以下各段。

三 . 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 :員 稱 職 權 範 圍 " 
是一個藥體；紙有委員會有解释權利；對每一;款的 

解釋必須與其他洛款的解釋一政；據以終 i t 解釋的 

第十一款叙及 "職權範圍 " 的第八敦；而"職權範 

圍" 第八款規定有九十天解释期間；因此"第八款 

中所規定的代表們對戰俘的接觸"是指九十天解释 

的接觸；I*然解釋紙舉行了十天，所以必須繼續進 

行以辅足全部期間；唯有繼續解释，委資會鎭能實現 

開鍵所藥的 "職權範圍 " 第八款的規定。



m . 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指出，當初決定 

九十天解舞期間是交戰雙方經過持久談判以後商定 

的析衷辦法；交戰一方替提譲六個月解释期間，他 

方則竭力耍跟爲三十天或六十天。"職權範圍 "所  

定的九十天期間是折衷的結果。如限定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爲終止解释的日期而不保證解释十 

足有九十天期間，未免武斷。

五 . 蕭典委員稱，"職權範圍"第八敦的措辭使 

其意義毫無疑間餘地；該敦明白規定，舞戰俘的解释 

應"在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營戰俘之日起的九千 

天內 " 完畢。旣然委貴會係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0 日接管，解释就得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結束。鍵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對該敦的解释，與 

內容不符。"職權範圍 "館十一款也明白規定，關係 

方面所派解释代表對戰俘的接觸，應於戰俘移交委 

員會看管九十天期満後終止。閲於波蘭委員所主張 

的铺足原则，墙典委員說，委員會前在同意一九五 

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分政兩司分部的函件時，卽B 斷 

然確認這個九十天的期間以及委員會無權變更這個 

期間的事實。"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唯一目的在防 

止戰俘受無限期的看管；停戰截制的紀錄中也並無 

可資證明相反意見之處。他因此認爲，如键方並無 

延長解釋期間的協譲 ， 委員會應該將 "職權範圍"照 

其現有辭旬施行，並應遵守其中所栽定的期限。

六 . 墙士委員稱，"職權範圍"第八款並未採用 

"在 "九 十 天 "期間 " 字樣，而Æ "在 "九十天 " 內"字 

樣。道就是説解释工作應在這個期間內結束，解释 

代表不得在這個期間以後再與戰俘接觸。軍事停戦 

委員會曾經討論過補足原則 ， 但並未依據這項原則 

達成協議。本委員會無權變更 "職權範圍"所限定 

的解釋期間。

七 . 郁 度代表M 露爲，這件事牽涉到兩個不同 

的間題；第一，襄 於 "職權範圍 " 的目的，解释期 

間是否必須予以延長；第二，委員會有無准予延長 

的權力。印度代表圓雖然贊成延長解释期閩， 但認 

爲唯有經過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朝鮮人K 軍與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分部雙方協譲，方可予以延長。本委員 

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分致兩司 

分部的函件 2係假定委員會本身是無權准許解释期 

間予以延長的。第十一敦明白規定，"戰俘的看營移 

交 . . . .九十天期滿後 . . . .代表們 . . . .的接觸應卽終 

J f c . . . . " 。旣然移交看營的日期係屬確定，終止接觸

2參閱臨時報告書第三十六段及第三十七段，以及臨時報 

告書組件珍。

的日期亦屬確定。唯有經過兩司令部互相協議，鐵 

可能延長接觸的日期，從而延長解釋的日期。

八 . 委員 t ■關於終止朝鮮問題的最後決定經主 

席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函，通知朝鮮人民 

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該函係於十二月二十 

四日經番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譲以多數票通過，捷克 

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投反對襄。益摘錄其中有關部 

份如下：

. . .委員，卽無權容許你方解釋代表與 

戰俘接觸使可依照 ' 職權範圍，第八款進行解 

释。接觸期限的延'展非經停戰協定簽字雙方同 

意不可，. . . " （附件豪，二）。

九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對委 

員會的決定提出抗譲。這項抗議具載於李相朝將軍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主席函中。兹摘錄該 

面有關部汾如下：

" '職權範圍'的各項規定是一個互相闕聯的 

整體，不容加以任意割裂。'職權範圍'保瞪九十 

天期間的解释以便全部戰俘有機會行使其被遣 

返權利這一點基本精神以及 ‘職權範圍'第八款 

閲於解释的具體規定， 乃是 '職權範圓'第十一 

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由於美國方面故意拖延 

解释設備的修建，指使特務禁止戰俘聽取解释 

並反對實施隔離戰俘的規定，且由於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從未採取有效措施以打破特務對戰俘 

的控制， 並保證解释工作的必要條件， 朝中方 

面的解释工作旣未能按期開始，又不能無間斷 

地進行下去。因此，在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爲止 

的九十天期間內，朝中方面就有十天得以進行 

解释工作，已聽過解释的戰俘人數不及戰俘總 

數的百分之十五。因此，'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 

前提業經完全破壊。中立國遣返委賣會不但沒 

有採取必要措施保證九十天的解釋工作，却反 

而在解释工作在朝中方面的努力下恢復僅僅三 

天之後， 卽藉口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的規定是 

強制性的規定， 無理地宣布終Jk解释工作。這 

嚴完全不顧事實而且對於各項規定任意加以割 

裂。這是絕對不能令人信服的。'職權範圓 ' 的 

规定除第十一敦外，其他各敦，尤其是第八款， 

難道不暴強制性的規定嗎？中立H 遺返委員會 

難道紙有權拖延解释工作達二十天之久，紙有 

權旁觀美方及其所暗派的特務一再破壞解释工 

作達六十天之久，並旦紙有權坐視'我方百分之 

八十五以上將近雨萬名的戰俘完全不能聽取解 

釋 ，却無權按照 '職權範圍'第八款的規定保證



十足九十天期間的解释工作嗎？很顯明的，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多數委員終止解释工作的決

定， 是與中立國主持JE義的公正立場不相容 

的 " （附 件 三 ）。

" 職權範圉"第十一敦的解釋

一 0 . 本委a 會旣已以多數票決定解釋的期限 

業已屆滿，須經甫司令部協譲方可予以延長，乃進 

而着手確定處理戰俘所應採取的進一谈措施。主席 

曾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檢送委R 會臨時 

報吿書事分政兩司分部旦經委鼻 i ■多數通過的函件 

中，提出下述間題：

" 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願表達 

委員，全體委員共同的希望，部盼你方司♦部 

對處理戰俘間題加以認萬的考慮，以符'職權 

範圍，具載的基本目標。"

一一 • 臨時報吿書第一〔）四段促睛雨司令部注 

意委員會所遭遇的具體間題稱：

"依 '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的规定，本委 f t 會 

負有一項義務，卽於 '九十天期滿後，未行使被 

遣返的權利之戰俘的處理問題交由停戰協定草 

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議召開的政治會譲.. . 這 

個政治會譲並未成爲事實。因此，本委貴會無 

從將處理戰俘間題提交政治會譲，從而不得不 

將盤個間題提睛兩司令部參照本委員禽報吿書 

加以考慮。併請考盧者，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 

究應如何施行，特别是其中臓於下述一節的规 

定：'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責看 

管他們後的一百二十天內尙未行使其被遣返權 

利又未經政治會議爲他們協譲出任何其他處理 

辦法者，應 ....宣佈解除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 

成爲平民 ' 。"3

一二 . 爲撒底實施 "職權範圍"各款包括第十 

一款在內的規定起見，主席向委員會提出一項節略 

( 附件或，一），列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管 

部赚所遭遇各項較重要的間題。主席並且提出一項 

擬分政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 部的函件草稿（附 件 二 ），請委員會審 

譲。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第六十八次會譲 

審譲函件草稿及節略。

3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所作的保留，參閱臨時報告書 

第- * o 四段附註。

一三 . 瑞士委員稱，他雖不反對這雨項文件的 

宗旨，却反對其中所述各節，因爲他認爲所述各節 

互相矛盾，而旦 #■分人誤會。瑞典委員謎他也不贊 

同画件的内容以及節略中闇於解釋期間、戰俘的看 

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解散等問題各節。

一四 . 捷克斯络伐克及波蘭委員稱，雖然他們 

已對節赂所列各項間題表示過明確的觀點，但認爲 

仍宜詢明兩司♦ 部的立場，所以贊成主席將其節略 

送交兩司令部的提議。

一五 . 委員會未作任何修正，卽以三票對零認 

可主席爲檢送節略事分致雨司♦ 部的函件草稿，瑞 

典及瑞士委員棄權。

一六.聯合國軍司分部對於委員會臨時報吿書 

所提各項間題以及一九五G9年一月二日主席面暨節 

略的意見，分別载述於一九五03年一月三日及六日 

總司分赫爾將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雨画（附件戴，三） 

中。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意見則 

經金日成元帥與彭德懷將軍以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面 （附件戚，四）通知主席。

一七 .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一•日，瑞典代表建譲 

委員會審譲他所提出的一項決譲草案。他提譲委員 

會決譲如下：

"將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閥於處理戰俘的 

部分解釋爲：中立國遺返委員 i l i 在一九五四 

年一月二十二日宣怖解除未行使遺返權利戰俘 

的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但以在這一天之 

前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所提到的政治會譲未能 

就其池處理辦法取得協議爲限，不論是因爲政 

治會議在這一天之前未曾舉行，或者是t e 爲政 

治會譲雖B 舉行，但未在這一天以前就其他任 

何處理辨法取得協譲 " （附件《;，五）。

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一日及十二日舉行 

第七十次會議計論瑞典決議草案 ,結果予以否決，但 

瑞士委員表承贊成。委員會各委員贊成或反對瑞典 

決譲草案的陳述詳見附件戚，六。



第三章 

戰俘的處理

一-八. 本委員會在其提交聯合國軍司♦部及朝 

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臨時報吿書 

中，會經述及種種事實與情勢；這些事實與情勢爲 

已往所有，而且其中極大部份繼續存在，並成爲委 

員會於努力履行其實施 "職權範圍"的職責時所處 

的環境。由於這些事實與情勢，僅有一小部分戰俘 

行使了池們的被遣返權利，而旦他們是偷偷摸摸或 

昏着生命危臉這樣做的。但在委員會看管下尙留有 

爲數遠較衆多的戰俘未能利用 "職權範圍"及依據 

"職權範圍 " 而制訂的 "工作細则"所載閩於他們行 

使被遣返權利的程序4。

一九 . 旣 然 "職權範圍 " 的基本目標在 "保 I f  
全部戰俘 . . . . 有機會行使其被遺返的權利"，多數委 

員認爲委員會必須盡最大力量，務使 "職權範圍"所 

載的程序與宗旨確能進一步而且更撒底實施。多數 

委員有塵於這項目的，遂贊同主席分政雨司令部的 

函件暨所附的節略（參閱上文第十二段）。

二0 . 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答覆明白表承反對繼 

續解释。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並無任何理由來作進 

一谈的討論以考慮未遣返戰俘的處理問題，並且懷 

疑印度看管部朦是否有權在•■-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 

日零時一分之後繼續看管戰俘 (參閱上文第十六段)。

二一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同 

意解释期間應予延長，解释應予恢復,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興印度看管部歐亦應繼續執行"其尙未完成的 

合法職務"。

二二 .委員會多數委員旣已決定解释期間唯有 

經由兩司合部協議方可予以延長（參圓上文第八 

段 ），而事實上却並無這種協議，0 此委員會對處理 

戰俘間題陷入了僵局。委員會也不能實施"職權範 

圍 "第十 -  V款的拘束性規定,將未遣返戰俘的處理問 

題提交停戰協定第六十款建譲召開的政治會議5。

4瑞典及瑞士委員根據他們附在委員會臨時報告書後面 

的單獨報告書，認爲雖有戦俘組織存在，戰俘在受委員會 

看管期間，仍有機會申誇遣返。這有事實爲證，卽已有六三 

八名戰俘業經遣返，其中一三六名係經由解釋程序而遣返 

者。

5瑞典及瑞士委員態爲"職權範圍" 明白規定，不論解釋在 

實魔上利用了多少時間，解釋期聞應於自接管之日起第九 

十天終ih。
這兩位委員並且認爲，關於將戰俘問題提交攻治會議 

的規定，唯有在政治會議確實於接管之日起一百二十天內 

召開之情形下，卞有拘束性。

二三.委員會多數委員於否決瑞典決譲草案時 

會表泰不能释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根據"職權範 

圍 " 第二十四款規定，此一 i :場後来成爲委真會有 

拘束姓的決定（參閱下文第三十三段）。

二 在 第 十 八 段 至 第 二 十 三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下 ，委員會主席以委員會執行人及提供看管部嫁的 

委員國代表資格，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政函兩 

司令部。主席向兩司令部提議，在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三日以前將戰俘交遺原拘留各卞看營。兹摘錄 

該函有關部汾如下：

" 本人在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願以 

最淸楚的方式聲明，本人所以將戰俘交遺原拘 

留各方看管係由於本人旣不能繼續看管戰俘， 

又不能進一步實施 ‘職權範圍 ' 之规定，又不能 

释放戰俘。本人如此辦理並非欲使戰俘身份有 

任何變更，或對戰俘作最後的處理。

"再者，本委R 會依據其解释 '職權範圍'的 

職權，認爲不論以宣怖成爲平民的方式或任何 

他種處理方式來變更戰俘的身汾，事前都必須 

實施解释與政治會議甫項程序；餘非雨司令部 

男外對戰俘的身汾及處理商定變通的程序或辦 

法，這兩項程序必須依照上述 '職權範圍'實行 

至合法的終局爲止。任何關係方面的任何片面 

行動都與上述 '職權範圍 ' 不符。

" 本人採此步驟，一秉擊切願望，深盼促進 

停戰協定目的的實現，符合現有情勢下公正合 

法的程序，避免可能發生的暴動，並遵照日巧 

Æ 戰俘待遇公約的宗旨與精神行事 " （附件春，

一 )o

二五 . 提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类R 反對將戰俘交 

遺原拘留各方看營，並對此表示抗議。関於他們對 

這件事態虔的陳述見附件巻，二 ( a )。

二六.瑞典及瑞士委員雖不贊同主席政雨司令 

部面所述動機，而且反對他片面採取行動，但塵於 

喘典關於將戰俘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解放爲 

平民的提案未經委員會接受，認爲根據人道立場並 

爲顧全實情起見，將戰俘交遺拘留各方是合理的。

二七 . 聯合國軍司令部在其一九五0 年一月十 

六日衡一月十四日主席面的覆函中，表示雖願接營 

戰俘，但同樣具有決心要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 

H "释放 " 戰俘。覆面的有關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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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董申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可動搖的 

信念，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有一項莊嚴的義 

務，應該克盡責任，於一月二十三日蓉時一分 

將所有担絕遣返的戰俘全部释放，使他 ff!恢復 

平民身汾。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若不履行這一義 

務，便是故意規避 '職權範圍'中的一項重要规 

定，聯合國軍司分部對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這種 

不履行義務的行動，不能苟同。

"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按照你的提案中的 

意見接受看營這些戰俘。不過，塵於你B 聲明 

決意於一月二十日起片面释放戰俘，聯合國軍 

司令部迫於必要自須準備牧容並處理這些戰 

俘。推與下述一點必須有明白了解，卽聯合國 

軍司分部對離開非軍事廣以後的這些人員辦理 

接收手續，是出於人道的考盧，並且是爲了確 

保戰俘得儘可能充分繼續享有協定所欲晃於他 

f î 的利益。聯合國軍司分部將根據戰俘協定履

行義務，於一月二十三日視他們與平民同樣充 

分有權享有自由，加以看侍。你早已知悉聯合 

國軍司令部所訂關於接牧手續的詳細計劃。中 

立國遺返委員 t ■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以前 

就將戰俘交遺聯合國軍司分部，這就能認爲县 

委爵會未會充分盡到所負的職貴。但我必須结 

調說明：此事決不在任何方面影響戰俘於彼時 

不論身在何處成爲平民的權利 " （附件卷，三）。

由於此項答覆的意思是不顧委員會多數委員所 

表示的意見而採片面行動，主席乃於一九五四年一 

月十八日致® 聯合國軍司令部，重申其對變更戰俘 

身汾問題的立場（附件参，四）。

二八.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在 

其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的覆面中，對主席擬將 

戰俘交遺看營的提譲表示抗譲，要求繼續解释，並 

要求委a 會繼續看營戰俘（附件巻，五）。

第四章 

南營戰俘看管之交還

二九.知度看營部隊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 

八時五十分開始將南營戰俘的看營交遺，至一九五 

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三時將二一，八 0 五名戰俘交給 

聯合國軍司♦ 部看曾竣事。

三0 . 在移交看營期間，有七十二名中國戰俘 

及三十二名朝鮮戰俘求印度看管部賦保謹，有九十 

二名戰俘願被遣返。印度看營部朦並對十二名中國 

戰俘及八十九名朝鮮戰俘加以保譲，他們郁是以前 

陸續從各自營場中脫逃並且表示願赴中國的。在 

移交看營那一天，這些戰俘堅決不肯被移交給聯合 

國軍司令部。後来，有十五名朝鮮戰俘改變主意，經 

於一九五四年二月0 日交遺聯合國軍司令部看管。 

其餘十二名中國戰俘及七十0 名朝鮮戰俘則於一九 

五四年二月八日隨同印度看營部朦中第一批撤離非 

軍事區的兵員，被送往印度。《這些戰俘，在關於他 

ffg的最後處理朱有決定之前，當由印度政府予以保 

護7。

« 這 八 十 六 個 戦 俘 的 名 單 見 附 件 柴 ，一 。

7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及 彼 蘭 委 員 認 爲 ， 在 解 S 程 序 未 經 實 施 ， 

政 治 會 議 未 作 討 論 以 前 劉 •戰 俘 的 任 何 處 理 都 違 背 " 職 耀 範  

圍 " 與 停 戰 協 定 ( 第 二 + 五 款 ）的 規 定 ；因 此 ，他 們 認 爲 解 除  

委 員 會 對 上 述 戰 俘 的 看 管 一 事 也 與 " 職 權 範 圍 " 相 抵 觸 。

三 一 .依 據 初 梦 I ? 據 有 犯 謀 殺 罪 嫌 疑 的 戰俘十 

七人，爲 印 度 看 營 部 歐 所 扣 留 。

三二 . 芬指出，在移交聯合國軍司令部看營時 

靖求遺返的戰俘係出乎他 IP!自身堅決無畏的行動而 

作此請求的。印度看管郁默曾通知戰俘他們有被遣 

返的權利。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曾 

在其從鄰近山上發出的廣播中吿知戰俘他們有留由 

委員會看營、聽取解S 及被遺返等權利，而旦如被 

迫離開營場時，有尋求印度看營部朦申睛遺返約權 

利。然而，戰 俘 "代表"8因爲切盼胆止任何戰俘逃 

脫以求遺返 , 乃設法使戰俘從他們的營場出來時，除 

了最無畏而旦不顧死活的戰俘外，任何人都極難接 

近印度守衞以求遺返。因此，對首領的恐懼與粗織 

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最後。於此必須再度申明，委員 

會與印度看管部隙體驗到有這種恐懼存在的次數實 

在是大多了9。

8 參 閱 臨 時 報 告 書 , 第 十 段 、 附

^ > 在 另 一 方 面 ， 瑞 爽 及 端 士 委 晨 認 爲 ， 繊 使 有 些 戰 俘 意 H  

對 願 意 遣 返 者 加 以 阻 i h , 但 根 據 印 度 看 管 部 膝 在 戰 俘 離 開  

營 場 移 交 予 ® 合 國 韋 司 令 部 時 所 作 部 暑 而 論 .， 戰俘依然可 

能 請 求 遣 返 成 送 往 中 立 國 。 事 實 上 有 一  0 四 名 戰 俘 刺 用 了  

這 個 機 會 ，由 此 也 顧 然 可 見 當 時 情 形 礎 係 如 此 。



三三 . 委員會在將南營戰俘的看營交遺後，再 

度重申其劉■這些戰俘的處理及身汾間題的態度。一 

九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以 

多數襄通過下别決譲案：

" 中 遺 返 委 員 會  

" ( a )襄於：

" ( i )委員會所看營戰俘大部份尙無機會 

行使其被遺返之權利，且未能利用 '職權範圍 ' 
暨依 '職權範圍 ' 所 訂 '細則'就行使其被遣返權 

利所規定之程序；

" ( Ü )根 據 '職權範圍'應對所有戰俘一槪 

適用且經責成委員會執行之解释程序，其實施 

範圓僅及於委員會所看營全部戰俘中一小部 

份；

" ( i i i )依照 '職權範圍 ' 規定,尙未行使被遺 

返權利之戰俘處理問題應由委真會提交依據停 

戰協定第六十款召開之政治會譲；將此問題提 

交政洽會譲係強制性之规定，不得以任何其他 

程序替代；

" ( b )察悉下述事實，卽委員會主席兼執行 

人B 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將原由聯合®軍 

司令部移交委鼻會看管而未被遺返之戦俘交遺 

該軍司令部看管，並已睛求朝鮮人民軍與中國 

人戾志願軍司令部同樣接牧委a 會看營下之原 

由該司令部看營而未被遺返之戰俘；

"爱決議：

" ( 一）聲明在解释程序未經實施及政治會 

譲未作射論之前，不論以宣佈成爲平民方法或 

任何他種處理方法對上述業經交遺或擬予交遺 

之戰俘身汾作任何變更，均屬違反 '職權範圍 ' 
與停戰協定；

" ( 二）將本決譲案通知聯合國軍司分部及 

朝鮮人民軍與中; ® 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端典及瑞士委貢反對這項決譲案，因爲他們否

認委員會有權動不復在其管轄下的戰俘身汾問題發 

表宣言。主席以一九五G3年一月二十一日画將委員 

會決譲案分別通知聯合國軍司分部及朝鮮人民軍與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但聯合國軍司♦部不顧委 

員會的決定，逕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將戰俘 

解放。

三四 . 委員會格於所處環境，別無他途可循， 

唯有聲明委員會根據多數決定所採取的關於释放戰 

俘使之成爲平民一事的☆ 場，以 冀 "職權範圍"這 

一協定的當事方面有瘦於它們會在這項協定中晃予 

委員會解释 "職權範圍 " 的專屬權利，能實行委員 

會的決譲。上文B 經 述 及 （參 閱 h文第二十三段h  
依委員會解释，"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是不容許釋放 

或解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的。

三五.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在 

其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二日函中，對於將南營戰俘 

交遺聯合 f t 軍司♦ 部看管一事，提出強硬的抗譲。兹 

摘银這項抗議的有闕部汾如下：

" 我們堅決反對你將未行使遺返權利的、我 

方被俘人員交還聯合《軍。你在作這一決定時 

• 完全知道聯合國軍是計劃片面釋放，亦卽疆迫 

扣留這批我方被俘人員的。事實證明：盤個移 

交過程是在聯合國軍嚴密組織起來的暴力威脅 

之卞進行的。並且，被交遺聯合國軍的我方被 

俘人員已被強送往台灣國民黨殘餘匪幫和南朝 

鮮李承晚集M 準備當抱灰。你的行動方便了聯 

合》國軍強追扣留我方被俘人員。中立國遺返委 

f t會的 '職權範圍，已因此而被破壞無遺。我們 

堅決反對你這一行動。我們向你提出嚴重抗譲 " 
( 附件春，七）。

三六.类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 

第七十123次，譲討論南營戰俘交遺聯合國軍司令部 

看管以後的情勢。當時各委員所作的陳述見附件 

巻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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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 本■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一 

日續函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以答 

覆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金日成元帥與彭德懷將軍 

m  ( 附件卷，五 ( j i ))。主席建譲對北營戰俘採下列 

行動：

"…… 我懇切地擊誠地希望你力將認爲宜 

於一九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牛夜以前接受恢復

看營松谷里戰俘營的戰俘。倘不能照這襄所建 

譲的方式移交看管，我很抱歉將被追採取留下 

來的唯一途徑，卽從松谷里戰俘營撤除印度部 

隙的看營 " （附件春， / 0 。

三八.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命部在 

其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覆主席面中表明立場如 

下：



"…… 我們不能同意你所作印度看營部隊 

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以後撤退松 

谷里戰俘營看管的決定。關於收容在松谷里戰 

俘營中的戰俘的間題，我們將提夜軍事停戰委 

員會和政治會議解決。因此我現在緊急通知你， 

我們要求印度看營部嫁在其留在朝鮮斯間繼續 

負實看營松谷里戰俘，以便軍事停戰委真會與 

政治會譲得以處理有臓他們的間題。繼續看管 

松谷里戰俘營的間題不應亦不容許片面解決。 

在這個間題得到協譲解決前，目前收在松谷里 

戰俘營中的戰俘如有被剑持或逃散等情※，一 

槪由你負責 " （附件巻，七）。

三九 . 由於主席認爲委員會的看營於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中丘，而這項意見又爲多數委 

員所贊同，故印度看營部魔受命於指定的鐘點撤 IBJ 
S 營。當經照辦。但戰俘仍留在營場内。印度看誉 

部默採取必要步驟，對這個地區内戰俘的居留處所 

加以保譲。

0 O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對 

撤rej看管事，再度提出正式抗譲，並要求恢復看管。 

至於那些戰俘，他們表示反對將他們當作戰俘交 

遺，並表承應使他們能夠經週 "職權範圍"所规定 

的释序，旦應對他們的前途作最後決定，以便他們 

重新取得平民身份。

四一 .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 H , 朝鮮人民軍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政函委員會主席稱，由於 

全部印度看營部隊將於短期內撤離非軍事區，並由 

於戰俘自己曾通過朝鮮民主主義八民共和  1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紅十字會睛求朝中方面給予他們居住 

權利，朝中方面E 准許上述紅十字#■的代表牧容這 

三百四十七名載俘。

該函的有蘭部汾如下：

" .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方而 

堅決不同意接受看管北部載俘營中的戰俘。 

同時，我方並認爲知度部朦不僅不應夜遺，並 

且遺應繼續看營這些戰俘 . . . .
" 現在，閣下在一月二十三日聲稱：印度部 

默將於甫屋期內全部離開朝鮮。但聯合H 軍方 

面則B 担絕在朝鮮軍事停戰委a 會上與朝中卞 

面就戰俘處理問題取得協譲，而應對戰俘作最 

後處理的政治會議又因美國政府的a 繞活動以 

致未能召開。這種情※使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 

處於困難境地 . . . .
"爲了解除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的困難，爲 

了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就上述戰俘的處理問題

洽定慕時按排，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 

方面B 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嵐紅十字會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的睛求表示同意。同 

時，朝中方面願意指出：由於未予直接遺返的戰 

俘問題未能按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所规定的基本目標和步驟取得解決，因此，當 

戰俘問題在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政治會譲或其他 

有關國際會》上提出討論時，朝鮮停戰歸約雙 

.方必須就此項間題作満意的交代並取得解決。 

爲此，朝中方面建譲印度部赋將上述三百四十 

七名戰俘連同他們的名册、證件及私人財物點 

交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和中華人 

民共和a 紅十字會 "（附件卷，八）。

圓二 . 委員會主席爲答覆上述一面，於一九五 

圓年一月二十七日政画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 

軍司令部，再度說明印度看營部朦已於一九五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撤脚看管，因此不能參與任 

何移交戰俘的工作。但主席表承願晴印度紅十字會 

代表將载有戰俘姓名及其他資料的名册移交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H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十字會代 

表。這些名册是印度看營部朦當彻接營戰俘時所收 

到的唯一文件（附件春，九）。

K 三 . 一九五 ra年一月二十八日，朝 鮮 人 民 軍 .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致函主席，重申其立場，並 

聲明如下：

"我將通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 

華人民共和B 紅十宇會代表於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八日十時到達非軍事區北部松谷里營場與 

印度紅千字會辦理三百四十七名戰俘交接事 

宜 " （附件参，一0 )。

四0 . 同日，卽印度紅十字會將名册移交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十字會 

代表 ;這些代表然後將三百二十五名南朝鮮戰俘、二 

十一名美鬪戰俘和一名英國戰俘從松谷里營場普偶 

到北方。有兩名南朝鮮戰俘前會表示願赴中☆國而 

不願被交給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他們因而受隔離，並經於一九五 ra年二月八日隨同 

印度看營部朦中第一批撤離非軍事區的兵員，送往 

印度1%這兩名戰俘，在圓於他們的最後處理未有決 

定之前》當由印度政府予以保護（參閱第三0 段附 

註）。

這兩名戰俘的姓名見附件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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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戰俘名單

E3五.印度看營部朦在執行其營理職務的過程 

中，決定核» 南營戰俘名單，因此決定將戰俘自帳 

蓮中帶至內外雨層鐵絲網之間的地段，遂一與名單 

核對。中國戰俘 "代麦 " 同意這項程序，但朝鮮戰 

俘 "代表 " 不能決定態度，請求給予相當時間加以 

考慮。

四六.第一次核對名單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在中國戰俘所居留的B圍場内進行的。在核對 

過殺中，有一百三十一名戰俘出而表示願被遺返。翻 

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對印度看營部陳 

的這項例行而正常的管理工作有所誤會，並對此提 

出抗譲。這項抗譲由李相朝中將以一九五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菌通知类員，主席。兹摘錄該函有關部 

汾如下：

"我們相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營 

部朦都不願意損害其中立地位。我們堅決反對 

任何飄別戰俘的主張或行動。我 IR認爲眞正的 

中立國至少應該不爲任何使美國方面扣留戰俘 

的陰謀合法化的舉動。我們希望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和印度看營部隙鄭董考慮我方的意見"（附 

件肆，一 )。

0 七 . 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函11 
覆李相朝中將，說明印度看營部朦所進行的工作的 

真正性質與旨趣如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度看誉部 

贼司令官吿訴本人說，在核對B 圍場內戰俘名 

單的過程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中國戦俘 I2趁此 

機會表示願被遺返，這可 i â是因爲當购有較尋 

常爲多的看營部朦在場使他們的安全有保障所 

致。你該必記得，前在十一月二日偵査據:控的 

張子龍被殺案情節時 , 會有若干戰俘睛求遺返。

1*圓於這件事併請參閱附件肆，二所載~丸五因年一月 

r a 日李相劇中將函0
I2在這一百三十五名戦俘中百三十名業經遣返，其 

餘四名後來改變了主意。

的確，在接管戰俘的第一天，就有九名朝鮮戰 

俘請求遺返。因此，本人殊不了解一百三十五 

名戰俘的遺返如何能被視爲合有任何 ‘题別'意 

義的行動。

"根據某些最近被遺返戦俘的證言，可知營 

場的首領顯然會吿訳戰浮能，十二月二十三日 

以後任何人都不能睛求遺返。印度看營部朦司 

♦ 官認爲必須綁淸這種錯課的印象。他因而設 

法向戰俘廣播稱，凡願意遺退者依然有權這様 

做。此舉很可能鼓勵了有些戰俘在十二月三十 

一日睛求遣返。

" 本人願於此明白而且鄭重表示，本人根據 

近四個月來的切身經驗，認爲一百多個戰俘在 

這種特殊情形下請求遣返一事決不是說委員禽 

報吿書所述的種種事實有任何變更。這些事實 

依然存在，戰俘翻織依然存在，而旦照舊有脅 

追的性質及惡毒的影響。

"本人深信，你參照上述各節當能明朦看營 

部隙決計沒有意思想武斷地用所稱的 '题別'手 

續来替代 '職權範圍 ' 的規定。"
朝鮮人民軍與中H 人民志願軍司分部由李相朝 

中將以一月四日函答覆上述委員會主席一函，表示 

察悉委員會主席的保證，卽"核對名單絕不是任何 

方式的题別，" 而且"印度看營部朦決不會武斷地用 

所稱的戴別手續來替代 '職權範圍 ' 的規 定 "（附件 

肆，二）。

四八.委員會也據吿樓悉大韓民國當局對核對 

戰俘名單的激烈反對。

® 九.印度看誉部朦在力求恢復核對名單工作 

時，不僅受到朝鮮戰俘 "代表 " 的反對，而且也受 

到中國戰俘 "代表 " 的反對。後者揭力說明他們改變 

態虔的原因在表示與朝鮮戰俘《結一敎。這次戰俘 

代表的態度又使得印度看營部隊連普通管理職務都 

難以執行。的確，中國戰俘 "代表"遺要求將那些在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請求遺返的戰浮歸遺。

五0 . 本養員會會在臨時報吿書中提及戰俘 

所犯的幾件殺人案。所有這些殺人案都是因爲被害

臨時報告書第九+三段及附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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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願被遣返或受猜疑有此願望而起。印度看營部朦 

爲所有九起B 知的案件組設了調査庭，並且對那些 

可能將犯罪行爲歸咎於某些戰俘的案件採取行動。



五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在 D . 2 8 營楊内 

發生了這様一起據控的殘酷殺人案，當時有一個名 

爲張子龍的中國戰俘被殺。當經設立一個調森委員 

會，所其得結論爲:有充分的初涉證據可證明D.28營 

場内七名戰俘有罪。被吿遂予起訳，印度看營部隊司 

♦ 官並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開軍事法庭。

五二 . 被吿粮據日内Æ 戰俘待遇公約第一0 五 

條的規定，表示其對辯譲律師的選揮 , 並睛求將其願 

望通知聯☆ 國軍司令部。聯合國軍司令部因而提出 

7 兩個美國籍律師的姓名。委員會多數委 f t 認爲，依 

照日內Æ 公約第一0 五條规定，被吿可完全自由選 

揮辯譲律師，因此聯合國軍司令部供絵被吿的律蹄 

應予接受。" 朝鮮人民軍與中W 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對 

聘用辩譲律師事提出抗譲，堅持紙應指派一名印度 

律師，並堅持除非律師換人，該司分部就不願參與軍 

事法庭的審制程序。該司分部辯稱，聘用聯合國軍 

司令部所供給的辯譲律師一事係違背日内Æ 公約與 

"職權範圍，" 而旦等於是由原拘皆力面對戰俘作不 

應當的繼續控制。該司分部因而不肯交出提起公認 

一造的證人，這些證人是以前曾向調变委員會作證， 

後來被遺返的。委員會主席和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 部爲這件事的來往函文見附件伍。在 

此情形下，軍事法庭不能開庭，後來不得不解散，以 

另設新的軍事法庭來審制E . 3 8 營場內被控殺冗其 

中四個願被遣返戰俘的若干名朝鮮戰俘。

五三.提起公訳與被吿兩造的證人旣在委員會 

盧管之下，新的軍事法庭遂於一九五四年 一 月 日 

開始審制，一直繼續至一九五旧年一月十九日。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當南營戰俘移交看營時， 躲譲 

律師陳稱不克到庭。聯合國軍司令部表示不准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軍方面人員諧如譯員等進入南營 

内軍事法庭所在的印度看管朦部駐紫區。軍事法庭 

在此情況下無法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 

日進行審制， 不得不延期舉行。

玉四.軍事法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復 

庭。當該法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按通常時 

間開庭時，辩譲律師及被吿一造證人均未到場。在 

這方面可以附普述及，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南 

營戰俘尙未移交看營之前， 曾有下述一函遞交聯合 

國軍司♦ 部 ：

" 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反對由聯合國方面供給的律 

師來替被告辯護，W爲在政治上，道義上以及法律上都不 

容許這標做。他認爲®合國方面無權以鍵護律師供給不 

在其看管下的戟俘，並認@如被告本人對辯護律師並無選 

擇，則唯有看管戰俘當爲所選定的律師緣舍乎日内冗公約 

的親定。

"定於一九五四牟一月二  + 日移交你方的 

戰浮，其有關資料载於所附淸單内者，都墓目 

前正在進行審判三名朝鮮戰俘程序中被吿一造 

的重要證人。

" 获請你方惠予設法,務使這些戰俘遇軍事 

法庭在審制終結以前，需要他們出庭時隨傅隨 

到。"

五五.聯合國軍司令部在其一九五四年一月二 

十日覆函中，特別聲明如下：

" 因此，聯合國軍堅決認爲一一並且必須竭 

力堅持此點一一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與印度看誉 

部腺必須在一月二十三日奪時一分释放朝鮮嫌 

疑人犯不得逾期，餘此以外並無任何其他法律 

途徑。聯合國軍建譲現在將所有審制紀錄，連 

同一切其他資料與建譲移交給聯合國軍，以便 

採取進一渉的適宜的行動。

"至就上述委員會来函附件中所列各證人 

而言各該人等均將恢復平民身设，不能認爲仍 

在聯合國軍看營之下，卽希査照爲荷 " （附件陸，

~ ) o

五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致函 

聯合國軍司♦ 部 闕 明 其 立 湯 。兹摘錄該函有関部 

汾如下，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東場里營戰俘的 

看管移交給聯合國軍的時候，下列被控犯有謀 

殺罪其案件依照刑事訳龍殺序已經開始審理或 

尙待審理之戰俘，由 中 *國遺返委員會根據日 

內Æ 公約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规定加以扣留。本 

委員會主席的參謀長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給 

你 的 N o . l 2 5 / 36 /N N R C 那卦信卽合有此意。

" 本委員會因此擬繼續業B 開始的審訊，至 

於其他被控諧人，依據初步證據確有犯謀殺罪 

嫌疑者，亦擬予起詳。因此我要請求你方准許證 

人到場以便進行前項審凯並與本委員會合作， 

俾審制得以迅速進行 " （附件陸，二）。

五七.委員會襄於迄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尙未接到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答覆，乃於該日再面聯 

合國軍司♦ 部，指出紙要委員會存在一日，它便一 

日有執行其法令規章的權利與義務，尤其必須實施 

日内冗公約的人道規定。該面並強調，懲處罪犯乃 

是該公約第一一九條所載的一項人道規定。

1S瑞士委員不贊同該處，他指出被挫的戰俘應交還聯合 

國軍司合部，因委員會尉戰俘的看管，包括營轄糖在內,已 

告終化。



面 :

又

五八 .类員會尤其強調這個簡題的下述幾方

"本委員會決不能參與释放任何依據初渉 

證據有犯謀殺罪嫌疑的戰俘。释放這種戰俘就 

等於完全否定正義。本委員會不能幫助劇立這 

種充满嚴重後果的先例。"

" 本委員會決不能於棄所負的責任，因此爲 

伸張正義起見必須獲得聯合國軍司♦部的合 

作。聯合》軍司分部倘不予合作，當使本委員 

會戚到遺減。所以本委員會亜盼聯合國軍司分 

部重新考慮卽能遺送證人並准許辯譲律師出庭 

以承合作 " （附件伍，五）。

五九 . 聯合 a 軍司♦部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 

曰答覆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委員會面，重申其 

與於將交遺其看營的戰俘释放問題的立場，並表示 

戰俘業經准予前柱各自所選的國家，故聯合國軍司 

分部不能交出證人以備餅問。覆面的結論如下：

" 我們與你同樣具有伸張正義的願望。兹再 

雙明我們仍願接受闕係人員以及你所欲作的紀 

錄暨建譲以便迅速移交關係國政府 " （附件伍，

六)0

六0 .  - ‘九五 ra年二月一日，委員會主席再度 

向聯合國軍司令部呼® 。主席函的有關部份如下：

" 因此，本委員會希望你再加考慮後能夠遺 

送證人並准許辯護律師出庭以示合作。本委員 

會亟欲在解散以前完成這些審訊。倘若被吿所 

舉出的證人B 被释放，仍可設法使他們出庭作 

證。旣然這些戰俘係交由聯合國軍司令部看管， 

旣然聯合國軍司分部負有交出這些戰俘的責 

任，所以本人請求你方早日設法交出 " （附件伍，

七）。

六一. 聯合國軍司♦部在其一九五四年二月三 

日覆面中，依然保持其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函所 

述的立場（附件伍，八）。

六二 . 至一九五® 年二月十 ; 日，由於委員會 

解散之日迫近，而聯合國軍司令部依然不願應委員 

會之睛將被吿所舉出的辯護一造證人送交，也不願 

准許辯護律師出庭，委員會主席於是通知聯合國軍 

司令部稱，他當前唯一的辦法是將被控的戰俘連同 

案件的紀錄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十時移夜聯合 

國軍司令部監營。主席函的有關部汾如下：

"對這些戰俘不論作任何處置如不依照正當 

的法律程序完成皆等於赦免證據確塾的罪行。

"本人以本養員會主席及執行人以及印度

派駐本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動於你方司♦部担 

絕協力維譲正義原則一節表示抗譲。

"本委員會結束在卽，且因未克完成被控戰 

俘的審訊，所以紙得在抗譲下默認你方司令部 

所採取的立場。本人同時仍舊希望爲了正義的 

利養，你方司♦部不政採取任何可能妨害正義 

及使罪犯得以道港法外的歩驟。本人亦須聲明 

此項實任是在聯☆國軍司合部身上而不在任何 

其他當局身上。

" 本人卽在此情形下，乃將於二月十八日午 

前十時以十七名戰俘連同有關紀錄移送你卞司 

♦ 部收營 " （附件伍，十)。

; •̂ 三 . 一九五0 年二月十六日，主席並旧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吿以將這些戰俘 

移交聯合國軍司♦ 部的情形（附件伍，十一）。事前 

在一九五0 年二月十三日，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 

志願軍司♦ 部律對這項擬議的辦法提出抗難（附件 

伍，九）。該司令部接到一九五0 年二月十六日主席 

函後，卽在其二月十七日面中再度動移交這些戰俘 

事表示抗譲，並表示該司令部認爲此事係違反"職 

'權範圍 " 與日巧Æ 公約的規定（附件伍，十三）。

四.主席分政兩司分部各函經委員會第七十 

八次會議加以財論。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發言 

反對將截控的戰俘移安聯合國軍司分部看營（附件 

伍，十二）。據他們看來，這一梦驟，如同以前將二

一、八0 玉名戰俘交遺原拘留方面的涉驟一様，係 

屬非法行爲，旣逢背 "職權範圓，"又違反停戰協定。 

他們認爲聯合國軍司令部是在幕後支助那些犯有蘭 

扉行的戰俘組織的。因此，不論從政治、法律或道 

義觀點看来，都不容許將被控的戰俘交給B 以不合 

作證明其不擬協助執行司法的那一方面。

六五.瑞典代表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的 

陳述中表斤他的態度稱，他認爲委員會的職責1 ；在 

其存在期間內儘可能繼續審制工作。妻於委員會所 

處的環境，也就是並無辯護律師及證人到庭使審制 

得以繼續之事實，又蹇於委員會解散在卽，他認爲 

唯一的辦法是採取主席所擬實施的片面行動，就是 

將這些戰俘交給聯合國軍司令部，以冀後者能採取 

必要谈驟俾克結束審判並依法懲13罪犯。

六六 . 瑞士委員會認爲，委員會本來應當在一 

九S 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之後就將被吿給聯合國軍司 

令部，同時提出蘭於進一步應採涉驟的建議。這是 

委貢會所能採取的唯一渉驟，因爲據他看來，在該 

日之後，對戰俘營的看管旣吿終止，委員會B 失掉 

營轄權，所以審制也就不能繼續進行。此外，由於



時間閩係，縱使審制竣事，法庭的任何判決也無從 

保證其必能予《執行。

六七 . 十七名被控的戰俘，連同案件的紀 '錄， 

經於一九S 旧牟二月十八日十時移交聯合國軍司分

部。在這批移夜的戰俘中，有三名被告業已開始受 

審，但審制程序至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日停頓（參 

閱上文第五十三段）;至於其餘十四名截吿 , î 初期偵 

査所獲初涉證據B 確定其有犯謀殺罪的嫌疑。

第八章 

戰俘醫藥 X 援的供應

八.由於印度不能應付戰俘醫院的人員及設 

備方面需要，主席在本委員會未成立之前，卽曾請 

求雨司令部依照 "職權範圍 " 第十七款的規定，供 

給醫院房屋及設備，以供拘留於非軍事匿内軍事分 

界線各自一方的戰俘之用。但印度能夠供給冬戰俘 

營内醫務室所需的全部職真。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 

九月九日及十一日舉行的幾次會譲中討論這個問 

題 ，當時各委眞…致認爲應請原拘留雙方提供醫藥 

設施，以備雙方移交予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戰俘之 

用。主席因而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分函兩司令 

部，表示如蒙各該司令部應委員會之請提供此項協 

助，不勝感激。

九 . 聯合國軍司分部表示同意，但以任何一 

方不得使其工作人員或設備進入他方工作人員經營 

的醫院爲條件。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部亦表同意，但聲明爲使戰俘不致受原拘留方面的 

任何影響起见，醫藥設備及工作人員應孩安置在與 

一般戰俘受看營地黯相距甚遠之處。工作人員在一 

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左右遷入。

七0 . 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討論 

印度看營部隊司令官請求將該部赚南營內聯合國軍 

司分部所派若干必需的管理人員予以留用一節；當 

時波蘭代麦認爲南營內的醫院職員過多，故要求酌 

作安徘以便視察這個醫院。主席表斤同意；當經安 

徘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由所有各代表團附屬的醫 

生前柱這個醫院視察。在進行視察時，醫院內及鄰 

近營場中的戰俘一起舉行示威；印度看管部險被追 

向 鄰 近 G . 4 3 營場開餘，結果傷亡數人。附屬機構 

的委員此後就不願冒臉進入這個醫院；在視察小組 

未能視察鶴個醫院之前 ,這次視察不得不就此中複。

七… . 根據視察結果，波蘭醫官提出一項關於 

這個醫院的報吿書。這項報告書經波蘭委員於一九

五三年十月六日會譲時向委員會提出，内要求酌作 

安擁以便對德個醫院作進一渉的視察，並表承有證 

據可以證明這個醫院是戰俘營場内部某一組織的中 

心。院中病床數目避多，辨事人員對醫務人員的比 

例也大大。委員會同意，… 俟戰俘稍爲平静後，應 

再作視察這個醫院的安徘。

七二 . 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印度看營部赚醫 

務處副處長根據波蘭醫生的陳述，提出一項報告書。 

他說塵於戰伊的不良生活境況，又襄於聯合國軍司 

令部曾將一千個左右需要長期治療的病人送交該 

院，院中病床不算過多。他並不以爲辦事人員或醫 

務人員人數過多。這些職員人數與一般設有二千病 

床的印度百科醫院所需員額相當。

七三.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會 

譲中討論這項報吿書。波蘭委員稱，池的醫官在研 

究印度看管部朦報吿書之後，依然保持其原來的意 

見。道個醫院被利用來影響戰俘，並且在戰俘營内 

的恐怖叙織中居於中植地位，似乎無可懷疑；因此必 

須指派一個附屬機構對這個醫 f ë 作徹底調森。捷克 

斯洛伐克委員贊成波蘭委員的意见。瑞士及瑞典委 

員雖然認爲院中病床以及醫務及辦事人員數目，衡 

諧戰地病院的國際標準，並不過多，但同意如院中 

確有任何政洽活動，應予制止。委 R 會決定設置一 

個附屬機構以研究道個醫院的工作情形。

七四 .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印度看管 

部賦醫務處副處長答覆波蘭委員的指按，並再度說 

明醫院的設施紙勉強足以應付一切可能營生的醫療 

需要。印虔看管部嫁司令官提出一項單獨報吿書

內稱醫院之被刹用爲活動中心以粗織戰俘、傳遞信 

息，並與非軍事愿以外人士通訊、以及院中若干工 

作人員之參與其事，似乎無可懷疑。

參閱臨時報告書附件拾梁，C。



第九章 

結 譲

七五.本委員會認爲無須重複其在臨時報吿書 

中所述各項結論。那些結論及事實不t e 未因本最後 

報吿書所述任何事項而所有變更，反而另外得到一 

些確實證據。軍事法庭的審制經過以及提起公謝與 

被吿兩造證人的證言 ,都確藝指出有戰俘組織存在1® 
並且揭發這些組織的基本性質與目的。

七六.南營戰俘組織以及支持這些翻織的首領 

使得關於自由選揮的一切論調或說法成爲無稽之 

談。有如養員會臨時報吿書（第十一段）所述，"任 

何願意遺返的戰俘都不得不秘液地冒着生命危臉這

n 瑞士及瑞典委員的結論另載於委員會臨時報告書所附 

的單獨報告書中。

參閱臨時報告書第W編，第-*章。

樣做，" 或依靠印度看營部赚守衞的保譲。委員會必 

須坦白申述其根據經驗而得的信念，卽如不進一步 

更徹底實施 "職權範圍"的规定而謂戰俘自願不予 

遺返，紙是一種毫無證據的空洞說法而B 。

七七 . 委員會同時也必須聲明，綠約各方旣已 

正式:簽 署 "職權範圍 " 的協議，從而也就授予委員 

會解释這項 "職權範圍 " 的專屬權利。委員會於行 

使這項權利時業已決定，宣佈解放戰俘使之成爲平 

民一事所必須具備的法律上先決條件並不存在，因 

此 這 種 "解放 " 係屬非法。

七八.瑞典及瑞士委貴另在本報吿書附錄中敍 

述其對第七十六段及第七十七段所述各項主要間題 

的不同意見。

第十章 

本委員會的解散

七九.本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第七 

十九次會譲時以多數票通過印虔代表圓所提關於解 

散委員會的決譲案如下：

" 中;à 國遣返委員會，

"襄 於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規定有本委員 

會行使職務之期限，

"爱建譲：本委員會宣吿於一九五四年二月 

二 ̂ ^一日二十四時解散"。

趣克斯络伐克及波蘭委員認爲這項決譲案係屬 

非法並對此提出抗譲。

各委員說明其對這項決譲草案態度的陳述以及 

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委員的抗譲見附件挪。

附 錄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典及瑞士委員的不同結論

瑞典及瑞士委員不贊同本報吿書第七十六段及 

第七十士段所载各項結論。

瑞典及瑞士委員雖然承認戰俘營內確有驗大的 

戰俘組織，但認爲在委員會的藥個看管期間内，特 

別是在將戰俘交遺原拘留一方時，戰俘仍有申睛遣 

退的機會。在看營期間内有不少戰俘（七百二十六 

名）或經遺返或电睛送往中立國，卽可證明這一點。

瑞典及瑞士委員確認解釋 "職權範圍"之權操 

IS-委員會。他們也承認委員會B 以多數暴決定其對

"職權範圍 "有關規定的解释，而依照這項解释，宣佈 

解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的條件尙未經履行。但他們 

認爲這項解释旣不：ÎE確，又 與 "職權範圍"的規定 

及旨趣相抵觸；他們堅決表示 "職權範圍"第十一  

款明確赋予委員會一項實任，卽必須在負責看營滿 

一百二十天時宣怖解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並表示 

餘了這個時期屆滿的條件以外，任何其他條件都是 

無關緊要的。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最後報吿書附件 

附件登 

解釋的終止

朝 鮮 人 民 軍 及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代 表 敦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主 席 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圓 " 的藥個精神，在 

於保證戰俘所屬的一方有自由與便利在九十天內向 

戰俘解釋，從而保證戰俘有機會行使其被遣返的權 

利。爲此，"職權範圓 " 第八款明確规定：中立國 

遺返委真會在接管全部未行使其遺返權利的戰俘之 

後，應立卽進行安徘，使戰俘所屬國家有自由與便 

利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接營之日起的九十天内，向 

戰俘進行解释。如 果 "職權範圍"的上述精神如具 

體條敦能夠眞正實施，則解释工作應該在一九五三 

年九月二十五日，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管戰俘之 

日開始，並自此不斷進行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果能如此辦到，戰俘所屬一方應有九十天的 

辩释期限的幾定卽已實施。

但事實正相反。自接管事宜闇始以後，聯合國 

軍方面卽以修建解释設備間題爲託辭，予以拖延。朝 

中方面紙須0 天修建解釋設備，而聯合國軍方面却 

聲稱須要四屋期。實際上，最後紙花了一晚的工夫 

修完這些設備。由於聯合國軍方面的拖延，本應在 

九月二十五日開始的解释工作，推遲到十月十五日 

才開始。很顯明的 ,如此損失的解释時間，應該補足。 

遣返委貴會在最初也會主張解释時期0 有損失應予 

順延，我方當卽表同意。但在聯合國軍方面有許劃 

地剝奪了朝中方面二十個解释日期後，遺返委員會 

却並未堅主補足損失時間。道就使聯合國軍方面敢 

於進一渉指使特務阻燒解释。

解释工作開始以後，停頓達五次之多，其原因 

是由於特務不讓戦俘聽取解擇，並由於遣返委買會 

預期特務的胆撞，而斷然通知朝中方面停止解释。因 

此 , 我方又被剝奪了六十個解释日期。五次停頓中， 

第一次和第三次紙損失了兩天是因爲我方迅速讓 

涉，其他三次都演成長久的僵局，這是由於遺返委 

員會實際上採取了坐視態、度。解释工作第四次第五 

次停頓時，儘管委員會根據 "職權範圓 " 和 "工作  

細則 " 有無可逃避的實任,提供隔離設備來使我方 

解釋工任得以恢復，儘管閣下已於十-•月日允諾

提供隔離帳筵，儘管我方對於選揮擬進行解释的拘 

留營已經改變了幾次，使委員 i •較易於勸促戰俘前 

來聽取解释，但类員會從不對於這一切予以相當考 

慮。卽在十二月十日終於提供了隔離帳蓬後，遺返 

委員會仍然強調特務不許戰俘隔離，’因此我方卽無 

法進行解释工作。但由於我方據理力爭，十二月二 

十一日戰俘終被隔離，解释工作因之恢復。由此也 

就證明了所謂由於特務担絕隔離和聽取解釋，因之 

委員會不能有所行動的說法，根本不是事實。反之， 

由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情形看來，如果委員會根據"職 

權範圍 " 的規定堅決制丘特務的胆燒活動，我方解 

释日期原可不政遭受損失。因此，我方解释日期所 

遭受的重大損失，雖然應由聯合國軍司分部方面負 

其主要責任，但遺退委員會由於未能堅決實施職權 

規定而引致這種損失，也是不能不負直接實任的。

我方的解釋工作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爲止僅僅進 

行了十天。我卞堅決要求解释工作必須繼續進行，以 

補足九十天的解释期限。我們認爲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應該答應我卞這個合理的耍求。

我等待着閣下的答覆。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二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前牧到你Ÿ 擬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進 

行解释的計劃。遺返委員會已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會譲中詳細討論這個計劃中所列的耍求。

委貴會多數委員都認爲塵於 "職權雜圍"的有 

關規定， 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規定如下：

"戰俘的看管移交 . . . .九十天期滿後，. . . .
代表們業f戰俘的接觸應卽終止。"

上款規定是有強制性的。因此，委員會卽無權 

容許你卞解释代表與戰俘接觸使可依照 "職權範圍 " 
第八款進行解釋。接觸期限的延展非經停戰協定簽 

字雙方同意不可。你當記得委員會早在一九五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卽已採取這種立場 , I 那時養員會致面 

聯合國軍司♦部詢間其藍否可考慮同意解釋期限的 

延展。聯合國軍司令部當時表明不擬考慮此事。據 

我所知，以後你B 在軍事停戰委員會中提出這個問 

題。

上述見解誌是多數的意見，依據 "職權範圍"第 

二十四款的規定，卽 成爲 "職權範圓"内各有闕規 

定的正式解釋。

可最，我可聲明委員會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 

兩委員不同意這種見解，並稱依據 "職權範圍"第 

八款的规定，委員會有義務在十足九十天期限内予 

覚方的解释代表以自由和便利。雙方之有這種便利 

旣 尙 不 满 九 天 期 限 ，他們認爲卽須在北部和南部 

戰俘營中繼續進行解释工作。

我頃B 聲明委員會的多數不能接受上述解释。 

他們認爲九十天的解释期限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接 

管戰俘之日期開始 ; 這一天16已定爲九月二十四日， 

九十天期限終止之日因此也B 確定。 "職權範圍"内 

並無任何一款規定這個期跟須視情形而定。根擬這 

種見解，我抱歉不得不通知簡下：委鼻會不能容許 

你方解释代表與戰俘接觸以進行解釋：!：作。

主岸

( 茶名）飢 .斯.蒂邁維

三，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鼓奉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来画。但我尙未收到我 

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敎閣下一函的答覆。

我不得不指明来画所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多數 

決定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不許解释代表與戰俘接觸 

以進行解释工作，實嚴 f i 遂犯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 

權範圍 " 的精肿和內容。來函中聲明 "職權範圍"第 

i ^一款内関於解释期限終止的規定是有结制性的， 
並稱因此委員會卽無權容許解释工作繼積進行。這

是 不 顧 " 職權範圍 " 的精神和內容，全無根據的聲 

明。

"職權範圍"的各項規定暴一個互相關聯的鶴 

體，不容加以任意割裂。"載權範圍"保證九十天期 

間的解释以便全部戰俘有機會行使其被遺返權利這 

一點基本精神以及 "職權範圍"第八款關於解释的 

具體规定，乃 是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不可缺少 

的前提。由於美國方面故意拖延解释設備的修建， 

指使特務禁止戰俘聽取解釋反對實施隔離戰俘的規 

定，且由於中立國遺返委真會從未採取有效措施以 

打破特務對戰俘的控制，並保證解釋工作的必耍條 

件，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旣未能按期開始，又不能 

無間斷地進行下去。因此，在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爲 

业的九十天期間内，朝中方面紙有十天得以進行解 

释工作，已聽過解释的戰俘人數不及戰俘總數的百 

分之十五。因此，"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前提業經 

完全破壞。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但沒有採取必要措 

施保證九十天的解释工作，却反而在解释工作在朝 

中方面的努力下恢復僅僅三天之後，卽藉口 "職權範 

圍" 第十一款的规定是強制性的規定，無理地宣布 

終止解释工作。這是完全不顧事實而且於各項規 

定任意加以翻裂。這是絕對不能令人信服的。"職權 

範圍 " 的規定餘第十一款外，其他各款，尤其是第 

八款，難道不是雜制性的規定嗎？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難道紙有權拖延解释工作達二十天之久，紙有權 

旁觀美方及其所暗派的特務一再破壞解释工作達六 

十天之久，並且紙有權坐視我方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將近兩寓名的戰俘完全不能聽取解释，却無權按照 

"職權範圍"第八款的规定保證十足九十天期間的解 

释工作嗎？很顯明的，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多數委員 

終Jfc解释工作的決定，是與中立國主持 :E 義的公正 

立場不相容的。

我堅決要求中立國遺返委員，重新考盧其多數 

委員的決定，並等待委員會的具體答覆。
中將

(茶名）李相朝

附件威

"職權範圉"第十一款的解釋

—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節略  於遺沒有經過解释程序。

九十天的期限在B 屆滿，委員會目前所處的情  （ b )委員會認爲解释期限的延展是合法而且必

巧如下： 要的，但聯合國軍不能接受。

一.解釋  （ C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曾在

( a )解释工作尙未完成。絕大多數的戰俘甚至  九十天期限的期内及以後提出延展的要求。



( d ) 委鼻會多數委貴仍認爲解釋工作應予繼

續。

( e ) 可 是 "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的措辭是"戰 

俘的看營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九十天期満後，上 

述第八款中所規定代表們對戰俘的接觸應卽終J h . .
..。"這項规定照字義解释自可释爲解释期限在戰俘 

的看管移交日以後第九十一天終止。聯合國軍司令 

部堅持這種立場而不肯改變。解釋的繼續進行非經 

雨方司令部協譲不可。

二 .改治會議

( a ) 未遺返的戰俘處理問題應交由政治會議解 

決的规定，是有強制性的。第十一款關於這一點的 

规 定 是 "....未行使被遣退的權利之戰俘的處理問 

題應交由停戰協定草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譲召開的政 

治會譲 . . . . 。"
( b ) 政治會議未能召開，委員會不負任何責任， 

委員會實無權力或資格促成這種會譲或以其他機構 

或辦法代替這種會譲。

(C) 委員會有義務和權利將此問題交與雨方司 

分部並睛其對於下列各點表明立場：

( i )是否在適當期間内召開政洽會譲，並於何 

時召開；

( Ü )倘在適當期内不能召開政治會譲,請雙方 

對處理戰俘的將來程序達一協議，並且迅速通知委 

員會。

三.看管

, ( a ) 印度看管部敝的看營戰俘，照第十一款的 

k 思，應在第一百二十一天終止，但並未明白規定。 

上述第十一款於規定政洽，譲 應 " 在三十天内 "設 

法解決未被遺返的戰俘間題以候，繼稱"在這期間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應繼續保持對這些戰俘的看營。" 
這些规定中並未提到看營終止的話，而紙說在三十 

天期內應保持看管。如果遺返辦法B 經依照第十一 

款内計劃執行而 '旦未遣退的戰俘間題B 經交與政治 

會議，卽不會有對道問題的其他解释或見解須加考 

慮。

( b ) 可是，聯☆ 國軍B 經聲明並且重中應在這 

一天停止看管，而朝鮮A 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却 

持不同的見解。

( C ) "職權範圍 "第十--款規定印度部贼在一百 

二十天內擔任若干職務。在隨後三十天内又擔任其 

他職務。這可能表示看營職務過了一百二十天卽應 

終止。這也可能表示仍有看營職務以外的或另加的

職務。無論如何，印度看管部隊須駐留到一百五十 

一天爲止，因而卽有若干權力。

( d ) 無論作何解释，這 間 題 的 實 情 形 是 ：非 

經雙方司令部協譲，印度部朦不能繼續看曾或甚至 

駐留原地，其理由如下：

( i ) 印度看營部全賴律方都保證和平情況；

( Ü ) 給養的考虛。

在下述情形下卽須繼續看管：

(一 )如果解釋工作繼續進行；

( 二 )如果執行遣返程序；

( 三）如果仍有戰俘留在原地，不問其身汾爲何。

( e ) 看管的時期與政治會議中對於未遺返戰俘 

間題的解決有關，但政治會譲尙未實現。因此，鎭 

方須重行考盧並檢討此事。

( f ) 印度看管部歐負看營之責，乃是依照雙方 

司令部的協譲並經其睛求而擔任這工作的。

( g ) 印度接受這項工作在求推進停戰協定的目 

的並使遣返程序得以實施。

( h ) 印度看管部默承擔其職責所根據的條件旣 

不能以其他方法實現，印度看管部隊惟有經雙方同 

意，始能繼續》任看管職務。

四.中立國遣遥要更會的解敬

( a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必須於第一百五十日吿 

終時停止職務並宣布解散。"職權範圍"第十一敦内 

有關規定合有此意，但此項宣布同時也與由政治會 

譲而生的先決間題有關而政治會議尙未實現。

( b ) 委貴會於第一百五十天以後繼續工作一事 

亦惟有經® 方司令部協譲始有er能。因此，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紙能將此間題亦交與雙方司令部考慮協 

譲。

二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最 
高司令，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及聯合 

軍總司令函

一九五K 年一月二日

一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希望我通知朝鮮人民軍 

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 ’國軍：委員會對於遺返 

戰俘事宜，紙能有限度地實施其 "職權範圓"内的計 

割和規定的以及委員會根據 "職權範圍"所定冬項規 

則而懂定的程序。

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須於今後數日内儘速街 

尙應採取或可採取何項步驟以履行責任 ,作一決定；



而尤須對印虔看管部赎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戰俘的身 

汾和處置，作一決定。

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其前送交兩方司命部 

的報吿書中B 列舉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赚爲執行 

"職權範圍"内事項而努力履行其責任時所遭遇而且 

A：部分仍繼續存在的種種事實及環境。

四 .兹隨面附上我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鹿資 

格所擬節略一汾，卽猜察閱，並就遺返委員會和印 

度看管部隊所遇的較重要問題加以研究。

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猜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 

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軍協助遺返委員會對下列各間 

題達一周慮，公平而正確的決定：

( a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 

軍是否認爲尙可繼積解釋；

( b )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内所述的政治會譲是 

否有舉行的希望；

( C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或聯合國軍 

塵於政治會譲迄今尙未舉行，是否可卽與聯合國軍 

或朝鲜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談判，以便對 

未遺退的戰俘問題及隨之而生的種種問題，譲定考 

慮的厢序；

( d ) 朝鮮人民軍和中H 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 

軍是否同意印度看管部赚繼積現時的看營職責，以 

待弊戰俘的處置達成協議。

六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購在今後三，旧日内立 

卽答覆上遂各問題，以便養員會能及時並在知悉你 

方對各有關間題考慮所得意見後，能有所決定。你 

方若能於一月六日前答覆，委員會不勝感荷。

七.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获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 

八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軍確實擔保：此項耍求完全 

出於委員會實施 "職權範圍 "灼事項，並完全而正確 

地履行其職實的誠懇希望。本函並B 分致聯合國軍 

司令部以及朝鮮人民 '軍和中國八民志願軍司♦ 部。

主序

( 簽名）凯 .斯.蒂邁腊

三.聯合國軍總司令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 
席函

—九五四年一月三日

我會仔細閱讀一份爲印度、捷克斯洛伐克和波 

蘭三0 代表 I I 所同意的臨時報告書以及男一汾由瑞 

典和瑞士兩國代表M 所擬具簽署的臨時報吿書。我 

並B 閱讀所附函件，内說明委員會未能全體同意於

一件報吿書的經週情形。在此兩汾報吿書中，我認 

爲瑞典和瑞士兩代表團所擬的那一份報吿書遠爲客 

觀而確實，並且更能表明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工作 

情形。

九十天的解释期限旣a 終止，旦因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在這個工作階段中的問題業經雨報吿書淸楚 

指明，本人未見® 這種間題表示詳細意見#•有什麼 

積極的助签。但爲了闇明聯合國軍司分部資於我所 

認爲是若干主要的因素所持立場而不致引起誤解起 

見 ，兹不得不再提出若干重要之點：

( a ) 聯合國軍司令部整決否認任何暗示，說我 

方曾有任何企圖，派遺煽動汾子到南戰淨營中，動 

於戰俘施以絲毫控制，或會企圖設立任何型式的秘 

密謙報網。

( b ) 所謂僅南營戰俘中的戰俘應對解释之未能 

完成負其全責一節，我認爲完全不能接受。聯合國 

軍司令部雖在中立H 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管部隊之 

内並未派有常駐代表，但是從我方冗武派任的聯絡 

官、觀察及解释人員的報吿中，以及遣返委員會本身 

所發表的冗式聲明中，顧然可見解释失敗是曲於下 

列主要原因：

( 一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表因 

自聽過解释的人貴中所得自願遺返的人數紙不過名 

義上的百分數而S , 感到極度的失望。

( 二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所採拖延 

策略，包括下列三項：

a 對於解释所需的設備，作無理的耍求，且時 

常變更。

b 担絕接受願意聽取解释的戰俘的合理人數爲 

每日解释對象。

C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担絕利用所指 

派的解擇時簡，除非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誉 

部默依從其一切要求，包括使用武力及其他不能實 

施的行動在内。

( C ) 在另一方面，聯合國軍司令部却完全支持 

印度、瑞典和瑞士三國代表M 禁止對無力自衞的戰 

俘使用武力的雖硬立場。

( d ) "職權範圓"中已明白规定解释期間到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結束。因此，我方不應接受 

任何其他方面對這一點可能提出來的任何變通提 

譲；同樣的，我們亦不能接受任何擬把遺返委員會 

看營中的戰俘拘留期的最後一天卽一月二十二日加 

以改動的提譲。

(e )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看管的終止日 

期，郎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責看營之日起一百二



十天之後，業經確定，並不取決於政治會譲的召闇。 

根據停戰協定的條款，政洽會議的舉行，應由韓戰 

雙方的軍事司分官向各黎政府提出建譲。

至於一九五三年千二月二十八日来面（附送上 

述報吿書）中論及解释期間B 經終止而政治會譲並 

未召開時，中;* 國遺返委員會所應採取的行動一節， 

我深信前述各項觀點極爲明白，足可作爲健全合理 

行動的基礎。自一九五H 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 

起，現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們，旣將 

同復平民身汾，卽可以自由前往所選定的地點。凡 

願由聯合國軍司♦ 部協助者，我建譲把他 ff!分成有 

秩序而便於處理的小組，按照徘列的時間表，蓮送

接待。聯合國軍司分部已充分準備接待他並協  

助他們前往所選地點安頓下來從事和平的平民職 

業。

凡 Nî睛前往中立國者，聯合國軍司分部（此點前 

已向蘭下表示）隨時準備在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 

十一日期内協助中立國遺返委員 # 予以照料處理。 

至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後我方能否繼續憶助，則須届 

時視情形而定；但我可以軍事司令官資格向閣下保 

證我方在實際可行範圍内定必盡心合作。

魏司令 

美圓麼軍上將 

( 簽名）豹翰 .依.赫爾

B

-九五四年一月日

査閣下曾於一九五® 年一月二日來面，內要求 

聯会國軍司令部協助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決定該面中 

所列舉的間題，同時並附有委鼻會多數通過的備忘 

錄一汾。我覺得聯合®軍司令部對於這些問題中每 

一間題的立場，B 在過去與閣下的通信中，尤其在 

一月三日評論遺返委員會若干委員就委員會工作所 

提臨時報吿的信中，淸楚說明。但爲免除對聯合國 

軍司♦ 部意見的任何能懷疑或誤會起見，我現在特 

再申述聯合國軍司令部對簡下面中所列舉間題的堅 

定立場：

( a ) 襄 於 "職權範圍 " 内的明白規定，聯☆國 

軍司令部認爲在任何情形下不能考慮董開或繼續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戰俘 f f !的解释。

( b ) 我是軍事司令官，自不能對政洽會譲的舉 

行表示正武意見。但就北朝鮮和中國政府代表在板 

f g Æ 最近休會的預備會譲期中所表現的態度看來， 

政治會譲在一月二十二日以前舉行一節，雜少可能。

( C ) 根據停戰協定的規定，召開政洽會譲紙是 

由雙方司令部各向其政府提出的一個建譲。衡於中 

立國遺返委費會看營下的戰俘間題沒有決定性的臓 

係。並l â , 聯合國軍司♦ 部認爲毫無 f f i由與任何方 

面再討論戰俘的處理，因爲"職權範圍 "第十一敦B  
構成鍵方間解決道間題的協定。這一黯B 在設定"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的停戰談判中淸楚表 

明。這一款的明顯用意是肪止協定雙方任何一方利 

用担箱出席會譲或担躯在會譲中同意任何其他替代 

處置方法而破壤避免無限期囚俘的基本目的。

( d ) 根據 "職權範圍 "的規定，印度看營部默看 

營戰俘的責任，將於一九五K 年一月二十三日霉時 

一分終止。自那時起，遣返委員會仍有明確的責任 

释放戰俘，使之圓復平民身汾，並且在隨後三十天 

期間内， 對那些選揮前往中立國者予以協助。聯在 

國軍司令部承認：根據 " 職權範圓 "的规定，適當數 

目的印虔軍隙仍有權留駐非軍事區以協助委員會執 

行其未了的職務與實任。前 B 通知閣下我方準備接 

待並協助所有前來非軍事匿以南的被释放戰俘。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於二月二 i 日以後卽將解散，同 

時印度軍朦卽無權留駐非軍事雇，且以無此必要。

在上述限度內， 聯合《軍司令部仍如往常一樣 

充分準備協助遺返委員會，直到委員會解散時爲  

jfc 0
资 因閣下將來函列爲廣件，聯合國軍司♦部在宋 

委員會前，將不發表本面全文或内容。但蹇於 

全!世界報界的關切與推測日甚一日，而旦似無正當 

理由不令外界知悉，我極力建譲將此面立卽發表。

總司令 

美圓险軍上將 

( 茶名）約翰 .依.赫爾

四*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令員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一 . 我們B 經收到了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提交朝 

鮮停戰歸約雙方的臨'時報吿如附在報吿後面的瑞 

典、瑞士委員的個別報吿及其有關附件。隨後，我們 

又牧到了你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的来信和附來的節 

略。在研究了道些文件之後，我們認爲委員會的臨 

時報吿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因而是比較公正的。在 

你的節略中，委員會肯定認爲解释期間的延長是合 

法的和必要的，並主張解释應予繼續。毫無疑間，這 

些是符合於職權範圓的基本目標的。



但是，瑞典、瑞士委員的個別報吿則與朝鮮非 

軍事區南部如北部雨戰俘營中衆所週知的事實大有 

出入，並對聯合國軍方面拖延和破壤解释工作的活 

動，基本上採取了隱購和掩飾的態度。其目的顯然 

是在企圖解脫聯合國軍方面破壞解释工作的重大責 

任，並將這種責任轉嫁於朝中方面。正由於此，這一 

個特別報吿是有損於瑞典、瑞士委員的中立身汾而 

爲朝中方面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二 . 根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臨時報吿，聯合國 

軍方面執行特務恐怖政策來破壞朝鮮停戰協定之實 

施的，嚴重實任已經昭然若揭。其事實如下：

( a ) 南部戰俘營名義上雖屬印度武装部朦看 

營，但實際上仍然是處在美、李、蔣特務暴力雜織的 

控制之下，Æ 種粗織從來未被打散。這種特務暴力 

組織與前拘留一方，郎聯合國軍方面保持聚密聯路 

並受其直接指揮，其總部卽在漢城，受南朝鮮憲兵 

司♦ 的控制。

( b ) 聯合國方面的特務姐織以強雄性的暴力行 

爲施之於願意行使遣返權利的戰俘，並多次览殺願 

意遺返的戰俘。東場里戰俘營中沒有一個戰俘敢於 

公開要求遺返。

( C ) 特務暴力組織自始卽有計劃地破壞解释。 

他們担絕使戰俘聽取解釋，並在解釋帳蓬中以有計 

劃有粗織的行勘進行破壤和胆擁。他們的這種破壞 

活動與聯合國軍方面對解释工作所採取的胆键態度 

是有密切聯系和配合的。

( d ) 由於聯合國軍方面有意拖延解释設備的修 

建 ，並i i j於特務暴力粗織的上述胆燒和破壞活動，致 

使朝中方面不能得到九十天的解释日期，而紙能向 

極少數的戰俘進行了十天的解擇：!：作。

( e ) 由於上述各點，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沒有能 

夠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的大部分規定 

付之實施，因此，委員會本身的合法職務也就沒有 

完成。

三 . 根據中立國遺返委員脅道個報告，破壤有 

關戰俘遺返協譲和解释工作的肯定事實和明確責 

任 ，是聯合國軍方面所無法擺股的。然而聯合國軍總 

司分赫爾將軍在其一九五13年一月三日給你的信中 

竟不但毫無根據地硬加否謎，而旦企圖反啦朝中方 

面，將解释工作遭受破壤的原因歸於所謂的我方的 

"拖延策略 " 。聯合國軍方面這種無賴行爲，不能不 

引起朝中人民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極大憤怒， 

並應受到嚴属的謎實。

m . 應該指出，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臨時報 

吿 ，委貴會一方面肯定了聯合國軍方面所指揮的特

務暴力粗織破壤解释工作，並以武力和武力威脅阻 

止戰俘要求遺返的事實，同時，委 a 會也承認了"職 

權範圍 "不但不妨礙使用武力，而旦 "職權範圍"第七 

款規定爲了履行職務，委員會可以使用武力。但是， 

另一方面，委員會却又以種種藉口，拒絕對以暴力破 

壤解释，脅追並览殺要求遺返的戰俘的特務採取任 

何有效猎施來加以制裁。不僅如此，委員會甚至更進 

而承認5S殺戰俘的特務爲所謂 "代表"使委員會的一 

切工作都要按照特務的意志来進行。這樣，委資會 

在實質上就保譲和支持了特務在戰俘營中的恐怖統 

治，從而使特務得以放手破壞解释工作，放手脅追 

並兑殺願意遣退的戰俘。由此可見，"職權範圍"之 

所以遭受破壞，委員會的任務之所以不能完成，聯 

合 ® 軍方面當然應負主要責任，而中立國遺退委員 

會本身也墓不能不負起一定的責任的。臨時報吿未 

能坦白的承認道一點，反而一方面爲所謂不能使用 

武力間題多所辯護，另一方面又因朝中方面不能依 

照特務意志而修改其解释許劃，卽指責我方的解释 

許割爲 "行不通 " ，這暴敢們認爲不能滿意的。我 ff! 
並 B 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委買對於臨時報吿 

所作的聲明。

五 . 根據 "職權範圍 "第一款，成立中立國遣返 

委 m 會的基本目標就是保證一切戰俘有機會行使其 

被遺退的權利。爲了保證這種權刺，職權範圓又想 

定對一切戰俘進行九十天的解釋工作。而在九十天 

的解釋工作進行之後，尙未行使其遣返權利的戰俘 

则交由政治會議在三十天内加以處理。這些都是"職 

權範圍 " 中強制性的蘭鍵措施，必須予以實現。現 

在，由於聯合國軍方面及其特務暴力姐織的拖延破 

壞，並由於委員#■未能完全履行其合法的職責，因 

此，解释工作紙進行了九分之一的時間，百分之八 

十五的戰俘尙未能聽取解释，因而就沒有機會來行 

使其被遺返的權利。同時，美國政府又有意地中斷 

了関於政治會議問題的方會談，使政治會譲不得 

迅速召開來處理戰俘間題。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 

完全同意你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來信中所 

指出的，必須 "以符合於 ' 職權範菌'中所定的基本目 

標的 '態度 " 衡戰俘問題 " 予以認眞的考慮 " 。同時， 

我們並認爲爲了貫徹這種態度，就就有堅持委員會 

閩於解释工作應予繼續的主張，而這也是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所應予認眞考盧的。

六 . 根據上述，爲了符合於 "職權範圍"的基本 

目標， 們堅持九十天的解释期間應予補Æ , 尙未 

行使其被遺返權利的戰俘問題應交由政治會議在召 

開後的三十天内加以處理。而在這些步驟實現以



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朦應繼續履行 

其尙未完成的合法職務，這就是：立卽恢復對戰俘的 

解释工作，實行隔離戰俘，打散特務暴力組織，淸 

除一切特務分子，並在九十天的解释期限補足之後 

繼續看管戰俘，以待政洽會譲的處理。

紙有堅诗中立闘的公正立場，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才能得到全世界正義人類的衷心支持，亦才有可 

能使聯合國軍方面自其蠻横無理的立場退縮。我們 

希望中立國遣退委員會翻印度看營部嫁將不辜負這 

樣的期待。

朝解人武軍最高司令 

元 帥  

( 务名）金日成 

中周人只< 志願軍司令员 

( 冬名）彭德懷

3T.瑞典委員於一九五四年月十一日擧行 
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第七十次會議中提 
出之決議草案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摩於依照 "職權範圍 "第二十® 款之規定，委 S  
會"職權範圓 "之解释應由委員會自行負責，

度於 "職權範圓 "第十一款HT有將戰俘解除戰俘 

身{9*使之成爲平民的辦法，

寨於委員會中對於上述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 

合義，有過各種不同的意見，

決議將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關於處理戰俘的部 

分解释爲二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應在一九五K 年一月二十二 

曰宣佈挪除未行使遣返權利戰俘的戰俘身分，使之 

成爲平民，但以在這一天之前 "職權範圓"第十一款 

所提到的政洽會議未能就其他處理辦法取得篇譲爲 

限，不論是因政治會譲在這一天之前未曾舉行，或 

奢是因爲政洽，議雖B 舉行，但未在這一天以前就 

其他任何處理辦法取得協譲。

六(a).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爲解釋其對瑞 
典委員於委員會第七十次會議所提決 
議案投票立場之聲明

一.印度代表團已經審愼地考慮過瑞典委眞對 

於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解释問題所發表的聲明。根 

據我下列所舉的理由，印度代表圓認爲喘典代表團 

所提出的理論，不論基從第十一款的實際規定來看

或是從草擬 "職權範圍 " 時所存的目的來看，都沒有 

充足的根據。

二 . 首先，、我願先論有關 "職權範圍"目的的問 

題。要答覆這個間題 , 我們《然務必不可根據爲另一 

問題，在另一場合所擬的文件和所發表的言論。我 

們無可避免地一定要根據 "職權範圍 " 本身。"職權 

範圍 " 第一款明白寫出：歸約« 方成立訂定"遣返 

委員會職權範圍 " 的協譲，目標是"保證全部戰俘 

有機會行使其被遺退的權利 " 。"職權範圍"的這個目 

標或根本目的是毫不合浪的。

三 . 爲要使這個目標實現，"職權範圍"定出了 

幾種程序。委員會根據 "職權範圍 " 第八款 ( 丁)又定 

了一些增設的规定。"職權範圍"所定或委員會所增 

訂的程序，紙有一部设S 付實施，這是確切無疑的 

事實。結果，使&部分戰俘不曾有行使遺退權利的 

機會。所以從這方面說来，"職權範圍"的目標遺沒 

有實現。在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部分減損"職權範 

圍" 的地方。

四 . " 職權範圍 "第旧條，第十款和第十一款講 

到處理戰俘的間題。這種戰俘的處理要靠"觸權範 

圓" 的全部執行的是非常淸楚的，其中最重耍的一 

件，就是解释工作。我方才已經說過，這項工作遺 

不會完全履行。第十一款襄，遺规定應該把那些遺 

沒有行使被遺返權别的戰俘問題，交到停戰協定第 

六十款所建譲召闇的政治會譲。關於這一點，必須 

注意委員會是不能提出這些沒有行使被遺返權别的 

戰俘底處理間題的。委員會之所以不能，起於兩項 

事實：第一，大部分戰俘遺不會有機會行使其被遺 

返的權利；第二，沒有處理這個間題的議場，因爲 

政治會譲雖然B 經建譲召開，却遺沒有召開。

S . 協定襄這些步驟旣遺沒有實施，法律不容 

許就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宣佈解餘戰俘的身分， 

使之成爲平民。

六 . 瑞典代表《所擬採用的解释，絶對不能成 

立，這一點事實可以從它提出的決議草案上得到證 

明。那個決譲草案的正文部分，要想在第十一;款襄 

加上本來沒有而沒有了又不能支持這種解释的字 

服。

七 . 第十一款的實際字句是這樣的："任何戰 

俘，凡在中立國遺返委眞會負責看營他們後的一百 

二 十 （1 2 0 )天内尙未行使其被遣返權利，又未經政 

治會議爲他們路議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應曲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宣怖解除戰俘身分使之成爲平民。"



A . ;印度代表圍不能了解瑞典代表圍如何而且 

根據何種法理解释规則可以在上面的字句襄加上下 

面的宇句：" 但以 ...，政治會譲在這一天之前未曾舉 

行。" 文件的意思，一定要從文件的本身去尋。 我 

們不能起出文件範圍之外。如瑞典委員所說，最後 

被接受的第十一款草案是由朝中軍方面提出的。據 

朝中軍司令部的了解，他們認爲政治會譲的審譲是 

處理戰俘過雅中的一項必要步驟。

九.印度代表團已經盡力勸說雙方司令部使委 

眞會能夠全部實施 "職權範圍"，特別是關於解释工 

作的部分。如所用知，聯合國軍未能同意展延解释 

期間。至於政治會議，我們都知道是什麽情形。

一 0 . 瑞典委員提到幾點"職權範圍以外的考 

盧。" 他引證日內冗公約第一百十八條，以支持其戰 

俘必須释放的論謝。據印度代表 « 的意見，冗反兩 

面不能並行是一個衆所週知的法律原即。換句話認， 

當一項法律規定所産生的義務遺沒有實行時，就不 

能援？I這項规定來支持某種權利。所以在解释第十 

一款的明白意義方面，第一百十八條不能給我們》 

助。

—— . 我 B 經說過，我們不能考慮在達成有關 

"職權範圍 " 的協譲之前的周圍情況。因爲這件事的 

歴史有各種說法，都不能對我們有任何指示。

一二 . 瑞典代表《遺引了印度代表Mr. Krishna 
M e n o n 的話。不過，這襄又必須指明，印虔派在本 

委員會的代表M 也並未提出旨在造成使戰俘被無限 

期拘留的情勢的任何論據。印虔代表«所 感 興趣的 

無非是：如‘果遺有全部實施 "職權範圍"的任何可能 

性存在，這個可能性就應予以一試。總結起來，印 

度代表團覺得瑞典代表圓對第十一敦的解释是不能 

接受的，同時委員會也不能宣佈給戰俘以平民身 

分。

一三.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委員則曾主張對第 

十一款作另外的一種解释，他們認爲：

( 一 )根據 "職權範圍"，須進行十足九十天期限 

的解释工作；

( 二)紙有完成十足九十天期限的解擇工作之 

後，才能採取下一個步驟，就是把未行使其被遺返 

權利的戰俘的處理問題交付政治會譲；

( 三）政洽會譲之考盧此事是強制性的，在沒有 

政治會議時，戰俘應仍由委員會看營；

( 因）所以本委員會就必須無定期繼續存在；

( 玉）一百二十天或一百五十天的期間，並不是 

固定的期閩，而須視九十天解释工作，三十天政治 

會譲的考慮這兩個條件之實施，

( 六)這些期限都舰能從十足九十天解释工作期 

満與政洽會譲開始考慮戰俘間題之日起起算。

一四 . 從我們在委員會B 有的計論中，很明白 

的可以看出，道種見解，也同樣的不能爲委a t ■所 

接受。在這樣的情形下，印度代表團身爲委員會的 

執行人，又是提供看管軍朦的國家，就必須自作決 

定，希望其他委員能對那個決定予以支持。

一五 . 同樣明白，委員會存在的期問與各種時 

間上的順序，都是由協定規定的。在雙方遺沒有新 

協定時，委員會不能繼續存在或無限期地行使職 

務。S 必須在規定的那天停止職務。如對這件事作 

這種看法，則在雙方對解释的展延，政治會譲的召 

開，看營的延長都遺沒有協譲時，兼爲委員會主要 

執行人而又負責看管戰俘的印度代表M 除了把戰俘 

仍以戰俘身分交遺雙方司分部之外，就沒有第二條 

途徑。

一 印 度 代 表 M 本於這種目標，正在分發一 

種建譲，就是把戰俘仍以戰俘身设交遺雙方司令部。 

這種建議的法律基礎就是："職權範圍"違所定的契 

約，旣沒有履行，就必須恢復事前情巧。所以，戰 

俘一定要仍以戦俘身分交遺鎭方司令部。希望各委 

員能夠看到這是唯一合理、公正、有充足根據的行 

動途徑。

六 （b )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主 席 於 九 五 四  

年一 月 十 二日舉行之委員會第七十  

次會議中提出之決議草案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襄於 "職權範圓"第十一款訂有將戰俘解除戰俘 

身份使之成爲平民的规定 ,

塵於委員會對上述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之合 

義 ，有過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其中並無一種解释能 

爲委R # ■所接受，

在決譲將委員會看管之戰俘於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二日以前仍以戰俘身汾分別交遺原拘留方，俾 

可恢復委員會接牧看管戰俘時之情況。

六 （C)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端典委員在委員  

會第七十次會議中的聲明

解释期限旣已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旧届 

満，委員會下一項一 一 而且是主要的一項—— 任務 

是 按 照 委 R 會的"職權範圍"處理未行使被遺退權 

利因而仍在委員會看營之下的戰俘。



"職權範圍 " 中有關此事的部分，見於第十一款 

全文如下：

"戰俘的看營移交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九十 

( 9 0 )天期满後，上述第八款中所規定的代表們 

對戰俘的接觸應卽終Jfc, 而未行使被遺返的權 

利之戰俘的處理間題應交由停戰協定草案第六 

十款中所建譲召開的政治會譲，在三十天内設 

法解決，在這期間中立國遺返委員 #■應繼續保 

持對這些戰俘的看管。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負實看營他 f f !後一百二十 ( 1 2 0 )天 

内尙未行使其被遺返權利，又未經政治會議爲 

他們協譲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應由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宣佈解除他的戰俘身分，使之成 

爲平民，然後根據各人的申講，其中凡有選揮 

前柱中立國者，應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 

紅十字會予以協助。這一工作應在三十 ( 30 )天 

内完成，完成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卽停Jfc職 

務並宣吿解散。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解散以後 

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凡有希望 lÈj到他 

們的視國的上述已被解除戰俘身分的平民，應 

由其所在地區當局負責協助他們卸返* 國。"

在我看來，這個間題非常簡單明白：委員會當 

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宣怖解除未行使被遺返 

權利的戰俘的戰俘身分使之成爲平民。

這件事情，以前從沒有在委員會襄當作一個各 

別的間題計論過，但是各個委員的意見，却已在討論 

有関間題中附帶的提到過。所以我很知道， 委員中 

對於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的不同 

都與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的解釋有關。因爲按照"職 

務範圍" 第二十四款，這件協譲之解释，應完全由 

委員，本身負資，所以委員會應該討論這問題決定 

一 一 必要時用表決辦法一 一 "職權範圍"有關條文 

的確切意義。因爲前述曰期， 一月二十二，日，離開 

現在只有兩個星期，故這件事情應:该很急切地立卽 

處理。

因之，我提議儘可能立卽計論並決定"職權範 

圍"中關於宣怖解除未行使被遣退權利的戰俘的戰 

俘身分， 使之成爲平民問題那些部分之解释。

我旣然已經申述過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一一就 

是說委員會有一種不坪逃避的義務，應於一月二十 

二日將其餘戰俘宣布成爲平民-…假定政治會議在 

這天以前遺沒有召開一一我覺得應遂把這個'我認爲 

是喉… 正確而又可能的解释的理由，說明一下。

這些理由，一部分本於 "職權範圍"有關部分的 

條文，一部分本於這件協譲的背景和精神。

關於 "職權範圍 " 的條文，第一先要說到第十一 

段第二句。那一甸說：凡在中立國遺返委員 t ■負責 

看營他們後一百二十（120) 天内未請求遺返又未經 

政 治 爲 他 們 譲 出 任 何 其 他 處 理 辦 法 者 ，應由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宣布他們成爲平民。這就是說到一 

月二十二日爲 i t 。這個规定是強制性，不容許委R  

會再有任何其他決定。t 只受一件事情限制,就是說 

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前政治會議並沒有作别的決定。 

所以沒有別的決定，可能暴由於下列三點原因之一： 

《一 )政治會譲未在該日以前召開；（二 )政治會《雖 

B 召闇而未就此項別的決定達成協譲；（三）政治會 

譲協譲戰俘之處理完全照 "職權範圍 " 的親定。

第一個處理戰俘的辦法明明规定在 "職權範圍 " 
之内。第十一段第一句說 :戰俘的處理問題"應交由 

停戰協定草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譲召開的政治會議 " 。 

這一個規定也是強制性的，但是它要靠一件事實,就 

是要政治會》已經召開。停戰協定的歸約鍵方並沒 

有決定政治會譲應該召開，而僅建議各該本國政府 

同意召開這様一個會議。如果政治會議被認爲是一 

個解決戰俘間題的先決條件，則他們中任何一方都 

可拖延政洽會譲的召開，或完全拒絶參加這個會譲 

而把戰俘間題無限止地拖延下去，使戰俘 ff!無盡期 

地被拘留着。這當然等於強迫他們，使他們爲了要 

避免無限期關在戰俘營襄，只有請求遺返， 所以是 

違反 "職權範圍 " 的。

"職權範圍"內也曾想到政治會譲不能就戰俘 

間題達成協譲， 這 BT以從第十一款的第一句襄看出 

來。這一句裏說：戰俘問題 "應由政治會譲"在解释 

期滿後 "三十天丫力設法解決"。這種設法只能進行到 

一個一定的日期，不論政治會議是否討論這個間題 , 
何時財論這個問題，都應在解释期過後三十天，卽 

一月二十二日停止。如不這樣，任何一方只要担絶 

達成協譲就可以胆 i t 這個間題的解決。遇到這種情 

形 ，方才所說的幾點考慮也同樣適用。

第三種可能性在 "其他處理辦法"這幾個字上， 

而且是不言自明的。

第十一款所定的時間表是硬性的，肯定的， 不 

許有變通辦法約。所有這襄面所定的日子和期間都 

是從一點起算的：就是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曰委 

員會負責看管之日。這第一點在第二知中最爲淸楚， 

其中確切說明指定給政治會譲考慮戰俘間題的三十



天時間應於遣返委員會開始負責看營他們之後第一 

百二十天，卽一月二十二結束。

同時從 "職權範圍"把委員會看營戰俘之展延也 

規定在同一款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這個對第十一 

款的解释是正確的。它在第一旬襄就很明白的說明： 

在委員會負責看管戰俘之日起第一百二十一天以前 

指定給政洽會譲設法就戰俘間題達成读議的三十天 

中，委員會應繼續保持動不遺返戰俘的看管。自此 

以後，這些戰俘旣將被宣布成爲平民，不再是戰俘， 

就不再有所謂看管，因爲平民不成爲看管的對象。

從上面對於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條文的簡單分 

析中似乎BT以看出這襄面的规定只能而且應該從字 

面照 t 原來的意思去解釋，這就是說如果政治會議 

沒有協譲其他處理辦法，委員會應在一月二十二日 

宣佈解除不遣返戰俘的戰俘身分使之成爲平民。

不過，我要對這個現在所討論的 "職權範圍"的 

背景和精神，再補充幾點意思。

日内冗公約第一百十八條規定，"戰俘在實際衝 

突停Jfc之後應毫不邊延予以釋放並遣返。"所以停戰 

以後立刻被释放一一相被遺返，乃是戰俘的基本權 

别。這個原則在朝鮮停戰中因爲許多戰俘爲了政治 

原因放棄了遣返的權利 ,所以沒有被遵守。停戰協定 

中這一點不合日内Æ 公約規定的部分，本身雖然毫 

因爲它合於而並不違背戰俘的利益，所以可以容許， 

但却不能把它當作過分或無限止地拖延戰俘扣留時 

期的一個理由。

事實上，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聯合國 

的辯論中 , 把遺返辦法和拘留有其限制這一原則，解 

释得非常明白。其中有一位印度代表Mr. Menon ,  

在討論後來成了戰俘協定基礎的印度提案時，就說 

這個提案的目的是在中止戰俘的拘留。

固然當板門店進行停戰談判的時候，朝中方面 

到了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遺曾提出過一個有關這件 

事情的條文案稿。根據這個案稿，戰俘簡題應在解释 

期間過去之後，提交政治會譲解決，但並沒有說出解 

決時限。這個提譲爲聯合國方面所担絕了，其理由是 

這樣做法僅是把這個問題又交到另外一個會譲中去 

解決，因此並不是戰俘問題的最後解決，而僅是無 

限期延不解決的一種辦法。後來這個提譲就沒有再 

g寸論過。

五月二十五日，聯合國方面同意把戰俘間題交 

付政治會議解決，但 是 "必須相互接受一個原則，卽 

不能容許這個問題無限期地延不解決，如在一個規

定的期間内仍無達成協議的希襄，則這個問題必須 

自行了結"。

六月四日，北朝鮮和中國方面基本上同意上述 

提譲而提出了另外一個案稿，大體上就是現在"職權 

範圍 " 中的第十一款。

從上面幾點看來，似乎蘭於戰俘的憶議中對於 

現在討論望個間題的原意是訂立一個定的時間表 

以便委員會履行其各項任務，並定出一個一定卞易 

的白子，以停止戰俘俩的拘禁，而旦這個意思是經 

過板 pg店談制人員接受和同意的。委員會沒有理由 

對協議中這個規定作任何別的解释。

最後，我要睛委貴會注意：我們來此實施的這 

個協譲，不但以一個稱爲 "戰俘 " 的客體爲對象，而 

旦也牽涉到一羣不幸而在戰事變遷過程中受到損害 

的許多個人。協定目的在保證他有意遣返時可以 

睛求遺返，不要遺返時可以不受遺返的權利。我相 

信塵個協定的意思是在保障戰俘的利益。任何主張 

把戰俘無定期拘禁的論據，都是違反這個基本原則， 

所以也就是有淳於读定精神的。

六（d)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波蘭委眞在委員會 
一•九五四年~^^十二日舉行的會議中 
發表的聲明

對於瑞典代表所提出的決譲草案和那位代表在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一日委員會第七十次會譲所作陳 

Î Ê , 本人謹代表波蘭代表《發表意見如下：

波蘭代表圓在審愼研究過決議草案和瑞典委員 

的陳述之後得到一個結論，卽那項陳述中波蘭代表 

團認爲正確，可予接受的唯一部份是陳述中所引用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文字上的規定。除此以外，波蘭 

代表團不能不同意我 f f !喘典同事所述下列意見："按 

照 ‘職權範圍，第二十四款，對本協議之解释完全由 

委員會本身負責，因此問題應由委真會討論，並由 

委資會，必要時以表決方式，決定 ‘職權範圍'中有 

蘭统定的確切意義 " 。這些長我 ff!在瑞典代表陳述中 

可能找出的唯一正確的說法。不幸得很，我們的瑞 

典同事並不能從道些正確說法作成適當結論。我們 

應該承認，上述說法，卽委員會依據 "職權範圍"第 

二十® 敦有權解釋 "職權範圍 "栽定的說法，不但在 

一九五四年一月有拘束力，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也 

有拘束力；但墓我們都記得，喘典代表不到一個月 

以前宣布過，就延長解释期限而言，委員會並沒有 

這種權利，紙有當事雙方才有權對 "職權範圍"的適 

當解釋作成決定。波蘭代表圓不能贊成這種態虔。



瑞典代表，自正確的假定出發，獲得完全錯誤 

的結論，那種結論，卽使從表面分析 "職權範圍"， 

比較這些规定和委員會工作的實際經過，也經不起 

考輪。波蘭代表團認爲不得不至少約略提出 t 對於 

討論中事項的意見如下：

根據 "職權 IÊ圍"第八款，雙方都有權在九十天 

全部期限内向所有屬於它們的戰俘進行解释。由於 

委員會各位委員都知道的，實際也是世界舆論方面 

都知道的，李承晚和蒋介石特務的活動和他們在南 

戰俘營活動的犯罪報織，朝中方面向屬於 t 的戰俘 

進行解释的時間紙有十天。我不願詳細追述特務們 

所從事人人都知道的活動，和他們在原拘留方面指 

使和積極支持之下在營中所造成的恐怖組織’由於 

那種恐怖钮織活動的結果，戰俘得不到 "職權範圍 " 
所明白想定的保障，不但在營場的時候，而且在特 

務們讓朝中方面進行解释的那蔑天内，都沒有自由 

表示行使被遺返權利意願的可能。這些事實是大家 

都知道的，用不着重複說出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委員會不但過去和現在 

有權而且也有實任根據 "職權範圍"第二十四敦補足 

九十天解释期限，使鎭方都有充分行使應得權利的 

可能。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委員會多數委員達反 

了 "職權範圍 " 的明白规定 , 並沒有履行他們的實任， 

而旦嚴重政壤了停戰協定的规定。因此，在波蘭代 

表團看來，我們得承認、委員會所面臨的主要工作， 

使雙方在九十天期眼内進行解释一項工作，由於所 

謂聯合闘軍司令部和委員會有些委員所採態度的關 

係，並沒有執行。同時"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所规定 

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卽未行使被遣返權利戰俘的前 

途問題應在解釋期限九十天届满後提夜政治會議 

一層，由於上述會譲並未召開的關係，也沒有成爲事 

實。爲什麼政洽會譲沒有召開呢？此時此地並不是 

詳細檢討原因的所在。不過我們應該說明一點，卽 

所謂聯合 f t 軍司分部對於此事缺乏誠意是現在絕對 

沒有人懷疑的。

這樣一來，由於這雨個先決條件沒有實現的關 

係，"職權範圍 "第 i ■•一敦所规定的鶴個時間表便失 

去實際作用，現在來確定時間不但毫無用處，而且 

必定會引起錯誤的，達反 "職權範圍 "規定的結果。旣 

然解释工作尙未完成，旣然政治會譲尙未召開，對 

於未行使被遺返權利、前途間題亦未經政治會議採 

取任何決定的戰俘，我們便根本不能談到规定一個 

日期，由委員會承認他們具有平民身份的問題。在 

這種情形之下，瑞典委員的決議草案和陳述中所提

到的日期一月二十二日，實際上挟諸 "職權範圍"和 

上述事實都是完全不相干的。

從剛才我所說的話，顯見瑞典代表爲了他自己 

才知道的政治目的，採用錯誤的交法上的歷史上的 

解釋，企圖曲解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瑞典代表那種 

企圖，從上述論據看來不但彰明昭著地逢反了作爲 

我If!类員會工作基礎的一項國断文件的文宇，而且 

也建反了 S 的精神。波蘭代表圓不能贊成那種立場。

因此波蘭代表團認爲沒有再辯論瑞典代表所 

提，用以辯護他的錯誤觀念的論據的必要，主要是 

因爲塵個問題尙未成熟，在目前是不相干的；委員 

會必須首先決定這些問題 : 辅足九十天解释期限，解 

散恐怖粗織，癌離特務分子以確保解释的順刺進行； 

在解釋期限終止後把未及時行使被遣返權利戰俘問 

題於召開 i à 治會譲時提交那個會譲；在另外三十天 

期限內政治會議會處理到這項間題， 紙有在那個三 

十天期限之後政治會譲未對戰俘前途另作決定時承 

認戰俘平民身汾的問題才會發生。紙有這一類行動 

才符合 "職權範圓 " 的规定。波蘭代表H 要說明，接 

受瑞典代表所提出的觀念便等於企圓裁可迄今委員 

會所採違反 "職權範圍 " ，業經波蘭代表《—再抗議 

的一切措施，而且那種行動的本身更是違反停戰協 

定的主要規定。波蘭代表團準備投票反對接受喘典 

代表所提決議草案，並旦相信委員會中凡是具有誠 

意希望妥予實施 "職權範圍 " 的栽定，眞正了解中立 

國代表的任務所在的委員，都會和波蘭代表圓站在 

同一力；場。紙有這樣，委員會才能對於所負責工作 

的履行， 和朝鮮衝突的》I平解決，有所貢獄。

六 ( e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 

在姿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舉行 
的會議中發表的聲明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瑞典委員在一九五四年一月 

十一日委員會會議所作陳述中討論到受委員會看 

營，未行使被遣返權利戰俘的處理間題， 並財論到 

與這項問題有關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第 

四條第十一敦规定的解釋問題。我現在要表明捷克 

斯洛伐克代表圓 I f 於喘典委員的陳述和一九五K 年 

一月十一日會議以後提出的決譲草案所抱 ’態度。

一.委員會的瑞典委員在他的演說詞中不正確 

地任意斷定解释期限B 於一九Ï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終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圓業已明確麦示過動 

於 "職權範圍" 所规定九十天解释期限題間的態度。



因此，圃於這一點我要特別提到我們在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所作陳述。

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圓完全贊同瑞典代表圓 

所說 " 對本篇議之解释完全由委員會本身負責"。捷 

克斯洛伐克代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 

波蘭代表團共同發表的陳述中在討論到委員會臨時 

報吿書時也表承過它這種態度。

三 . 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能贊同委員會瑞典 

委員陳述中和所提決議草案中對於 "職權範圍 "第 0  
條第十一款所作解舞。這種解释是違反 "職權範圍 " 
的文宇、精神和聽個實體的。

四 . " 職權範圍 "第四條第十一款規定的 iE確解 

释，一方面要根據道些規定本身的文字和其他有關 

規定，另一方面遺要根據全部 "職權範圍"的精神和 

實體。這是通常解释國際協定的顯著的原則。

五 . 從 "職權範圍 "第 0 條第十一款规定的文宇 

看來，顧然在未經停戰读定所規定的政治會議討論 

如何處理前絕對不能考盧到宣布解除戰俘身汾使成 

爲平民的間題。第四維第十一-款中有兩處，卽第一 

句和第二句，加以規定。

( a ) 第 0 條第十一敦第一句沒有任何保留地強 

制規定：

...未行使被遺返的權利之戰俘的處理

問題應夜由停戰協定草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譲召

開的政治會譲

這項規定是強制性的，無條件的，沒有任何保 

留的。企圖不經政治會議計論，逕行解決未行使被 

遣返權利戰俘的最後處理問題的任何解释，都是逃 

避那項規定，逢反 "職權範圍 " 的。

( b ) 第 0 條第十一款第二句规定，委員會僅有 

權宣布解除下述那些戰俘的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 

民，卽 尙 未 行 使 被 遺 返 權 利 ，又未經政治會 

譲爲他協譲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 . . . . 。"

從這項規定顯見 "職權範圍 " 並未规定，亦不 

允許未經政治會》討論那'項問題卽解除戰俘身份使 

之成爲平民。承認在政治會譲討論處理戰俘間題前 

卽可把他們解餘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爲平民的任 

何解釋，也都是逃避這項規定，達反 "職權範圍 " 的。

瑞典代表M 的解释，給 人 以 一 印 象 ，好像政 

治會譲在某種情形之下討論未行使被遺返權利戰俘 

的處理間題並非截制性質，瑞典代表圓的那種解釋 

是遂反第 r a條第十一款的文字的。這些事實決不能

以斷章取義的方式引用條文或用任何論辯的論據来 

變更。接受和執行這種解释便是公然逢反"職權範 

圍" 而致動搖 "職權範圍"和全部朝鮮戰停協定的基 

碟。負有實施朝鮮停戰主要部分的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不能接受道種非法的解释。

下一解释是基於個別规定的相互關係和 

"職權範圍 " 的蕴個精神，這項解释充分證明和暴露 

瑞典代表M 的解释是如何地不正確和不足取。

按照第四條第十一款的规定，要在依據"職權 

範圓"有關規定進行解释工作九十天以後才解決戰 

俘的處理問題。第 ® 條第十一款的規定和"職權範 

圓" 的其他有關规定都是這些 "職權範圍"的一部 

分，合起來是不可分割的鶴體。對於解決受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看管戰俘的處理問題，"職權範圍"中規 

定了一連串在邏輯上互相關聯的措施。第四條第十 

一款所規定這些措施的最後一項是：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應宣布將某一類戰俘解除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 

民。® 是這項最後措施是建立在若干條件上面的， 

這些條件是對於此項最後措施的不能以任何東西替 

代的先決條件。要是這些先決條件不具備，释放這 

些戰俘使成爲平民是不可想像和不容許的。這些先 

決 條 件 嚴 "職權範圍 " 的基本规定，和第 0 條第十 

— 款宣布解餘戰俘身份使成爲平民,的规定同樣具 

有強制性質。這些不可避免，不可替代的先決條件 

中尤以下列條件最爲重要：

( « ) 依照 "職權範圍 " 有關規定進行的解釋；

( b ) 進行解释後，把衣行使被遺返權利戰俘的 

進一渉處理問題提交政洽會譲，並由政治會譲討論 

這項問題。

七 . " 職權範圍 "最基本的一項規定，便是戰俘 

所屬H 家應有充分自由和便利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接管戰俘之日起有九十天的時間向全體戰俘進行解 

释 ，事實上這個規定就基 "職權範圍 " 的基礎。這個 

期間，決不能減少，因 爲 協 譲 的 一 項 主 要 條 件  

和長期討論的折衷結果。

和 "職權範圍"的明確規定互相對照的却是下列 

這些事實：

( a ) 在非軍事區南部的戰俘營 :內，因爲建藥必 

須設備的躲擺，解釋工作紙能在預定H 期很久以後 

縫能開始。

( b ) 在非軍事愿南部戰俘營 '内的解释工作，自 

始卽不斷遭受阻燒，從来不能按照 "職權範圍 "和"解 

释和餘間工作細則 " 的規定不受干涉地進行。這是



因爲在戟俘當中安置的特務粗織從事胆镑、破壊和 

暴力行動的結果。

這些特務組織的活動目標便是胆止戰俘表示自 

由意志來行使被遣返權利，最主要的是破壞解释工 

作。戰俘紐織一直係由前拘留方自其軍事控制下之 

値士内發號施令。它們的活動，特別是目的在胆燒 

和破壤解释工作的活動，一直在密切地配合和按照 

前拘留方或其個別組成國的命♦ 的指示行事。特務 

組織一直在利用殘酷暴行，威脅和暴力行爲包括謀 

殺在內来對付願意遺返的戰俘，藉以推行它們的非 

法活動。

( C ) 因爲非軍事區南部戰俘聲特務叙織恐怖活 

動的結果，解釋工作在规定約九十天內紙能進行了 

十天，至今經過解释的戰俘紙有二，0P H九人，約 

等於全部戰俘的百分之一0 .八。

所有這些事實不僅是委員會而旦也是藥個世界 

大银所十分淸楚的，委員會除瑞士和喘典雨委員棄 

權外一政通過的正式臨時報吿書也律予以證實。

因此 "職權範圍 "和 "解賴和訪問工作細則"最基 

本的規定，到現在爲止一直沒有實施，這 S 由中立 

遺返委員會在 t 的臨時報吿書内明白表承。但是 

實施這些規定是進一歩處理戰俘的條件之一。委員 

會在宋實施這些規定以前不能採取處理戰俘的其他 

指施。

大家都知道委員會多數明白表承贊成解釋工 

作的繼續進行並聲稱延長僻释期限，不僅合法而旦 

必需；道種就 "職權範圍 "加以解释的多數意見，根 

據鍵方協譲，根據第十一條第二十款應有拘束力； 

委員會多數對 "職權範圍 "解释有拘束力，是聯合國 

軍同意付託給委員會的權利，而聯合國軍方面現在 

竟違背此項多數意見，使進一步的解釋工作無法進 

行，從而違反了停戰協定，這也是大家所都知道的。

八 . 戰俘最後處置必不可少的另一條件，便是 

戰浮問題在解釋工作進行了九十天以後，.必須提交 

' 政治會譲。我們認爲這是 "職權範圍"內絕對要遵守 

的規定。這是委員會的多數意見；委員會主席於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日節略內也曾強調此徽。委貢會的 

任何行動和措施都不能代替必須按照雙方建譲召開 

的政治會譲來考盧戰俘處理間題的辨法。那個辦法 

是按照 "職權範圍"使戰俘得到最後處理的接連各種 

措施不可少的一環。宣佈戰俘爲平民，惟有在解释 

工作進行九十天以後，戰俘處理問題提交政治會議 

解決之日起三十天以'內該會譲未能同意其他任何處

理戰俘辨法時，始可實行，政治會議召開之日期爲 

何，並無關係。

九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戰俘和 "職權範圍 " 
其餘规定的主耍目的在於確保所有戰俘都可能行使 

被遺返的權利。這是戰俘最後處理一事不可避免的 

另一條件。

大家都知道委員會蓮 "職權範圍"内這個基本規 

定，都無法實現。非軍事區南部戰俘營基的戰俘不 

僅沒有可能行使他們被遺返約權利，反而一貫地因 

爲武力、武力威脅、殘酷暴行甚至卑劣的謀殺手段 

所胆，不得行使這種權利。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 

度看營部朦一直沒有有效地看營和控制戰俘營。戰 

俘並不受養員會的控制，而1 ：由前拘留方所指使的 

恐怖組織統治。委員會本身也在前拘留方粗成汾子 

的威# 和恐嚇之下。

所有道些事實都爲委員會和世界大衆所熟知， 

甚至委員會臨時報吿♦ 也確認和證明這些事實。

根據所有這些事實，我 ffg對於瑞典代表演詞最 

後一段所說他急欲使戰俘確實瘦得遺返權利並使他 

們的利益確實瘦得保障云云，不能認爲係由衷之言， 

這在我們記住喘士代表團是委員會中以其所持態度 

使事實上足以保證戦俘權利和保護他們利益的有效 

措施無法實行的那些代表M 之一的情形下，更其如 

此。我們不能認爲那些話是誠懇的，因爲我們遺知 

道瑞典代表正在我們跟見強追扣俘一事進行準備之 

際—— 喘典代表團對於此事並非不知—— 他以其決 

譲草案中所堅持的解释在那襄《助前拘留方達到強 

追扣留戰俘的目的。

— 0 . 捷克代表《堅決反對瑞典代表《決議草 

案中所载有的解释，因爲它認爲這種解释是非法的。

捷克代表圓正如 "Ë迄今所一直主張的力求"職 

權範圍 " 的一貫實施。它主張爲切實保證行使被遺 

返權利之可能郭肅淸戰俘營內恐怖和暴力統治而創 

立必需的條件。 t 主張在九十天的期間内應不受任 

何胆模繼續進行解释工作。惟有實現這些條件， m  

能使委員會按照 "職權範圍 "第® 條，第十一款的文 

字和精神合理地、公平地解決戰伊的處理問題。

六 (f)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士委員在姿員會 

第七十次會議裏的發言

在膀聽波蘭和捷克兩位委員的陳述之後，我遺 

是認爲我們的瑞典同事所作的非常淸楚和直截了當 

的陳述，當使 "職權範圍 "第四條第十一•敦應有的解



m , 不再發生任何懐疑。我承認那項規定好像墓一 

個謎，它的字旬，如說不是自相矛盾，看來也是雜

亂無章。

® 是根據解释的一般眉:則一一第十一款的解釋 

權在於委員會— 如遇這種難於確定的情形，'一個 

悉心研求的解释者，例如一個國際公斷人，便必須 

尋求當事方面的本意所在，爲確立條文的本來目的 

起見，他必須査考談判經過，研究這個條文是怎様 

形成的，否則便有一種危臉，就是關係各方對於條 

文各自接受最符合其本身利餘的一種解释。

我B 經査過停戰談判的紀錄，這些紀錄可以使 

人得到變政满意解決辦法的顔緒。把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看管下沒有利用被遣返權利的戰俘交政洽#■譲 

處理的辦法，的確曾由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货志願 

軍方面的代表非常堅持地要求過；自從一九五三年 

四月二十,^日一 一 在中立看營下遺返辦法初次提出 

時，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聯合國方面會反對把戰俘 

問題交由政洽會》處理；聯合國方面認爲"一項協 

譲如附有這項規定那便成了不是根據原則對於戰俘 

間題的最後解決，而是把這個間題無限斯拖延下去 

的一個辦法 " ; 在他們提譲的辨法寧案內，他們認爲 

戰俘應自動释放，不然的話任何一方要想把戰俘無 

限期的拘留下去，便可隨心所欲了。

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譲中，聯合國方的談制人 

員會作四項讓步，其中一項便是在中力：國看營下沒 

有遺返的戰俘應交由政治會« 解決，但是它有一個 

重要的附帶條件就是 "在看誉委員會接，後一百二 

十天以內，其未經協譲變得其他處理辦法之戦俘，應 

釋放爲平民"。因爲這個提案基在一個非常淸楚的條 

件下提出的，也就是瑞典聲明襄所說的必須相互 

接受一個原則卽不能容許這極間題無限期地延不解 

決，如在一個规定的期間内，仍無達成读譲的希望，

則這個間題必須自行了結"。那個提案曾經由朝鮮人 

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接受，並將字眼稍加修 

改後作爲第十一敦提出。修 改 後 "提交佛決 "字樣， 

經予删去，並經加入政治會譲當於三十天以內力求 

解決此項間題等字樣。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 

軍方面並未提出任何保留而且在間他們本意是否就 

是字面上所說的那様時他們曾明白確認就是那個意 

思。因此，自行了結條款一一就是說在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接營一百二十天以後釋放一一構成了協譲的 

一部汾而成爲強制性的規定，這一點顯然沒有任何 

間題。那時政治，譲…事並不比現在的情形更爲確 

定，當時紙基建議召間而已，由政治會譲過間的辦 

法，紙是餘在將戰伊交給中立a 遣返委員會以後第 

九i * 一天至第一百二十一天之內政治會譲正在舉 

行，總能發生實際作用；如果是那種情形，該會譲便 

必須儘力在三十天以內解決這個問題。

其他任何推論都是武斷的，都是故意樓入了政 

治的動糖。本委員會紙能有一個準則就是嚴守條約 

的原則。如有任何人對於第十一款的字句發生懷疑， 

在詳細調査其由來經過以後，便可以解除這種懷疑。 

愚昧無知不能作爲解释錯誤的藉口，更不能作爲故 

意曲解的託詞。蕭典同意的決》草案具有充分理由， 

因此各方須一本誠信來接受這個草案。

本人對於波蘭和捷克兩位委員設法重提未完成 

的解释工作問題，尤其驚異。這個間題和我現在 

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第十一款除規定於接牧戰俘 

之日起九十天以後，解释人員不得再與被伊人員接 

觸外，並未提及解釋工作。如說這種解舞一定要有 

九十天的時間那顯然是故意曲解。在譲判過程中，從 

來沒有設想到這様的一種辦法；除解释义員在一定 

的幾個月期間以内可以向戰俘解释外，再也沒有計 

論到別的間題。



附 件 查 

戰俘的處理；南營戰俘看管之交遺；北營的戰俘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總司 
令函

— 九五E 年一月 十 ®日

兹謹提睛査閱本委員會一九五 0 年一月二日 

No. N N R C / R E P / 1 面及閣下一九五W 年一月六日 

覆面。

— . 如本委員會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日面所述，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迄今只能 '有限度地實施"職權範 

圍" 所定的程序。

二 . 現在本委員會看營下尙未遣返之戰俘中有 

一部分担絕行使遣返權利。此外，尙有爲數遠較衆 

多之戰俘至今未能利用 "職權範圍 "及依據"職權範 

圍"而制訂的工作細則所載關於戰俘行使被遺返權 

利的雅序。

三.臓於未行使遣返權利之戰俘之處理間題必 

媒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提交政洽會譲。雖然這個规 

定霞強制性的，很未實行，因爲政治會譲並未成爲 

事實。此外，"職權範圍"所规定且應由本委員會主 

持之解釋莉序，所有戰俘均有權享用，但迄今紙能 

對看管下全體戰俘中少敷人實施。

m . 這些與其他在實施 "職權範圍 " 上的失敗， 

並非由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隊所引起 

的原因和因素造成的 ,動此它們也並不負有實任。

五 . 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E9日以後本委員 

會如須進一涉和更充分地實施 "職權範圍"所想定的 

积序及目的，唯有由雙方司♦ 部或與雙方司♦部就 

延長解释及看管期限並就由於政治會議未能實現所 

引起的必要的替代或延期程序達成協譲。

六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就上述各事»向雙方司 

♦ 部提出建譲。中立 f t 遺返委員會所遇情※之各種 

事實，最後經於委員會一月二日函及所附節略詳細 

叙地。

七.本委員會特就其對充分實施遺退協定的基 

本事項提出了四個問題睛閣下遂一答覆。

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會奉到閣下黯各項問題 

之答覆。各項答覆表示願 "消餅對聯☆國軍司令部 

意見有任何疑寶或誤 i ■之可能"並重申聯合國軍司 

令部之 " 堅定 * 場"。

九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塵悉聯合國軍司♦部對 

該四事項所持堅定立場如下：

( a ) 解釋期限不能展延；

( b ) 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政治會譲於一月二 

十二日以前召開之可能性極小"；

( c ) 聯合國軍司令部未見有何理由參加討論未 

經遺返各戰俘之處理間題；

( d ) 印度看管部賦看營戰俘之權限於一九五四 

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終止。

一 0 . 上述說明聯合國軍司令部堅決立場的答 

覆毫無疑問表示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同意建立爲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設法進一步實施 "職權範圍"之释序 

與目的基礎所在旦必不s r少的條件或程序。

—— . 因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必須參照目前 

的情勢、參照 t 本身與"職權範圍"規定與目的以及 

由於此所生義務的認識，自作決定。

一二 . 兹悉閣下於一九五M 年一月日覆面中  

續又開列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意見。

( a ) 政治會譲"與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營下 

之戰俘間題無決定性之颇係"；

( b )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使閣下不能參加進一 

谈射論戰俘之處理間題 ;j
( c ) 上 述 （b ) 分段所指立場"在產生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職權範圍 '的停戰談制中B 有明白麦示"；

( d ) 在一九五03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释 

放戰俘使其恢復平良身汾 " 是"委員會的明白責任"。

一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已接瘦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 郁的答覆。該司令部堅持：

" ( a ) 解釋期限應予延長，解释應予恢復；

( b ) 未經遺返戰俘之問題應提交政治會譲；

( C ) 中立國遺返養眞會及印虔看管部隊應繼續 

執行其会法職務。"

一四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認爲必須根據"職權 

範圍 " 及其目的並根據其本身對 "職權範圍"及目 

的之認識就本面第十二段所述各項肯定意見聲明立 

場：

( i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未能同意閣下覆函中所 

謂政治會譲對戰俘間題無決定性關係一說。本委員 

會認爲政治會議係第十一款所定方武與程序之一構 

成部分。此項方式之一構成部分之取消或不實现不 

能認爲無關緊要或對架餘殺序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對戰俘身汾與處理間題須負責採取之各項決定影響 

極少，或甚至毫無影響。

( i i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能同意謂第十一款之 

规定禁Jfc進一步討論與键方司令部協定之目的有關 

的事項。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曾虞次設法徵得一方或 

雙方司令部之同意，委員會對於爲求實施"職權範 

圍" 之规定及目的與一方或雙方司♦部所舉行之討 

論或雙力司令部彼此間之計論，從未認爲係第十一 

款所不許。關於此點應予提及者爲臨時協定，卽停 

戰篇定附件式，係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職權範 

圍" 附件資簽字後之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訂。

( i i i )中立國遣返委貴會非停戰談剑當事方之一 

故無從知悉覆面中所提停戰談制之際雙方彼此所作 

之表示。

( i v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未能同意有釋放戰俘恢 

復其平民身俊之明白責任。"職權範圍並未有如此 

释放之規定。但 "職權範圍 "规定委R 會於"職權範 

圍" 所指定之若干程序實施以後卽應"宣佈解除戰 

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 " 。但此若干程序旣迄未實行， 

故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缺乏甚至 "宣佈 " " 解除"之權 

力。

一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已就目前之情勢對於 

在其看管下之戰俘身汾與處理問題加以深刻及迫切 

之考慮，所得決定如下：

(一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無權釋放戰俘；"職權範 

圍" 未規定或考盧如此一步；

( 二）唯有戰俘之最後處理包括戰俘之釋放；但 

"職權範圍 "未指定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辨理；

(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目前無權對其看營下之 

戰俘 "宣怖 " "解除 "戰俘身檢使之成爲平民，因在宣 

怖之前按规定應先實行之程序迄今尙未完成；

( 四）因键方司☆ 部間尙無協譲，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不能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續負看 

營之實或執行職務以促進 "職權範圍"的進一歩實 

施。

一六.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旦負有 

看管戰俘責任，塵於上述決定認爲唯一 :ÎE確合法與 

和平的途徑是緊在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將 

戰俘分別交遺原拘留各方。

一七.本人因此擬請閣下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 

十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營之責，並希望此舉儘速完

一八.恢復看管將於非軍事匿南部邊緣和印度 

看營部陳的周界上進行，戰俘須在你方地區內根據 

移交戰俘的规定程序由你方接收。

一九 . 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願以最 

淸楚的方式聲明，本人所以將戰俘交遺原拘皆各方 

看管係由於本人旣不能繼續看營戰俘，又不能進一 

步實施 "職權範圍 "之規定又不能释放戰俘。本人如 

此辦理並非欲使戰俘身汾有任何變更或衡戰俘作最 

後的處理。

二 0 . 再者，本委員會依據其解釋 "職權範圍 " 
的職權，認爲不論以宣佈成爲平民的方武或任何他 

種處理方式來變更戰俘的身汾，事前都必須實施解 

釋與政治會譲甫項程序；除非雨司令部另外對戰俘 

的身汾及處理商定變通的程序或辦法，這兩項程序 

必須依照上述 "職權範圍 " 實行至合法的終局爲止。 

任何關係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動都與上述 "職權範圍 " 
不符。

二一 . 本人採此步驟，一秉擊切願望，深盼促 

進停戰糖定目的的實現，符合現有情勢下公正合法 

的程序，避免可能發生的暴動，並遵照日内Æ戰俘 

待遇公約的宗暂與精神行事。

二二.本人誠切希望雙方司令部不久接營戰俘 

之後對其身汾及處理採取渉驟時定能以同一願望爲 

出發點。

二三.本人對聯合國軍司令部重新保證協助本 

委員會直至解散爲止深爲感荷，本人願向聯合國軍 

司♦ 部保證本委員會B 以客觀態度竭盡所能履行其 

任務。閣下倘能於一九五® 年… 月十六日以前示覆， 

本人當不勝咸荷。

主辟

( 茶名）飢 .斯.蒂邁雅

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朝鮮人民軍最 
高司令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曰

兹謹提睛査蘭本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謝 

與同日附於該面的附件，並睛査閱你方一九五0 年 

一月七日画，其中有你方對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向雙 

方司♦部提出的臨時報吿書的意見及你方對上述本 

委員會面的答覆。

二 . 中3 Ï國遺返養員會對你方來函第二段 ( a )、 
( 5 ) 、（0 、（01)及 ( 6 ) 各分段所指事項的意見業B 载入 

向你方提出的臨時報吿書。



三.本人對於各該事項認爲無可補充也不能對 

來面第三段提出任何有用的意見。本人對於來面第 

四段所載意見也不鹿盡麦同意，尤不能同意下面道 

種認法，如"委員會的工作要照特務人員的意向来 

進行 " 及"委員會實隨上保護和支持了特務人員的 

恐怖統治，使特務人員得以放手擾亂解释工作 . . . . "  
本委員會在這方面的立場B 載於臨時報吿書中，並 

亦見本人前幾次政你方的函件。

四 . 如本委員會一月二日面中所稱，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迄今只能有眼度地實施 "職權範圍"所規定 

的殺序。

五 . 本委員會看營下的未遺返的戰俘中，有一 

部分是拒絕行使其遣返權利的。而爲數遠較衆多的 

戰俘則未能利用 "職權範圍 "所規定的程序。

六.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 

十 r a 日接管後九十天完了時，旣沒有舉行政治會譲 

也沒有完成解释過程。爲了上述理由，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覺得*È 自己無法把未行使遣返權利的戰俘的 

處理間題提交政治會譲。

七 . 這些與其他在實施 "職權範圍 " 上的失敗， 

並非由於中立a 遣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朦所引起 

的原因或因素所造成，對此它也並不負有責任。

八-只有延長解释與看管期限和繼續解释與看 

營，只有雙方司令部對因政治會議未能實現必須採 

取的替代辦法加以考慮並達成協譲，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才能進一歩和更充分地實施 "職權範圍"内所規 

定的程序及目的。只有由雙方司分部或者與雙方司 

♦ 部達成協譲 , 此種延長與替代的安徘才能實現。

九.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因此於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日致画雙方司分部，並特別提出了關於解释的繼 

續、政治會議在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召開的展望、雙 

方司令部對替代辦法的協商以及印度看營部朦繼續 

負實看管等四個間題。

一 0 . 本委員會已注意到一月七日來函第段 

所述對這些問題的答覆，你方認爲並堅持：

( a ) 解释期限應予延長，解释應予恢復；

( b ) 未經遺退的戰俘的間題應於政治會議召開 

後卽提交該會譲；

(C)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管部隊應繼續 

執行 "其尙未完成之合法職務。"

一一 . 關於上述各點，本委員會的立場業於一 

月二日政你方一面所附節略第一段及第三段説明， 

靖森簡。在那襄已經指出只有雙方同意，繼續解释 

與看管才有可能。其中理由亦已列舉。

… 二 . 迄今« 方未能達成此種協譲。聯合國軍 

司♦部曾通知本委員會謂這種延長及繼續均不可 

能，旦謂印度看營部嫁的看營職權於一九五四年一 

月二十三日終止。聯合國軍司分部並露爲沒有參加 

討論以考慮戰俘處理問題的理由，照它的看法這個 

間題已充分地包括在 "職權範圍 " 内了，而它不認爲 

"職權範圍 "是可以修改或修正的。

一三 . 中:à 國遺返委員會因此在目前已無法進 

一渉實施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與目的。看管戰俘的責 

任必須於一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三日終止，而本委真 

會本身在鍵方司令部之間或與鍵方司令部不能達成 

繼續工作的協譲的情形下，必須於一九五四年二月 

二十二日或在是日以前解散。此外，由於雙方司分 

部沒有達成協譲來商定其他或進一步的程序，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爲履行其責任，並在目前存在的情形 

下，必須對其本身、對看管部默、並戰俘的身汾與 

處理，自作決定。

一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對各該問題已予以追 

切及鎭密的考慮，所得決定如次：

(一）本委員會無權释放在其看營下的戰俘，因 

爲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職權範圍"並未予本委員 

會以释放戰俘的權力。

( 二）按目前存在的事實說，本委員會無權"宣 

怖解除戰伊身汾，使之成爲平民 " ，因在宣怖之前， 

按 "職權範圓 "應先實施之程序尙未實施。

(三）本委員會未見有任何理由使其相信政治會 

議有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召開的可能。 

聯合國軍司令部已向本委員會衷示，召開會議"極 

不可能 " 。你方B 拒絶接受政治會譲不能實現之責 

任，且表示該會議難於最近將來召集。

( 四)键方司令部之間對戰俘之看營問題未有協 

譲，故本委員會無法繼續其看營實任，且在缺乏此 

項協譲之情形下，本委員會亦無法於一九五四年二 

月二十二日以後延長其本身的壽命。

一五 . 本委員會因此必須認爲 "職權範圍"所规 

定之程序並未完成，且本委員會無法予以更充分的 

實施。就目前事實與情形並妥予考慮之後，本人以 

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認爲當前唯一可行的途 

徑是緊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把未遺返的 

戰俘交遺他們的原拘留各方。

一這樣的交遺必須在非軍事區的北部邊緣 

和松谷里印度看營部朦的周界上進行。原拘留一方 

必須在其本身地® 內，並根據交遺戰俘的旣定鸦序 

及日内Æ 公約的要求接收看管。



一七.本人因此提議由原拘留各方懷復看營的 

工作應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九時開始，並應儘 

速辦理完竣。

一八 . 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願以 

最淸楚的方武聲明：本人所以將戰俘交遺原拘留各 

方看營係由於本人 i s 不能繼續看營戰俘，又不能進

« — 步實施 "職權範圍 "之規定，又不能釋放戰俘。本 

人如此辦理並非欲使戰俘身汾有任何變更或對戰俘 

作最後的處理。

一九 . 再者，本委員會依據其解释g職權範圍 " 
的職權，認爲不論以宣怖成爲民平身汾的方式或任 

何他種處理方武来變更戰俘的身份，事先都必須實 

施解释與政治會載兩項程序；除非兩司♦部另外動 

戰俘的身设及處理商定變通的雅序或辦法，這雨項 

程序必須依照上跳 "職權範圍"實行至合法的終局爲 

止。任何颇係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動都與上述"職權 

範圍 " 不符。

二0 . 本人採此步驟，一秉擊切願望深盼促進 

停戰協定目的的實現，符合在現有情勢下公正合法 

的程序，避免可能醫生的暴 », 並遵照日内冗戰俘 

待遇公約的宗旨與精神行事。

- 二一.本人誠切希望餘方司令部不久接營戰俘 

之後對其身汾及處置採取步驟時定能以间一願望爲 

出發點。

二二.本人對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對 

本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面之審慎答覆，深爲 

感荷，並願向其保證本委員會已以容觀態度竭盡所 

能，履行其任務，你方倘能於一九五0 年一月十六 

日以前示復本人當不勝感荷。

主岸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二 （a )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捷 克 委 員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十 二  

次會議所作聲明

中力:國遣返委員會主鹿於一九玉四年一月十二 

日代表印虔代表《提出決譲案一案睛委員會採取決 

定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將戰俘交遺原拘 

留力看管。本人於該次會議時業已代表捷克代表團 

聲明不能接受印度提案，且所提辦法厳重破壞中立 

國遣退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 "與朝鮮停戰協定。當時 

本人保留權利以備於審愼研究之後對印度提案表明 

捷克代表M 的態度。

該印虔決譲草案於委員會尙未討論以前，由委 

員會主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撤囘。i 但當時主 

廣向委員會聲稱 , 他決定實行決譲草案所提辦法,不 

待委員會討論及核准。主席並向委員會提出他同曰

下午，— 據他本人明白表不 -------以其個人名義並由

個人負責致聯合國軍司♦ 部、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令部的两稿。各該面中提議將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看營下戰俘之未行使遣返權利者於一九五 

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交遺原拘留各方恢復看營。 

本人代表挺宽代表M 對主廣所採此項措施曾提出嚴 

重抗議，因此舉未經委貢會授權，對戰俘本身說來 

是一種政命的不可辅救的處理辦法，不僅厳重破壤 

職權範圍之规定 ,且違背朝鮮停戰協定。主席所採措 

施旣未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討論且捷克代表團之態 

度亦未經考慮，故本人認爲爲使舆論界瞭解起見必 

須向報界代表發表關於类員會主席所採步驟約如下 

一項聲明：

"一 . 中立H 遺返委員會主席函件中所作 

提譲不僅不符捷克代表M 的態度且與其直接相 

左。此外，該提案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採立 

場亦不相符。該提案紙代表主席個人的觀點,且 

主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本委員會會譲中 

聲明所採行動紙代表其個人並由其個人負責。

" 二 . 捷克代表團一向認爲 "職權範圍"規 

定之解释應專屬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旦委員會 

亦有對 "職權範圍"規定之正確實施採取決定之 

權。按捷克代表團之意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亦有權採取決定，繼續辦理曾經中斷的解释工 

作，並充分補足 "職權範圍"規定的九十天的解 

释期限。本委員會多數代表業已聲明解释工作 

應予繼續 ,延長解释期限是合法而且必需的。

"三 .將戰俘交遺原拘留方看管將破壊  

"職權範圍 "及朝鮮停戰協定的基礎。這種措施 

將永久取消戰俘行使停戰協定所保證的遺返權 

利 ，此項權利是 "職權範圍"的基本目的及宗 

旨。主席所醫®件本身就曾承認在解释程序未 

完成政治會譲未加討論以前改變戰俘身汾或加 

以其他處理是絕不可行的，因此"任何蘭係方 

面的任何片面行動均不符 ‘職權範圍 ' 之规定"。 

但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所醫各函中所提措施 

卻正是這種片面行動。

" 四 . 捷克代表Mff容爲任何以交遺戰俘由 

原拘留方恢復看管爲目的之措施均屬非人道、 

不公平，非法及破壊 ‘職權範圍 '規定，危及朝鮮 

停戰的本身。捷克代表團因此極力反對這一類



的任何措施 " 。就一般來說，本人擬將捷克代表

M 的意見加以補充如次：

捷克代表團大政同意本委員 i ■主席於一九五四 

年一月十二日所發表聲明中及他在一九五四年一月 

十四日政鎭方面件中的基本論據，及對 "職權範圍 " 
的解釋。道些論據及解释：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多 

數代表* 次表示的A 場大體上是一政的。印度代表 

圓未能從這些基本上是正確的論據和解释推得JE確 

的結論，反之，所得結論，不僅不正確且公然違反 

"職權範圍 "的規定，甚至予以徹底破壊，這是使人 

不可朦解且極堪引以爲 « 的。捷克代表圓現在不能 

同意且亦永遠不能同意此種結論，兹以最堅決的態 

度提出抗議。

我們充分贊同印度代表M 的意見，卽"職權 

範圍"的基本目的與主要宗旨是一 一 引第一款一 一  

"保證全部戰俘有機會行使其被遺返權利"。歸約雙 

方亦曾於停戰協定本身第五十一就疆調此項基本任 

務，該款栽定："本停戰協定生效時各力所收容的全 

部戰俘的釋放與遣返須 . . . .執行之"。

本委員會主席所欲執行的指施，卽將戰俘交遺 

原拘留方恢復看管，不僅與 "職權範圍"之主要宗旨 

與基本目的相左，且使其永遠無法實現。

印度代表M 承認並根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所通過的委員會臨時報吿書中所載結論，於一 

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聲明及委員會主席一九五四 

年一月十四日所發各面中強調一個事實，卽大多數 

戰俘旣無可能執行其被遺返的基本的與不容剝奪的 

權利，甚且無從利用 "職權範圍 "及依據 "職權範圍 " 
而制訂的0 ：作細则所载的程序。

如本委員會臨時報告書所述並經事實及文件證 

明、盡人皆知 "職權範圍"的基本規定所以未能實施 

一 一 就非軍事鼠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來說一 一 係因 

原拘留方卽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活動所致。此項活動 

係經直接主動或借特務人員或受特務人員威嚇之下 

的機關所主動。所有此類活動均係以胆止戰俘行使 

遺返權利爲目的，且欲實現聯合國軍司令部蓄意B  
久但厘課不遂的強迫拘留戰俘的企圖。

本委員會主席意欲採取的指施等於使遣返戰俘 

無法實行，反而使戰俘有被強迫拘留的可能。

二 . 從兩對手方長期談制中，可以知道聯合0  
軍司令部曾用各種可能手段，胆止戰俘行使他們經 

日内Æ 公約明白給予的不容剝奪的遣返權利, 以圖 

實現他們钱追拘留戰俘的計劃。從巨濟島和濟州島

地戰俘營所發生的事件中可以證明道些手段長完 

全不受任何人道觀點的限制和約束的。在這種情形 

之下，保 I f 戰俘遣返權利的唯一可能方法是把他們 

從拘留方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所以 "職權範圍"的第 

四款說一切於停戰協定生效日後未行使其被遺返 

的權利的戰俘，應儘速可能地....從拘留一方的軍 

事疫制與收容下释放出來"。

道一條規定的目的是把戰俘從拘留一方的權'力 

下 ，永遠释放出來，以便永遠結束拘留一方對戰俘 

的，無論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控制。 "職權範圍"沒 

有允許並明確徘斥把戰俘交遺原拘留方控制與看誉 

的任何措施。正像 "職權範圍"第一款规定最基本的 

目的，卽保障遺返權利一糕，前述第四款的栽定說 

出了一種最基本的不可逃避的輩固這種權利的方 

法。但是，委員會主席打算採取的措施正是爲了取 

清這一基本規定，爲了取清停戰協定和中;*國遣返 

委員會 "職權範圍"中所载的黨方就遺俘間題達成的 

協議。

如果我們遺記得互濟島濟州島這一類名字所象 

徵的暴力恐怖和達反人道的暴行，如 果 我 考 慮 到  

戰俘今後的命蓮，我們就不能不認爲策劃中的措施 

是嚴重違反 "職權範圍 "和停戰協定的，不能不認爲 

這些措施是逢反人道的和不道德的。

三 . 印度代表M 順從經多數一再表明的委員會 

的意見，承認戰俘的處理須視 ‘職權範圓'全部是否 

妥善實行而爲轉移 " 。 t 遺承認如果不按照"職權範 

圍 " 所规定的程序，特別是不經委眞會向一切戰俘 

保證其行使遺返權利的可能性，不把這間題提交政 

治會譲處斷，"在法律上就不容許進行到下一步驟， 

卽宣布解除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

這而且說明，如果不實施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 

特序，而用其任何其他辦法處理戰俘，則從法律上 

來諧是一樣不容許的。我們遺可以說就是從政治上 

和道義上來說，也都是不能容許的。就是委員會主 

席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的信上也承膨這一點。那 

封信正確的說到 "委員會依據其解释 "職權範圍"的 

職權，認爲不論以宣布成爲平民的方武或任何他種 

處理方式来變更戰俘的身分事前都必須實施解释與 

政治會議兩項程序 " 以及"任何關係力面的任何片面 

行動都與上述 "職權範圍 "不符。

但是委眞會主席所計劃的措施卻正要不履行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先決條件而處理戰俘一一這種 

處理辦法就是印度代表團自己以及主席在 - ‘九五 ra 
年一月十四日信件中也認爲是不能容^ 而又違反"職



權範圍 " 的的。我們可以說這暴一種非常嚴重不可 

補救而且對戰俘說来是一種政命的處理辦法。儘營 

主席在他的信襄作過這樣一段冠霞堂皇的聲明"本 

人如此辦理並非欲使戰俘身分有任何變更或劉戰俘 

作最後的處理 " ，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委眞會主席 

與印度代表W 必然知道得很淸楚—— 世界奥論也一 

樣一一計劃採取的指施意味着什麼後果。對於聯合 

P f軍夥同李承晚與蒋介石集圓目前在世界衆目瞪険 

之下S 經作了的準備工作，沒有人再有任何懷疑，參 

照美國負實的政界人士與軍事司合官的公開言論， 

以及赫爾將軍對类眞會主席的覆信，每個人都可以 

十分明顯地看出聯合國軍司♦部就要把蓄意已久的 

最後階段一一雖迫扣留戰俘，付諧實施了。委真， 

主席策劃中的指施爲聯合國軍司令部提供了實現這 

個陰諶的便利機會。

四 . 我現在代表捷克代表《堅決反對並嚴重抗 

譲主席所打算採取的指施。我認爲道不僅是一個非 

法的行動而且是對朝鮮停戰的威脊，這使朝鮮問題 

的和平解決後退了一大步。稀約雙方以相互的協譲 

責成了遣返委算會一種在萍n平解決朝鮮間題中的重 

大任務，遺返委員會與其全體委員，首先是身爲主 

廣兼'執行人的印度一一提供看曾部厥的國家一一都

有非常E 大的責任。委員 i •單說歸約雙方在"職權 

範圍 " 中所有的協譲，未經實施並不能算履行了賦 

予1Ë的責任。綠約雙方委託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執行 

"職權範圍 " ，並授予適當的權力，必要時甚致可以 

使用武力。這是第七款規定的要旨，它和其他的规 

定一樣a 要。各委算旣爲委員會的委員就B 經負起 

方委託委貴會的責任這種實任紙能由其委真而且 

首先由印度公允疋確地實施 "職權範圍"才能夠完 

成。它同時又需要它在规定的盤個九十天時期之內 

進行解释工作，並對戰俘採取任何處理措施之前把 

問題提交政治會譲討論。對這問題作出決定和採取 

措施是委員 i ■特有的權力。爲了使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能在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中完成它的重要任務， 

它必須作出這些決定，並堅決和果斷地採取措施。

二（b),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波蘭委員在一九五 

四年一月十九日委資會第七十二次會 
議中所作聲明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 

席蒂邁雅將軍向委 » 會提出甫封信，隨後將它們分 

別遞交所謂聯合國軍司♦ 部，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 

人民志願軍司☆ 部。在那一天委員會的會議中，我

會堅決反對那雨封信的内容，並替波蘭代表圓保督 

再討論這件事情的權利。根據此一保留，我現在要 

作如下的聲明：

委員 i •現在到了工作上的一個嚴重關頭，使波 

蘭代表《有權。並且不得不對目前的情勢，參照主 

席的那雨封信，作 扼 要 的 分 析 ，雖然我須重提本 

代表圓過去B 經提出過的幾點論據。

首先必須指出，中立國遣退委員會提交雙方司 

令部的正武臨時報吿書 (第 H 十九段）淸楚聲述：根 

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第一條第一款的规 

定，委員會的設立目的"是爲保證全部戰俘有機貪行 

使其遺退的權利 " 。委員會臨時報吿書（第五十段） 

依據此項 "職權範圍 " ，並率直聲明：爲達到該項目 

的起見，"解释工作是委員會的基本主要職務之一， 

也是委員會的最f i 要職實。"

將委員會的這些基本目的與任務拿來與委a 會 

工作的最近情形比較之後，特别是與委 f t # ■只對其 

看營下的戰俘極小的一郁分辦理過解释工作，因而 

使絕大多數戰俘沒有機，行使被遺返的權利這件事 

比較之後，凡是對這個重要工作抱有應有的責任心 

者 ，都不能 Î忍爲委員會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

因此，委賛會主席在那兩封信内說"委員會迄 

今只能有限度地實施其 '職權範圍 ’ 內規定的程序"， 

這句話的正確性是絲毫沒有疑問的。他在他一九五 

四年一月二日致雙方司令部的節略中說"趣大多數 

的戰俘甚至於遺沒有經過解释程序",這話也是說得 

極爲正確。

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除其他各 

處外，上述委賣會的臨時報吿書也會予以申述（第 

九十八段及第九十九段）。從臨時報吿書中所述可 

以明白知道，南營内的中國與朝鲜戰伊，與"職權範 

圍 " 的規定相反,仍在原拘留方卽所謂聯合國軍司令 

部的控制之下；聯合國軍司分部透過其特務粗成的 

恐怖姐織而行動，胆Jfc戰俘行使他們截遺返的權利。

在委員會工作的最初階段，委員會卽已在一九 

五三年十月二日發佈的一個公報内，一政承認戰俘 

中確有那棟一個姐織存在；在戰俘由印度看誉部默 

接牧以前，换言之，卽在他們仍住在南朝鮮美國營 

内的時候卽已成立；謂該組織使用 " 暴力行動"，對 

戰俘施用厘力。委員會這種比較審愼的猎辭，掩蓋 

着許多驟人聽聞的罪行和謀殺事件，都出於李承晚 

與蔣介石特務之手，此刻已是路人皆知;.那些特務 

的使命是在戰俘營內維持野蠻的恐怖統治，以 l l i fc



戰俘要求遺返；這事實亦爲委員會臨時報吿書所 

承認 ( 第六十九段及第九十二段 ) 。

這些悲慘的事情，全世界奥論都知道得很淸楚， 

我認爲無須在這襄賞述。但是，它所無可分辯地指 

明了的是誰發動在暗中破壊解释工作，是誰發動在 

暗中以武力禁Jfc戰俘卸返他 ff!的祖國 , 換言之，它們 

指出了委員會所以到今天遺不能完成其任務，應該 

由誰負主要責任。

因爲那個緣故，波蘭代表圓與捷克代表團念及 

身爲委員會委員所負的實任，從一開始起就一直堅 

持須立劍解散那些恐怖紐織，將特務們隔開，以便 

創造使委員會得完成其職責的環境。委員會臨時報 

告書各段之中第十六段，就指出印度代表圓也認爲 

上述辦法不僅是 "需要的，甚或是必要的"。但雖然 

如此，我們的提案不會被委員會採納，因此委員會 

最重要的任務， 卽辦理解释工作並使戰俘得行使他 

ff!被遺返的權利， 幾乎完全沒有達成。

在這種情形下， 感於以上所說委員會所以成立 

的基本目的，唯一公正而當然的解決辦法便是由委 

員會根據 "職權範圍 "第二十0 款的規定，將實際上 

前後才十天的解释期限延長到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 

十足九十天期限，並由委員，創造戰俘可以自由表 

示要求遺返之願望的環境。道樣一個解決辦法，得 

有委員會大多數委員連主席在內贊助；主鹿在他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日致雙方司令部的節略内也認爲延 

長解释期限一舉是 " 合法而旦必要的"。

除此之外，按照 "職權範圍 " 的规定，凡九十天 

解释期满後仍未行使被遣返權利的戰俘，其如何處 

置的問題，"應 " 提交停戰協定第,\十款所規定的政 

治會譲處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有必須將上述間題 

提交政治會議的義務，此點業經委員會大多數委員 

承認包括主席在内；主席在上述一九 玉 ®年一月二 

日的節略内也，表明他對這事所持的態虔。

大家都知道，委員會會請雙方就延度解释期 

限，根據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规定將戰俘問題提交 

將來舉行的政治會譲處理、及因此而發生的印度看 

營部隊必須延長焉營期限等事項發表意見。所謂聯 

合國軍司令部， 直截了當的拒絕了委員會建譲的解 

決辦法。委員會主席Æ — 九五 ra年一月十0 日政聯 

合國軍司合部函中說"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堅決立湯 

毫無疑問表示聯合國軍司♦部不能同意建立爲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設法進一歩實施 ‘職權範圍'之程序與 

目的基雄所在且必不可少的條件或巷序"。

至於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方 

面，則不僅同意委員會的提案，而且遺直接堅持必 

須採取這樣個解決辦法。

因此，如果像主席在一九五 ra年一月十 ®日致 

所謂聯合國軍司分部函第十五段（四）中 所 說 因 雙  

方司令部間尙無協譲 " ，才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 

能繼續 . . .執行任何職務以促進職權範圍的進一步 

實施 " , 這似乎是不正確的。從我以上所舉的事實可 

知 ,這種結果的眞正原因，在現狀之下不僅由於委員 

會中大多數委圓意圖規避 "職權範圍"第二十四款所 

规定的應負責任，並旦沒有對委S # ■進一步應做的 

工作作一決定，也是因爲所謂聯合國方面採取担絕 

主鹿提譲的決辦法的立場。道一點應該予以最着 

董的指出，因爲它再一次明確地說明了誰應對破壞 

停戰協定闇於戰俘間題部分的實施》負主要責任。

况且，所謂聯合國軍司♦ 部，遺非法地並且毫 

無理由地堅持印度看營部朦對對戰俘的看管須在一 

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三日終业，戰俘須解除戰俘身汾 

使之成爲平民，並建譲將戰俘交遺原拘留各方。委 

員會主席在他一月千四日的函中提到這一點時說得 

很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目前無權對其看營下之戰 

俘 " 宣怖解除 "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因在宣吿 

之前按規定應先實行之程序迄今尙未完成"。在該函 

内，主席並宣稱，在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程序未實 

施前，卽在解釋工作實際完成以前及在政治會譲審 

譲戰俘的處理簡題以前，任何開於戰俘身汾的改變 

都不能實行。他又課：:"任何關係方面的任何片面行 

動都與上述 ‘職權範圍 '不符。"

委員會就是由於這些公正和基本的考盧，幾以 

多數表決，賺然担絕端典委員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 

其中基於對"職權範圍"第十一敦的錯誤解釋，趣譲 

於一月二十二日解除戰俘的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 

民。

由我以上所說的話可知波蘭代表M 在原則上是 

同意主席這次信中所载的前提與動機的。動機街已 

正確，而印度代表團竟認爲可以而且必須作若千結 

論並採取若干指施 ,不僅表明它的立場前後不符，而 

旦構成了對 "職權範圍 " 一… 委員會工作的基礎——  
極端嚴重的完全無可改變的破壞情事，這種情形更 

可遺域。印度代表圓B 決定將戰俘以戰俘身汾交遺 

原拘留雙方，一切責任由它擔負。

這個決定是不可容許的：

( a ) 從純法律的觀點来看一一因爲它使得委員 

會無法完成其依 "職權範国"所承擔的重要職實因而



彰明昭著地破壞了 "職權範圍 "的規定。"職權範圍 " 
特別规定：戰俘將完全脫離前拘督方的控制，其措 

辭等於規定道些戰俘將永不囘到這種控制之下；

( b ) 從政洽法律的觀點來看一 一 因爲把戰俘交 

遺前拘留方，就把委R 會迄今爲Jh所得約那點掀小 

的成就也取消了，因此，事實上是在根據停戰協定 

解決戰俘間題的路程上倒退了一涉，使得停戰協定 

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不能實施，從而使朝鮮局勢更 

爲嚴重；

( c ) 從人道的觀點来看一一因爲就朝鮮和中國 

方面的被俘人員来說，他們在聲名狼藉的巨濟島和 

濟州島上戰俘營中所受到的恐怖與迫害現在又在等 

着他 f r a ;據美國通凯社報導，在南朝'鮮已經特地爲 

他們建築了營房。

波蘭代表團塵於我剛繞舉出的理由，覺得必須 

對印度代表圓所採那個決定，提出嚴重的抗譲。

從我以上所說的一切話，可見委員會業已到了 

工作上的一個嚴重關頭；而委員會在這個嚴重關頭 

所採取的措施，實完全達背它的宗旨與任務,其中充 

满着對和平解決朝鮮衝突一事的極端厳重的影響。

我所提到的事實和舉出的論據，無可辯驳地證 

明朝鮮交戰雙方中的一方，卽所謂聯合國軍司♦ 部， 

迫使委員會到了目前的聚意蘭頭，該聯合國軍司分 

部透過它在南營中設立的罪惡特務粗織，進行活勤， 

控制南營，胆繞對戰俘的Æ 释工作，用武力和恐怖 

胆丘他們的遣返；最後並直接斷然担絕了委員，依 

據該聯合國軍司令部簽過字的協定提出的戰俘間題 

解決辦法。

因此， iÈj須着重聲明：所謂聯合a 方面胆撞委 

員會工作，使之無法達成任務，因而彰明昭著違反 

了朝鮮停戰協定，這種行爲所引起的一切後果，都 

應由所謂聯合》方面負完全責任。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總司令敦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一月十四日來面已悉。你在該函中要求聯合國 

軍司令部自一月二十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管前由本 

司♦ 部交付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戰俘。

我於一月 , 日給你的函中，B 明白表承聯合國 

軍司♦ 部的立場。那個立場至今沒有改變，將來也 

不會改變；因爲那個立場依據於"職權範圍"的明文

與精神，對戰俘顧到人道與正義，並承認他 ff!有不 

可剝奪的自由選择的權利。

共産黨的頑強態度使得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能 

充分完成其依 "職權範圍 "所負的使命，此點業經確 

謎，聯合國軍司令部，本諧誠信，將在其看管下的戰 

俘交付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深信每個戰俘都將得到 

聽取解释的充分德會，並可 '自由對其前途自作换揮， 

不受戚脅。聯合國軍司令部曾誠懇地向交付給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的戰俘解释他們被遣退的權利。聯合 

國軍司令部並會設法協助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餅前被 

聯合國軍司令部拘留的戰俘進行解释。現在所以紙 

能對前被聯合國軍司令部扣留的戰俘中的極少數完 

成解释， 那只能怪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堅 

持要在他們所選揮的條件下才肯繼續進行解釋，而 

他 f ! 的條件需要對戰俘使用武力。這種武力的使用 

逢反 "職權範圍 " 、 日内Æ 公約、及全世界承認的人 

類尊嚴與權利觀念。聯合國軍司令部支持並讚佩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虔看部嫁担絕對戰俘非法使用 

武力。

聯合國方面B 經揭盡一切努力，以圖召開停戰 

協定第，乂十敦所建譲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 

圍 "第十一款所提到的政治會譲，道個會議的任務是 

在具體訂明的三十天時斯內考盧對戰俘的處理辦 

法。此等努力業爲對方所胆燒。但是，正加我在一 

月六日函中所說，"職權範"第十一款的顯明用意是 

要胆止協議的任何一方破壞避免無限期拘留戰俘的 

基本目的。

聯合國軍司令部現在若同意繼續並無限度地長 

期拘留這些戰俘那就等於推翻本司令部無數士兵戰 

鬥犧牲所欲維護的人權原則。像道種不義的沒有價 

値的行動，決弗任何自由人民所能容忍， 而旦顯然 

是不能想像的。當初聯合國軍司令部之所以同意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載權範圍 " ，R 是因爲其中載有 

禁止強迫遺返的規定， 並且明文規定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看營戰俘滿一百二十天後 , 便應將戰俘释放 , 恢 

復他們的平民身汾。

我現在童申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可動搖的信念， 

卽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有一項莊嚴的義務， 應該克 

盡責任， 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將所有担絕遺返 

的戰俘全部释放，使他們恢復平民身汾。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若不履行這一義務， 便是故意规避"職權 

範圍 " 中的一項重要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對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道種不履行義務的行動不能苟同。



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按你的提案中的意見接受 

着營這® 戰俘，不過襄於你E 聲明決意於一月二十 

日起片面釋放戰俘，聯合國軍司令部追於必要自須 

準備牧容並處理這些戰俘。惟對下述一點必須有明 

白了解，卽聯合國軍司令部對離開非軍事廣以後的 

這些人員辦理接牧手續是出於人道的考慮，並且是 

爲了確保戰俘得儘可能充分繼續享有協定所欲晃予 

他們的利益。聯合國軍司分部將根據戰俘協定履行 

義務，於一月二十三日視他 IP!與平民同樣充分有權 

享有自由，加以看待。你早B 知悉聯合國軍司令部 

所訂關於接牧手續的詳細許劃。中立國遺退委員會 

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以前就將戰俘交遺聯合國 

軍司令部，這只能認爲長委員會未曾充分盡到所負 

的職責。但我必須強調說明：此事決不在任何方面 

影響戰俘於彼時不論身在何處成爲平民的權利。

因此，我已訓令美國第八軍司♦調塵其現行計 

劃 ,俾從一月二十日起却可闇始處理接收這些人員。 

他將視此爲提先辦理的事項，與你接洽必要的安徘。

總司令 
美國绘軍上將 

( 茶名）豹翰 .依.赫爾

四 .中立國遣返姿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總司命函

一九五E3年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六日來面已悉。你在那封信的第七段内 

說 , 你 瘦 於 我 " B 聲明決意於一月二十日起片面釋 

放戰俘，聯合國'軍司令部追於必要自須傘備牧容並 

處理這些戰俘 "。我覺得你誤解了我一我十K 日函内 

要求的意思。我現在乘此機會再解释一下望個要求。 

並說明我所以作此要求的理由。

二 . 我在一月十® 日的面中已指出，中立 ®遣 

返委員會已經決定，認爲在目前情巧下，旣無權釋 

放戰俘，或宣佈解脸其戰俘身汾 ,使之成爲平民，亦 

無權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續看管。感於這一決定， 

我以目前實際擔任看管戰俘工作的主席及執行人資 

格，得到一個結論，認爲唯可採的正確》合法與 

和卞途徑，是緊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前將戰俘交遺原 

拘留各方看管。因此，我綠睛求原拘留各方自一月 

二十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營。

三 . 我 B 在我的面中說明，我以主席及執行人 

資格提出這個請求，是因爲我旣不能保持這些戰俘 

的看管，又不能進一步實施 "職權範圍"，更不能把

戰俘释放。我已經表示明白，我無意對戰俘的身份 

作任何改變，或對他們作最後處理。

r a . 我並已在我的面中聲明，本委員會遵照其 

解释 "職權範圓 "的職實與權力，認爲無論用宣佈成 

爲平民身份•，或用任何其他方式的處理來對戰俘的 

身汾作任何改變，都需要在此之前實施解释工作和 

.政治會譲的步驟，除非雙方司令部對戰俘的身汾與 

處理商定了一些其他步驟或辦法。我B 指出，本委 

員會認爲有關方的任何一方對改變戰俘身份或處 

理的任何片面行動，都與上述 "職權範圍 "不符。

五.我在靖你同意自一月二十日起恢復看營戰 

俘的同時，兹再冒昧表明我有信心的希望：卽雙方 

司令部對於卽將交遺給他們去看管的戰俘，將來如 

對其身汾或處理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步驟，都將出於 

推進停戰協定目的之誠擊願望。

主席

( 茶處）飢 .斯.蒂邁雅

五（a),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與中國人民志願 

軍司令員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玉 ra年一月十九日

一 . 我們B 經牧到了你一九五E3年一月十四日 

的來信。在那封信襄，你再度肯定了  "中立國遺返 

委 員 會 的 ‘職權範圍，" 迄今未能完全實施，和雜大 

多數朝中被俘人員 "未能使用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 

那些辦來行使其被遣返權利的事實。你並指出： 

中立國遣返委買會 "無權释放在其看營下的戰俘"， 

也 "無權 ‘宣佈解餘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 

因爲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作這種宣怖的條件和程序 

並未實現 " 。同時，你又認爲 "用宣怖成爲平民身汾、 

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的處理來改變戰俘的身份，都 

需要在此之前實施解释工作和政治會譲的渉驟"，並 

且 ，"任何臓係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動都與 '職權.範 

圍' 不符 " 。我W 認爲，你的這些論點和解释是正確 

的，是符合於 "職權範圍 "的規定和它的基本目標的。

二 . 関於你的来信第二點，我們必須指出，中 

立國遣返委算會雖然作了狠大的努力，但在南部戰 

俘營中一直未能採取堅決指施，維護和實施"職權 

範圍 " 的規定，来打散以暴力統治戰俘，胆挨戰俘遺 

返的特務組織；相反地，却承認5S殺戰俘的特務爲 

所謂戦俘 "代表 " , 並他們打交道，使特務得以放手破 

壞解释工作，進行種種殘暴非法活動，而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的一切工作則不能不按照特務的意志來進



行，"職權範圍"的一切關鍵性的規定因之都未能實 

現。道是我們認爲不能滿意的。我們始終認爲：戰 

俘問題上的嚴重局面顯然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在美方及其特務的咸脊和破壤之下進 

行工作顯然是有若干困難的；但是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未能堅決履行其莊嚴的職責，也是事實，因此也 

不能不負有一定的責任。

三 . 你在來信中聲稱："只有雙方同意,繼續解 

释與看營才有可能"；"假如鍵方之間或與雙方不能 

達成繼續看營戰俘與繼續本委員會的協譲，則對戰 

俘的看管必須於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三日終止，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本身必須於一九玉四年二月二十二 

日或在此以前解散"。你並以中立國遺返姿員會主席 

和執行人的身设，決定"聚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 

日以前把未遣返的戰俘交遺他們的原拘留各方"。你 

所提出的這些解释和決定，都是達背 "職權範圍"的 

规定和它的基本目標的，並旦與本函第一段所引的 

你自已的各項論點和解释也是矛盾的。我們對此不 

能同意。我們認、爲，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關於 

你的來信的聲明是正確的。

C 3 . 依 照 "職權範圍"第七款和第十八款的規 

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應不受任何削弱地"行使其 

合法職務和責任，以控制在其臨時管轄下之戰俘"， 

並應不受任何于涉和影響地執行其任務與工作。"職 

權範圍 " 第二十0 款又規定，對 "職權範圍"的解釋 

應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責。中立國遣退委隱會應 

在多數表決的基礎之上工作。根據這些條款，在戰 

俘被交到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之後，停戰養方對 

這些戦俘是無權直接處理的，尤其是不能對他們作 

片面的最後的處理。我們一貫認爲，負有實現"職 

權範圍 " 基本目標之責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其"唯 

一可行之路 " 就是負起責任來行使其合法職務，並 

作出決定，使中劇了的解释工作得以繼續，九十天 

的解释期限得以辅足，並等候政治會議的召開。事 

實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多數已經肯定地認爲這 

樣傲是合法的和必要的。但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的主席和執行人却放棄了委員會本身所具有的權 

力，藉口沒有停戰« 方的協譲，不肯按照委員會本 

身所作的正確解釋來執行任務，反而要把戰俘交遺 

他們的原拘留各方，這顯然違背了 "職權範圍"的基 

本目標和條款實質 , 1 因货根據停戰協定第S 十一款 

( 丑 )項的规定，所有未予直接遣返的戰俘旣B 統交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按照 " 職權範圍"的規定予以處 

理，現在爲了要完成 "職權範圍 " 的基本目標，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當然有權根據自己的正確解释採取行 

動，而所謂停戰« 方的協譲根本是不必要的。

五 . 並且從停戰協定和 "職權範圍"中根本不能 

得出臓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其主席可以把戰俘交 

遺他們的原拘留各力的解決辦法。相反地，正是由 

於美國方面長期以来實行強迫扣留戰俘的一貫磨 

謀，使得戰俘在原拘留一方的軍事控制和收容之下， 

根本沒有可能得到行使其被遺返權利的機會，所以， 

停戰協定和 "職權範圍"才明確規定凡未予直接遺返 

的戰俘，必須從原拘留一力的軍事按制如收容下释 

放出來，交給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默接 

營和處理。由此可見，將未予直接遺退的戰俘交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營和處理是朝鮮停戰協定的重 

要前揚之一。現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決定把 

未行使遣返權利的戰俘交遺他們的原拘留各方，那 

就是恢復停戰前的原狀，剝奪戰俘行使其被遺返權 

利的機會。這樣，就損害了停戰協定的前提，並有 

刺於美《方面睡迫扣留戰俘的陰謀的實現。我們對 

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和執行人這種有害的決定 

不能不表示堅決反對。

六 . 你當然知道，美國軍事當局早就完成了武 

力却奪朝中戰俘的部署。現在他們更公開表示，在 

這些戰浮被交遺之後，將立劍把他們移交給李承晚 

集圓和蒋介石匪》。同時，你當然也知道，李承晚 

集 ® 和蔣介石匪幫早就宣怖要把這批戰俘中願意遺 

返的人消減掉"，並在南朝鲜和台灣怖置了集中營 

來強迫他們受訓。可以斷言，這批戰俘一旦被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交遺美、李、蔣方面, 他們之中必將 

有很多人遭受追害和屠殺，不死的人也將長期遭受 

折磨得不到囘家過和平生活的機會。狠顯然，這種 

決定旣違反了  "職權範圍 " 和日内Æ 公約的人道原 

則 ，也不符合於中立國應有的正義立場。

七 . 基於以上所述，我們 f忍爲，你所提出的自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九時開始把未行使遺返權利 

的戰俘交遺他們的原拘留各方的建譲，是違反停戰 

读定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 " 的規定的。 

我們要求中立《遺返委員會主席收囘這個建譲，切 

實負起 "職權範圍 "所规定的責任和義務，並按照委 

R 會本身所作的正確解释，決定繼續看營戰俘，恢 

復解释工作，辅足九十天的解擇期限，並等待政治 

會譲在召開後三十天內對戰俘間題加以處理。

八 . 我們認爲，任何戰俘有充分權利担艇被強 

迫交還給原拘留一方，並要求繼續聽取解释。任何 

人都不能剝奪他們的這種正當權利，尤其是不能用 

武力來剝奪他們的這驢正當權利。



九 . 在中立國遣返委R 會繼續看營戰俘的期 

間，我們將負責維持和保證松谷里戰俘營週圍區域 

的治安和秩序，並防止和控制任何對戰俘看營地點 

的擾亂和侵犯行動，我們也將保 i f 對中立國遣返委 

R 會和印度看營部朦以及戰俘的後勸支援。

一 0 . 我們要求你餅於我方的意見予以最愼重 

的考盧。、我們等待着你的答覆。

朝解人武軍最高司令无帥 

( 簽名）金日成 

中圓人只•志願軍司令A 
( 芬名）彭德懷

五（b )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 S 四年一月十九日 

根據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金日成元帥與中國人 

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將軍在一九玉因年一月十九 

日致你的函中所申述的主張，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 

民志願軍方面不準傭在一月二十日九時接收現在松 

谷里印度看管部朦看營之下的聯合國軍戰俘。

我要求印度看曾部贼繼積執行其對上述戰俘的 

看營。在繼續看管期間，我方將按照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的"職權範圍 " 的規定，繼續負責維持並保證松 

谷里戰俘營週圍區域的治安和秩序，並防止和控制 

任何對戰俘看管地點的攝亂和浸犯，繼續負責對印 

度看管部朦與在其看管下的戰俘提供後勸支援。 

我等恃你的答覆。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最 
高司令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函

一九五 r a 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 .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来信已牧到，並予 

以最鄭重迫切的考虛。

二 . 你在來信第七段中，要求我牧圓我向兩司 

♦部所提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起接受恢復看營 

戰俘之建譲。你同時並要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繼續 

看管戰俘，繼續解释工作，並等待政治會譲對戰俘 

問題加以處理。

三 . 你的建譲我已經詳加考慮。關於繼續解释 

工作及將來遣返戰俘間題交予政治會譲甫 '點，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的意見B 於我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曰附 

函寄 _k的節略中說明。我在該節略中説過，只有键方 

之間取得協譲，解释之恢復與看營之繼續幾有可能。 

這一協譲並未達成，因此本委員會發現自己對於更

充分地實施 "職權範圍 " 的規定與目的B U ® 於 I »能 

爲力的境地。

m . 我在一月十日的信中，B 經指出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在目前情況之下旣無權釋放戰伊，亦無 

權宣佈解除戰俘身汾，更無權在一月二十二日以後 

纖續看管。瘦於此一決定，我以目前實朦擔任看營戰 

俘工作的主席及執行人資格，得到一個結論,認爲唯 

— 可採的冗確、合法與和平途徑是聚在一九五0 年 

一月二十三 ’日之前把戰俘交遺原拘留各方看營。因 

此，我總請求原拘留各方自一月二十旧起接受恢復 

看營。

五 . 我在一月十旧日的信中能過，我提出這個 

請求，是因爲我旣不能保持對戰俘的看誉，又不能 

進一涉實施 "職權範圍 " ，也不能把戰俘释放。我並 

且也諧明過，我無意對戰俘的身汾作任何改變，或 

者耍對他們作最後處理。

六 . 在我所B 經提到的一月十® 日去信中我， 

說過：本委員會遵照其解释 "職權範圍"的職責與權 

力，認爲無論用宣布成爲平民身汾或用任何其他方 

式的處理來對戰俘身设作任何改變，都需要在此以 

前實施解釋工作和政治會譲的渉驟，餘非雙方司分 

部對戰俘的身汾與處理商定了一些其他步驟或辦 

法。在申述這一立場時我曾指出，本委員會認爲有臓 

雙方的任何一方對改變戰俘身份或處理的任何片面 

行動 ,都不符合上述職權範圍。

七.你表示任何戰俘有充分權利担絕被追交遺 

原拘留一方，並要求繼續聽取解釋。'我早已謎明:只 

有雙方同意，解釋幾能繼續。至於睡追交還給原拘 

皆一方看營一節，我B 向有關戰俘詠明過：就此事 

進行结追，不論按日内Æ 公約與 "職權範圓"都是不 

許可的。表承反對被移交的那些戰俘B 允許其留在 

戰俘營内，暫時由印度看管部朦予以一殷的保譲。

八.我以前請鎭方司分部自一月二十日起接受 

恢復看管，會冒昧表示有信心的希望，現在再説一 

遍，卽雙方在將來對於交遺或卽將交遺絵他們看營 

的戰俘的身汾與處理採取步驟時，都將出於推進停 

戰協定目的之誠擎願望。

九 . 基於以上的考慮，我懇切地誠黎地希望你 

方將認爲宜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以前接 

受恢復看營松谷里戰俘營的戰俘。倘不能照道裏所 

建議的方武移交看營，我很抱歉將截追採取留下來 

的確一*途徑，卽從松谷里戰俘營撤除知度部隙的看 

營。

主岸

( 茶名）飢 .斯.蒂邁雅



七，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  i ^一日你給我方司♦員和我 

的信收到了。我奉命聲明下列各點。

--.我們堅決反對你將未行使遣返權利的我方 

被俘人員交遺聯合國軍。你在作這一決定時完全知 

道聯合闘軍墓計劃片面舞放，亦卽疆迫扣留這批我 

方被俘人員的。事實詩明：農個移交過程是在聯合 

國軍嚴密艇織起來的暴力威脅之下進行的。並且，號 

交遺聯合國軍的我方被俘人員B 被睦送柱台灣國民 

黨殘餘匪幫和南朝鮮李承晚集圓準傭當炮灰。你的 

行動方便了聯合國軍強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員。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圓B 因此而被破壤無遺。我 

們堅決反對這一*行動。我俩向你、提出嚴重抗譲。

二.你用來支持你這一片面非法行動的論點是 

站不住的。我方司♦員在他們一月十九日給你的信 

中已經提出了詳盡的論證。目前我不単備有所墙加。 

我們保留對此作進一步評論的權刺。

三.我們不能同意你所作印度看營部厥將在一 

九五0 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以後撤退松各里戰俘營 

看管的決定。關於收容在松谷里戰俘營中的戰俘的 

問題，我們將提交軍事停戰委員會和政洽會譲解決。 

因此我現在聚急通知你，我們要求印度看管部朦在 

其居留在朝鮮期閩繼續負責看營松谷里戰俘，以便 

軍事停戰委員會與政治會譲得以處理有關他 fîg的間 

題。繼續看管松谷里戰俘營的問題不應亦不容許片 

面解決。在這個聞題得到協譲解決前，目前牧容在 

松谷里戰俘誉》的戰俘如有被趣持或逃散等情況， 

— 槪由你負貴。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八，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旧年一月 二 十 日  

閣下於一九五0 年一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先後 

致旧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金日成元帥、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 員彭德懷將軍和本人，聲明閣下B 作決定 

準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將在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和印度看營部隊看營下的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 

交遺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面，如果我方 

拒絕這一建譲，則印度看營部朦將於一九五®年一 

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之間的午夜對上述戰俘停止 

看管，並睛求朝中方面於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午夜以前》上述戰俘接受恢復看營。

對此，金日成元帥、彭德懷將軍和本人先後於 

一九五西年一月十九日、二十二日覆面閣下,表示我 

方明確的立場，卽：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方 

面堅決不能同意接受看營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同 

時，我方並認爲印度部險不僅不應交遺，並且遺應 

繼續看營這些戰俘。

現在，閣下在一月二十三日聲稱：印度部朦將 

於雨運期内全部離開朝鮮。但職合國軍方面則B 經 

担艇在朝鮮軍事停戦委鼻會上與朝中方面就戰俘處 

理間題取得協譲，而應對戰俘作最後處理的政治會 

譲又因美國政府的胆撞活動以致未個召開。這種情 

況使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處於困難境地。7由於聯合 

國軍方面早已放棄他們對於道批戰俘中數未聽解 

释的人的解释工作，因此，這批戰俘B 經根據其自 

曲意願公開地向閣下表示他們不願遣退而要求朝中 

方面予以居留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 

會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B 向朝鮮入民軍和中國人 

民志願軍方面提出請求，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 I r 十字會聯合派人前柱北部 

戰俘營，在印度部朦撤離看營後迎接三百四十七名 

戰俘，並負責爲他們取得在朝鮮民主主義A 民共和 

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留的權利。

爲了解餘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的函難，爲了與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就上述戰俘的處理間題洽定臨時 

安徘，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B 對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H 紅十字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紅 

十字會的請求表示同意。同時，朝中卞面願意指出： 

由於未予直接遣返的戰俘間題未能按照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所規定的基本目標和步驟取得 

解決，因此，當戰俘問題在停戰協定所规定的政治會 

譲或其他有蘭國際會譲上提出討論時，朝鮮停戰歸 

約雙方必須就此項問題作滿意的交代並取得解決。 

爲此，朝中方面建議印 ’度部朦將上過三百0 十七名 

戰俘連同他們的名册》證件及私人財物點交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紅十宇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 

字會。

如果上述臨時安徘獲得閣下的同意，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宇 

會將派出人員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前住朝鮮 

非軍事湿北部戰俘營中，迎接三百四十七名戰俘並 

從印虔部朦點牧他們及他 f f !的名册、證件和私人財 

物。

中將

( 务名）李相朝



九，中立國遣返委眞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 ra年一月二十七日

兹答覆你一月二十六日歸於松谷里戰俘營戰俘 

的來信。

蘭下當億及一月二十二日閣下來訪時，我曾重 

申我過去的聲明，卽朝鮮人民軍及中國入民志願軍 

司令部如不能接受恢復看管戰俘，則印度看管部隊 

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撤除看管之外，別無其他 

途徑。一月二十三、日我曾於面談時通知閣下印度看 

管部朦事實上於規定之時間撤除看管；在你方司令 

部與聯合國軍司♦ 部之間未有協譲之前，、我未見如 

何能恢復看管。

關於你要求印度看營部朦將戰俘連同他們的名 

單、證明文件和私人財物一起移交給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十字會一事，我 

願說明：戰俘旣 a 不再在印度看營部嫁看管之下印 

度看管部朦、自不可能再參加任何移交的程序。事實 

上印度看營部朦參與任何此項行動的權力已在它放 

下看管職司之時終止。

胆是，爲應付情勢的需要，我同意請印度紅十 

字會的代表將包括戰俘姓名與其他材料的名單移交 

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H 紅十 

字會的代表。這些名單是印度看營部朦接管戰俘時 

自你方所收到的唯一文，件。

如果你同意，印度紅字會的代表將於一九五®  
年一月二十八日十時在非軍事北部的松谷里戰俘 

營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紅十字會人員相會晤。

爲準備必要的安排起見，盼能於今晚約定朝中 

紅十字會代表將於上述時間到湯，晤。

主岸

( 簽名）飘 .斯.蒂邁雅

- 0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曰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來信收到。

我願意在此重申我方立場。朝鮮人民軍和中國 

人民志願軍堅決不能同意接受看營北部戰俘營中的 

戰俘。我方認爲印度部賦不僅不應交遺，而且遺應 

繼續看管這些戰俘。因爲印度部朦不久卽將全部離 

開朝鮮，而北部戰俘營中的戰俘又已公開向你表示

担絕遺返，並要求朝中方面給予居留的權刺,我方同 

意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紅十宇會接受這批戰俘，以便朝鮮停戰歸約«方在 

將来的朝鮮間題政洽會議或其他有關國際會譲上討 

論戦俘問題時得以作滿意的交代和解決。

我將通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紅十宇會代表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十 

時到達非軍事愿北部松谷里營場與印度紅十字會辦 

理三百四十七名戰俘交接事宜。

中將

( 茶名）李相朝

 ( a )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波蘭委員在該 

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七十四次會議中之聲明

一九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在委R 會第七十 

三次會》中就波蘭趣竞代表M 聯合提出嗣經多數過 

過之決譲案發言。我說：所謂聯合國司分部對其臉 

惡的陰謀毫無掩飾；並且公聞地說聯合國軍司分部 

將於一月二十三日武斷地恢復一月二十日及二千一 

日印度看營部非法移交該司分部之戰俘的平民身 

汾。此種急迪的危臉現在B 經由事實完全證實。，所 

謂聯合國軍司♦ 部不顧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 

圍" 的明白規定，不顧本委員會主席厘次表明的態 

度一一本委員會主席所作的決定不營怎様是非法 

的，但是他，厦次聲明此等戰俘乃以戰俘身汾移交 

雙方 , 附有一‘ 了解，卽在停戰協定完全履行之前其 

身汾不變，最後，聯合轉軍司分部不顧本委員會正 

武向其通知之決定，竟於一月二十三日，由其總司 

令赫爾將軍毫無顧忌地發表聲明，其中所稱各點中 

有一點是："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這些以前的戰俘現 

在具有平民身汾。自一九 五 ®年一月二十三日朝鮮 

時間零時一分起，他們成爲自由人"。

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就這樣實現了其爭取B 久 

的目標。該司♦部用在南朝鮮聲名狼藉的戰俘營中 

對戰俘所施的各種罪行，用在束場里戰伊營中安插 

的特務汾子到處所做的恐怖行爲，和在解释工作開 

始進行前後對於本委員會工作的破壊，推進這個目 

標。這様，該司令部便可以違反停戰協定的规定以武 

力抓到戰俘，並強追他們加入李承晚蒋介石兩個愧 

儘的部隊。上面所引的該司分部所用的空洞字服，所 

謂準備恢@ 戰俘的平民身份使之成爲 " 自由人"，已 

經再沒有人相信了。美國報界甚至並不隱Hi這些戰 

俘被禁於營中，而且被徵义伍。美國報界述及一種



許割，由蔣李方面訓練有素的專家在此種特別營中 

對 不 肯 " 自願"猜入伍的戰俘進行一種極特別的 

"解釋工作"。

朝鮮人民軍和中®人民志願軍的被俘人員在據 

謂恢復平民身汾時事實上B 經在大海之上，在美軍 

和蔣介石創子手看守之下由美國船雙蓮到被本國人 

民拋棄的破逢政客的避難所一一台灣去。這豈不墓 

很顯明的事實嗎？

本委員會主席所作的決定是不公正的，而旦遂 

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 的，而聯合國軍司 

令部利用這一個決定 , 對停戰協定強橫破壤,使本委 

員會無法再履行停戰協定本身規定要本委員會執行 

的主要職務一一卽保證二离二千多名的戰俘可以行 

使遺返的權利，也就是囘到其視國去重見家人骨肉 

的權利。

在這個本委員會截至目前爲止所面臨的最爲緊 

急的情形之下，波蘭代表WT認爲有義務不但須對所 

謂聯合國軍司分部這種公然冷酷地不顧本委員會決 

定的行爲，提出最堅強的抗譲；而旦須，該司令部親 

視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工作所根據之國際M 定原則的 

舉動，加以最有力的隨責。

波蘭代表Wf深信委員會其他委員， 感於此等事 

實，並襄於身爲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委算的權利與義 

務，必將採取與波蘭代表M 相同的立場。本代表M 
因此期望並且翻請委員會其他各委員於本次會譲中 

一一也就是美國軍隙正武無可挽囘地綁走了戰俘之 

後的第一次會譲中一一對上述的事實，明白表录態 

度。感於目前局勢之嚴重和我'們所負實任之重大 

—— 這也就是基本權利受人強橫侵害的委員，中立 

委員所負的費任一 一 這種表白態度是有必要的。

(b)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 
委員在該委員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五日第七十四次會議中之聲
明

大家都知道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 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未經委員會的同意， 自行負 

責將朝鮮人民軍及中國八民志願軍司❖部被俘人員， 

作爲戰俘，交遺聯合國軍司♦ 部恢復看誉，不許改變 

戰俘的身份或其最後處理。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通過決譲案，聲明 " . . . . 在解释特序未經實施及政 

治會譲未作討論之前， 不論以宣怖成爲平民方法或 

任何他種處理方法對上述業經交遺....之戰俘身汾

作任何變更，均屬違反 ' 職權範圍 ' I l 停戰協定"。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決定會經 jE式通知聯合國軍司令 

部。

自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正武聲明中，’我們知道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於上述條件下交遺聯合國軍司 

令部看營的朝中司分部被俘人員，B 被聯合國軍司 

令部於一月二十三日 "释放成爲平民身汾"—— 這是 

聯合國軍司令部用以綺飾其非法強留行爲的詞句。 

聯合國軍司分部想要強迫扣留朝中司令部被俘人員 

的不法企圖準傭已久，始終在不斷進行中,而以此 

次毫無理由的片面睡力行爲爲登寒造極。聯合國軍 

司令部甚至無恥承認大多數戰俘於所謂释放成爲平 

民身汾之後，立卽被迫編入李蔣集圓的部嫁，因此 

自己暴露了其所謂的戰俘" 自由意志"、"自願遣退 

"解放 " 、"釋放成爲平民身汾 " 等語之虛億。

聯合國軍司令部採取片面的強力行動，對其鄭 

重承擔的各糧義務、所有國際約章與法則，簡直一 

槪不顧。該司♦部對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作具有 

約束力的決定也置之不顧；依照其所承諾的義務該 

司分部前B 將戰俘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處理一 - 
見停戰協定第五十一款的明文規定；而旦該司分部 

本身遺曾以解释 "職權範圍 " 的獨有權利，授予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一一息該文件第二十四敦。

我代表捷克代表團，鄭重地隨實聯合國軍司分 

部此一行動爲一種實現強追扣留戰俘之不法目的的 

片面非法行動，也公然侵犯日 '内Æ 公約、委員會職權 

範圓、停戰協定，同時也侵犯關於擔承義務的國際法 

基本原則的行動。我隨責此種犯罪的行動爲一種危 

害朝鮮停戰並使國際繁張局面更爲惡化的行動，而 

W 際聚張局面之緩和正是目前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 

的人民加強努力所追求的目標。

( c )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典委員、瑞 
士委員及主席在該員會九五四 
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七十四次會議 

中之聲明

衰

瑞典委員說他本來雖然預備於以後再答復上面 

兩委員所作的聲明，但是因爲普有代表要求對--封 

信稿採取行動，他現在要先説幾句話。關於聯合國 

軍司合部之宣布戰俘於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午 

夜成爲平民，他認爲此一行動本應由委員會依照"職 

權範圍 " 之规定爲之。瑞典代表引述一月二十一日 

他本人的聲明，進一步說：據他的意見，任何関於



不在養R 會看營之下之戰俘的行動都不廣於養員會 

"職權箱圍 "之内；委員食主席一將戰俘交遺原拘留 

方 ，就墓等於宣布終Jh他本人或本委員會再處理戰 

俘簡題的任何與一切權利。因此，委員會、委員會 

主席或类員會再發表任何聲明都是毫無意義的。

瑞士代表稱，據瑞士代表M 的意見，委員會旣 

然 B 經交出關於戰俘的类託 , 便不能再作任何聲明， 

舞於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委員會交出関於戰伊的委託 

之後所採的行動，也無權作一決定。因此，糖士代

表強調尊明不能同意對聯合國軍司♦部所採行勤作 

一聲明的任何決定。瑞士代表爲可由 '世界奥論  

来剑斷這些事實。

m

主廣說 : 就印度代表M 而言，它的立場是狠淸 

楚的。前將戰浮交遺給聯合國軍司令部時，會明白 

解释在戰俘的前途由某一，譲例如政治會譲或聯合 

國粗織加以財論之前，其戰俘身汾不能改變。因此， 

印度代表®紫於聯合國軍司令部之未實行印度代表 

M 的建譲，不能加以贊可。

附 件 肆  

核對戰俘名單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停頓 

時，你會向報界發表聲明，表示卽使解释工作結束，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朦仍可將願意返籍 

的戰俘桃選出來。我於十一月九日的信中曾對道一 

點表泰堅決反對，指出中立國遺返委貴會及印度看 

營部朦如果採取此種行動，則等於服從美國方面關 

於飄別戰俘的不合法的觀點，將 "職權範團"藥個推 

翻。

目前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朝、中被俘人員仍未 

聽取解释。朝、中方面之辦釋工作僅進行十日，現 

在又吿停頓。目前的問題顯然是從速恢復解释工作， 

補足九十日的解释期閩。紙有經過充足時間的解释， 

幾能消除戰俘在聯合國軍長期的特務統治下所積累 

的疑懼，便他們有行使其被遣返權利的機，。如果 

中立® 遺退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朦對於朝、中力面 

供復解释工作補足解释時間的耍求不採取行動，却 

圖對戰俘進行题別或變相的頸別，以捷選出所謂願 

意脚家者，這將是徹底擴毁 "職權範圓 " ，朝、中方 

面決不同意這種非法行爲。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的臨時報吿，也明白承認了 

朝、中被俘人員目前完全處於養方指使的辦、李特務 

控制之下。請間在這種情※ 下，願意囘家者如何能 

被挑選出來？因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 

部朦這種載別戰俘的設想不僅逢反 "職權範圍"，而 

且也達反中立國遺返養員會多數國家所通過的報 

告。

全世界的公正奥論都知道朝、W中被俘人員被美 

方指使的辦 , 李特務剝奪了被遺返的權利，一致同情 

我方解释期臓必須補足的正義主張。在世界公正奥 

論壓力之下，美方正在找尋藉口使其反對延長解釋 

期限，強追扣留戰俘的主張合法化。南朝鮮的國防 

部長孫元一最近主張應該魏別被俘人員，也正是爲 

了這個原因。如果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某些委員或 

印度看營部朦竟然不顧我方堅決反對而對戰俘進行 

题別，那豈不正是使聯合國軍強追扣留戰俘的陰謀 

合法化？

我們相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營部朦都 

不願意損害其中立地位。我們堅決反S 任何题別戰 

俘的主張或行動。我們認爲眞正的中立國至少應該 

不爲任何使美國方面扣留戰俘的磨謀合法化的舉 

動。我們希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虔看營部朦鄭 

重考盧我方的意見。

中將

( 签4 ) 李相朝

二 ，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

一九五0 年一月二日来信收到。信中表示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度看營部朦在東場里B 圍 

場所簿行的是森對名單的工作而躯不是任何形式的 

" 飘別 " 。你並表示印度看營部隊絕不會以據稱的"题 

別 " 手積来武謝地代替 "職權範圍 " 的規定。遺是 

値得歡迎的。



但我必須指出：，印度看誉部朦於一九五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進行査對名單的工作後，聯合國軍方 

面以至於印度的新聞界都說這是印度看營部朦對於 

B 圍場的戰俘所進行的 " 飄別"。根據當天聯合國軍 

方面的新聞報導，甚至印度看管部赚的發言人，也 

會把當天印度看管部隊的行動說成是 " 飄别"。對此 

我希望你予以澄淸。

印度看營部朦在負責看管工作數月之後，方縫 

進行查對戰俘名單的工作，證明了印度看管部厥對 

於東場里戰俘營的基本狀※ 至今仍不淸楚。爲迅速 

糾JE這一嚴重的情況，我要求印虔看管部朦立卽填 

調部隙，:名符其實地擔負起看管東場里戰俘營的責 

任。

附件伍

同時，印度看管部朦査對戰俘名單的工作，也 

充分證明了識辨與隔離特務是完全可能傲到的。你 

在 來 信 中 說 明 "戰俘紐織依然存在,其脅追性質與 

有害的影響也依然存在 " 。爲 實 施 "職權範圍"的規 

定，糾正東場里戰俘營在印度看營部朦名義上的看 

營下長時以來所存在的♦ 人無可容忍的情％ ,我要 

求中立國遺返委貴會與印度看管部嫁在奄對戰俘名 

單中同時辨認與隔離特務，打散特務粗織。

我等待你同答。

中將

( 务名) 李相朝

司法處理程序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敎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 

據你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通知，關於拘留 

在東場里第二十八號戰俘營場中的我方人員張子籠 

被聯合國軍力面派往該營蔣幫特務人員謀殺身死 

一案，中立國遺返委鼻會定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 

一 日開軍事法庭審訊業已逮捕並經調査屬實之览手 

七名。但據印度陸軍新聞處齋佈新聞，這些 i«手竟 

要求由聯合國軍方面替他們延請 " 辯護律麻"。此項 

消息渠屬確實，我方卽認爲這皇在法律上或道義上 

不能准許的事。

聯合國軍方面破壊停戰協定竟遺派蒋李匪黨的 

大批特務人貢潛往東場里戰俘營中實行恐怖流血統 

治，屠殺我方被俘人員藉以胆礙戰俘的造退。依法 

撒處這些見手乃是天公地道的事。我方堅決反對淮 

許這些满手染有我方被俘人員的鮮血的 i ü 手們由他 

們的主使人聯合國軍方面代晴所謂 "辯護律歸"出席 

軍事法庭替他肺 "辯譲 "。

爲了人類的；E 義 ，爲了軍事法庭的尊嚴，本人 

希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鄭重考慮這個問題。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政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接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來函，內稱對於委 

派律颜二名爲被控謀殺華籍戰俘張子龍之若干戰俘

擔任辯護一節表示抗譲。本 委 員 會 業 你 的 抗 譲  

加以最關切與鄭重的考盧。依照本委員會決議案的 

規定，適用於戰俘的法律爲印度的軍法，但以不遂 

反日內冗公約爲限，本委員會有盡於此，自覺在此 

事上沒有選揮之餘地。 "職權範圍"中旣然沒有執行 

司法制裁的規定，司法制裁旣然完全係根據上述法 

律而生，本委員會勢須受日巧Æ 公約有關规定的拘 

束。在此情形下，選揮辯護律師事宜應適用日內Æ  
公約第一百零五條暨第八十四條的規定。JE如你所 

知 ，日巧Æ 公約第一百零五條规定被控戰俘有自行 

揮請合格輔佐人或律師的權利。情勢觀然如此，更 

因本委員會鱼有不得忽視日內Æ 公約有關規定的義 

務，乃成多數委員的決定，接受被控戰俘所作的纖 

揮。

主岸

(簽名）飢 .斯.蒂邁雅

三，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來函收到。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仍舊淮許聯合嵐軍方面委派所謂"辯譲律 

師 "二名爲謀殺我方被俘人真張子龍的罪犯辯譲，本 

人深感遺域。對於此點，我方趣對不能表示同意。

聯合國軍司令部B 將戰俘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的印，度看營部朦看營。因此，依據 "職權範圍"的 

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應完全放棄對戰俘的管制與 

影響，沒有爲戰俘委派所謂 "辯謹律師 "的權利。巧 

旦事實已經證明聯合國軍司令部就是這些児手的主



邀人。無論如何，終不能淮許主使人爲罪犯委涙"辯 

譲律師 " 。中立國遣返类員會負有嚴格遵照"職權範 

圍" 的規則確保審孰合理進行的責任。

本人B 於十二月八日政你的面中及於十二月九 

日與你談話中，一再明白能明我方的立場。本人現 

願再明白説明一次：我方絕對不同意聯合國統帥部 

爲其唆使的^&手委派所謂 "辯譲律歸 " 。合格 ôtt辯譲 

律師紙能由印度供給。襄於此事對於軍事法庭的審 

飘有決定性的重大關係，所以本人不得不請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再作鄭重之考慮。

中將

(茶名）李相朝

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致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接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來函，内述你對 

於爲謀殺張子龍案的被吿人等委派辯謎律師辦法所 

作的堅決決定。本人愤有再向你申述：法律立場乃 

是不可逃避的，而且本委資會除依照日内Æ 公約第 

八十0 條及第一百零五條所規定之一定辦法進行外 

別無他法。不過，本人可以指出，倘若謎，辯謹律 

師係由聯合國軍司令部委派，則此說是不正確的，因 

爲事實上聯合國軍司令部紙不過狗被控人的靖求代 

爲推荐律師二人而已。這甫位律師通曉華語，適在 

東京，可以擔任此項工作。本人所最閲切者就是耍 

確保被控犯有謀殺罪旦可能截制死刑的人應該有自 

己選揮的辩譲律師。最耍聚的是審凯的進行應該不 

受任何方面藉口任何理由加以非難。倘對律師的選 

揮限制，當將招政嚴重的反對。

倘若你參酌本人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函 

中所提到的有関各點並顧到本函上段，就可能願意 

重行考慮你的決定，使審凯得以進行。被控者不能 

無期拘留，倘提起公蕭一造不能提出法定證人時。被 

控者卽將以 "無罪 " 開释，這是你所深知道的。

主岸

(签石）飢 .斯.蒂邁雅

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敎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 . 本委員會參謀長Brigadier B. M .  K a u l於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及顧問P.N . H ak sar於同月 

二千二日致你的面想邀塵及。本人在靜候答覆一月

二十二日一面之際，認爲有就與戰俘在本委員會看 

營下所犯罪行有關之各事項重新證明本委眞會意見 

之必耍。i
二 . 你 B 知道，聯合國軍司令部雪爲戰俘必須 

释放恢復平民身汾，此種主張爲本委員會多數委員 

所不接受。因此，根據此項主張企圖释放被按犯有 

謀殺罪的戰俘的理論是本委員會所不能接受的。

三 . 本委員會存在一日，一日就有執行法律條 

例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實施日内Æ 公約中的人道 

規定的權利與義務，此蓋爲世人共知之事。德處舞 

犯乃是日內Æ 公約第一百一千九條中的人道規定之

一。你欲將看營職務與拘留職務劃分，此實爲本委 

員會所不了解。本人必須指出：就任何方面而言，中 

立國遺返委資會所處地位決不能被視作比較任何拘 

留國所處的地位爲劣。

® . 本委員會決不能參與葬放任何依據初渉證 

據有犯譲殺嫌疑的戰俘。释放這種戰俘就等於完全 

否定JE義。本委資會不能幫助創立這種充滿嚴重後 

果的先例。

玉 ,你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N o .A G .2 5 0 .  
44 R G C G 來函第四段中所作的猜求不甚明臉。倘若 

聯合國軍司♦部認爲應將被控犯有謀殺罪的戦俘釋 

放使之成爲平民，那麼，把審訊及調査紀錄移送聯 

会國軍司♦ 部以備另採行動，也就沒有意義y 。

六 . 本人又須代表本委員會指出：被派替被吿 

辩譲的津飾在一九五® 年一月二十三日未贫出庭， 

事先也沒有通知本委員會。

七 . ■ 於此點本人更須聲明：本人原不接受你 

對於本委員會一月二十二日以後權限所持的意見， 

但閣下持此意見而在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軍事法 

庭開庭時竟不予以合作，本人深感遺诚。

八 . 本委員會決不能放棄所負的責任，因此爲 

伸張正義起見必須獲得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合作。聯 

合國軍司令部倘不予合作，當使本委員會戚到遺械。 

所以本委員會亜盼聯合國軍司令部董新考盧卽能遺 

送證人並准許辯譲律師出庭以示合作。

主序

(答名)„凯 .斯.蒂邁維

六，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二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總 

部 N o . l 2 5 / 3 6 / N N R C 来函暨一九五®年一月二十



七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N 0 . 1 2 5 / 3 6 / N N R C 来 

信均已收悉。

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所有自願不被遺返及業於 

一月二十日被送囘聯合國軍司♦部的前戰俘所持的 

一般立場B 經聯合國軍總司令在一九五0 年一月十 

六日及十九日政你的各面中明白說明。聯合國軍司 

合部因爲以上各函所述的理由業f於閣下就委員會釋 

放戰俘事所読的條件礙難同意。所以本司令部充分 

尊重這些戰俘於一月二十三日俠復自由的權利並容 

許他 ffWft柱願往的國家。0 此，本司令部不能向軍事 

法庭供給來函中所說的證人。

我們與你們同樣具有伸張JE義的願望。兹再聲 

明我們仍願接受關係人員以及你所欲作的紀錄暨建 

譲以便迅速移交關係國政府。

組長

美國陵軍浪將

(茶名）愛 .拉.漢布倫

七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主 席 敦 聯 合 國 軍 司 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 五 ®年二月一日

— .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N 0 .3 8 3 .6  R GCG  

來函業B 收悉。

二 . 本人在一月二十七日函中說過，本委員會 

多數委員認爲霉方如無協議，卽不能將交卸前拘留 

一力看營的戰俘放爲平民。他們仍應由前拘留一方 

看管。

三 . 本入亦已指出：本委真會存在一日，就有 

執行法律條例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有實施日內Æ 
公約中的人道规定的權利與義務。懲處罪犯乃是日 

内冗公約第一百一十九厳中的人道规定之一。本委 

員會存在一日，就負有這種責任。

四 . 因此，本委員會希望你再加考慮後能夠遺 

送證人並准許辩謹律師出庭以示合作。本委員會亜 

欲在解散以前完成這些審凯。倘若截吿所舉出的證 

人B 被釋放，仍可設法使他們出庭作證。IE热這些 

戰俘係交由聯合國軍司令部看營，旣然聯合國軍司 

分部負有交出這些戰俘的責任，所以本人睛求你方 

早日設法交出。

主岸

(簽名)凯 .斯.蒂邁雅

八 ，聯 合 國 軍 司 令 部 遣 返 組 組 長 敦 中 立 國 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日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中立鬪遺返委員會主席 

N 0 .1 2 5 /3 6 /N N R G  来函收悉。

襄於聯合國軍司令部對來面中所言間題已作之 

各項明白聲明，本人覺得卽爲謀求解決閣下間題似 

亦無重向你説明我方立場之必要。

正如以前所說過的，爲伸張正義起見，我們準 

傭接牧現因所控罪行爲中立國委員會押營待審的各 

個戰俘並願將他們連同你所欲提出的紀錄與建譲一 

併移送関係國政府。

組長

美國麼軍准释 

(茶名）愛 . 拉.漠布倫

九，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 

中:* 國遺返委員會拘押了謀殺戰俘的罪犯十七 

名，並B 作了審凯他們的準備，或 a 開始了審訊的 

工作。人人知道這十七名罪犯皆是受聯合國軍司令 

部指使殺死我方被俘人員的JE手。他 ff!的罪行昭彰 

證據確盤。因此，艇資不能從輕發落。然而自一九 

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起，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就不能 

抑制聯合國軍力面採取的種種阻礙和妨害行動，結 

染使許多 k述 手 至 今 尙未 受 審 ，並使業B 開始的 

審制陷於中斷。人人對此莫不深感遺懷。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僅未能履行燃處這些兒手 

的重大責任，而旦最近完全甘受聯合國軍方面的脅 

追，単備將上述十七名览手全數送交聯合國軍司分 

部。如此行動紙會使中立國的地位以及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本身的名春受嚴重的損害。此種行動完全達 

反人類正義並將引起無窮的嚴重後果。因此，本人 

對於此種違反正義的根本錯誤的'决定必須提出嚴董 

的抗譲。本人鄭重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執行官設法 

繼續拘押上述十七名览手，根據他們罪行的確塾證 

據作一嚴属而公正的剑決。任何其他辨法皆不合法， 

所以經 f i 不是我方所能接受的。

中將

(谷A ) 李相朝

- 0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

一 . 本人對於二月三日來面B 加以鄭重和關切 

的考慮。閣下論據所本的前提使本人不得不就B 被 

控犯有謀殺黑的十七名戰俘事重申本人以及本委員 

會的立場。



二 . JE如聯合國軍司令部所知 , 謀殺確B 醫生， 

不容置辦。本委賣會臨時報吿書第九十二段與第九 

十三段以及瑞典暨瑞士委眞另行提出的報吿書中的 

第八段、第十一段與第十三段皆可證明。再者，本委 

眞會主持調森所獲得初歩證據B 明白確定被告人等 

有犯謀殺罪的嫌疑。

三 . 在此情形下，本委員會所負的義務所在，必 

須確保法律的正當程序得以進行，申張正義的目的 

得以達成。這種觀念是以日巧冗公約的詳明规定爲 

根據的，是以業經通知你方司分部並瘦認可的本委 

算會所採用的印虔法律爲报據的，也是以自然正義 

的廣泛原則爲根據。

四.當本委員會授權本人於一月二十七日面你 

力司令部睛協力遵行正義原則時，本委員會截働相 

信定會變得此項合作。隨後，本人又於二月一日更把 

臓於此事的另函一件送給你。你的答覆深令我們憂 

慮。對這些戰俘不論作任何處置如不依照正當的法 

律程序完成皆等於赦免證據確盤的罪行。

五.本人以本委員會主席及執行人以及印度派 

駐本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對於你方司分部担絕協力 

維譲正義原則一節表示抗譲。

六 . 本委員會結束在卽，旦因未克完成被控戰 

俘的審訊，所以紙得在抗譲下默認你力司合部所採 

取的立場。本人同時仍舊希望爲了正義的利益，你方 

司❖部不致採取任何可能妨害正義及使罪犯得以道 

遙法外的步驟。本人亦須聲明此項賣任是在聯合國 

軍司令部身上而不在任何其他當局身上。

七 . 本人卽在此情形下，乃將於二月十八日午 

前十時以十七名戰俘連同有關紀錄移送你方司合部 

收營。

主序

(簽處）凯 .斯.蒂邁維

~ 一•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敦朝鮮人民軍 
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函

一九五 ra年二月十六日

一 . 敬啓者，本委員會雖經一再努力，至今尙 

未可能獲得聰合國軍司令部對於舉行審判被按犯有 

謀殺罪的翻鮮戰俘一事予以合作。聯合國軍司令部 

已經表示他們不能遺送被控戰俘所説的被吿誰人前 

来作證。那些交由他們收營的證人B 被他們釋放了。 

聯合國軍司令部也表示他們不能遺送辯譲律師前來 

出庭。

二 . 塵於聯合國軍司分部旣然不願合作，審訊 

工作卽不可能進行。雖然依據初步證據確定這些戰

俘有犯謀殺扉的嫌錢，但不經過審訊是不能定罪的。 

本委員會結束在卽 ,且未克完成被控戰俘的審判，似 

此情形，本类員會就得在抗譲下默譜聯合國軍司令 

部所採取的立場。

三 . 因此，本人以本委員會主席及執行人以及 

印度派駐本委員會代表的資格達成以下的結論：本 

人現餘將這些戰俘移送聯合國軍司分部收營外，別 

無他法。在移送聯合國軍司分部收營時本人通知對 

方説，本人仍舊希望爲了冗義的利益聯合國軍司分 

部不敎採取任何可能妨害正義及使罪犯得以道遙法 

外的步驟。此項責任完全是在聯合國軍司令部身上。

K . 本人遺可補充一*旬，被控謀殺張子龍的罪 

犯亦移送聯合國軍司合部收營。jE如你所知道的，由 

於你旣未遺送原吿證人出庭作證，所以審凯未能進 

行。

五.本人卽在此情形下乃將於二月十八日以十 

七名戰俘連同有關紀錄移送聯合國軍司♦ 部牧管。

主席

(冬處）凯 .斯.蒂邁雅

-•二 (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 
代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委員 
會第七十八次會議中所作的聲明

在本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所舉行的會 

譲中，本委員會主廣將其擬將被控犯有誰殺戰俘罪 

現分由本委眞會及，印度看營部隊看營的十七名戰俘 

移交聯合國軍司分部的意向吿知各委員。在今曰遞 

送本委員會的面件中，主席將個人的決定通知雙方。

鍵克斯洛伐克代表M 衡於審訊和處置這些招手 

的事宜雖B 在原則上聲明過本身的立場，但因本委 

員，主席有意要作此種個人的決定，所以認爲有作 

以下聲明的必要：

一.以前就二萬二千名左右戰俘重新交由聯合 

國軍司令部看營一事業已動週，提宽斯洛伐克代表 

M , 首先，露爲將道些戰俘交圓前拘留方，不但是不 

合法的，不但是達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 "以及停戰協定的，而旦是嚴重地破壤了停戰協定 

的本身的。

二.從漢布倫將軍與本委員會生席的往来函件 

中足證聯合國軍司分部確有將這些罪犯释放爲平民 

的決心。這是與本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決 譲 案 完 全 觸 的 。本委員會主席如果將這些罪犯 

移交聯合國軍司令部，不管附有什麼保留都不會使 

聯合國軍司分部放棄所欲採取及已公吿周知的犯罪



行爲的。此點墓沒有一個人能有任何懷疑的。m 於 

上述的事實，倘將這些戰俘移交過去，勢在幫助聯 

合國軍司令部破壊上述本委費會所作具有拘束力量 

的決定，並遂反 "職權範圍"。

三.聯合國軍司令部雖經各方一再顏請但仍担 

絕擔承採取法律行動，嚴ÎE懲處業經定纖的谢手的 

一切義務。聯合國軍司分部不但如此，而且遺厚顏 

無恥地說他們並要將這些手交給 " 關係政府"那就 

是李蔣匪幫。

如果希望那些在若于兒手受審時業被證實是謀 

殺案件一一.謀殺戰俘不過是他們企圖破壊本委鼻會

任務的伎鋪之 ------------的眞JE主使人會把那些替地們

執行罪惡意向的兒手們加以適當德處，以中法紀，那 

就未免★ 天眞了。李蔣匪幫定將毫無猶豫地使這些 

人類唾棄的人變成民族英雄。人類尊嚴與正義遭受 

到如此的嘲弄，乃是將道些見手交脚前拘留一方的 

當然結果。

0 . 所謂別無他法之說，我們亦不能表示同意。 

首先♦ 人感到遺懷的，就是軍事法庭對於聯合國軍 

司❖部公然不願遺派被吿諧人一事遲延二運期以 

上，迄未設法採取相當程序渉驟來使B 開始的審判 

繼續進斤。軍事法庭早應這様做，尤其是在聯合國 

軍司令部不顧本委員會所通知有閲法庭的需要並經 

過愼重考慮採取此項步驟以後，軍事法庭更應該如 

此做了。不過，軍事法庭現仍有這様做的可能俾使 

此事得到公 ÎE的結果。

本委員會已將營轄權授予印虔軍事法庭，現在 

仍和過去一樣能以相同的方武將此項營轄權授予軍 

事法庭，直至正義變得伸張爲止。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M 本着上逮的各項理由對於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所作的決定不得不採取一個 

極端反對的立場，不得不指出如此決定必須負擔所 

有後果以及造成完全否定正義的局面的責任。

一二（b )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波蘭委員在 
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委員會第七 

十八次會議中所作的聲明

波蘭代表《在本委員會週去若干次會議中a 經 

明白說明：將戰俘交圓前拘留一方乃是不合法的行 

爲。我們對於被控犯有謀殺罪的十七名戰俘顯然也 

是這種態度。而據主席画稱現擬將這十七名戰俘移 

交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由以上所述的觀點看來，這 

個事實自不需波蘭代表圓再作任何評論。不過就此

特殊案件而言，另外還有其他若千明顯旦極厳重的 

情形，本人願就這些情形聲述我波蘭代表圓對於主 

席面件的立場。

從政治、法律及道義觀點上來看 , 皆不能容許將 

南營內6^罪犯移交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那個司分 

部從事組織、指揮及支援戰俘營內的犯罪組織，上述 

戰俘就替他們犯罪。而旦聯合國軍司令部顯然具有 

胆止將見手繩之以法的意向。這可由聯合國軍司令 

部不僅在非法收營與释放戰俘以後並且在一月二 

十、二十一甫日漢布偷將軍未會非難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營轄罪犯權及非法移交工作尙未完成時故意不 

使證人出庭和阻止舉行審訊的事實予以證實。據稱 

所謂的聯合國軍司♦ 部B 將截至目前所收管的那些 

戰俘释放爲平民，但事實上却把那些戰俘睦追編入 

李承晚和蔣介石的愧儘軍朦中。漠布偷將軍在他的 

來函中亦不淹飾他對於那十七名戰伊亦有使用類似 

辨法的意向。他說他當將那些戰俘連同審凯文件一 

併移交所謂南韓政府及台灣蒋介石政府，據說是要 

繼續進行審凯。這爾個所謂的政府在所謂聯合國儘： 

視之下，指揮戰俘營内的恐怖組織，並直接訓分谢 

手犯罪，這是盡人的知的事。因此，倘將那些見手 

交給他 f f !作所謂的 "法辦 "勢必造成違反法律 ÎE義的 

基本原則的結果而B 。

本委員會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七日敎漢布偷將 

軍函已經說邊，中* 國遣返委員會決不能參與釋放 

任何依據初步證據有犯謀殺罪的戰俘。釋放這種戰 

俘就等於完全否定正義，主席在現有的函件中亦證 

實這一點。

塵於上述各節，波蘭代表團宣告：將被按犯有 

戴殺罪的戰俘交給所謂的聯合國軍司♦部乃是不合 

法的行爲。因爲這樣做就會使聯合國軍司令部能詢 

實現 t 具有用心且不掩飾的計劃，就是在處理那些 

公認 5S手案件上儘量設法揉麟正義的基本原則。

開於上述的函件，本人願再齋表若干意見。就 

本委員會任期屆滿的間題而言，本委員會甚至於到 

現在遺沒有討論過，所以沒有人可以憑此臆侧作爲 

現階段中行事的一個理由。

就審凯謀殺張子龍的兒手一事而言， 其所以未 

能舉行審凯，乃是因爲、印度代表《沒有遣派印度律 

師充當被吿的辯譲律師—— 依照日內Æ 公約的規 

定 , 這乃是推一公正解決本案的辦法。

最後，本人需要說明淸楚：關於主席政漢布倫 

將軍函中的第六段，本委員會因爲沒有決定參加交 

间祐手， 所以夜圓3&手與委員會無關。



- H .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0 年二月十七日

蘭下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的來画已經牧到。 

對那十七名罪證確盤的见手不加懲處，並將他們释

交主使他們，謀殺的聯合國軍司☆ 部，乃是一*個徹底 

破壊 "職權範圍 "的規定及日内Æ 公豹旦爲我方極力 

反對的行爲。 且這將是一件不能爲人類正義所姑 

容的事。本人現再對此提出嚴董的抗譲。

中將

( 簽名）李相朝

附 件 陸  

司法處理程序

聯合國軍司舍部遣返組組長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 ra年一月二十日

鼓睛査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一九五四年一 

月十九日 N o . 1 2 5 / 3 6 / N N R C , H Q 來函。雖然我們 

尙未從中立國遺返委貴會方面接獲閩於這個問題的 

正式通知，你們似乎肩意要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 

分以後仍然繼續審剑朝鮮人員。

此種行動實令人十分驚奇，因爲姑不論戰俘自 

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起所取得平民身汾的間題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嫁對於戰俘的刑事 

營轄權顯然絕刹於該日終止。印度看管部朦對於戰 

俘在其看管期間所犯靠行加以審凯的營轄權完全是 

以此種看管權力的存在爲根據的。當此種權力終止 

時，I t 然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管部歡與戰俘 

之間餘看管臓係外並無其他任何關係存在過，那麼， 

不可避免地刑事管轄權的基礎便當然不再存在了， 

而在權力本身業已撤錯以後，也便不能假定有行使 

以前管轄權的一種剩餘權利成繼續權利了。

"職權範圍"並未作任何例外的规定淮許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管部朦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 

分以後武力扣留以前當作戰俘移交給他們看營的任 

何人，不論這些人是被控犯了所指的罪，或是業已制 

定有罪，或紙是作證人。固然聯合國軍充分同情中 

立國遺返委眞會要保證迅速懲處罪人的毫無疑間的 

動機，但 "職權範圍"是不能解释爲准許繼續看管到 

— 月二十三日之後的。

因此，聯合國軍整決認爲一一並且必須竭力堅 

持此點一 一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朦必須 

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释放朝鮮嫌疑人犯不得逾 

期，除此以外並無任何其他法律途徑。聯合國軍建

譲現在將所有審判紀錄，連同一切其他資料與建議 

移交給聯合國軍，以便採取進一步的適宜的行動。

至就上述委眞，來函附件中所列各證人而言， 

各該人等均將恢復平民身汾，不能認爲仍在聯合國 

軍看管之下，卽 希 査 照 爲 荷 。

組長

美圓陵軍准將 

(簽處）愛 . 拉.漢布偷

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祐書處顧間代委員會 
主席敎聯合國軍遣返組組長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兹睛査閱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 N o . 2 5 0 .44 
R G C G來画 0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東場里營戰俘的看營移 

交給聯合國軍的時候，下列截控犯有謀殺罪、其案 

件依照刑事蔣訟程序或已開始審理、或尙待審理的 

戰俘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根據日內Æ 公約第一百一 

十九條的規定加以扣留。本會主席的參謀長一九五 

四年一月十九日給你的那封信卽合有此意。計開：

中圓籍戰俘 

7113 
7016
7 1 8 1 2 2 ,兵士陳福生又名 HuSheng 
7 0 2 2 0 0 ,兵士  Chang Chih Chung 
7 0 9 9 3 9 ,兵士 Shiung Tse Chang 
7 1 0 6 7 3 ,中士 Hsi Wen 又名 Shin Yun 
7 0 4 9 8 6 ,兵士  Tseng Shin Chung

(營場 D .2 8戰俘一人據報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五 

日至六日之晚間失縱，上列各戰俘被控謀殺該戰

俘。）

711365,
—. 701640 ,
二 718122,

四 . 702200 ,

五 . 709939,

六 . 710673,

七 . 704986,



i t 朝鲜籍戰俘

30829, 兵士全道九 

53855, 兵士 K im H akJoon 
306028, 平民 Hong W oo Sik 

ra . 205137, 兵士李慶七

五 . 101417, 中士 PakJangSoo
六 . 151232, 兵士  Jong Byeong Ki
七 . 94326, 平民 Jo Kyoo Choi
八 . 6207, 兵士金鐘律

(被控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謀殺營場E.38 
戰俘® 人。）

九 . 27841, 兵士  Song Choi Ho ( 'F )
( 被按謀殺第 39393號兵士鉢介懷。）

— 0 .  3 1 4 8 3 ,兵士崔松洽（G . 53)
( 被按謀殺第 303323號兵士 0  Chang Hwan。）

本會因此擬繼積業已開始的審凯，至今其他被 

控諧人，依據初步證據確有犯謀殺罪嫌疑者，亦擬 

予起認。因此我要請求你卞准許詩人到場以便進 

行前項審謝並與本委員會合作，俾審判得以迅速進 

行。

中立圓遣遥委責會 

秘書處瓶間 

(簽名）P. N . Haksar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敦聯合國軍司令 

部遣返組組長函

附註：本面日期爲一九五H 年一月二十七日， 

全文B 在附件伍 , 五轉截 ( 參閱上文第一五五貢 ) 0



Hoc  Wa  Sheong 
W oo E k Kwo 
Cheong Lee Ren 
Yang Y oong Sheong 
Lee Hwi Shin 
Hwang Maw Ching 
Sun Tai Y oo 
Lee Chao Joo 
Y o  Zu Fang 
Pang K ou Young 
Liu W ei Yong 
Heo Chow

41232
55792
86571
73601

144999
148241
87932
95602

135116
305029

98654
1462

305173
139390
42311
19522

204556
18412

306545
72968
66490
87256

135578
48054
59380

108275
71099

719297
702999
715261
701365
719583
715248
701263
704478
711388
709055
730792
710371

Kang Hak Ho 
0  In Seon 
Lee Taik Joo 
M oon M yung Chul 
Kim Hyeong Bok 
Lee Jang Keun 
Han Pyo K oo 
Lee Cheo Kyun 
Ma H o Ceob 
Pak Han M o 
Jeong Joo W on 
Kim Tai Kyong 
Joo Hung Bok 
Jee Sin Yeong 
Kim Neung Ik 
Hu W eon Sik 
Lim Kwan Taik 
K im See Bong 
Y oo Pil Hong 
Lee Kyung H eob 
Kim Nam Su 
Y oo Hyeon Keok 
Jeong Seong Hi 
An In Deok 
Lee Sang Su 
Kim Bong K ook

Pak Sang Sin 
Hong II Seop 
Jo Cheon Hi 
Kang Yeong Bin 
Hang Seo Keun 
Lim Ik Kan 
H yeo Dong Hwa 
Ji K i Choi 
Han H yeong M o 
Jang Ki D oo 
Kim  M yeong Bok 
Choi Kuk Joo 
Lim Chong Heong 
Pak Chang Kun 
Lee Joong Hi 
Kim  Seok Lin 
Lee Joon Hyeong 
Jeong Seong Kong 
Hal Hung In 
Kim  Jeo Koon 
Ree Bong Yeob 
Lee Beong Bal 
Kang H i Tong 
Bak Yong Hoon 
Lee Soon Sung 
Hwang W on Soo 
Rhee Yeong Yong 
Jang K i Hwa 
Kang H o Soon 
Son Jae Ha 
Bak Dal M ook 
Lim Sa Seon 
Kim  Koong Jin 
Seok Tae Hoon 
Im  Li H o 
Kim  Kwon Ok 
Kim  Hi Yong 
Tak Jeong Hwan 
Kim Kwang Seo 
Jo Kwang Lim 
Nam Chang Jin 
Kim  Chang Eon 
Khim Chaon Kun 
H yon Hak Seon 
O H i Seong 
Choe Boo Kyeon^  
Choi In Cheon

150003
148198

12246
73687

139387
123794

73526
17328

129097
39496
47814
19258
79554

104017
85346

147990
146426
127959
52736

144051
144745

85127
305008
202519

11239
99715

134404
101619
84547

150690
181461
47015

140644
145032
126665
25134

140496
147226
124193
103424
144049
93006

30S398
207211

34323
1204

1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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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前往中立國的戰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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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撰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之解散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十 九 次 會 議 所 作 聲  

明

一 . 本主席以前向各位說過，仍在我們看營下 

的十七名被控戰俘已於今日早晨交給聯合國軍司令 

部了。委員會剩下的唯一任務便是通過最後報吿書。 

此後，根據 "職權範圍 " ，委員會便須宣吿解散。

二 . 諸位當然記得，委員會於負責看營戰俘後 

九十天期滿時審譲延長解釋期限的問題。印度代表 

團雖然贊成延長期限，t e f g 爲延長紙有由雙方司令 

部協議才能實行。本人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以節 

略送政聯合國軍司令部與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 

願軍司令部，就是這個目的。

三 . 本人狂該節略內提出了若干具體間題。這 

些問題不但閩係解释期限之延長，也涉及政治會譲 

未能召開，以政委員會不能將戰俘之處理問題交給 

這個M 體審譲一事。在那個階段的情勢之下，紙有 

由兩司分部協譲，才可能將 "職權範圍"的規定更進 

一涉地付諸比較充分的實行。諸位知道，雙方司令 

部對這些事項意見衝突，就是委員會各委員對這些 

間題也僵持不下。

四 . 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代表圓同樣認爲"職 

權範圍 " 第十一款的意思是說，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以後，除非æ 方另有協譲,解釋代麦就不能 

與戰俘接觸，倘若沒有這種協譲，戰俘的合法看營便 

於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停止。可是當時雖 

然印度代表M 本身認爲不但解释期限應予延長，看 

管也應當繼續，直至政治會議召開並對戰俘處置間 

題加以考盧之時，担是這種協譲並沒有短期實現。

五 . 本席顧及印度代表團的觀黯，並計及業已 

發生的情勢 , 認爲本席爲委員會主席及執行人，並 

無其他途徑可循，紙有在一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三日 

以前將戰俘交遺以前的拘留方看管。

六 . " 職權範圍"规定委員會在戰俘的合法看營 

期間終了以後，紙可以再繼續工作三十天；三十天 

終了，便必須宣佈解散。

七 . 印度代表團一向認爲各項日程，包括委員 

會解散日期在内，都 B 由"職權範圍 " 予以規定。現 

在鎭方司分部旣然沒有新的惑議，委員會決不能無 

定期地繼續存在或工作。委員會必須在它現有的任 

務規定也就是 "職權範圍 "I所规定的日期結束撤翰。

八 . 因此本席提出下開決譲案,請委員會考慮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盡於 ‘ 職權範圍 ' 第十一款訂有眼期，逾此 

委員會卽不能工作，

"兹決譲宣佈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 

i ^一日二四0 0 時解散。"

二 ，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代 表 在  

~九 冗 四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十 八  

次會議所作聲明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定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 

日解散的建譲已由印度代表M 向委員會提出。

我果要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名義對這樣一 

個有嚴重的、事實上的和政治上的關係的建譲表示 

我們的態虔，浪就不得不把那些引起委員會目前局 

勢的极本因素提醒委員會各委員，並正確地加以闇 

明。

f t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是由交戰雙方共同協議 

成立的。停戰協定第五十一款 ( 丑）項的有厕條文如 

下 ：

"各方應將未予直接遺返的其餘戰俘，從其 

軍事控制與收容下释放出來統交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按照本停戰協定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的 ‘ 職權範圍 ' 各條的規定予以處理。"
由於停戰協定的這個極端重要的條文，未直接 

遣返的戰俘的間題終於在長期的談制後獲得了解 

決 ，因而掃餘了長斯胆燒停戰實現的障礙。根據這個 

條文，交戰雙方已把處理未直接遣返的戰俘的權利 

與義務交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以唯一有關機閩的 

資格單獨接受。停戰協定第玉十一款 ( 丑）項的根本 

目的又經"職權範圍"的條款加以證實和進一涉的聞 

释。成立中立國遺遊委員會的目的，也就是委員會 

的主要任務，據 "職權範圍 "第一敦是這樣的：

",...爲保證全部戰俘在停戰之後有機會 

行德其被遺返的權利

或.要使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能夠完成這個基本 

任務，也就是能夠達到 "職權範圓"一一停戰協定一 

個重要部分 - 一的全部目標及宗旨，它必須擔任許 

多工作，其中最基本的是：

( 一 ) 負責看管非直接遺返的戰俘，使他們能夠 

行使其被遺返的權利；



( 二 )在負實看管戰俘以後，保證原拘留方對這 

些戰俘的軍事控制和任何骸響完全地、確實地停止；

( 三 ) 保 證 不 對 戰 俘 使 用 武 力 或 武 力 威 脅 ， 但 不  

得 把 這 一 項 規 定 解 释 爲 有 削 弱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的

L 權力之意 ;

( 四 ）保 證 戰 俘 的 所 屬 方 面 在 九 十 天 期 限 內 自 由  

從 事 解 釋 不 受 任 何 干 涉 ；

S  ( 五 ) 把 在 九 十 天 解 释 期 內 尙 未 行 使 被 遺 返 權 利

的 戰 俘 的 處 理 間 題 提 交 按 照 停 戰 協 定 第 六 十 款 召 闇  

的 政 治 會 譲 。

以 上 所 述 郎 ☆ 不 是 交 戰 雙 方 共 同 協 譲 交 絵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的 全 部 任 務 ， 至 少 也 是 其 中 最 基 本 的  

任 務 了 。 如 果 沒 有 完 成 這 些 任 務 ， 那 就 談 不 上 達 到  

停 戰 協 定 第 五 十 一 款 ( 丑 ）項 和 " 職 權 範 圍 " 條 文 的 目  

的 ， 也 談 不 上 結 束 委 員 會 的 : r 作 。 這 些 最 基 本 任 務  

中 ， 沒 有 一 件 已 經 完 成 ， 這 藍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事 ， 業  

經 委 員 會 一 再 辦 論 ， 並 且 已 由 委 員 會 臨 時 報 吿 和 最  

後 報 吿 予 以 證 實 。

我 認 爲 不 必 再 來 詳 細 ■一 一 論 述 委 員 會 的 各 項 任  

務 ， 只 要 把 上 述 激 項 任 務 與 事 實 比 較 一 下 ， 就 可 看  

出 委 員 會 工 作 情 況 的 一 個 全 面 眞 JE槪 貌 ：

( 一 ）大 家 知 道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和 印 度 看 營  

部 默 從 未 能 對 於 那 些 在 非 軍 事 愿 南 部 各 營 中 的 戰 俘  

實 行 有 效 的 看 管 ， 更 不 能 保 譜 戰 俘 有 機 會 自 由 行 使  

被 遺 返 的 權 利 。 委 員 會 在 臨 時 報 吿 中 得 出 了 如 下 的  

結 論 ， 這 個 結 論 也 在 最 後 報 吿 中 得 到 肯 定 ：

"這些活動"一一卽原拘留方的不斷于渉  

一 一 "加上戰俘紐織及其代表們的活動，是無助 

於創造使戰俘無東縛地行使其遺返權利的條件 

的。這些活動削弱了本委員會的看營和控制 , 並 

使其確使戰俘在任何時候均有選揮的自由的這 

糧工作異常困難。"

如果我們考慮到：就連要在南營執行行政職務， 

就是任何戰俘營看管當局的當然的日常工作，而不 

受干涉也重不可能的；那就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委員 

會或印度看營部朦要對南營戰俘實行有效的看營業 

a 弄得不可祐到什麼程度。例如最後報吿說：

"戰俘代表們的態度又一次使得印度看營 

部贼卽使是執行通常的行政職務也很困難。"

 ̂ 闕 於 這 一 點 ， 委 員 會 沒 有 接 受 趣 克 斯 洛 伐 克 和

波 蘭 代 表 團 自 委 員 會 工 作 一 開 始 就 提 出 的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的 建 譲 ， 我 們 只 能 引 爲 遺 诚 。 這 些 建 議 原 来 甚  

可 以 保 證 對 戰 俘 加 以 有 效 看 管 的 。 除 了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的 直 接 罪 過 以 外 ， 委 員 會 內 担 絕 接 受 這 些 建 譲 的

委 員 們 也 要 對 非 軍 事 區 南 部 戰 俘 營 所 造 成 的 局 面 負

貝 0
( 二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員 會 和 印 度 看 營 部 默 一 切 任  

務 的 執 行 ，從 一 開 始 就 遭 到 了 聯 合 國 軍 方 面 經 常 的 、 

敵 意 的 、經 過 事 先 仔 細 策 劃 的 、由 聯 合 國 軍 直 接 進 行  

或 通 過 他 們 的 特 務 或 特 務 控 制 的 ;fe織 來 進 行 的 種 種  

活 動 。 委 員 會 自 從 成 立 以 來 ， 厘 次 被 邊 不 得 不 聲 明  

聯 合 《 軍 方 面 公 然 達 反 了  " 職 權 範 圍 " 和 停 戰 協 定 ， 

並 在 端 時 報 吿 中 得 出 下 開 結 論 ：

" 本 委 員 會 不 能 作 出 判 語 說 ,南 營 中 在 其 看  

管 下 的 戰 俘 完 全 不 受 前 拘 留 一 方 ， 特 別 是 大 韓  

民 國 當 局 的 影 響 。 t 的 侵 犯 使 得 本 委 員 會 不 可  

能 得 出 任 何 其 他 的 結 論 。"

又說：

" 的 確 ,蓮 本 委 員 會 本 身 也 處 於 大 韓 民 國 之  

威 脅 與 恐 嚇 的 統 制 之 下 。"

此 外 並 經 委 員 會 判 定 ， 目 的 在 胆 撞 委 員 會 執 行  

其 任 務 的 一 切 敵 對 活 動 是 由 聯 合 國 軍 司 分 部 控 制 的  

地 愿 發 生 的 , 並 旦 是 由 該 司 令 部 所 屬 機 構 指 揮 的 。這  

些 機 構 通 過 一 蕴 個 系 統 的 姐 織 ， 成 了 非 軍 事 區 南 部  

所 有 五 十 五 個 營 場 的 主 人 。因 此 毫 無 疑 問 ，破 壊 本 委  

員 會 執 行 其 基 本 任 務 的 主 要 責 任 是 庄 多 方 達 反 停 戰  

協 定 的 聯 合 國 軍 司 分 部 身 上 。 而 且 這 一 點 也 是 不 能  

掩 飾 的 ， 儘 管 雄 克 斯 洛 伐 克 與 波 蘭 代 麦 1« 在 這 力 面  

提 出 了 具 體 建 譲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遺 是 玩 忽 職 守 ,並  

沒 有 採 取 必 要 的 措 施 來 制 J h這 種 敞 對 活 動 。

( 三 ) 非 軍 事 匿 商 部 戰 俘 營 中 的 日 常 活 動 使 委 員  

會 在 一 開 始 的 時 候 就 知 道 ， 營 場 中 並 不 是 日 内 Æ 公  

約 的 條 文 與 精 神 所 規 定 的 情 , 而 是 由 李 、縣 特 務 極  

端 殘 暴 與 恐 沛 所 控 制 的 。

卑 鄙 謀 殺 的 唯 一 目 的 ， 如 委 員 會 業 已 明 白 地 確  

定 過 ，是 要 壓 制 遺 返 的 意 願 ，慘 遭 謀 殺 的 人 就 暮 這 種  

恐 怖 統 治 的 有 力 證 據 ， 雖 然 遺 不 是 唯 一 的 證 據 。 我  

可 以 說 ， 沒 有 一 次 委 員 會 會 譲 沒 有 討 論 到 這 賴 恐 怖  

統 治 的 各 種 形 式 與 後 果 。 委 員 會 在 報 告 中 遺 不 得 不  

用 相 當 大 的 一 部 分 來 說 明 受 特 務 控 制 的 恐 怖 組 織 的  

性 質 與 罪 惡 目 的 。 爲 了 證 明 它 們 的 主 要 辦 法 是 達 反  

" 職 權 範 圍 "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來 使 用 武 力 起 見 ， 紙 要 援  

引 臨 時 報 吿 書 中 扼 要 總 結 的 話 就 夠 了 。 臨 時 報 吿 書  

這 楼 說 ：

" 戰 俘 營中 的 情 现 是 肯 定 地 不 利 於 ‘職 權 範  

圍 ，第 三 敦 的 實 施 的 。"

( 四 ）僅 就 委 員 會 的 無 可 辩 驳 的 最 重 要 的 任 務  

一 一 保 證 自 由 地 、 不 受 拘 束 地 進 行 解 釋 工 作 一 一 而



言，委員會沒有完成任務暴十分明顯的。在這方面， 

只要提出一件事就夠了，這就是由於原拘留一:方的 

敵對活動，由於的特務所不斷施行的暴力與恐怖， 

加以—— 必須補充這一點一一印度看營部朦司令部 

與委員會的一些委員不願探取有效措施，朝鮮人民 

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的解释代表紙能夠進行 

解释工作十天，而不是规定的九十天。此外,進行解 

釋工作的環境使得進行不受拘束的工作成爲不可 

能 ，並且保持着原拘留一方、它的特務與受他們按 

制的組織的非法影響。所有這些，使得朝鮮人民軍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所屬的戰俘中的估愿倒多 

數都沒有機，聽取解释，卽使那些B 經聽取解释的 

戰俘也不能自由地行使他們被遺返的權利。委員會 

在臨時報吿書中得出了道樣的結論：

"雖然本委員會竭盡努力來爲解釋工作的 

進行創造適當氣氛，本委員會却不能作出制語 

說，甚至在南營中處於其看管下的那些經過了 

個別解釋的戰俘是完全免於來自戰俘營組織與 

其領導的、並與戰俘營翻織與其値導有密切聯 

系的武力或武力威脅。"
在最後報吿書中，又加上了以下這…段短短的

話：

...對領袖的恐懼以及纽織的影響直到 

最後還存在着。"
假如我們同時記住，"職權範圍"規定九十天的 

自由的、不受干擾的解释工作是保障戰俘的基本的 

不可剝奪的權利 一 一 被遺返的權利一 一 的非常基本 

的、一定要採用的辦法，那末，我們就能充分認識 

到委員會沒有能夠完成這項最基本的任務的厳重性 

了。

( 5 ) 本委員會B 由« 方協譲授以解释"職權範 

圍 " 的專有權利。本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 

日的決譲案中作出了如下的明確的解释：

"根據 <職權範圓 ' 的規定，未行使被遣返權 

利的戰俘的處理問題應由委員會提交根據停戰 

協定第六十款召開的政治會譲，祀這個問題提 

交政治會譲是強制性的規定，不能以任何其他 

殺序來代替。"

因此，根據本委員會自己的解釋，本委員會有 

不可逃避的責任，要把未行使被遣退權利的戰俘的 

處理問題提交政治會譲。本委員會迄今也沒有履行

這一職責。

卷 . 卽使根據"職權範圍"的一種厳格解释的觀 

點 ,解散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建《也是站不住脚的。 

捷克斯洛伐竞代表團在解释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

各项规定時就B 說明，"職權範圍"的條款形成一個 

完全的、不可分割的盤體，只有記取它奶的相互關 

係才可能作出正確的解释。這一點也完全適用於對 

於第十一款購於解散委員會的規定的解釋。在採取 

委員會的這一個最後的猎施以前，必須預先具傭一 

些不可缺少的條件，共同形成一個合理系列的連續 

指施如下,
( a ) 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的按规定進行九十天 

的工作；

( b ) 把未行使被遺返權利的戰俘的處理簡題提 

交政洽會議；

(C) 政治會譲在三十天之内考盧解決這個間

題 ；

( d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怖把那些尙未行使被 

遣返權利又未經政洽會譲協》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 

的戰俘們解餘其戰俘身分，使之成爲平民；

( e ) 然後一一第十一款明白地使用 " 然後 "字  

樣，這就是說，在上述宣佈解餘戰伊身份使之成爲 

平民的一切條件以後一 一 如果戰俘表示願意前往中 

立國，則協助他們前往定居；

( 0 紙有在這種工作完成以後，委員會才能宣 

吿解散。

以上根據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的條文所列舉的 

事項，能使我們毫無疑問地相信：從大家都知道的 

無可辯驳的事實看來，宣佈解散委員會的必不可少 

的條件，一個也沒有實現。這一點業經委眞會本身 

淸楚地表明過。 "Ë在否決糖典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 

日的提案如通過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一月的決議時 

都作出了制語說，爲解除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的 

必要條件尙未實現。委員會也担絕宣怖解餘戰俘身 

汾使之成爲平民，並宣佈任何一方的這種措施是非 

法的，是違反 "職權範圍 "和停戰協定的。委員會解 

m m ,、由於必要的條件尙未實現，甚至釋放戰俘成 

爲平民也是不能容許的；在作了這種具有約束性的 

解釋以後，也就是B 經具有約束性地宣佈說，更進 

一步的蓮續指施，卽解散委員會是不能容許的。因 

此，在目前階段，旨在解散委員會的任何指施郁是 

完全違反委B  #•自己的決譲,並將大大逢反"職權範 

圍 "與停戰協定的條文與精神的。

所以我不得不十分強調地說，捷克斯洛伐克代 

表W 認爲主張委員會的重要任務尙未完成卽解散委 

貴會的建譲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並且是非法的。因 

此，捷竞斯洛伐克代表《不能同意道個建議，並將 

投票反對



三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瑞士代表圓在一九五 
四年二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十九次會議 
所作聲明

據瑞士代表的意見，在選揮前往中立國的戰俘 

 ̂ 八十八名移交印度代表M 並送往印度聽候最後處置

以後，委真會就必須立卽解散。

此事當然是由 "職權範圍"第四條第十一款決定 

è  的。該款規定在戰俘移交中立國遺返委貴禽看管後 

一 百二十天期間眉滿以後的三十天以應由委 R  

會對於那些選揮前往中立國的戰俘，按照各人的聲 

睛予以協助。據委員會對第十一款解释，戰俘的看 

營於上述一百二十天的期限終了時停止；所以應該 

假定三十天的斯賜是由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開 

始。

委員會在這方面所負的實任在協助戰俘，以便 

實現他們獲准進入並送往中立國的願望。當印度代 

表《 自動提譲接營這些戰俘的建譲業經委員會接 

受，而且這些戰俘確B 於二月八日送往印度，這種 

協助當然就已完成，無 '從再行繼續。依據第十一款 

规定，直到戰俘們到達最後目的地時,委員會歯於他 

們都再無其他責任。因此委R 會就須遵照第十一款 

規定，立卽停止工作，並宣佈解散。如因尙有戰俘 

仍在看營之下，或因尙有的印度看管部隊單位或人 

R 仍在非軍事區內以敎有所遲延，那都是違反第十 

■一■敦规定的。

瑞士代表 III塵於委 a 會的最後報吿書是在二月 

十六日第七十八次會譲通過的，認爲這個報吿書雖 

未在 "職權範圍 " 襄面提到，但是總是委員會的一項 

重要義務，所以以前迄未提出在二月八日以後立卽 

解散的請求。

有 / I認爲非待 "職權範圍 " 進一，地付諧執行， 

則委 S 會不能解散；本代表圓反對這種觀點，因爲 

委員會的任務在看管戰俘，兩方司分部旣然沒有另 

訂協譲，看營戰俘的工作B 於一九S 四年二月二十 

三日終止。

喘士代表M 贊成關於解散委員會的印度決譲草

案。 

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波蘭代表團在一九五 
四年二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十九次會議 
中所作聲明

'  雖經波蘭和其他方面不斷熱誠努力，設法延長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任期，俾能執行它的董大任務， 

印度代表M 仍然提出一件決譲草案，建譲解散委員 

會，殊爲械事。

就這件決譲案而言，我國代表團認爲允宜而旦 

必須發表下遞聲明：

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紙要以客觀的態度和充 

分的實任心來看待自已充任中;*國遣返委員會的職 

務 ，就不能不 ‘承認我 f !沒有實绿我在六個月以前 

受託擔負的特別的極關重要的使命。

所提出的這件決議草案如獲通過，那就表明委 

員會的多數委員沒有認識道個事實，或者雖然認識 

這個事實，而所採収的行動却是矛盾的。我國代表 

M 認爲這個解散委員會的建譲不僅是錯誤的，而旦 

是非法的 ; 我國代表圓將堅決反對通過道件草案。

爲了解釋這種立場，爲了說明目前業已演成的 

情況 ,我願意追述使委員會處於這種不幸境地的情 

況與原因。 -
我們光榮的而重大的任務是在遣返戰俘方面幫 

助和平辦決朝鮮的衝突。在朝鮮的交戰雙方由於簽 

訂了停戰協定和"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也 

就委託給我們這項任務：保證所有交給我們看營的 

一切戰伊都有機，眞正自由地行使他們 /Êj家過和平 

生活的權利。

大家知道，所謂聯合國軍司♦郁雖然把在它看 

營下的戰俘交給委員會，但這些戰俘仍然處於由該 

司分部、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務所指揮的一個強有 

力的恐怖粗織的直接控制和殘暴勢力之下。這種組 

織的目的，在以愤嚇、使用武力和恐怖的手段來 f fi jh  
戰俘遺返。關於這種翻織的存在，它的由來和 t 的 

主子，它所採取的罪惡手段所進行的野蠻屠殺， 

以及 t 的活動的結果所有的這些衆所迴知的事實， 

業 B 在委員會的許多文件中加以揭露，並B 在它的 

正式;報吿中加以分析。

襄於這種粗織的存在，我國代表《和捷克斯洛 

伐克代表圓從一開始就要求肯定地立卽打破這種報 

織，把特務隔離起来，換句話謎，我們堅持採取不 

可缺少的步驟，餘去妨礙委員會執行任務的決定性 

障礙。

印度代表團雖然認識到採取這種指施的必要， 

但是恐怕對特務使用武力所產生約後果，沒有決心 

執行這種指施。因此，營場中的恐怖粗織沒有被打 

破道一事實的一部汾責任墓印度代表》!所不能逃股 

的。瑞典和瑞士代表團公然反對打散這種組織。我 

們當時曾指出這種立場的沒有理由之處，以及它所 

引起危臉後果，就是嚴重破壤 "職權範圓"。必須強 

調指出，由於我們的建譲被拒絕，特務不僅使委員 

會無法，執行 t 的任務，而旦實際上強迫委員會接受 

他們的意願。他俩以所睛戰俘代表的身份和委員會



主席以及印度看管郁塚進行談制，自稱代表戰俘說 

話，而事實上他們並不代表戰俘，却是臉哄、欺Së、 
用恐怖手段來強迫他們服從。

營中的特務活動以及罪惡報織 , 造成一種情勢， 

以政沒有一個戰俘有機會自.由表示他們要求遣返的 

意願，每一個希望被遺返的戰俘在要求遺返時都不 

得不冒生命的危臉，而一些戰俘爲了得到遺退機會 

而在企圖逃跑出營未遂時慘遭殺害。

在 這 種 情 下 , 顯然沒有進行 "職權範圍"中所 

规定的解释工作的適當條件。解释工作是爲要使戰 

俘能自由表示 IË]國的意願的。我 f f !當時指出，所謂 

聯☆國卞面藉着故意破壊解释設備的修建工作的 

式，把開始日期拖越了十九天之久。"職權範圍"规 

定了九十天的解釋期間，而解释工作實際上只進行 

了十天，聽過解释的戰俘估百分之十五。這種情況 

是所謂聯合國方面的特務造成的，他 用欺驅 的 恐  

怖手段，用使用武力和實行謀殺的辦法，不給戰俘 

‘聽取解释的機會；他們使解釋工作長期停頓。胆携 

戰俘隔離。由於從事這種罪惡活動的結果，絕大多 

數戰俘度有機會聽取解释。

遺應當強調指出：甚至在進行解释工作的短時 

期中，悄嚇和里? 蠻的恐怖，仍然對戰俘有驻烈的影 

響 ; 實徽上戰俘B 成爲遭受摧殘和恐怖迫害的人，無 

法，示要求遺返的意願。

卽使是在委氧會存在的這個階段，力遺是能糊 

藉着補償的延長解释期限，以及創造使戰俘能自由 

行使被遺返權利的條件，來補足喪失的時間，並完 

成它的任務。趣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和我國代表團曾 

建 譲 根 據 "職權範圍"第二十四款来採取這樣的行 

動。印度代表團不止一次地表示贊成這樣的解決辦 

法；瑞典與瑞士代表團却反對利用道個唯一的機會 

使養員重變生氣得以完成它的任務。不過由於所謂 

聯合國軍司♦ 部的斷然反對，印度代表團並沒有能 

夠決定堅持實行它所認爲 "適當而必要 " 的指施。聯 

合國軍司令部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繼續實行它以前 

的政策，阻繞戰俘遺返，最後，一再地破壤 t 們簽 

訂的協定來實行強迫扣留戰俘。

瑞典代表圓，經瑞士代表《毫無保留地支持,要 

求釋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這個建譲是與所謂聯 

合國方面的態度和要求一致的，而旦，假如實現，就 

等於是批准那一方將戰俘强迫扣留。但是委員，的 

大多數斷然担絕了這個建譲，因爲委員，主席業B  
在致鍵司分部的節赂中正確地指出，只有在履行 

了"職權範圍 "所規定的先決條件，就是在完成了解 

釋工作，並且在以後舉行的政治會譲上討論了不遺 

返的戰俘的問題以後，才能释放戰俘。

印度代表M , 儘營提出了正確的前提，後來還 

是作出了專斷的決定，要把戰俘身设移交給原拘留 

卞，並旦自行負責地採取了這種非法行動。我 H 代 

表M 同趣克斯洛伐克代表《割於把戰俘移交絵根據 

"職權範圍 "他們決不應該 fÉj到的一方一舉，一致加 

以靈實，並提出強烈抗譲。

我們當時指出這一步驟是非法的，並旦指出從 

法律、政治與人道主義觀點來看，是不能容許的。我 

們指出，恢復原狀是在委員會的工作中倒退了一 

渉，是使到那時爲Jh所得到的徵不足道的成就化爲 

烏有。

主席聲明雜對保留，以及委員會隨後又決定說， 

戰俘地位的任何改變都是達反 " 職權範圍 " 的；然而 

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却不顧及居然正式释放了戰俘 

使之成爲平民，而事實上是把他們移交給李承晚與 

蔣介石集團，以便編入他們的侵略軍朦。這些行動 

實在構成了多方達反日內Æ 公約等各基本 t e際協定 

的情事。

所謂聯合國方面，就以這種方式,實際上劫奪了 

和扣留了屬於朝、中司分部的戰俘。那一方踐踏了僅 

僅幾個月以前所簽 IX的協定，使得根據協定成立 

的委員會不可能完成它的任務。所謂聯合國方面非 

但不出力協助和平解決朝鮮衝突，謀求全世界人民 

所渴望的解決，反而使得朝 '鮮緊張局勢更加惡化。 

最後，我們必須經常記住那些不幸的、受欺驅的、受 

悄嚇的人 ff!的悲慘命蓮，他們不但不能卸去與家屬 

團聚，而旦被強追充當李承晚與蒋介石奪圓的炮灰， 

爲它們挑覺與侵略的卑鄙目的服務。

凄於這種充満着嚴重後果的實際情《S i, 無論從 

政治、法律以至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委員會在沒有 

完成任務以前解散，是非常錯誤的有害的危臉的行 

動。由此可以證明，委員會中那些要作出解散的決 

定的 k 多數委員，必須對由此逢反 " 職權範圍 " 一 一  

委員會工作的基礎一一的規定一點，負嚴重責任。 

因此，我在開始時業已說過，我國代表團將投票 

對通過這種決譲草案。

五，中立國遣返委貫會瑞典候補委員在一九 
五四年二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十九次會 
議所作聲明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解散間題在" 職權範圍"第 

十一款內有所規定。該款的有關部汾如下：

"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責看

管他們的一百二十（120)天內尙未行使其被遣

返權利，又未經政治會譲爲他們廣議出任何其



他處理辦法者，應由中立國遺返委貴會宣佈解 

除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然後根據各 

人的 ^̂3請 , 其中凡有還揮前往中立國者,應由中 

立國遺返委肩，和印度紅十字會予以協助。這 

一工作應在三十（3 0 )天内完成,完成後 , 中立 

國遺退委鼻會卽停止職務宣吿解散。"

瑞典代表團* 次在委員，宣佈過，最近又在一 

月十一日就解除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的問題所作 

陳述中聲言過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B 爲委員會所負 

各種職務定下了確定而不可更改的日程。所以依照 

瑞典代表M 的觀點一一此種觀點未蒙委員會多數接 

受，本人認爲遺城—— 戰俘們在一九五G3年一月二 

十二日就應由委貴會宣佈成爲平民。接着便是一個 

三十天的期間，在此期間内 , 凡願前柱中立國家者， 

應由委 g 會一一和印度紅十字會一一予以協助。這 

個時斯到二月二十一日爲止。如果委員會在此時期 

内完了協助那些想要前柱中立國家的戰俘的任務， 

委算會應在所說期限截止以前立卽停止職務，自行 

解散。

戰俘並未由类員會於一月二十二日宣佈成爲平 

民。可是主席却以片面行動，於一月二十日至二十 

一日或月二十三 '日讓他們前往自行選揮的地點， 

結果他們選揮了罔到他們所來自的那一方司令部 

去。就這些以這種方式交罔或准許囘到各該司♦部 

的戰俘而言，瑞典代表M 認爲自戰俘離開非軍事匿 

的那時起，委 R 會就再和他們無關了。

那些要往中立國去的戰俘却未交 lEj或淮許糊到 

各該司分部去而是繼續留於委a 會主權之下若干時 

間。嗣後主席又以片面行動，將他們和第一批離開 

的印度看營部K 一同帶往印度，再作處理。他們B  
於二月八日離開非軍事M 。

從那時起，委 g 會對於那些意欲前往中立國的 

戰俘已無其他職務，因爲他們B 不在委員會主權之 

下。根據 "職權範圍 "第十一款，協助這些戰俘乃是 

預期委員會在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三十天 

期間的唯一任務。因此，委員會原應在二月八日就 

宣佈解散。但是此點並未做到。

瑞典代表圓妻於委員會的最後報吿雖未在"職 

權範圍"內規定，恒是這個文件應於委員會解散以

前通過，所以以前並未睛求在二月八日後解散委賛 

會。但是這個報吿書非待二月二十一日的前兩天不 

能完成；上面已經說過，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這 

個日期都應當視爲委員會存在的最後限期，因此瑞 

典代表圓希望聲明， 充分贊成印度代表圓所提委 

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四0 0 時宣佈解 

散的決譲案。

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在 
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十九 

次會議再度所作聲明

本人認爲必須以綴克斯络伐克代表圓的名義宣 

佈如下：

委員會大多數不待盤方 f ô 議委託的任務履行完 

舉就通過了關於解散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決議案， 

這是逢反 "職權範圍 "和停戰協定的。因此捷克斯洛 

伐克代表圓認爲這個決譲案是非法的，並提出堅決 

抗譲。

這個決議案有最嚴重的後果：對朝鮮停戰關係 

這樣董大的戰俘遺返間題仍然不得解決，使朝鮮問 

題的和平解決、W 瞭緊張局勢的緩和以及和平的加 

強都要更加函難。就戰俘本身說，就意味着更多的 

痛苦，就意味着他們被遺返的神璧權利受到嚴董的 

威脅。

'我認爲有實任以據克斯洛伐克代表圓的名義十 

分鄭重地指出，委員會大多數委員非法通過這個決 

議案的嚴重後果的責任。

七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波蘭代表團在一九五， 
四年二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十九次會議 
再，度所作聲明

塵於這個決定，波蘭代表《認爲必須提出堅決 

抗譲，反對委員會在完成中立國遺返委貴會職權範 

圍所规定的任務以前非法地解散。

我國代表《要十分強調地指出：根據公認的法 

律與道德的原則，任何破壊協定的行動，任何非法 

行動，不論採取了多少次 ,無論性質是多麼嚴重，都 

不能剝奪戰俘 lÈi到組國與家屬圓聚的正當的和不可 

剝奪的權利。

剝奪戰俘的權利的企圖以及由此産生的一切後 

果，要由那些促成這種情※ 的人負其全部實任。



附件坎 

中立國遣退委員會之解散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敦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五0 年二月二十日 

中立國遣退委員會印度、喘典和喘士委員不顧 

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的正當反對，終於一九玉 

四年二月十八日決譲在一九a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二 

四0 0 時解散中：* 國遣返委員會。

舉世皆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沒有完成朝鮮停 

戰路定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 "賦予 t 的重要 

職責。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多數委員在一九五三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決定停止解释工作是非法的，在一九 

五K 年一月二十日將朝、中載俘人員送遺聯合國軍

更是非法的。如今又宣佈解散中立國遺返委真會， 

使這一系列的非法行爲義於絕頂。

應該指出，爲了扣留朝、中被俘人R ,聯合國軍 

曾延長朝鮮戰爭達一年以上，而中立圆遺返委員會 

則是爲了保誰所有戰俘在停戰後都有遣返權利而由 

雙方協譲産生的。但朝、中被俘人員的絕大多數並未 

得到遺返的機會，他 f f !却被聯合國軍強追地扣留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竟然被宣佈 

解散，其主使者不能不負起由此而産生的一切嚴重 

後果的歷史責任。

爲此我奉命向你提出嚴重抗議。

中將

( 务名）李相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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